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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学刊》2022年度重点选题

当代政治
1.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研究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治理效能研究

3.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

4.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

5.数字政府建设研究

6.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研究

党建热点
1.党的政治建设研究

2.持续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研究

3.完善党的监督体系研究

4.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研究

5.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党组织振兴问题研究

经济理论与实践
1.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

2.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

3.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研究

4.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研究

5.促进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创新与区域实践研究

三农问题聚焦
1.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研究

2.农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研究

3.乡村产业多业融合发展研究

4.提高农民种粮收益和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研究

5.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

法学研究
1.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研究

2.环境法典、教育法典、行政基本法典的编纂研究

3.实现“双碳”目标的法律制度保障与促进研究

4.《民法典》实施中的重大疑难问题研究

5.个人信息保护相关问题的法律治理

6.住房、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

　的法律问题研究

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1.城乡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及发展趋势研究

2.数字技术驱动社会公共服务创新发展研究

3.高质量发展导向下城乡公共空间治理研究

4.当代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及影响因素研究

5.生态文明的制度推进及机制建设研究

6.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研究

7.“一老一小”领域养老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8.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热点难点问题研究

9.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研究

伦理与道德
1.社会变革中伦理道德观念的碰撞与创新研究

2.数字社会发展中的信息安全、人际交往、主体

　性发展等伦理问题研究

3.共同价值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

4.主权国家、跨国资本与劳动力流动之间的伦理

　关系研究

5.文化强国背景下的公民道德建设研究

哲学研究
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大理论热点问题研究

2.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相关

　问题研究

3.易学道家研究，宋明理学研究，冯友兰研究

4.中国哲学中身体修养与心灵安顿问题研究

5.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反思与前瞻

6.地方哲学史深入研究

历史研究
1.中国古代移民文化与历史记忆

2.中国古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

3.中外古代文明史比较研究

4.中国古代边疆治理与边界变迁研究

5.中国古代民族交流交融史研究

文学与艺术研究
1.文学经典的再发现与新阐释

2.黄河文学书写与文化记忆

3.新媒介文艺批评话语体系建构

4.网络文学的主流化与经典化

5.新时代文艺生产的守正与创新

新闻与传播
1.新时代国家形象传播问题研究

2.融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

3.网络空间生态治理研究

4.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研究

5.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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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刊） １９７９ 年创刊


■　 当代政治

１　 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张艺川　 杨峻岭

■　 党建热点

８　 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制度创新发展与治理效能提升研究 万银锋

■　 经济理论与实践

１３　 “十四五”时期我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应对策略 赵　 丽

■　 三农问题聚焦

２０　 新时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内涵、挑战与建议 刘同山

２８　 “十四五”时期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新思路与新举措 魏玲丽　 蒋和平

■　 法学研究

３６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制定中的三个基本范畴问题 王洪平

４７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理论重构及立法建议 宋天骐　 房绍坤

５６　 论所有权抛弃规则在我国《民法典》中的缺失与补全 尤明青　 谢孟祥

■　 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６１　 城乡“第三极”与县域城镇化风险应对

　 　 ———基于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比较的视野 桂　 华

７０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我国医保体系托底保障功能评估与改进 胡宏伟　 王红波

８０　 失能老人照护服务碎片化及其整体性治理研究 张瑞利　 祝建华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总第 ３０２ 期） ２ 月 １５ 日出版


■　 伦理与道德

８７　 数字社会的主要伦理风险及其应对 田旭明

９４　 生命敬畏感的应有之义及其培育路径 刘济良　 马苗苗

■　 哲学研究

１０１　 哲学的标准与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合法性

　 　 ———现代中国哲学探索的一个核心问题 苏德超

１１１　 朱熹《伊洛渊源录》的理学建构 杨　 波　 翟若男

■　 历史研究

１１５　 宋代疫病防治中的问责与监督 邢　 琳

１２１　 论南宋时期东南漕供中的水脚糜费 孙婧婍

１２５　 近代中国分税制思想的发轫及演变 朱华雄　 游　 凤

１３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型劳资关系的建立及其特点 尹学俐

■　 文学与艺术研究

１３６　 西方环境美学对框架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胡友峰

１４３　 论虚拟现实中电影与游戏的边界 王　 睿　 姜进章

１５１　 商周时期祝寿类语辞礼制内涵的嬗变

　 　 ———以《诗经》文本为中心 郝建杰

■　 新闻与传播

１５８　 认知传播学的三大价值题域 林克勤

１６６　 自动化事实核查的算法逻辑、内生性风险及其规避 张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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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

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张 艺 川　 　 　 杨 峻 岭

摘　 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 马克思主义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自然观、社会历史观、人本观、人类命运观以及辩证法思想等方面有着天然的文化亲和性，
这种亲和性为二者的紧密结合创造了前提条件。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牢固树立正确认识，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实践中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Ｄ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０１－０７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

义！”①这两个“结合”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对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认识的进一

步深化，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时代化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为我们在新的

征程上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指明了

方向。 当代中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期，
如何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成为我们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

和现实课题。

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是新的征程上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

需要；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也是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造性发展，焕发新的活力的需要。
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
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②马克

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共产党人信奉并成为我们立党

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根本原因在于它符合中国社

会的需要，能解决中国重大现实问题。 近代中国有

识之士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逻辑起点。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③中

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

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本质要义

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民族化，这就需要

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

孕育而生的，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０－２３
作者简介：张艺川，女，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杨峻岭，女，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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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

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④，为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提供了丰厚滋养。 中国共产党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通过“深入挖

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
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⑤，培育和催生了

植根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革命文化和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 新的征程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回应历史、观照现实、
展望未来，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文化

相结合，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内涵，用中华

民族独特的文化特质提高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说
服力和感召力；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立足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

新与实践创新；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国际视野

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和中华文化崇

高人类情怀融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
２．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文化兴

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

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思想宝库，
是中华文明赓续传承的“基因密码”，是中国人民凝

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不仅承担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重任，而且担负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文化使命。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始终

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

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

其中积极的养分。”⑦在百年文化建设历程中，中国

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文化自身发展规

律，不断推进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文化自信、高度的

文化自觉、勇毅的文化担当。
推进文化创新、坚定文化自信是时代赋予中国

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和任务。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

想史上最宝贵的成果，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

规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

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

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

众的社会主义文化。”⑧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

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创造了富有时代特征和民

族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了中华文化

的再生再造，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提供了

强大精神动力。 新的征程上，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文

化自强、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最重要的是要

“形于中”而“发于外”，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
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
人民提供精神指引”⑨。 这既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

基，也是我们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定海神针”。
３．是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诉求

文明交流互鉴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明相

互对照比较，在互学互鉴中实现共同进步。 文明史

观认为，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文明交流互鉴、
多元文明共生并进的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

发展的重要动力。”⑩这一重要论述基于对世界文明

发展史的深入考察和对时代发展诉求的敏锐审视，
解构了文明的内在特质，揭示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规

律，阐发了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应秉持的态度和原则。
当今世界，全球治理进入加速演变期，百年变局与疫

情肆虐交织叠加，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

渣泛起，严重威胁世界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为此，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

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
历史呼唤着人类文明同放异彩，不同文明应该和谐

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

世界各国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潮

流，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文明观，才能消除“文
明冲突”，实现文明和谐，共同应对人类生存和发展

所面临的挑战。
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深

化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诉求。 中华民族拥有在五千

多年历史演进中孕育的灿烂文明，“亲仁善邻、协和

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

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

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

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 这些价值理念体现

了中华文明饱含哲学思辨的和合之道与治国理政智

慧，为世界各国文明进步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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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多元化向纵深发展，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

日益加深，但文化间的碰撞与冲突也日益凸显。 人

类文明向何处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平

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

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

明优越。”他倡议要以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为指

导，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

历史渊源，与马克思主义有天然的亲和性。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

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

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

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

值观念融通的。”二者的这种亲和性主要体现在自

然观、社会历史观、民本观、人类命运观以及辩证法

思想等方面的相融互通。 正是这种亲和性使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了可

能性。
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自然观上的相融互通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

文化都有详尽的论述。 它们虽因时代背景、文化底

蕴不同，但有着相似或相通的思想，都主张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然观主张“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传统儒家处理“天人关系”的核心思

想和最高境界。 儒家学说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

分，人和天地万物皆是相伴而生。 荀子云，“天有常

道矣，地有常数矣”，“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

以成”。这揭示了自然界的存在发展都要遵循一定

的客观规律，蕴含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生思想。 道家、法家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上，持
有相似的观点。 道家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出

发，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万物平等，进而主张

“道法自然”，要求尊重自然不妄作为。 法家的代表

性人物管仲认为：“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

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管子·形势》）这里的

“常”“则” “节”指的是自然规律，其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

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朴素自然观相比，马克思

主义的自然观内容更为系统，认识更为深刻。 第一，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影

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
是依存共生的。 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

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与自然

的关系是持续相互作用的过程，“人们在生产中不

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 他们只有以一

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

产”。 第二，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在开发利用上遵循自然规律。 恩格斯指出：“我
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

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第三，
生产劳动实践是联系人与自然界的中介。 生产劳动

实践是属于人的一种自觉的生命活动，人类通过生

产劳动实践才得以存在和发展。 基于以上认识，马
克思主义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把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作为价值追求的终极目标。
由上可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朴素唯物主义

自然观与马克思主义“人本身就是自然”的自然观

都主张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在价值目标上也不谋

而合，都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二者的相融互

通有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
２．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在文化

社会历史观上的相融互通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华传统文化并

没有形成系统的社会历史观，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萌发了科学历史观的思想胚芽。 二者在关于社会

发展的主体、动力等方面的认识是一致的，和谐社会

是它们共同的理想追求。
关于社会发展的主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

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都看到了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

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人民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科学唯物史观，但从社

会发展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孟子·离娄上》），“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
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 （《荀子·王霸》）
等论述，表达了“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思想，关注了

人民群众对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

的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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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社

会发展动力问题虽然没有直接论及，但其思想与马

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在本质上是契合的。 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主张以德治国的同时，也非常重

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基本条件的满足。 孔子答子

贡问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论语·颜

渊》）其中“足食”就是强调发展经济，以满足人民基

本生活需要。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

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强调满足人民

物质生活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蕴含了需要

存在于社会发展主体本身、人的现实需要是社会发

展的原动力的思想萌芽。 马克思主义在阐述社会发

展原动力的同时，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

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关于

社会的理想目标，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社会历史观上的融通点。 中华传统文

化勾勒了美好的“大同”社会。 《礼记·礼运》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先哲们按照“家天下”的
方式描绘了一个“谋闭不兴、乱贼不作、外户不闭”
的理想社会。 诚然，中华传统文化“天下为公”的

“大同”思想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体现了中华民族

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

义社会充分考察和彻底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构想了一个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

理想世界———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通过深刻剖析

后指出：“共产主义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标

的最实际的运动。”

综上所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历史观与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在社会主体论、社会动力

论以及社会发展论等方面都有着相似或相通之处。
这些相融互通之处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可能。
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人本观上的相融互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都有着浓厚的

以人为本思想。 发掘人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彻底解放

人、全面发展人是二者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二者在

人本观上的会通之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人的

主体性地位。 儒家文化倡导“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敬德保民”，即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体现了爱民

重民思想，这是当代“以人为本”思想的最初表现形

态。 关注伦理道德和人性教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

本特征。 “内圣外王”之道是传统道家、儒家追求理

想人格的核心表达，是人的道德修养的最高追求。
“圣人，人伦之至也” （《孟子·离娄上》），即谓“内
圣”。 “内圣”外化为治国之道，即谓“外王”，通过

“圣”“王”双修达到人性的理想境界。 马克思主义

在注重发掘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强调人的能动性

的发挥。 马克思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基本观点

出发，提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的哲学命题。
彻底解放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

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 儒家传统道德论提倡“从心

所欲，不逾矩” （《论语·为政》），认为“知者不惑，
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论语·子罕》），“知、仁、
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礼记·中庸》）。 “从心

所欲”强调人要顺心而为，这是人生的一种大境界、
大自由。 通过“达三德”获得个人精神自由和心灵

解放。 如果说儒家哲学通过“内圣”的方式摆脱精

神束缚、获得心灵解放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

的解放理论则为无产阶级提供了批判的理论武器。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

发展》中指出，人要获得解放或自由，就要摆脱自然

的奴役、摆脱社会的压迫、摆脱自身的束缚，从而使

人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自身的社

会结合的主人” “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恩

格斯的三个“摆脱”、三个“主人”的论述解决了人与

自然、人与社会和人自身的矛盾，为人的彻底解放指

出了光明前景。
全面发展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

共同的价值诉求。 儒家学说提出的“君子不器，是
为不争；君子不争，视为无器” （《论语·为政》），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

公》），主张人的发展不能拘泥在形而下的器物层

面，而要谋求“圆融善美”的形而上的大“道”。 参悟

人生大“道”需要法天象地，做人要有大胸怀，做事

要有大格局，这才是人生的大智慧。 因此，儒家一贯

推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

德载物”（《周易·大象传》）。 儒学通过“仁” “善”
修为和“知道、成道和行道”，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从
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这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关于

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是不谋而合的。 马克思认为，所
谓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

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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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人本观上有不少相融互通之处，正是这些

相通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提供了可能。
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人类命运观上的相融互通

人类命运关乎全人类的整体福祉。 马克思主义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类命运问题都有深入的思

考，二者在人类命运观方面虽然表达的话语范式有

所不同，但蕴含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都表达了人类

对生存和发展的美好向往。
中国古代先贤们对人类命运有着详尽的论述。

中华文化一直以来就推崇“和而不同” “天下大同”
等思想。 其中，“和合”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内容，蕴含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 “和合”
一词最早出自《国语·郑语》，其中有云：“商契能和

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概括地说，“和合”思想

的真正内核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社会关系中

的人人和合、人自身的身心和合以及人与自然界的

和合。 这对当代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

自身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天下大同”
思想寄托着儒家对人类命运的关切，也是其社会历

史观的重要内容。 《礼记·礼运》曰：“人不独亲其

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些论述描绘了大同

世界的美好图景。
马克思对人类命运的关注现于其“共同体”思

想。 马克思认为，人作为一种类存在物，“本质上是

共同体的成员”。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
文中，从分析货币共同体、资本共同体出发，区分了

“虚幻的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 “虚幻的共同

体”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是一个阶级

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

的。 “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

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马克思始终关切人

类命运，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认为人类面对

的最大现实就是处于一种被异化、被奴役、被统治的

境况，提出了“真正的共同体”思想。 这一思想打破

过去的“虚幻的共同体”，建立起一种更高层次的更

符合人类发展需求的共同体。 马克思认为：“在真

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

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严格意义上讲，只

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次将人类作为一个具体的共

同体加以探究，并从政治、经济、社会等角度寻找获

得自由的出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

类命运观上的相融互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

出与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既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也秉承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基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反映了全人类共同

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普遍心声，为中西方文化交流

互鉴树立了典范。
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辩证法思

想上的相融互通

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融互通

的重要契合点。 “中国传统文化处处渗透着辩证智

慧，吸收黑格尔辩证法内核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

是博大精深，二者的旨趣都在于揭示自然界、人类社

会和人类思维的运动和发展规律。”从思想体系

看，它们的交汇尤以辩证思维方面最为突出，体现了

人类对世界万物的哲思。
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中国人“日用而不觉”的辩证思维模式。 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充满了辩证思想的智慧，从周易文化、道
家文化、儒家文化到禅宗文化都包含着“辩证法”思
想。 周易文化本质上就是辩证法，它把万事万物看

作由阴阳构成。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
之者性也”（《周易·系辞上》）体现了阴阳对立统一

的理性思辨。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周易·
系辞下》）则强调要把握事物变化的“度”，体现了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质量互变规律；道家文化作为中国

古代哲学的典型代表，包含了丰富而朴素的辩证法

思想。 《道德经·第二章》有云：“有无相生，难易相

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道
出了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它们之间相互依存、互为条

件、相互转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矛盾双方

对立统一的思想；“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

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道德经·第

六十三章》）蕴含了万事万物的变化发展都是从量

变开始以至于质变的思想；儒家文化也包含丰富的

辩证法思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

学》）意指否定不合时宜的旧事物，在弃旧图新中实

现创新创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之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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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辩证思想虽然是自发

的、原始的，带有感性、直观的性质，但其中的思维模

式已深深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与马克思主义唯物

辩证法的思辨模式相会通，这又是一个不谋而合。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就被中国先进知识分

子所接受，并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的重要原

因之一。

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实观照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创新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
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二者结合之“灵魂”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根本前提。 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

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１００ 年来，正
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

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创造了伟大事业、取得了伟大成

就。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昭示着：“历史

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
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
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

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形成了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

论成果，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极大地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继续发

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用马

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２．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二者结合之

“根基”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必须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

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
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

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

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为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提供了丰厚滋养。 中国共

产党自信奉马克思主义以来，立足中国文化实际，把
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

“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

前天”。 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

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只有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
面向未来，因势而进、因时而新、因事而化，在继承中

实现创造性转化，在实践中实现创新性发展，才能坚

守好中华民族发展的根与魂，才能延续好中华民族

的精神血脉，才能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

统文化紧密结合。
３．牢固树立正确认识，反对错误倾向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必须树立正确的思想观点，坚决反对两种

错误思想倾向。
第一，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结合中，必须科学地看待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

义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答案，
而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
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

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他强调：“一
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

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

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

果丰富自己的历史。”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必
须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决反

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马克思主义无用论”等错

误思潮。 当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是要

“以马代儒”，而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出符合当

代中国实际、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

主义。
第二，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结合中，必须辩证地对待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但由于所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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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局限性等原因，其中既有丰富的思想精华，也有

封建文化糟粕。 辩证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必须反对

两种错误倾向：一是鼓吹文化虚无主义，全盘否定中

华传统文化，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主观唯心主义文

化观。 文化虚无主义无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积

淀，虚无传统文化、虚无革命文化、虚无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意图“去思想化”“去历史化”“去价值化”，
目的是抛弃中华传统文化，诋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二是鼓吹文化复古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地位。 文化复古主义的主要表现是以古非今、简
单复古，甚至主张“以儒代马”。 这一极端错误思潮

意欲割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 在辩

证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既不能走文化

虚无主义的断根绝源之路，也不能走“以儒代马”的
改旗易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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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热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制度创新发展与治理效能提升研究∗

万 银 锋

摘　 要：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改善巡视工作领导体制和架构，拓展巡视领域和层次，构建多维度的制度支撑体系，明确巡视重

点和方向，创新巡视途径和方法，开创了巡视监督新局面。 巡视制度在实践中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主要表现在：
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惩治和预防了腐败现象，倒逼了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
破解了大量社会矛盾。 进一步提升巡视制度治理效能，需要全面加强党对巡视工作的领导、进一步提高巡视人员

的综合素质、突出抓好巡视“后半篇文章”、全面推动巡视巡察上下联动和对接、切实加强巡视监督与各类监督的协

同与融合。
关键词：巡视制度；制度贡献；效能提升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０８－０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系统阐

述了我国国家制度的多方面显著优势，明确强调要

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保证。 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公报把“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作为今

后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巡视制

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也应在实践中更好地

发挥治理效能。 十九届中纪委五次全会公报强调要

“使监督体系更好融入国家治理体系，释放更大治

理效能”。 当前，系统考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巡

视制度的创新发展与治理效能，寻求进一步提升巡

视制度治理效能的有效路径，对加快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实践突破与制度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把巡视作为加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纳
入全面从严治党总体部署，深入推进巡视工作理论

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党中央制定巡视工作五

年规划、确立巡视工作方针、深化巡视政治定位、完
善巡视制度、强化巡视成果运用，对加强和改进巡视

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开创了巡视监督新

局面。
１．改善体制和架构，确立了“准垂直” 的领导

体制

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垂直领导或对应领导往往

最能直接发挥领导作用。 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党中央发

布的《中央通告第五号———巡视条例》虽然明确规

定了“以指示信等形式不断督促地方党组织贯彻执

行”①等内容，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央无法真

正做到对各地进行直接领导。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

时期内，巡视制度经历曲折发展，但“指导”关系并

没出现大的变化。 ２００９ 年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巡视

工作条例（试行）》规定：“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２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转化研究”（２０ＢＤＪ０１４）；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项目“推进清廉河南建设研究”（２０２１ＷＴ５３）。
作者简介：万银锋，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党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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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市委员会成立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分别向党中央

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负责并报告工作。”这一

规定事实上固化了中央巡视和省区市巡视之间“指
导性”的体制关系。 尽管这种体制在实践中比较切

合地方实际，有利于发挥地方“主体”作用，但同时

也存在一些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后，这种领导体制

发生重大变化。 在 ２０１３ 年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央巡视工作领

导小组要切实加强对巡视工作的领导。 ２０１５ 年修

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据此规定：“中
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应当加强对省、自治区、直辖市

巡视工作的领导。”这种由“指导”到“领导”的关系

变化，实现了巡视工作领导体制“准垂直”的突破。
２．拓展巡视领域和层次，形成全覆盖的工作

格局

纵向的全面性和横向的系统性，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巡视工作全覆盖的两大重要取向和目标。 新时

代，巡视工作的领域范围不断扩大，形成纵向到底、
横向到边的巡视工作格局。 横向上，按照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
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这一要求，
巡视工作的领域性全覆盖全面展开。 中央巡视组将

巡视对象分为地方、部门、央企、金融和事业单位五

个板块并分别进行巡视；地方巡视组也在中央巡视

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全方位巡视，“从中央到

地方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已全部实施了巡视工作全

覆盖”②。 纵向上，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规定“中央和省、自
治区、直辖市党委一届任期内，对所管理的地方、部
门、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全面巡视”③为基准，巡视工

作的过程性全覆盖强力推进。 特别是市县党委巡察

制度的确立，不仅完全消除了监督的死角和盲区，而
且使全覆盖固化成为一项重要制度成果。

３．配套规则和程序，构建多维度的支撑体系

任何一项制度的规范运行，都需要相应的配套

体系作支撑，党内巡视制度也是如此。 纵观党的十

八大以来巡视制度体系建设，从实体性制度到程序

性制度再到保障性制度，一系列制度接二连三地出

台，既确保了巡视工作规范进行，也大大提升了巡视

制度效能。 实体性制度方面，根据巡视工作重点转

移和实践需要，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央两次对《中
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进行修订和完善。 特别是

为了与其系统配套和衔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中国共产党问

责条例》等重要党内法规也随之进行了修改和颁

布，为巡视工作提供了基础性制度保障。 程序性制

度方面，中央先后出台了《关于规范巡视反馈工作

的意见》《关于巡视移交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程序

性规定。 特别是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出台的《关于加强巡

视巡察上下联动的意见》有效保证了巡视制度实体

的上下贯通、规范运行、治理有效。 保障性制度方

面，中央出台了《中央巡视工作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等相关指导性规范，各地各部门以坚决执行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为核心，统筹制定了

１４００ 多项相关配套制度，基本保证了巡视工作全过

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保障了党内巡视制度得到严

格执行。 以上三个层面支撑体系的配套，共同构成

了目前较为完备的巡视制度体系。
４．把握重点和方向，深化政治巡视定位

政治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属性，它要求

巡视工作必须牢牢把握政治性这一根本定位来展

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经历了从发现问题、
形成震慑，到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再到全面聚焦政

治问题的三次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巡视工作

的讲话中，多次就政治监督问题提出明确要求。 中

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原组长王岐山也强调：“巡视

是对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巡视，是政治巡视不

是业务巡视。”④中央巡视组在巡视中都聚焦一些重

大问题，如是否尊崇党章、执行党规党纪；是否不折

不扣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中央精神落到

了实处；是否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发挥了党的领

导核心作用。 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巡视的实践

成果，２０１７ 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明
确规定：“落实中央巡视工作方针，深化政治巡视。”
这一规定首次以高位阶的党内法规形式明确了巡视

工作的定位，体现了巡视作为政治监督的功能属性

和本质特征。
５．创新巡视途径和方法，完善“机动式”的工作

机制

实践既是创新的源泉，也是创新的动力。 党的

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在实践中创新机制，在机制创

新中完善制度，解决了巡视工作运行中的诸多问题，
大大提升了巡视监督效能。 例如，在授权机制上，为
了打破巡视与被巡视“固化”容易降低巡视成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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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端，实施了“三个不固定、一次一授权”的机制创

新。 又如，在工作方式上，为了坚持问题导向、奔着

问题而去、精准发现问题，中央巡视组先实施了常规

巡视与专项巡视相结合的改革，积极探索“点穴式”
“回访式”“机动式”的巡视方法，打破了巡视对象的

“过关”心理。 再如，在坚持听取汇报、列席会议、受
理信访、召开座谈会、查阅资料、走访调研等 ９ 种常

用方式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增加了抽查核实个人事

项报告、询问知情人、专项检查、下沉一级等工作方

式。 这些灵活机动的工作方式大大增加了巡视巡察

的实效。

二、巡视制度的效能发挥

如前所述，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制度体系随实

践创新而获得巨大发展。 同时，制度优势在实践中

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了巡视监督价值目标预

期，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１．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威不两错，政不二门”⑤，只有法律和政令集

中统一，才能保证国家集中统一和有效治理。 只有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不折不

扣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和国家的事业

才能不断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制度政治功

用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坚决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 例如，通过建立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

组的“准垂直”领导体制，加强了对全党树立“四个

意识”、做到“两个维护”的监督检查。 “通过加强政

治巡视，掌握央地关系主动权，有效遏制了地方主义

和宗派主义，强化了中央政治权威。”⑥再如，通过对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巡视全覆盖，消除了中央和

国家机关以及人民团体、中管企业、中管高校等单位

存在的大面积监督盲区，传导了压力，切实强化了中

央政治权威。
２．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

巡视制度作为政党治理的重要手段，直接关系

着党和国家的治理成效。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巡视监

督作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优化执政环境的有力武

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

深刻变化，把巡视作为党内监督战略性制度安排，推
动了党在自身治理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和自我提高。 譬如，各级巡视机构把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情况作为巡视重要内容，对“四风”问题紧

盯不放，有效解决了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公款吃喝、
公款旅游、公车私用、私人会所奢靡享乐等突出问

题。 又如，把巡视工作与选人用人专项检查结合起

来，对“三超两乱”、档案造假、违规兼职、“裸官”等
问题专项整治，集中解决了“带病”提拔、跑官要官、
拉票贿选等突出问题。 再如，针对巡视发现的一些

地方和领域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好人主义盛行等突

出问题，通过深化政治巡视，推动查处了一批口是心

非、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促进了党内政治生态明

显好转，巩固了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３．惩治和预防了腐败现象

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是设置巡视制度的初衷。 党的十八大

以来，通过巡视监督，中央及地方巡视组发现了大量

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线索，督促查办了一大批领导干

部违纪违法案件，大大减少了腐败存量，有效遏制了

腐败增量，推动了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并取得压倒

性胜利。 党的十八大至十九大期间，中央巡视组受

理信访 １５９ 万件，与干部群众谈话 ５．３ 万人次。 中

央纪委立案审查的中管干部案件中，超过 ６０％的问

题线索来自巡视。⑦在中央巡视组的引领带动下，各
省区市党委巡视组发现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线索 ５．８
万余件，推动纪检监察机关对 １２２５ 名厅局级、８６８４
名县处级干部立案审查，并敦促各部门牢牢关紧了

权力的制度笼子。⑧

４．倒逼了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巡视把个性、共性、规律

性问题都找出来了，要加强归纳提炼，从体制机制管

理上分析原因，为深化改革提供问题导向参考。”⑨

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着眼于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问题导向中发现普遍性的

深层次矛盾，从倒逼改革中找到各领域发展突破口，
深入推进了司法体制、金融监管体制、教育体制、中
央企业领导班子管理体制和行政审批制度等各项改

革。 同时，也推动解决了地方领导干部 “一家两

制”、中央单位“红顶中介”、国有企业“靠啥吃啥”、
高校校办企业管理混乱等共性问题。

５．破解了大量社会矛盾

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的贡献之一就是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破解了大量矛盾纠纷和民生难题，切
实维护了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２０２１ 年，全国各级巡

视巡察机构受理群众信访举报 ５９ 万多件次，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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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两轮巡视受理 ８ 万多件次，省区市巡视和市县

巡察受理 ４９ 万件次，中央单位的内部巡视受理近 ２
万件次。⑩各地注重成果运用，有的把惩治基层腐败

同扫黑除恶结合起来，坚决查处涉黑“保护伞”；有
的把惩治基层腐败同保障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结合

起来，重点整治发生在扶贫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

问题，整治了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

三、进一步提升巡视制度治理效能的对策建议

１．全面加强党对巡视工作的领导

巡视制度体系之所以不断完善并释放强烈的治

理效能，最根本的在于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领导功能，发挥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对

地方巡视的领导作用。 这种领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两

方面：一方面，通过政治引领，精准传导中央决策部

署；另一方面，通过督导指导，层层传递中央经验做

法。 ２０２１ 年，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地方巡

视工作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了对省区市

巡视工作的督导指导。 中央巡视办完成了对 ３１ 个

省区市巡视的现场指导全覆盖，整体提升了省区市

巡视工作的质量。 但是，中央对地方巡视业务指导

力量毕竟有限，在市县巡察精准度不足的情况下，中
央巡视指导往往鞭长莫及。 对此，省以下巡视巡察

机构应仿效中央巡视机构的做法，建立稳定的业务

督导指导关系，形成 ３１ 个省区市巡视机构指导全国

３３４ 个地市级巡察机构，３３４ 个地市级巡察机构指导

全国 ３０００ 多个县级巡察机构的格局。 通过领导架

构和指导覆盖，真正使中央巡视工作的部署和要求

“一竿子插到底”。
２．进一步提高巡视人员的综合素质

制度能不能有效执行与发挥作用，执行主体是

第一影响因素。 “巡视主体力量是影响巡视制度运

行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应当说，党的十八大以

来，巡视工作队伍自上而下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推动

巡视制度在党和国家治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

存在着动力不足、能力不够、效力不强等问题。 针对

上述问题，需要从选育管用等环节重视和加强巡视

干部队伍建设。 在干部来源上，应从后备干部、下级

专职巡察干部以及财税、审计和意识形态等部门中

遴选人才，建立稳定的巡视专业人才库，每一轮巡视

干部都从人才库中抽选。 在能力要求上，应依托党

校、干部学院特别是纪检、组织部门的干部学院，开

设巡视巡察干部主题班次，对巡视人才库中的人员

进行常态化专业培训。 在业绩评价上，应加强对抽

调巡视干部的纪律作风评估和业绩评价，对考核年

度内抽调累计超过半年的干部，由抽调的巡视机构

进行年度考核，表现优秀的要推荐给所在单位，作为

优先提拔重用的依据。
３．突出抓好巡视“后半篇文章”
巡视制度的治理效能，实际上是靠做好“后半

篇文章”来实现的。 因此，要高度重视巡视后的整

改落实和成果运用。 一是要消除“熟人社会”带来

的弊端，坚决杜绝关照、遮掩、打埋伏等问题。 对于

那些普遍性、倾向性问题，要做到不护短、不回避，并
督促有关部门边整边改、立行立改；对于那些热点、
难点问题，要做到不遮掩、不敷衍，并督促被巡视部

门实行整改任务“编号制” “销号制”，力求“一竿子

插到底”。 二是从全面落实“两个责任”的角度，把
巡视整改责任压给被巡视单位党组织及其书记，压
给派驻被巡视单位纪检组及其组长。 特别是应建立

健全巡视整改工作责任追究办法，对整改不力或表

面应付的单位或部门，要追究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三是及时准确移交违纪违法线索，最大限度地扩大

巡视工作成果。 巡视监督的最大功能在于震慑，而
震慑来自对移交案件线索的查处，即“通过移交案

件线索与案件查办形成前后端联动的 ‘牵引’ 机

制”，使巡视与执纪审查贯通融合，真正发挥巡视

的利剑作用。 四是要加强巡视机构与党委（党组）、
派驻纪检监察组、监督检查室的衔接，做好巡视问题

整改、线索查处的督促落实，让所有问题和线索在

“后半篇”中不落空。
４．全面推动巡视巡察的上下联动和对接

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机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巡视制度的重大突破。 巡视巡察联动能否实现，能
否无缝对接，直接影响巡视工作的成效。 ２０２０ 年年

底，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意

见》，各级各地据此进行了创新探索，构建了相关机

制，形成了制度支撑。 当前，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

最大限度实现巡视巡察的联动和对接。 一是要根据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原则，建立切实有效的上下

联动机制。 明确党委（党组）和巡视巡察机构各自

责任，充分发挥上级领导、传导、指导作用，有效激发

下级工作主动性、创造性，做到统分结合、一体推进。
特别是要结合本地区、系统、单位的实际情况，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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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宜探索行之有效的联动方式，研究制定联动工作

流程、日常沟通机制、对接协作机制等。 二是要紧紧

围绕发现、处置、整改问题等关键环节，做到上下贯

通、系统推进，切实提升巡视质效。 不断探索对口

式、协同式、接力式、机动式、提级交叉式和巡视“回
头看”等模式，着力破解基层“人情社会” “熟人社

会”“关系社会”长期存在的巡不深、察不透、监督难

等难题。
５．切实加强巡视监督与各类监督的协同与融合

党内巡视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是党和国家

监督体系的一个子项。 由我国党和国家体制所决

定，党内巡视在实践层面上与国家监督体系并不能

予以绝对区分。 因为党的全面领导涉及国家治理的

方方面面，而且国家公务人员中大部分都是党员。
就目前的情况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融合并不到

位，特别是巡视监督与国家审计、统计、财税等形式

监督融合不够的问题依然存在。 这就要求把推动各

类监督贯通和协调，作为提高巡视效能的重要环节

之一。 一是要以贯通党内监督为重点，努力实现党

内监督诸形式的多元协作。 巡视工作从监督程序上

说，是一种前置性、主动性监督，只有与党内其他形

式监督相互配合、形成闭环，才能发挥应有的监督作

用。 因此，要牢固树立巡视机构与纪检监察机关

“一家人”的理念，加强巡视与监督检查、党风政风

监督、信访举报、纪检监察派驻监督的贯通融合，构
建巡视机构与这些部门的会商会办、监督整改、定期

评估等衔接协作机制。 二是以实现信息共享为重

点，着力健全信息“引领”下的协作机制。 围绕建立

巡视工作公共信息平台，以及巡视工作前后信息沟

通机制，努力把政治监督不同部门和渠道的信息都

整合在一起，实现信息共享。 三是以加强执行协调

为重点，在程序上践行纪在法前的原则，进一步完善

纪检监察和刑事司法程序衔接，并设立专门协同监

督机构，以理顺监督体制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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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与实践】

“十四五”时期我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应对策略∗

赵 　 丽

摘　 要：民营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与发展，“十四五”时期民营经济将继续发挥助推经济

发展的主力军作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呈现超高速度、超大规模与高度空

间聚集的特征；创新驱动发展受到普遍重视并已产生全球影响力；成长较好民营企业股权结构由高度集中向多样

化转变；社会责任意识与履行社会责任整体水平显著提升等特征。 同时，我国民营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传统观念的

偏见、资金短缺、成本高企、市场开拓难度大和营商环境欠佳等问题。 因此，“十四五”时期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提高金融服务能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向
价值链高端化迈进；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拓宽经济发展空间；创新企业管理模式，弘扬企业家精神。
关键词：“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民营经济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１３－０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

性飞跃，多项发展指标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

奇迹。 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全
社会创新活力不断增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显著

增强。 在百年变局加剧演进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新时期，民营经济承载着促进经济恢复

性增长、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社会就业、促进共同富裕

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时代重任。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优化

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①。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减税降

费、加大金融支持、推进自然垄断行业改革、营造良

好营商环境等方面对民营经济工作做出具体部

署。②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然成为“十四五”
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 在此背景

下，对“十四五”时期我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

进行系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利于寻求理论层

面的创新发展，为新时代民营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

撑，也有利于进行实践层面的系统性谋划，为民营企

业摆脱“低端锁定”困境，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提供

路径指引。

一、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只有厘清

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才能更精准、更完备

地解决复杂坐标下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
（一）超高速度、超大规模与高度空间聚集特征

明显

私营企业是民营经济的主体，其发展指标在相

当程度上能够表征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主体情况和

走向趋势。 新时代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呈现“超高速

度 、 超大规模与高度空间聚集” 的典型特征。 根据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１８
∗基金项目：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中国共产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百年探索历程及原创性贡献研究”

（２０２１Ｂ２８）。
作者简介：赵丽，女，长春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长春　 １３０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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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９ 年， 私营企业户数由

１０８６万户发展到 ３５１６．４ 万户，从业人员由１１２９６万
人增加到 ２２８３３ 万人，其中民营上市公司数量由

１２７３ 家发展到 ２２３９ 家，占全部 Ａ 股上市公司的比

重由 ５１．９％上升到 ５９．７７％，达历史高点，展现了复

杂形势下我国私营企业的强劲韧性和硬核力量。 根

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２—２０１９ 年，我国规模以上

私营工业企业数量持续增加，由 １８９２８９ 个发展到

２４３６４０ 个，增长 ２８． ７％，但资产总计、主营业务收

入、利润总额三项指标在 ２０１８ 年都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下降，分别下降 １．３９％、１８．１％和 ２５．６％，并且资产

负债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由 ２０１２ 年的 ５４．２％升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５７．４％。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 ２０１２ 年是 ５８％，２０１９ 年

是 ５６．５％。 对比发现，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资产

负债率在 ２０１２ 年明显低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平均水平，但在 ２０１９ 年高出了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平均水平 ０．９ 个百分点，这与中美贸易摩擦、国内

经济下行、去产能、调结构、去杠杆、强化税收社保监

管以及“私企离场论”等外部环境变化相关。 综合

相关数据，当前我国私营企业生存境况有所恶化。
私营企业的发展还呈现出高度空间聚集特征。

根据《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截至 ２０１９ 年年末，
在全国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域中（暂不考虑港澳台），
私营企业实有量居前四位的依次是广东、江苏、山东

和浙江，分别实有 ４９４．２４ 万户、３１１．９８ 万户、２９０．３７
万户和 ２３４．９ 万户，各占全国私营企业总量的 １４．
０６％、８．８７％、８．２６％和 ６．６８％；从业人员数量分别为

３５０１．６万人、２３３２．２ 万人、１９０５．９ 万人和 １８１１．３ 万

人，各占全国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总量的１５．３４％、１０．
２１％、８．３５％和 ７．９３％。 四省份以不足６％的国土面

积集聚了全国 ３７．８７％的私营企业和４１．８３％的从业

人员，空间集聚特征明显。 受基础设施、经济发展状

况、营商环境、思想观念、地理气候、人口流动等因素

影响，“十四五”时期民营经济发展仍将继续呈现空

间聚集特征。
（二）创新驱动发展受到普遍重视并已产生全

球影响力

当前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正在

从规模扩张向创新驱动、从被动创新向主动创新转

变。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２—２０１９ 年，全国规

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由 ４１９１１２

人年增加到 １２０２４１３ 人年，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的比重由 １８． ７％ 增长到

３８．１％，Ｒ＆Ｄ 经费支出由 １２４６５４２７ 万元增加到

４５１６７４９７ 万元，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Ｒ＆Ｄ 经

费支出的比重由 １７．３％增长到 ３２．３％，分别上升了

１９．４和 １５ 个百分点，显示了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

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抓手，加速转型升级的趋势。 随

着科技创新物质基础的日益雄厚，民营企业科技产

出也实现了大幅增长。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９ 年，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 Ｒ＆Ｄ 项目

数、专利申请数、发明专利数以及有效发明专利数均

呈大幅上升态势， 分别由 ７２２９９ 项、 １４４１６８ 件、
３９６２６ 件和 ５５７２６ 件增加到 ２９４８６８ 项、４４７０６４ 件、
１２７６５１ 件和 ３９２４０６ 件；上述四项指标 ２０１２ 年占全

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分别为 ２５．１％、２９．４％、
２２．５％和２０．１％，２０１９ 年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比重分别为 ４９．３％、４２．２％、３２％和 ３２．２％，分别上升

了２４．２、１２．８、９．５ 和 １２．１ 个百分点，显示了民营企业

创新驱动发展的“主体地位”。
据统计，２０１９ 年我国高新技术企业 ２１．８５ 万个，

其中，私营企业 １０．７ 万个，占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的

４８．９７％③，表明私营企业逐渐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企

业的主体。 ２０２１ 年胡润研究院发布的全球独角兽

榜单共有 ５８６ 家企业入围，有 ２２７ 家企业来自中国，
入围总数仅次于美国，入围榜单前十名的企业有 ６
家来自中国，蚂蚁集团和字节跳动分别以 １ 万亿和

５６００ 亿人民币估值盘踞榜单前两位。④根据 ２０２１ 中

国新经济独角兽 ２００ 强榜单，估值超过 ２０００ 亿美元

的企业有 ３ 家，分别是字节跳动、蚂蚁金服和京东科

技；估值在 １００ 亿—１０００ 亿美元之间的企业有 １１
家，表明我国民营企业正在成为新产业、新业态的引

领者，并已开始产生全球影响力。⑤综合相关数据，
我国民营企业总体进入科技转型加速期，一些企业

凭借庞大的市场体量和研发优势已经成为科技产业

升级或转型的存量企业，其在驱动经济发展与科技

创新领域中爆发出的力量，正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经

济增长和综合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动力。
（三）成长较好型民营企业股权结构由高度集

中向多样化转变

在拓展经营业务和推进制度变革的过程中，民
营企业在股权重构和股权稀释方面也有明显突破。
在产权结构上，成长较好的民营企业通过引入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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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合伙人兼并重构方式，组建股份制公司，一些

企业已成为上市公司。 与创业初期的产权制度相

比，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因为此时企业的资产已经不

是企业家个人的私有财产，企业的控制权也不完全

属于个人、家族或几个合伙人，而是变成了向所有股

民负责的公众公司，所以公司多多少少具有公的性

质。⑥但这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有

本质的不同，因为这个“公”主要来自私人资本和私

人投资，并非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共同资产。 随

着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企业股权结构得到持续优

化，成长较好型高新技术企业也着手向科技和管理

型人才配置股权激励。 ２０２０ 年，Ａ 股上市公司共计

公告 ４４８ 个股权激励计划，从企业属性情况看，民营

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公告分别为 ３８６ 个和 ６２ 个，占
比分别为 ８６．２％和 １３．８％，与 ２０１９ 年相比，数量分

别增加了 ９８ 个和 １３ 个。⑦综合相关数据，股权激励

已成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建设人力资本体系、提高

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 从板块覆盖情况看，２０２０
年，创业板激励计划公告数量最多，达到 １５４ 个，占
总公告数量的３４．３８％，科创板公告数量增长最快，
达到 ６２ 个，占总公告数量的 １３．８４％，在开板不到两

年的时间实现了 ７ 倍以上的增长。⑧这意味着在较

为成熟的高科技上市公司中，有半数以上实施过股

权激励计划，充分表明民营高科技企业已成为我国

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主力军。 鉴于创新和人才

对企业发展的重大影响，未来重点向核心技术人才

配置股权激励，将成为民营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基

本走向。 股权结构改革加速了内部治理结构的完

善，根据全国工商联对私营企业的第十二次抽样调

查，参与调查的企业中，设立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

会企业的比例分别为 ５４．４％、４２．６％和 ２５．５％，有党

组织、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的企业分别为 ２８．２％、
３５．３％和２２．５％。⑨私营企业内部组织机构和治理结

构的逐步健全，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良好的

组织条件。
（四）社会责任意识与履行社会责任整体水平

显著提升

在党和政府的政策引领下，我国民营企业的社

会责任意识持续提升。 越来越多的企业将自身发展

融入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大局中，在助力精准扶贫、参
加慈善捐赠、投身抗震救灾、促进共同富裕和参与国

家战略等方面表现十分抢眼。 根据《中国民营企业

社会责任报告 （２０２０）》，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共有

１１０５８９ 家民营企业通过多种形式支持我国抗击新

冠疫情的斗争，捐款捐物总价值 ２９１．４９ 亿元，设立

基金 ６１．８１ 亿元。⑩民营企业还充分利用其在物流、
资金、技术和服务等方面的便利条件，为医疗、生活

和救援物资的供应保障作出了重要贡献，体现了民

营企业作为“自己人”的责任担当和家国情怀。 与

此同时，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践也发生了重大

变化，整体呈现“发展快、活力足、潜力大、态势好”
的特点。 在精准扶贫方面，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底，有
１２．３ 万家企业精准帮扶了 １３．７２ 万个村，陆续带动

和惠及 １７７９．０３ 万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在慈善捐

赠方面，２０２０ 年中国百位企业家（企业）慈善榜中捐

赠金额在亿元以上的民营企业有 ５１ 家，共计捐赠

２２１．７ 亿元，占全部捐赠总额的 ９０％以上；在参与国

家重大决策部署方面，２０２１年民营企业 ５００ 强中参

与乡村振兴战略、“两新一重”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

战略的企业分别有 ３５４ 家、２４６ 家和 ３５０ 家，在 ５００
强企业中的比重分别为 ７０．８％、４９．２％和 ７０％。综

合以上数据，当前我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到新

阶段，发展较好、规模较大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践

正在由单一慈善捐赠层面提升至社会责任战略层

面，集中表现在这些企业能够把国家战略大局、人民

需求和自身发展统一起来，呈现出主动参与解决公

共问题的趋势。

二、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质量不断

提升，对标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十四五”时期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还需解决以下突出问题。
（一）对民营经济的偏见仍然存在

在我国民营经济 ４０ 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困难与

挑战一直陪伴，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的“公私争论”
到世纪之交的“原罪论”再到时下的“离场论”，都反

映出人们对民营企业认识的偏见。 有金融评论家指

出，中国私营经济已经完成协助公有制经济发展的

历史任务，应退出历史舞台。该言论一经提出便引

发热议，使得“原罪说”再度发酵，一些人认为民营

企业是造成环境污染和拉大收入差距的罪魁祸首，
部分企业员工认为自己只是为“资本家”服务的“私
家印钞工”。 如此极端言论给企业家带来沉重的思

想包袱，他们一方面担心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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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另一方面担心个人财产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

保障。 如果说此前出现的“离场论”使企业家陷入

信心不足的境地，那么疫情发生后的舆情和语境则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些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走

向破产，这本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但部分媒体

（自媒体）却抓住个别问题口诛笔伐甚至无限放大。
如某企业为规避违法责任重新制定了苛刻的考核办

法迫使员工主动辞职，为避免向员工支付工资企业

主偷跑，等等，这些错误和不实言论使社会对民营企

业群体的信任缺乏、认可度下降。 疫情使人们的思

想观念发生明显变化，反映在就业观念上就是人们

到体制内工作的意愿和决心更加强烈，这意味着在

同等待遇条件下民营企业很难招聘到优秀人才。
（二）资金短缺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民营企业的资金短缺从表面上看是融资难、融
资贵和融资慢的问题，但深层上却是金融供给不足

与金融生态环境不佳的问题。 主要是因为目前我国

尚未实现信用数据共享，存在着明显的银企信息不

对称现象，“不敢贷” “不愿贷” “不能贷”的情况十

分常见；多层次资本市场有待完善，与企业不同发展

阶段相匹配的金融服务供给明显不足；政策落地困

难，出于对风险和收益的考量，银行仍然偏好向国企

发放贷款；民营企业自身存在着规模小、固定资产

少、法律意识单薄、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暂不具备

获得较多金融支持的条件。 除面临较大的融资压力

外，民营企业还要遭遇营业收入大幅减少、支出不减

反增的压力。 一方面是生产出的产品大量堆积无法

实现资金回笼，另一方面是原料供应商的货款催收。
一些企业为解燃眉之急选择民间借贷，短期看能带

来一定现金流，但高额的利息将导致企业盈利空间

进一步被压缩。 近年来，我国人口红利减少、要素成

本持续上升，企业用在这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 目

前工资、社保、租金等成本支出已经占到民营企业总

支出额的 ６０％以上，部分小微企业甚至达到 ９０％以

上。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民营企业还要

面临账款回收慢、拖欠账款增加、坏账风险增加等不

利局面。 当前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为使自己的产品

能有一定的销售份额，多数企业采取了风险较高的

赊销方式，即在账款没有收回的情况下先行垫付税

费，增加了资金流出量。
（三）成本高企制约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当代中国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与宏观环境稳定

和成本价格低廉密不可分，但这种模式与现代经济

发展并不匹配。 ２０１２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

现绝对下降，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力、土地、租金等价

格的持续上涨，反映在微观层面是经营成本的持续

增加，这导致企业能够用于技术研发和商业模式创

新的资金越来越少。 社保改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意味着过去多数民营企业采用的以“不按时缴纳”
“不足额缴纳”社保来压缩用人成本的方式已无操

作空间。 民营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

业，吸纳就业具有跨区域流动特点，疫情的延续使人

们跨区域就业意愿明显降低，一定程度上使劳动密

集型企业的就业人口减少，企业用人成本随之增加。
除人工成本外，水、电、气、汽油以及运输等价格长期

偏高，再加上土地和房价持续上涨带来的租金高企

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短期看是企业经营成本的增加

和利润空间的收窄，但长远的影响是居民消费力下

降、投资意愿降低，企业融资难度加大。 不仅如此，
原材料成本、库存成本、运输费用、检验检疫费用以

及疫情防控支出等也会导致运营成本增加。 疫情使

物资和人员流动受到较大限制，为保证正常运行，民
营企业不得不建立更多原材料购买渠道和产品销售

渠道，出口型企业还面临一些国家和地区因疫情防

控而增设的各类检验检疫费用，运输成本和非关税

壁垒随之提升。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企业要持续开

展防控工作，由此产生的物资成本和人工成本需要

企业自行承担。 政策的不确定性意味着经营活动风

险性的增加。
（四）内需不振导致市场开拓难度加大

我国有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然而囿于农村居

民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问题长期未得到根本解决，
同时城市居民用于住房、教育、医疗的消费占比过

高，导致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偏低。
疫情的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使居民消费意愿大打

折扣，个人消费比重大幅下降，时至今日居民对风险

资金持有的倾向并未明显减少。 民营企业多数不具

备成本优势，也不具备技术优势，更不具备品牌优

势，在消费市场总需求偏弱的情况下开拓市场十分

困难，尤其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存状况更加

艰难。 疫情加速了民营企业的内部分化，一些数字

化程度高、转型快以及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能够紧

跟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产品和营销策略，快速恢复元

气甚至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多数科技含量不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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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短时间内无法实现数字化转

型。 新经济形式的快速发展使这类企业本身固有的

弱点与数字化转型灵活性不足的矛盾愈发突出，大
量小微企业处在被边缘化的境地。 此外，员工队伍

不稳定、人才缺乏也是制约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提

升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新兴行业人才缺口较大，企
业现有薪酬无法吸引紧缺人才；另一方面，家族制企

业中很多不创造价值或较少创造价值的人员占据了

核心管理岗位，使得提高人均效能困难重重。 一些

企业为维持运营采取减薪与裁员等自救措施，短期

看可以降低支出成本，但也降低了员工的积极性，加
大了人才流失的风险性。 一些没有裁员的企业缩减

了年度招聘计划，尤其是缩减了需要支付较高薪酬

的研发人才引进计划，既不利于其市场竞争力的恢

复，又会影响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升级，若循环下去将

导致极大的生存危机。
（五）营商环境欠佳的负面影响深远

疫情给民营企业带来巨大冲击，为助力企业发

展，从党中央到地方纷纷出台援助举措，彰显了我国

制度的独有优势，但长远看，制度优势的发挥要以尊

重市场规律为基础，无原则、无底线的援助和刺激只

会阻碍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也不利于民营经

济发展，民营企业终将遭遇短期纾困政策“失效”和
原有营商环境不佳的双重打击。 此次出台的纾困政

策多数是在原有制度框架下进行的短期调整，并未

对准入、税费、融资、审批等制度本身进行系统调整。
以诉求较多的税收政策为例，此次颁布的优惠政策

几乎覆盖了房产税、增值税、所得税、土地使用税等

全部费用项目，但民营企业很难完全获得减税带来

的好处。 调查显示，有 ７３．８％的企业表示没有获得

税收优惠。这是因为税收扶持政策的初衷只是避

免一定时期企业因资金链断裂出现大规模破产倒闭

现象，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征管制度，因此，仅体现

在征管层面且有时限的优惠并不会从根本上减少企

业的刚性支付义务。 我国营商环境欠佳的根本症结

并不在于缺少中央层面的布局和谋划，而是在于执

行时政策难以真正落地。 部分地方政府重监管轻服

务，制定政策时并未深入企业或邀请专业人士进行

调研，政策操作性和针对性不强。 一些地方在落实

相关政策时简单一刀切，如在执行“去产能” “实现

碳中和”要求时不断加码，使企业遭遇“灭顶之灾”；
一些地方在执行扶贫政策时，将帮扶任务分解到民

营企业，甚至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所有企业“必
须”参加慈善和公益事业。 一些领导干部重招商轻

服务，向企业承诺的各项招商政策很难全面兑现，
“新官不理旧账”的现象仍然存在。

三、“十四五”时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对策略

“十四五”时期是夯实市场经济基础、提升中国

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期，结合新时期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的战略要求，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需从以

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进一步深化改革，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首先，着力优化政务环境。
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精

神，以“最大限度减少审批项目、最简流程完成审

批、最大程度服务企业发展”为原则，深入推进“多
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取消、
整合、下放审批项目，打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利用大数据建设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形成覆盖全

国各地的线下线上政务服务体系，建立全国信息共

享平台，实现各管理部门数据共享，提升审批效率。
完善政策执行的顶层设计，从制度上明确地方政府

主体责任，不能因领导干部变动随意调整。 其次，优
化市场环境。 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标准，改变公共

服务领域必须由政府投资的惯性思维，出台相关政

策鼓励民间资本有序进入公共服务领域。 全面落实

负面清单制度，对于涉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

题以及公益性较强的项目，依照法定程序公开讨论

确定是否列入清单，凡在负面清单之外、愿意进入国

内各领域和行业的企业都可以依法平等进入，不能

因所有制不同而区别对待。 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
明确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行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

线图和时间表，增强民间投资的可预期性。 最后，在
立法、司法和执法三个方面保障市场主体权益，优化

营商法治环境。 进一步明确立法平等原则，确保民

营企业拥有平等的财产保护权利，建立健全以宪法

为指引、以民法典为依托、以国际惯例为参考的法律

体系，侧重加强对公民个人财产的保护力度，为企业

和公民提供全面、高效的涉外法律服务；提高依法行

政能力，规范行政检查、处罚等行为，做到“有求必

应、无事不扰”；树立平等司法理念，提升司法服务

水平，落实以案普法主体责任，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

７１

“十四五”时期我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应对策略



精准法治服务。
（二）提高金融服务能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

深化金融服务体系改革，构建金融有效支持的

民营企业发展体制机制。 一是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

场体系。 针对不同行业、规模、发展阶段和盈利水平

企业的具体情况提供金融产品和交易场所，建立健

全高效匹配的投融资需求平台；尽快出台相关政策

措施，降低直接融资门槛，鼓励、支持符合条件尤其

是双创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

新三板股票市场上市，并提高其直接融资比重。 二

是加大数字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由地方政府

牵头，联合金融、工商、税务、法院等部门共同建立融

资公共服务平台，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及时汇总全国各地的最新融资政策和优惠信息，点
对点推送适合的信贷产品并提供相关咨询服务，同
时建立完善征信、会计和审计等市场支持制度，有效

降低融资成本。 三是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 免征或

减征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的商业银行利息收入的增

值税，免征贷款合同印花税，降低抵押物评估和担保

费用，引导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让利。 尽快修订金

融机构考核标准，弱化盈利性考核，将金融机构为民

营企业提供贷款的门槛、数量、金额、时间和利息等

纳入考核范围，尤其要将首次获得贷款小微企业的

数量和金额作为重要考核标准，适度提高不良贷款

容忍度，完善敢贷、能贷、愿贷的长效机制。 四是加

大财政支持力度。 设立国家和地方支持民营企业发

展的专项基金，加大对新经济产业和科技创新企业

的金融扶持力度，重点以股权投资和融资奖补方式

支持优质企业发展。
（三）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向价值链高端化迈进

民营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化方向发展的逻辑机理

在于依托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投资，由“微笑曲线”低附加值的中下游向高附加值

领域迈进。 然而，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化迈进既非一

蹴而就，也非个别企业转型就能够实现，而是要通过

一大批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的提升来形成聚集效应。
鉴于资金和投资风险等因素影响，多数民营企业不

具备也不会轻易选择在投入较大、耗时较多、回报较

慢的基础研发和技术创新等领域发展，这就需要融

合多方力量助力产业升级。 一是推进产学研深度融

合。 组织优质民营企业联合高校、国企、科研院所和

社会服务组织等通过技术和项目合作等多种方式建

立技术创新联盟，形成基础研究与市场应用的良性

互动。 二是加大对“新基建”的投资。 加速人工智

能、５Ｇ、大数据等新技术在经济建设和民生领域的

场景落地，为民营高新科技企业创造更多的成长机

会。 三是把握新兴产业发展态势。 民营企业要重点

关注（但不局限于）新能源、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生
物医药、高端装备等产业，促进新老产业升级更替。
四是加大创新投入力度。 民营企业要以长远眼光看

待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充分认识到人才和核心技

术对转型升级的强大助推作用，加大用于技术研发、
人才培养、制度变革等方面的投入。 充分利用人工

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通过品牌营销、渠道建

设、完善服务体系等途径增加产品和品牌附加值，打
造“明星”企业，推动价值链向中高端延展。

（四）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拓宽经济发展空间

刺激消费在短期内可以采用政府补贴等方式，
但长期看，应该以消费升级为基础。 第一，继续深化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在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

平稳增长的同时，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对于低收

入群体予以必要补贴，将确有困难的纳入低保范围，
对于过高收入群体增加税收的调节力度。 通过地方

政府部门牵头，建立税务同公安、工商、银行、证券、
房管、外汇管理、社会保障等部门和机构的长效合作

机制，依法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个税监管力度，对涉

税犯罪“零容忍”。 当前我国低收入者多数在农村，
促进低收入者转变为中等收入者的基本出路在于变

村民为市民，应从顶层设计、财政投入、落户政策、社
保待遇和治理能力等方面综合施策推进新型城镇

化，以获得更多消费空间。第二，建立健全就业和

创业服务机制。 减少创业审批时间，简化审批流程，
形成创业带动就业、就业拉动消费的新局面，对于扩

大就业规模的企业，应给予相应补贴，形成带动效

应。 第三，降低居民生活成本。 进一步提高民生支

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完善民生支出清单管理制

度，确保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文化旅游等民生事项

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第四，激发全社会消费活力。
抓住数字化发展新契机，积极发展生物医药、信息服

务、个性定制、智能消费等新型消费。
（五）创新企业管理模式，弘扬企业家精神

内因是根本，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最终要通过

内部机制的不断完善来实现。 第一，变封闭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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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为开放产权。 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已经出现了股

权多样化趋势，家族企业的组织形式已不同于创办

初期，应摒弃传统的家族血缘亲缘观念，通过管理层

和员工持股等方式，形成“控制权家族化、管理层社

会化、股权激励普遍化”新模式，实现人力资本和金

融资本社会化。 第二，实施人才兴企战略。 民营企

业要充分认识到，没有强大的人才队伍做支撑，创新

驱动将成为无源之水，因此要将人才战略纳入企业

总体战略中，做好人才的引进、选拔、激励和培训工

作。 利用互联网、校园、猎头等多种渠道选聘优秀人

才，实施更为完备的员工培养计划，使其成为对企业

最“有用”的人，完善以业绩和贡献为导向的激励机

制，用制度打开人才上升通道，解决企业对非家族成

员不信任、不敢用和非家族成员对企业不信任、不愿

干的“双重信任危机”。 第三，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

神。 企业家要破除“利益至上” “小成即满”的旧有

观念和事必躬亲、独断专行的工作作风，树立诚信、
守法、公平、创新、开放、共赢的发展理念，在提升产

品质量、效益和服务上下功夫，摒弃以低价取胜、
“靠关系、靠人脉”的错误观念。 民营企业要深刻领

会党中央对企业家提出的希望和要求，在谋求做大

做强的同时，将自身发展与国家社会发展以及人民

幸福有机统一起来，将爱国情怀作为企业发展的出

发点，将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企业发展的落脚点，

在保障民生、依法纳税、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承担社

会责任、参与国家战略过程中不断提升社会影响力，
书写新时代中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华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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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新时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内涵、挑战与建议∗

刘 同 山

摘　 要：在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和国内粮食进口量大幅攀升的背景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受到党中央高度关注。 作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支撑，新时代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内涵，包括相对需求的国内粮食生产供给能力和相

对供需缺口的国外粮食平稳进口能力两方面。 我国粮食安全面临供需缺口增大及进口增加、西方势力可能会使用

粮食武器、极端天气气候灾害威胁粮食供给、效益下滑打击农民种粮积极性和粮食生产面积减少等挑战。 为了更

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一方面需要通过增加粮食种植面积、提高粮食单产来提升国内粮食生产供给能力，另一方

面要加大对农业海外投资的支持力度，创新国际农业合作机制，切实保障粮食的平稳有序进口。
关键词：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内涵；面临挑战；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８

一、引言

粮食保障的实质是食物保障，食物保障的重点

是粮食。 近年来，国内粮食供给稳步增加。 ２０２１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 ６８２８５ 万吨，比上年增长了

２．０％。①然而，受国民收入增加和膳食结构升级的影

响，最近几年国内粮食产量增加的速度，远不能满足

不断增加的粮食需求，导致粮食进口量不断增加。
国家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２０２１ 年，稻谷、小麦和玉

米三种主粮的进口量多达 ４２９９ 万吨，比 ２０２０ 年翻

了近一番。②

由于未来几十年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膳食

结构升级仍将继续，国内粮食供给将面临更大的缺

口与压力。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

治、经济、贸易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广泛深远，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再次抬头。
在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保障国内粮

食生产供给，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需要明晰新时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内涵，厘

清增加国内粮食供给面临的挑战，贯彻落实“以我

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方
针，大力提高国内粮食生产能力，同时稳定国际粮食

等农产品的适度进口，切实避免在吃饭问题上被

“卡脖子”。

二、新时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内涵

（一）粮食安全是我国复兴的基础支撑

保障粮食安全的重大战略意义，要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以及由此引发的中美关系乃至中国和西方

国家关系的历史性大转变趋势下进行审视。 我国曾

长期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但近代一度落后。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

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 目前我国 ＧＤＰ 总量

已居世界第二位，实现民族复兴要求 ＧＤＰ 总量超过

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均 ＧＤＰ 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然而，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担心中国复兴会威胁到

本国利益，近年来在西方国家一些政客的刻意挑动

下， 中美冲突增多， 全球国际贸易摩擦也明显加剧。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１－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我国三大平原 ‘资源—要素—政策’ 相协调的粮食和生态 ‘双安全’ 研究”

（２０＆ＺＤ０９４）。
作者简介：刘同山，男，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２１０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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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冷战对抗思维影响，不排除西方敌对势力会限制

对华农产品出口。 美国农业部原部长布洛克曾直

言：“粮食是一件武器，用法就是把各国系在我们身

上，他们就不会捣乱。”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明

显抬头，国际农产品贸易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 粮

食事关国运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支撑。 我国人口众多，
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只要

国家粮食安全有保障，应对国际上的风险和挑战就

有底气。
（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新时代内涵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内涵，是指在世界进入动

荡变革期后，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如何充

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让 １４ 亿

中国人“吃得饱、吃得好”的问题。 今后一个时期，
国家粮食安全问题，或者说粮食供给压力能否有效

缓解，既取决于国民的粮食消费需求，又取决于国内

粮食生产供给，还取决于粮食等农产品的稳定有序

进口。 如图 １ 所示，保障粮食安全，也就是在“谷物

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要求下，可靠地填补因

国民收入增加和膳食结构升级而造成的不断扩大的

粮食供需缺口。 这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首先，
通过坚持实施“光盘行动”、贯彻落实《反食品浪费

法》等，减少食品浪费和粮食消耗，压低粮食需求曲

线；其次，保持粮食等农产品进口量不变，通过不断

增加国内粮食供给的方式，满足日益增加的居民粮

食消费需求；最后，努力增加国内粮食生产供给，同
时适当加大粮食等农产品进口量。 因此，新时代我

国粮食安全的战略内涵，由国内、国外两方面的内容

组成。

图 １　 我国的粮食需求、供给及潜在缺口示意图

１．相对不断增加的粮食需求，提升国内粮食等

农产品的生产供给能力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动物产品的消

费量持续增加，粮食消费也从口粮消费为主，转向饲

料用粮消费为主。 肉蛋奶已经像米面一样，成为餐

桌上的必需品。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粮食安全，不
仅要求口粮绝对安全，还要求肉蛋奶等重要农产品

充分供给。 虽然近年来我国的粮食产量连续增加，
“口粮绝对安全”不成问题，然而由于转化成 １ 千克

肉蛋奶平均需要大约 ５ 千克的“粮食单位”（包含粮

食和牧草）③，居民动物产品消费量的增多，极大地

增加了粮食需求。 因此，２１ 世纪以来，在肉类净进

口量快速攀升的情况下，我国年人均粮食消耗量④

持续增加，且仍没有减少的趋势。 ２００１ 年全国年人

均粮食消耗量只有 ３６３ 千克，２０１０ 年达到 ４６０ 千

克，２０２０ 年进一步增加到 ５６０ 千克。⑤可见，过去 ２０
年，全国人均粮食消耗量大致每年增加 １０ 千克。 但

是国内粮食及农产品产量的增加，远远不能满足粮

食消费需求，其直接后果是我国粮食和肉类进口量

的快速攀升。 可以判断，今后一个时期，国内粮食生

产供给难以满足居民日益扩大的粮食消费需求，粮
食供求将从当前的“紧平衡”向供需缺口持续扩大

的状况转变。 而且，如果没有肉类进口量的继续增

加，“人畜争粮”问题将更加突出，国内粮食供给压

力无疑将会更大。 因此，面对相对不断增加的粮食

需求，新时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必须提升国内粮食

等农产品的生产供给能力。
２．相对国内粮食供需缺口，稳定国外粮食等农

产品的进口保障

城镇化快速发展、居民收入增加和膳食结构升

级，决定了我国的粮食需求将继续呈刚性增长态势。
受限于耕地、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除通过实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高国内粮食产量、确
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外，借助全球市

场和国外资源，适度进口粮食及其他重要农产品，是
新时代我国粮食保障战略的重要内容。 据测算，每
年进口的粮食等农产品，为我国节约了近 １０ 亿亩耕

地及相应的水资源。⑥然而，我国的粮食等农产品进

口来源国比较集中，且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及其

盟友。 从近期美国一些政客“宁愿自损一千也要伤

敌八百”的政治冲动行为来看，为了打断我国复兴

的历史进程，对华粮食禁运亦不是不可能。 ２０２０ 年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都

曾限制粮食出口。 粮食是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 国

家粮食安全战略必须考虑如何应对国际形势变化，
稳定粮食等农产品进口，以填补国内粮食供需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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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必须未雨绸缪，谋划打破

有可能出现的国际农产品禁运，在掌握进口定价权

的基础上，保证粮食及其他重要农产品的平稳有序

适度进口。

三、新时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

居民的粮食消费持续增加，而国内粮食增产速

度过慢，拉大了国内粮食供求缺口。 再加上近期粮

食主产区的水灾、极端天气气候灾害多发，以及从国

外进口粮食的稳定性变差，让新时期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承受着五个方面的压力与挑战。
（一）国内粮食生产供给不足导致供需缺口增

大及进口增加

近年来，我国粮食需求量快速攀升，但国内粮食

生产供给增速十分缓慢，导致粮食供需缺口的持续

扩大以及进口量的急剧增加。 在需求方面，国内粮

食消耗量与需求量快速攀升。 ２１ 世纪以来，国内粮

食需求量与消耗量一路走高。 从总量上看，２０００ 年

我国粮食消耗量为 ４６００７ 万吨，２０１０ 年、２０２０ 年分

别增加至 ６１６２０ 万吨和 ７９０１１ 万吨。⑦这还是在肉

类净进口增长近 ５ 倍的情况下。⑧如果没有肉类的

大量进口，人畜都吃粮，国内需要的粮食数量将更

多。 虽然“光盘行动”和《反食品浪费法》有助于减

少粮食消耗，但由于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
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的粮食需求将继续扩大。 在供给

方面，国内粮食生产供给不足日益明显。 受制于多

种因素，近年来国内粮食生产供给增长速度非常缓

慢。 ２０２１ 年，我国粮食产量为 ６８２８５ 万吨，比 ２０２０
年增加了 １３３６ 万吨。⑨与 ２０１５ 年相比，国内粮食总

产量仅增长了３．４％，人均产量只增加了 ５ 公斤，远
低于人均粮食消耗量的增长。 国内粮食供给远不能

满足快速攀升的粮食需求，导致我国粮食供需缺口

扩大、粮食安全压力增加。 大连商品交易所的数据

表明，与疫情暴发前的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相比，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玉米、大豆现货价格分别上涨约 ７８． １％和

４５．４％。⑩粮价大幅上涨，表明当前国内粮食“供不

应求”。
供需缺口扩大的直接后果是近年来我国粮食进

口量的急剧增加。 ２１ 世纪的最初几年，我国粮食进

出口基本持平，但此后粮食净进口开始持续增加。
２０２０ 年，我国粮食进口量达到 １２２９２．８ 万吨，占国内

粮食总消耗量的比例超过 １５％。 ２０２１ 年，我国粮食

进口量仍在快速增加，稻谷、小麦、玉米三种主粮的

进口量增速尤为显著。 国家海关总署的数据表明，
２０２１ 年，稻谷、小麦、玉米进口量分别达 ４９２．４ 万吨、
９７１．１ 万吨和 ２８３５．０ 万吨，这三种主粮的全年进口

量是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９ 倍多。三种主粮的进口率也已

达６．６％，国家之前设定的 ９５％的主粮自给率首次被

打破。
（二）西方势力可能会使用“粮食武器”干扰我

国复兴进程

粮食进口数量大幅增加的同时，全球粮食贸易

的稳定性变差，尤其是最近几年我国和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国家的冲突增多，是今后一个时期保障我国

粮食安全面临的一大挑战。 一方面，我国的粮食进

口高度依赖美国及其盟友。 国家海关总署的数据表

明，２０２１ 年，从美国进口的玉米占我国玉米进口量

的 ７２．５％；从美国进口的大豆和小麦占我国大豆和

小麦进口量的 ３０．０％；从美国及其盟友加拿大、澳大

利亚、 法 国 进 口 的 小 麦 占 我 国 小 麦 进 口 量 的

９６．７％。而且，垄断全球 ８０％粮食贸易的 ＡＢＣＤ 四

大国际粮商，三家体量较大的是美国公司，另一家是

法国公司。 可见，全球粮食贸易主要掌握在美国人

手中。 另一方面，受冷战对抗思维影响，反华势力可

能会使用“粮食武器”。 一些美国政客认为我国复

兴会影响美国霸主地位，因而刻意制造中美冲突。
美国总统拜登多次表示，中国想要成为世界第一大

国的目标“不会发生在我的任期之内”。 因此，美国

不仅妄图利用芯片限制我国发展，还在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通过了以对抗中国影响力为核心的《２０２１ 年战略竞

争法案》。 受美国的鼓动，２０２１ 年 ６ 月召开的七国

集团（Ｇ７）峰会，曾用香港、台湾议题粗暴干涉我国

内政。 一旦中美冲突加剧，不排除美国及其盟友限

制对华粮食及农产品出口的可能。
（三）洪涝等极端天气气候灾害威胁国内粮食

生产供给的稳定性

粮食生产供给容易受洪涝、寒潮等极端天气影

响。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ＩＰＣＣ）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气候变化 ２０２１：
自然科学基础》指出，受气候变化影响，全球进入暴

雨、洪涝、干旱、台风、寒潮、高温热浪等极端天气事

件频发期。 过去“百年一遇”的极端天气，正在变得

越来越常见。 我国应急管理部发布的 ２０２１ 年全国

自然灾害基本情况表明，９—１０ 月，长江上游和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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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黄河中下游、海河南系等流域相继发生罕见秋

汛，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受灾区域与主汛期洪涝灾

区重叠，加重了灾害影响。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

示，２０２１ 年，冀鲁豫陕晋 ５ 省有 １．１ 亿亩小麦受罕见

秋汛影响。受连续强降水灾害影响，山东、河北、河
南等省一些地方的小麦播种时间被推迟 ２ 个月。 据

农户估计，冬小麦播种误了农时，明年小麦产量会损

失 ２０％左右。 １１ 月份，山西、河南等省部分地区遭

受风雹灾害，又损毁不少农作物。 之前我国强调抗

旱救灾，防洪涝、寒潮等气候灾害的农田水利设施相

对欠缺，粮食作物的抗涝性能也有待提高。 日益多

发的极端天气气候灾害，已严重损害国内粮食生产

供给，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新压力、新挑战。
（四）生产成本过快上涨挤压种粮效益打击农

民种粮积极性

与代表公众利益的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粮食

安全不同，作为微观经营主体，农业经营主体更在意

种粮的经济效益。 然而，最近几年，在粮食价格基本

稳定的情况下，农业生产成本持续过快上涨，已经大

幅挤压了农户的种粮收益，打击了农民的种粮积极

性。 农业生产成本过快上涨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

先，化肥、农药价格飞速上涨。 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

示，２０２１ 年 ７ 月，尿素和草甘膦（生产农药的重要原

材料） 的价格， 分别比上年同期上涨 ６６． ６％ 和

７８．８％。其次，土地租金快速攀升。 江苏省农村产

权交易信息服务平台的数据显示，２０２１ 年第二季

度，全省耕地流转均价为每年 ９０８ 元 ／亩，比 ２０１９ 年

同期增长了 １０％。最后，农机作业费用、人工成本

大幅增加。 笔者在江苏盐城亭湖区调查发现，受强

降雨和暴风影响，２０２１ 年秋收，稻谷大面积倒伏，农
机收割费用从往年的每亩 ５０ 元增加到每亩 ２００ 元；
玉米则因洪涝水灾机器不能下田而只能人工收获，
雇工工资从平时每天 １８０ 元增加到每天 ３００ 元。 上

述各种成本的增加，直接让本就收益微薄的粮食种

植变得无利可图。
尽管粮食价格有所上涨，但赶不上成本的涨幅。

近期农业生产成本大幅上涨，挤占了本就不高的种

粮收益，甚至导致“种地赔钱”，严重损害了农民的

种粮积极性。 ２０２１ 年，苏南地区唯一的产粮大

县———丹阳市 ２０ 多个种粮大户给市长 “联名上

书”，反映“地租太高、农资太贵、种地不赚钱” 问

题。实际上，一些丘陵山区零星出现的耕地撂荒，

也是种地效益太低、投入收益不成比例造成的。 根

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ＣＨＩＰ）的数据，２０１８ 年，在
９２３９ 户接受调查的农户中，６６７ 户存在耕地撂荒行

为，共撂荒耕地 ２２３９．５ 亩，占样本农户经营耕地总

面积的 ２．１％。照此推算，全国撂荒的耕地达 ４０００
万亩，无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全国的粮食产量。

（五）耕地面积减少、经济作物“与粮争地”威胁

粮食生产供给

耕地是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也是增加粮食

供给、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保证。 在水资源、生态环

境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增加耕地保有量，是
保障粮食供给、实现“藏粮于地”最简单而有效的方

式。 理论上看，由于城市的人口密度远高于农村，城
镇化实现了农村人口转移，应该可以增加耕地面积。
然而，近些年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我国耕地面积不

仅没有增加，反而大量减少。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自然资源

部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

示，２０１９ 年全国耕地面积为 １９．１８ 亿亩，比 ２００９ 年

减少了 １．１３ 亿亩。在粮食需求大幅增加的情况

下，耕地面积大量减少，将危害国家粮食安全。
由于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远高于粮食，受经济

作物“与粮争地”影响，近几年粮食种植面积减少、
占比降低的趋势非常明显。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

示，２０１６ 年之前，茶园、果园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

积的比例在 ８．２％左右。 但 ２０１７ 年以来，它们的面

积占比连年增加，２０２０ 年已达 ９．５％。 因耕地有限，
增加茶园、果园面积，需以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为代

价。 ２０１６ 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

积的 ７１．４％。 此后连年减少，至 ２０２０ 年，粮食作物

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已降至

６９．７％。短短 ４ 年，大约 ２５００ 万亩粮田被转化为茶

园、果园。 “非粮化”造成粮食产量损失，给国家粮

食安全带来挑战。

四、新时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供给的政策建议

当粮食需求总量一定时，粮食安全既取决于国

内的粮食生产供给，又取决于国外粮食的平稳有序

进口。 新时代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贯彻落

实“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

支撑”的方针，在大力提升国内粮食生产供给能力

的基础上，着力提高国际粮食等农产品进口的平稳

可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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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国内粮食生产供给能力：增加面积与

提高效率

在粮食需求总量和进口量一定时，粮食安全取

决于国内的粮食生产供给。 要增加粮食供给，既可

以增加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也可以提高耕地利

用效率，增加粮食单产，释放粮食生产潜力。 由于耕

地面积增加、耕地质量提升的空间有限，所以增加国

内粮食供给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单位耕地上的粮

食产量。 理论和经验都表明，土地制度（耕地配置

与利用方式）和科技是影响粮食单产的关键。 接下

来，我们先讨论如何增加耕地面积、提升耕地质量来

保证国内粮食生产供给的基本能力，再分别从改革

土地制度、加快科技创新等方面分析如何有效提高

粮食单产。
１．将耕地红线提高至 ２０ 亿亩，适当增加粮食作

物种植面积

１８ 亿亩耕地红线是 ２００６ 年国家“十一五”规划

提出的。 当时我国实际耕地面积在 ２０ 亿亩以上，但
因测量不准确等多方面的原因将耕地红线划定为

１８ 亿亩。 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表明，２００９ 年年底我

国耕地面积为 ２０．３１ 亿亩，远超 １８ 亿亩。 由于到耕

地红线还有很大距离，很多地方政府对耕地用途转

变的管理比较宽松，导致随着城镇建设用地增加和

农用地变林地、园地，我国耕地面积快速减少。 将耕

地红线提高至 ２０ 亿亩，可以防止耕地面积进一步减

少。 如果耕地面积增加 ２ 亿亩，粮食产量预计可以

增加 １０％，粮食供给压力将会得到有效缓解。
现有耕地资源可以轻松满足 ２０ 亿亩耕地红线。

一方面，根据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

报》，如果需要，有 ０．８７ 多亿亩已经转变为园地的耕

地即可被复垦为耕地。 仅此一项就可以让耕地面积

增加至 ２０ 亿亩，更不要说还有 １．６６ 亿亩农用地可

以通过工程措施复垦为耕地。 另一方面，村庄用地

浪费严重，大量村庄用地亟待复垦为耕地。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９ 年，在乡村人口减少 ３ 亿人的情况下，全国村

庄用地面积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０．７９亿亩，达
到 ３．２９ 亿亩，乡村人口人均村庄用地面积达到

４１７．１３ 平方米，比 ２０１６ 年增加了 １００ 多平方米。
早在 ２０１１ 年，中国科学院研究团队测算发现，我国

村庄用地整治复垦潜力在 １．１４ 亿亩以上。考虑到

城镇化还在继续，乡村人口仍将持续减少，保守估

计，全国村庄用地有潜力复垦为耕地的超过 １． ５

亿亩。
２．提升耕地质量，加速中低产田与丘陵山区农

田“宜机化”改造

如果说增加耕地面积是提高粮食生产供给的底

线，那么提升耕地质量就是提高粮食生产供给的上

限。 虽然最近几年我国耕地质量状况明显改善，但
耕地质量差等问题依然存在。 ２０２０ 年《中国生态环

境状况公报》显示，截至 ２０１９ 年年底，全国耕地质量

平均等级为 ４．７６ 等，一等至三等、四等至六等、七
等至十等耕地面积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 ３１．２４％、
４６．８１％和 ２１．９５％，接近 ７０％的耕地是四等及以下

的中等地、低等地，５０．３３％的耕地是无法灌溉的旱

地。 可见，提高耕地质量等级、改善灌溉条件，对于

提高粮食生产供给能力具有巨大潜力。 为了保障粮

食安全，与现有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配套，政府可以

借助中低产田改造、丘陵山区农田“宜机化”整治等

方式，提高耕地质量等级、增加可灌溉耕地面积。
一方面，结合水资源、生态环境状况等，选择一

批农业发展有潜力地区的中等地、低等地，参照高标

准农田建设时中央、地方财政按比例分担成本的方

式，采取工程改造、修筑梯田、实施集水补灌工程、推
广旱作农业技术等方式，加快中低产田升级改造。
中低产田是造成粮食产量低且不稳的主要原因，在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同时，对中低产田进行升级改造，
相当于补齐了粮食生产的短板，拉长了粮食供给的

“短腿”。
另一方面，在农业劳动力持续流出、丘陵山区地

带耕地“撂荒”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加速丘陵山区农

田“宜机化”改造，加快较大马力的农业机械对丘陵

山区农业劳动力的替代速度，以减少耕地“撂荒”压
力，提高粮食生产效率。 丘陵山区农田“宜机化”改
造，是日本、韩国、意大利等丘陵山区为主的国家实

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经验。 日本早在 １９４９ 年就颁

布了《土地改良法》，对地块进行条块化、规格化平

整，并配套路、电、水等基础设施，并在 ２０００ 年专门

出台了《中山间地域等直接支付制度》，对丘陵山区

农地平整修缮、农田水电路等设施维护给予补贴。
我国丘陵山区县有 ７ 亿亩耕地，水稻播种面积约占

全国水稻播种总面积的 ４０％。 农田“宜机化”改造，
可以让上述地区的粮食生产供给实现稳定增加。

３．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增加粮食生产供给能力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农村土地制度以及由其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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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耕地配置和利用方式对粮食产量与农业增长有

重要影响。 耕地从农村集体统一经营转变为家庭承

包经营，对此后几年我国粮食产量增加与农业增长

的贡献率超过 ２０％。从当前大量农民离农进城、农
户分散小生产和“耕者租人田”的特点出发，完善农

村土地制度、保障国内粮食生产供给，需要从以下三

个方面推进改革。
第一，以粮食生产为出发点审视农业支持政策。

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具有明显的“多目标性”。
农村土地不仅是农业生产资料，还被视作农民的生

存保障和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甚至被作为提高农

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方式。 农村土地制度安排失去

政策重点，不利于粮食安全这一核心目标的达成。
农地制度安排应当“从注重农民福利向强调农业发

展转变”，以粮食生产作为耕地利用政策的核心目

标，将“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补给真正种粮、产粮的

农业主体，保障规模经营主体种粮的收益，以提高其

种粮积极性。
第二，加快小块分散耕地的集中连片经营。 农

村改革之初，农户平均占有小块土地适应当时的生

产力状况。 然而，随着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人
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越来越难以满足

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应当结合农村土地二轮承包

到期的延包工作，加快推动互换并地、“一户一块

田”改革，并将上述工作与家庭农场等规模经营主

体培育结合起来。
第三，以“耕者有其权”为目标推动土地权利转

移。 为了利用好宝贵的耕地资源，增加粮食生产供

给，可以在土地租赁的基础上，规范租赁合同，延长

租赁期限，同时以《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进城定

居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农村土地为抓手，加快推动土

地承包权与经营权一体流转，让“真正务农者”拥有

长期稳定的耕地使用权。 耕地使用权利的转移，应
当与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

育统筹推进。
４．加大科技创新与推广力度，以科技保障粮食

增产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从粮食生产的角度

看，品种的改良升级和肥料、灌溉、农机作业、病虫害

防治等粮食生产配套科学技术的研发推广，直接决

定着粮食供给的水平。
一方面，要加大农作物尤其是三种主粮品种改

良升级的研发力度，以优质品种保障粮食增产。 据

中国农业科学院专家测算，２１ 世纪以来，种子品种

更新换代在粮食增产中发挥了突出作用，让水稻、玉
米增产约 ４８％，但小麦增产较少，约为 ３３％。足够

的研发投入是推动科技持续进步的重要动力。 当前

我国农业研发投入严重不足，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

的重要地位不相匹配。 要加大农业科技研发投入，
加快培育玉米、小麦、大豆等高产品种，形成具有我

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高产新品种。
另一方面，要针对规模种粮主体的需求，加快粮

食生产技术的应用推广。 旧的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

早已“线断、人散、网破”，当前的农业技术推广主要

由农业公司主导完成。 但是商业化的农业技术推广

主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很少考虑国家粮食安全问题。
为了缓解农业科技推广应用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实现粮食生产科技成果的顺利转化，可以借鉴日本

综合农协和国内一些地方的经验，构建由政府主导

的多层次“综合为农服务平台”，将家庭农场等规模

经营主体、农机农技服务主体、相关农业企业与科研

院所、政府管理服务有关部门等引入平台，实现生

产、服务、管理和科研的紧密协作。
（二）增强国际粮食进口的平稳性：加大支持与

创新方式

受制于国内耕地、水资源与生态环境压力，保障

我国粮食安全和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离不开粮食及其

他重要农产品的适度进口。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建立共赢、共担、共治的粮食合作机制，是
用好国外资源、助力国内粮食安全的关键。 下一步，
要加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与支持，抓住粮食国际

供应链的核心要素，创新国际农业合作机制，加紧布

局国际粮食安全供应链建设，让粮食等农产品进口

更加稳定、可靠、有保障。
１．加强农业“走出去”战略规划与支持

第一，制定宏观规划。 若缺乏国家政策支持和

规划引导，境外农业投资风险太大，也难以达到预期

效果。 应尽快制定宏观层面的境外农业投资战略，
研究制定包括国别投资规划、产业投资规划以及重

点产品投资规划等在内的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规

划；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协调管理部门，建立统一

的管理协调机制；及时与农业合作潜力较大的国家

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农业投资协议。
第二，设立专门的管理服务机构。 农业对外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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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涉及的点多、面广、链长且政治敏感度高，建议整

合有关部委的相关职能，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农业海

外投资的统一管理和协调服务。
第三，提供全方位支持。 结合“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农业发展需要，为农业“走出去”企业提供投资

协调、风险预警等服务，出台针对“走出去”农业企

业的贷款优惠和涉外农业保险政策，并据其在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中的作用，给予税费减免等政策支持。
第四，积极培育有国际定价权的农业企业。 选

择一批具有一定规模、发展基础较好、经济实力强

大、有从事对外农业投资开发的经验和基础、人才尤

其是国际经营人才储备充足的农业企业给予重点支

持，打造国际大粮商和农业企业集团。 鼓励各类企

业加大对外农业投资的力度，参与国际农业贸易与

合作。
２．加快农产品进口的分散化、多样化

推动进口来源国分散化，实施进口品种的多样

化，是化解粮食进口高度依赖美国及其盟友而承受

可能的粮食禁运风险的重要方式。 全球未开发农业

资源依然充沛，非洲、东南亚、拉美、俄罗斯仍有大量

待开发耕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技术水平还有

待提高，世界农业产业链条还有许多区域空白和环

节缺口。
一方面，加快推动农产品进口来源地的分散化。

通过培育专用品种、推广合适种植技术和高效耕作

方案等手段，在拓展与南亚、中亚、拉美等国家合作

的同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非洲地

区的农业互补性贸易合作，积极拓展新的粮食等农

产品进口来源渠道，降低农产品贸易集中度。 同时，
将非洲作为农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地区，以农业合作

进一步巩固中国和非洲各国的传统友好关系。
另一方面，逐步实现从进口原料粮食向进口成

品、半成品或肉类转变。 依靠原料进口满足国内粮

食需求缺口容易招致其他国家不满。 应加快实施多

元化农产品进口策略，推动进口原料向进口成品、半
成品转变，将原粮加工转移至具有比较优势的东道

国，加快推动我国粮食进口由进口原粮转变为进口

成品、由进口稻谷转变为进口大米、由进口大豆转变

为进口植物油、由进口玉米转变为进口酒精或淀粉。
同时，因为国内的肉类消费还将持续增长，为了避免

因“人畜争粮”拉大粮食供需缺口，下一步可以转移

部分畜牧业产能至主要饲料粮产地国，并逐步扩大

肉类进口以代替粮食和饲料粮进口。
３．创新国际农业合作的利益联结机制

进行国外农业投资的出发点，要从单纯的粮食

等农产品进口向与当地生产者等相关主体建立稳定

的利益联结机制转变，构建粮食安全供给链的共建

共治共享机制；投资要秉持“和合、共赢”的发展理

念和“以服务换粮食”的经营思路，从简单的“买地”
向寻求合作共赢转变，以团结东道国生产者、稳固东

道国流通链；经营方式要重点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或

地区的农业援助和农业资源合作开发，着力提高发

展中国家的农产品自给能力和粮食出口供应能力，
积极参与东道国农业综合开发及全球供应链建设。
具体来说，国际农业合作的利益联结机制可以从以

下三个方面探索创新。
第一，总结其他国家和国内粮商在东道国投资

的经验教训，以联合国内企业或收购东道国农业企

业的方式，为东道国粮食主产区的种粮主体提供包

括农资供应、农场金融服务、产后储存加工运输、生
产托管等在内的农业服务，然后以粮食结算，最终实

现“以服务换粮食”。
第二，寻求当地政府、乡村精英和涉农企业的支

持，尝试以国内取得良好效果的“公司＋农户”“公司

＋农民合作社＋农户”等方式，在东道国建立适合当

地情况的农业组织化、产业化体系，通过生产、服务

与订单销售等环节的利益联结，确保我国粮食企业

掌握粮源。
第三，针对粮食生产流通产业链中的关键控制

点，结合当地的风俗习惯，综合考虑不同环节经营主

体的特征及其在粮食生产流通中的需求，创新长期

合作方式，建立巩固的亲和信任关系。
此外，粮食供给是否充足，是相对于粮食需求而

言的。 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看，减少粮食产

后损耗与食品浪费，相当于增加了国内粮食供给。
根据国际粮农组织（ＦＡＯ） 《２０１９ 年粮食及农业状

况》报告，我国粮食损失与消费浪费比例为 ８．１％，远
高于印度、伊朗和东南亚的国家。 食物能量和蛋白

质被浪费的比例更高，达到 １２％。为了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今后需要着力减少粮食产后损耗，大力引导

居民珍惜食物，同时深入贯彻落实 《反食品浪费

法》，强化食品技术研发，减少食物浪费和中间损

耗。 而且，要充分认识到随着国民收入增加和消费

结构升级，人们对绿色有机食品的需求会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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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诱发更多的农业经营主体种植绿色有机但产量

更低的粮食等农作物，进而可能造成高产的普通粮

食播种面积减少、危害粮食安全的不良后果。 因此，
需要按照总量控制的思路，对产量很低的有机农业

发展加以规范引导。

注释

①⑨《国家统计局关于 ２０２１ 年粮食产量数据的公告》，国家统计局

官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２１１２ ／ ｔ２０２１１２０６＿１８２５０５８．
ｈｔｍｌ，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 ②此处数据根据国家海关总署官方网

站的“海关统计数据在线查询平台（ ｈｔｔｐ： ／ ／ ４３．２４８．４９．９７ ／ ）”相关分

项数据加总得到。 ③此处 １ 千克肉蛋奶需要 ５ 千克粮食单位是粗略

估计。 具体而言，粮食单位转化为肉蛋奶的比例：猪肉大约为 ３ ∶ １，
牛羊肉大约为 ８ ∶ １，牛奶大约为 １０ ∶ １，鱼禽大约为 ２．５ ∶ １，蛋大约为

３ ∶ １。 ④人均粮食消耗量＝国内粮食总消费量（包括国内产量与净

进口量） ／ 总人口数。 不同于“人均粮食占有量”主要从生产角度看

粮食供给保障，这一指标从消耗（包括工业用粮）角度考虑粮食安全

问题，是最大口径的人均粮食消费指标。 因为粮食生产出来之后，无
论是直接作为口粮，还是饲料用粮，或者工业用粮，最终都是被人口

所消耗。 ⑤此处数据由作者根据相关年份国内粮食总消费量和总人

口数计算所得。 ⑥程国强：《粮食安全保障要以高质量发展为基

点》，《农民日报〈三农大家谈〉》第 ４ 季第 ２ 期，转引自程国强观察的

博客，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ｓ ／ ｂｌｏｇ ＿５３７５３４９５０１０２ｚ２６ｑ． ｈｔｍｌ，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５ 日。 ⑦此处粮食消耗量为当年国内粮食产量与稻谷（大
米）、玉米和大豆三种粮食净进口量之和。 ⑧据国际贸易中心（ｗｗｗ．
ｔｒａｄｅｍａｐ．ｏｒｇ）的数据，我国猪肉、羊肉、牛肉、禽肉、鱼肉等五种主要

肉类的进口量，２００１ 年为 １８１．２ 万吨，２０１０ 年为 ２８４．３ 万吨，２０２０ 年

增加至 １０６０．９ 万吨。 ⑩此处数据根据大连商品交易所官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ｃｅ． ｃｏｍ． ｃｎ ／ ｄａ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ｇｐｉｎ ／ ｘｑｓｊ ／ ｔｊｓｊ２６ ／ ｒｔｊ ／ ｒｘｑ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的行

情统计数据加总比较得到。 《应急管理部发布 ２０２１ 年全国自然灾

害基本情况》，人民网，ｈｔｔｐ： ／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２ ／ ０１２３ ／
ｃ１００８－３２３３７７０７．ｈｔｍｌ，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３ 日。 《确保农业稳产增产、
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访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

唐仁健》，新华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２０２１－１２ ／ ２６ ／ ｃ＿１１２８２０２
７４５．ｈｔｍ，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 《上半年化肥农药价格涨势较快，需
密切关注后期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官

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ｄ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ｓｄｗｈｆｚ ／ ２０２１０９ ／ ｔ２０２１０９２２＿１２９７１８３．ｈｔ⁃
ｍｌ？ ｃｏｄｅ＝＆ｓｔａｔｅ ＝ １２３，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 《江苏省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流转交易价格指数（２０２１ 年二季度）》，江苏省农村产权交易

信息服务平台官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ｊｓｎｃ．ｇｏｖ．ｃｎ ／ ｊｙｆｘ ／ ｊｙｆｘ ／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１１１５４
２４６７６１．ｈｔｍｌ，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 此处为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笔者在江苏

省丹阳市调研时农业农村局负责同志介绍的情况。 刘同山、韩国

莹：《要素盘活：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２６ ／ ｃ ＿ １１２７７９７０７７．
ｈｔｍ，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 此处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库（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ｈｔｍ？ ｃｎ ＝ Ｃ０１）相关年份农作物播种面

积计算得出。 此处数据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中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原国土资源部土地调查数据库全国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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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十四五”时期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新思路与新举措∗

魏 玲 丽　 　 　 蒋 和 平

摘　 要：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在国家有关政策扶持下，取得了较快发展，但仍面临缺乏统筹科学规划、建设用地指

标少、缺乏建设监管标准、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尚未形成完整产业链等问题。 因此，在“十四五”时期需要确定我

国乡村旅游发展新的思路，适时对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作出调整完善，根据不同区位资源和文化背景条件进行科

学合理布局，建立我国乡村旅游的管理服务体系和新型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民分享更多的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增

值收益。 同时，需要合理编制乡村旅游发展规划，改革乡村旅游用地制度，制定乡村旅游建设标准，强化人才培训，
加强资源保护，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十四五”时期；乡村旅游；新思路；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Ｆ５９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２８－０８

一、引言

近几年来，我国乡村旅游产业取得了较快发展，
但仍面临经营项目单一、服务质量不高、管理不到

位、旅游产业链尚未健全等问题。①党的十九大报告

指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是农业农村发展

的关键。 ２０２１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乡村旅游产业

是实施产业兴旺的重要抓手，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

业有利于拓展农业功能，有利于促进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 因此，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必须适应当

前我国实施乡村振兴的大背景，将乡村旅游置于乡

村振兴视角下重新审视其可持续发展问题。
关于我国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现有研究可以

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概述：第一，关于乡村旅游产业

促进乡村振兴的作用研究。 学者们一致认为，乡村

旅游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农业质量和效率的提

高，有利于实现农民收入的稳步增长，有利于农村产

业的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李莺莉、黄灿构

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带动乡村产业兴旺的

理论框架，从乡村产业的视角归纳总结出来乡村旅

游产业发展的经典模式和成功案例。②第二，关于乡

村旅游产业发展存在主要问题的研究。 主要有资金

投入不合理，基础设施仍待完善；旅游产品单一，同
质化严重；资源开发过度，生态环保工作跟进不力；
季节性过强，经营方式亟须优化，从业人员的专业素

质有待提高；政策和法规不完善，缺乏整体的规划管

理等。③第三，关于乡村旅游业态类型的分析。 目前

乡村旅游的主要类型包括：农家乐、乡村民宿、乡村

精品酒店和露营地、风景道、传统村镇、田园综合体、
旅游小镇等。④不同业态类型反映了乡村旅游发展

的要素构成、要素组合方式、要素组合主体、空间形

态以及业态特征。⑤第四，关于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

的研究。 乡村旅游扶贫具有贫困人口参与面广、扶
贫效果快、返贫率低、防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的突出

优势和特点。 基于此，张春友等归纳总结出两种切

实可行的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一是“三产”融合

模式，即因地制宜，延伸乡村产业链；二是“智慧”乡
村模式，即引入大数据， 协同联动， 形成智慧乡村旅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１－１０
∗基金项目：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软科学课题“我国都市农业发展典型案例和运行模式研究”（２０１９０１０）。
作者简介：魏玲丽，女，四川旅游学院副教授（成都　 ６１００００）。

蒋和平，男，通讯作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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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产业。⑥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我国乡村旅游产业的发

展现状和问题有较多研究，但都是某些方面的局部

分析，对“十四五”时期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战略、
实现路径和支撑体系的研究尚不多见。 而且上述研

究多局限于就乡村旅游论乡村旅游，没有系统地把

乡村旅游发展置于新时期我国乡村振兴的新形势和

新需求的高度来充分认识和深入研究。 本文将基于

“十四五”时期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对
乡村旅游发展进行新的战略定位，提出新的发展思

路和举措，以期为“十四五”时期我国乡村旅游发展

提供经验借鉴和理论参考。

二、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尤其是在“十三五”时期，
我国乡村旅游稳步发展，乡村旅游的新业态和新形

式不断丰富，乡村旅游新的模式不断涌现，取得了较

好的成效。
１．乡村旅游市场需求旺盛

近年来，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乡

村旅游市场需求日趋旺盛，乡村旅游产业呈现出快

速发展的态势。 一方面，我国乡村旅游的接待人数

和乡村旅游收入不断增加。 据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

发展司统计的数据，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我国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人数不断增加，乡村旅游接待量稳步增长。
２０１４ 年我国乡村旅游接待人数 １２ 亿人次，旅游收

入 ３２００ 亿元；２０１９ 年乡村旅游接待人数达到 ３３ 亿

人次，旅游收入达到 ８５００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６３．６３％和 ６２．３５％。⑦另一方面，乡村旅游接待人次

占国内旅游接待人次的比重以及乡村旅游收入占国

内旅游收入的比重呈增加趋势。 ２０１４ 年乡村旅游

接待人次占国内旅游接待人次的比重是 ２４％，２０１９
年这一比重达到 ５０％，增长了 ２６ 个百分点；２０１４ 年

乡村旅游收入占国内旅游收入的比重是 １０． ６％，
２０１９ 年这一比重达到 １５． ７％，增长了 ５． １ 个百分

点。⑧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我国乡村旅游的市场需求

十分旺盛，乡村旅游作为新时期旅游发展的新业态，
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

２．乡村旅游扶持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产业的发展，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及要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业和休闲农业。 近年来，各级乡村旅游管理

部门高度重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精神，相继出

台了一系列支持乡村旅游发展的文件，在用地、财
政、金融、公共服务、品牌创建、推介宣传等方面全力

支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这标志着全国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政策体系框架的形成。 详见

表 １。
表 １　 关于乡村旅游的重要政策文件

颁布年份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２１ 年

名称

《关于积极开发农业
多种功能 　 大力促
进休闲农业发展的
通知》

《全国农产品加工业
与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 合 发 展 规 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关于推动落实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发
展政策的通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意见》

《关于加强金融支持
乡村休闲旅游业发
展的通知》

颁布单位 农业部等 １１ 部门 农业部 农业部办公厅 中共中央、国务院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中国农业银行办公室

重点
支持
政策

重点支持乡村旅游
产业和休闲农业在
美丽 乡 村、 生 态 文
明、文化创意等维度
的功能拓展

重点支持乡村旅游
产业多样化发展，鼓
励乡村旅游产业不
断发展新业态和新
模式

从推动政策落实和
加强组织管理方面
支持乡村旅游业和
休闲农业的发展

重点支持乡村民宿、
特色小镇、康养基地
等乡村旅游产业的
精品工程建设

中国农业银行向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范
围内各类经营主体
提供人民币 １０００ 亿
元意向性信用额度，
优先保障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信贷需求

　 　 ３．乡村旅游促进了农民就业创业

发展乡村旅游可以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促进

农民就业创业，因此是带动农民就业增收和产业脱

贫的重要途径。 根据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的

统计，乡村旅游每增加 １ 个就业机会，就能带动 ５ 个

农村人口就业。⑨同时，发展乡村旅游延长了农业产

业链条，有利于增加农民的各项收入。 例如，贵州省

开阳县以“水东乡舍”为“三变”改革项目试点，着力

打造贵州乡村旅游发展范本，实现乡村旅游品牌化、
规模化、标准化快速发展。 目前，“水东乡舍”已完

成投资 ５３００ 余万元，吸引社会资金入股 ２８００ 余万

元，带动当地 ８０ 余名贫困群众就业。⑩而且，发展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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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旅游是带动农民创业创新的重要平台。 一些地方

政府在房租减免、投融资平台搭建、专项扶持机制建

立等方面出台了多元化的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各

类创业群体到本地乡村发展乡村旅游业，其中特别

支持大学生、返乡农民工等“新农人”群体回乡发展

乡村旅游业。 例如，吉林省双阳区鹿乡充分放大梅

花鹿产业优势，注重产业融合、文化融入、科技融通、
人才融留，围绕梅花鹿产业吸引人才返乡入乡创业

就业，形成了特色创业就业模式，带动了农民增收，
２０２０ 年鹿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２．５ 万余元。

４．乡村旅游新业态和新形式不断丰富

在“十三五”时期，我国产生了一些新型乡村旅

游业态和形式，乡村旅游产品也在不断转型升级，越
来越注重向休闲、创意、精致等高端品位方向发展。
当前乡村旅游业态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一是高

科技农园（教育农园），该业态以农业优势产业为立

足点，通过科技赋能农业产业智能化，推进高科技农

业项目落地发展，如上海崇明三岛现代农业园、深圳

太空作物园等。 二是乡村民宿，即依托当地自然生

态和人文环境，利用空闲住宅房间吸引游客前来住

宿消费，如北海涠洲岛民宿。 三是时尚创意农园，即
将农业、文化、时尚潮流等多重因素融合，打造集文

化教育、科技展览与创意设计为一体的时尚创意农

业园区，如北京蓝调庄园、广西北海田园生态农业园

等。 除此之外，新的乡村旅游形式还在不断出现，在
一些地区出现了以新鲜、收获、家庭化为特色的“观
赏农业、采摘林业”形式；以差异、体验、竞赛化为特

色的“休闲渔业、体验牧业”形式；以就地取材、就地

交易、就地增值为特色的“手工业、乡村艺术”形式；
以及乡村酒店、乡村休闲、文化主题村、专业生产村

等新的乡村旅游发展形式。
５．乡村旅游新的模式不断涌现

近年来，在国家相关政策扶持下我国乡村旅游

取得了较快发展。 各地都在探索乡村旅游发展的形

态和模式，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形成了以下我国乡

村旅游五大典型发展模式。一是以田园综合体为

主题的综合开发体验模式（浙江鲁家村模式）。 其

模式主要是引入社会企业，共同组建经营公司，村集

体占股 ４９％，社会企业占 ５１％，构建“公司＋村集体＋
家庭农场”的模式，这是浙江省首家田园综合体和

全国首个家庭农场集聚区，带动了鲁家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 二是以传统民俗和创意文化为主题的

村集体组织带动模式（陕西袁家村模式）。 其模式

可以归结为“以村集体领导为核心，村集体平台为

载体，构建产业共融、产权共有、村民共治、发展共享

的村庄集体经济，以乡村旅游为突破口，打造农民创

业平台，通过三产带二产促一产，实现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的”发展模式。 三是以民宿为主题的休闲旅

居模式（浙江莫干山模式）。 其模式是充分发挥依

托长三角大城市群优势，以特有的有机蔬菜、特色水

果、土鸡、茶叶等生态农业产业为核心基础，打造中

高端民宿度假体验式乡村旅游产业。 四是以农旅文

化融合为主题的乡村旅游模式（四川省明月村模

式）。 明月村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甘溪镇，陶
艺文化底蕴深厚，唐宋以来就是民用陶瓷（邛窑）的
重要生产区。 明月村属于农旅、文化融合为主题的

乡村旅游典型模式。 五是以自然生态为主题的康养

模式（山东中郝峪村模式）。 中郝峪村位于山东省

淄博市博山区东南部大山深处，共 １１３ 户 ３６４ 人，其
模式可归纳为：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为重点，推动

农产品生产、餐饮、医疗、教育等服务有机融合发展。

三、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国乡村旅游

呈现稳步发展的态势，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亟

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缺乏统筹科学规划

目前，我国大多数乡村旅游项目缺乏科学规划，
造成了一系列带来负面影响的“低效开发”问题，主
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模仿开发，缺乏创新。
如国内模仿国外、后开发地区模仿先开发地区等。
二是盲目开发。 如有的地方在缺乏基本开发条件的

情况下，硬性上马，盲目开发乡村旅游；有的地方虽

然具备基本开发条件，但由于未充分了解居民需求，
在兴建过程中过度追求豪华和舒适。 三是过度开

发。 以破坏当地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乡村旅游开

发尤为严重。
２．建设用地指标少且用地成本高

现行的土地制度是按传统的“农业、工业和服

务业”行业分类标准对土地进行用途管制的，而乡

村旅游业是空间上的产业融合，既是“旅游产业”也
是“农业产业”，生产过程和产品同时包含了“农业

用地和非农业用地”的土地要素。 但按照现行的对

乡村旅游业管理的一些政策规定，一些设施不能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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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地面、不能按照永久性场地来建设，可能给休闲旅

游产业的配套设施，如停车场、园区主要干道的建设

带来不利影响。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乡村旅游业，要
想获得正常的投资收益和可持续经营，必然需要建

设一些基本的餐饮、农产品加工、停车场、住宿、休憩

娱乐、农事教育等配套设施。 依据现有的《土地管

理法》规定，这些设施用地属于非农的建设用地，需
要通过征地将集体用地转变为国有建设用地才能使

用。 在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还极为紧缺的情况下，乡
村旅游业的建设用地更是难以保障。

３．政府监管标准缺失

虽然我国乡村旅游发展迅速，但由于目前政府

对乡村旅游的监管标准缺失，至今还没有一个全国

性乡村旅游发展的监测和评价标准，导致乡村旅游

发展无序问题突出。 因此，亟须对现有的政府监管

标准进行补充和完善。 此外，现有的一些乡村旅游

项目在建设前没有进行规划，许多设施未批先建，碰
触农业用地红线。 在乡村旅游园区经营土地是否适

合建设服务接待设施、当地是否具有开展服务接待

的条件、国家政策是否允许服务接待设施的建设等

问题方面，都没有开展过可行性论证。
４．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

现阶段乡村旅游景点在包括公共卫生、道路交

通、垃圾污水处理、信息网络和消防安全、医疗卫生、
餐饮住宿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较为滞后，这
与现行消费者的客观需求是不相适应的。 一方面，
停车场、食宿、游客服务中心等配套设施和服务设施

不齐全。 每到节假日乡村旅游景点普遍存在停车

难、吃饭难、如厕难等难题，很难留住游客。 另一方

面，农村公共配套设施建设水平较低，农业基础设施

维护升级难。通向景区的乡间道路、景区洗手间等

公共卫生设施简陋、设备不足，标识标牌设置不规

范，客房、餐厅的水电气等主要生活设施条件简陋，
乡村旅游经营主体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充分，景
区经营规模普遍偏小，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价

值链，无法取得规模效应。
５．乡村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

近些年来，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使乡村旅游

成为社会投资的热点。 很多工商资本下乡，盲目流

转土地，发展乡村旅游综合体，但乡村旅游投资周期

长，市场波动大。 根据作者团队的调查，乡村旅游项

目的盈利率都很低，很多经营的企业和农民都处于

亏损状态。 如当前最流行的乡村旅游形态———农家

乐，由于该形态具有产业门槛低、投入小、见效快等

特点，导致很多农民或社会投资者一拥而上。 但是，
大量的低端农家乐还只停留在吃农家饭、赏田园风

光等常规活动，没有明确的产业主题，加上服务产品

单一，同质化严重，农旅融合度不高，尤其是优质高

端的农家乐极为缺乏，特别是农旅文化体验、农旅艺

术观赏、乡村民俗体验服务、农业科普教育、乡村健

康养生等新型业态的产品少之又少，未能形成乡村

旅游联动效应。

四、“十四五”时期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新思路

在“十四五”期间，应以全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和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着力点，积极推

动我国乡村旅游向高质量发展思路转变，适时对发

展战略和政策体系作出调整完善。 “十四五”时期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新思路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

方面。
１．以五个“聚焦”带动乡村旅游转型升级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时

期，在推动我国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需要抓住“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机遇，实施五个“聚焦”。

第一，聚焦深化我国乡村旅游的要素改革。 围

绕带动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人、地、钱等核心要素，
大胆进行一系列改革探索，尤其是要在乡村旅游建

设用地改革方面取得突破，引导人才、资金、技术、管
理等要素流向乡村旅游产业，提高乡村旅游的综合

效益，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重塑新型的城乡关系。
第二，聚焦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定位。 发展

我国乡村旅游，必须夯实农业的基础地位，挖掘农业

的多功能价值，开发乡村沉睡的资源，激活农民创业

创新的热情，把农业培育成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令人向往的产业。 各地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

势产业，带动传统种养业转型升级，在生产优质绿色

农产品做大第一产业的基础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做强第二产业，发展休闲观光业、康养度假业、农事

体验业、科普教育业等做优第三产业，拓展农村产业

发展空间。
第三，聚焦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发展模式。

“十四五”时期，发展我国乡村旅游，要始终遵循绿

色发展理念，坚持绿色发展方式，保护乡村好风景，
美化山水田园，打造田园绿色风光，绝不以牺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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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为代价实现发展。 应充分考虑乡村的资源环境

承载上限，不要盲目过度开发，保留乡土味道和乡村

风貌。 在发展模式上，要优先发展土地集约利用的

休闲观光农业类型，盘活农民闲置的农村宅基地和

农民住宅，兴办农家乐和民宿。
第四，聚焦以“文化”为灵魂的发展特色。 发展

乡村旅游，必须统筹考虑当地的传统文化、历史地

理、民俗情感，以文铸魂，匠心创意，为乡村旅游注入

最动人的乡愁情感因素。 因此，要保护中国农业文

化遗产，对传统农业的耕作技术、生产工具、种植制

度等实施全面保护；要传承农耕文明，多种形式挖掘

利用展示乡土文化、民俗文化、农耕文化、农事节庆

文化、饮食文化等；要加大创意设计，创作一批充满

艺术创造力、想象力和感染力的创意精品，推进农业

与旅游、文化、教育和康养的深度融合。
第五，聚焦以“农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农民

既是乡村的主人，更是乡村旅游发展的主体，拓宽农

民就业增收渠道，增进农民福祉是发展乡村旅游的

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工商资本下乡要带动农民，
不能代替农民，更不能排斥和剥夺农民。 要创新完

善利益联结机制，鼓励“互助合作”，鼓励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创办乡村旅游合作社，或与工商资本、民企

资本联办乡村旅游企业。 鼓励农民以承包地、出租

房屋入股等形式参与企业进行合作，不断提高农民

的资产性收益。 要积极支持农民“自主创业”，探索

农民自组织、自就业的创业模式，积极培育发展乡村

旅游的带头新农人，使乡村旅游成为当地农民就地

就业的重要渠道。
２．科学合理进行乡村旅游的区域布局

根据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文化背景等条件，我
国乡村旅游的区域布局主要有：大中城市和名胜景

区周边综合开发型，依山傍水逐草自然生态区休闲

观光型，少数民族地区民俗风情型和传统特色农区

连片开发型。
第一，大中城市和名胜景区周边综合开发型。

大中城市周边的现代农业较为发达，城乡一体化水

平较高，已经逐步构建起集农产品生产、休闲观光、
生态环保功能三位一体的现代农业雏形。 该区域要

以满足城乡市民的多样化消费需求为目标，积极建

设以大型设施农业为基础，以新、奇、特等高档农产

品生产为主，集休闲、观光、度假、教育科普为一体的

综合开发型乡村旅游园区、农业主题公园、观光采摘

园和休闲农庄，努力打造现代农业新型产业模式。
由于名胜景区周边客源丰富，旅游信息畅通，需求量

大，具备了快速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 要以功能衔

接和特色互补为重点，突出服务功能，强化休闲体

验，满足多元化需求。
第二，依山傍水逐草自然生态区休闲观光型。

山区、湖滨地区与草原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山水、气
候、植被、生态和人文优势，承载着农业生产、农民生

活、生态涵养等重要的生产生态功能。 该类地区要

以农民就业增收为核心，紧密依托自然资源、生产资

源、历史文化与独特民风，打破区域界限，营造特色

休闲农业功能与乡村旅游区，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

础上，大力发展以农业生态游、农业景观游、民俗风

情游、特色农（牧、渔）业游为主的休闲农（山、渔）庄
和农（牧、渔）家乐等。

第三，少数民族地区民俗风情型。 少数民族地

区具有发展乡村旅游的独特民俗文化和风俗基础。
应依托丰富的特色民风、民俗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弘扬。 加快

基础设施建设，借助特有的资源优势和广阔的空间，
创新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有效途径。 着力

保护特色村庄和田园风光，拓展国内外市场，大力发

展以农民家庭经营为基础，以特色乡村游、民族风情

游、村落风光游等为特色的乡村旅游新兴休闲度假

方式。
第四，传统特色农区连片开发型。 传统特色农

区主要分布在我国中西部地区。 拓展农业的多功能

性，应立足当地农业资源、农耕文化、生产条件和自

然景观，着力发展景观农业、农事节庆、观光采摘、特
色动植物欣赏以及农业园区、主题农园、休闲农业等

多种形态的乡村旅游，强化农业生产过程和产品功

能创意，增加文化内涵，努力在传统特色农区建成一

批乡村旅游融合的多功能现代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区，提升传统特色农区的社会经济效益。
３．建立乡村旅游管理服务体系

“十四五”时期，应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乡村旅

游的管理服务体系，重点建立和完善乡村旅游管理

部门协调体系、乡村旅游信息服务体系、乡村旅游规

划设计体系和乡村旅游标准体系。
第一，建立乡村旅游管理部门协调体系。 乡村

旅游产业的高度融合性，决定了其发展必须由国家

发改委、自然资源部、文旅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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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等部门协调、统筹推进，以形成合力，提高政策效

果，提高资金效率。 农业农村部应加强与国务院相

关管理部门（如自然资源部、文旅部、国家林草局

等）的沟通和协调，在制定“十四五”全国乡村旅游

发展规划时，应统筹协调，多规合一。 在界定乡村旅

游发展设施用地范围时，考虑到乡村旅游的特征，针
对乡村旅游设施用地难问题，农业农村部应与自然

资源部和文旅部相协调，提出具体措施。 在发展环

境上，农业农村部也应协调多部门做好行政管理项

目的衔接，避免重复管理、各自为政。
第二，建立乡村旅游信息服务体系。 为整合全

国乡村旅游信息资源，构筑国家、地方和企业多层次

的信息网络，为乡村旅游宏观决策制定、促进乡村旅

游发展、各地城乡居民出行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应
在各地建立乡村旅游信息网，逐步完善各地乡村旅

游信息服务功能，为经营企业、经营农户、消费者、行
政主管部门提供快捷、准确、实用的乡村旅游信息咨

询服务。 另外，进一步完善各地乡村旅游服务网，逐
步实现网上预订、网上展示、网上销售，为城乡居民

提供乡村旅游信息。
第三，建立中央、省、市、县四级乡村旅游规划设

计体系。 建议由农业农村部制定《乡村旅游规划设

计单位资质等级认定管理办法》，明确规划设计单

位的设计资质的认证主体、业务范围、取得资质的程

序和管理监管部门等，在适当时候开始认证；同时组

建全国和各省的乡村旅游规划设计联盟，为乡村旅

游行业发展规划服务。
第四，建立乡村旅游标准体系。 标准引领是进

一步推进乡村旅游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

措，必须加快建立乡村旅游标准体系。 根据乡村旅

游的管理要求，制定《美丽休闲乡村建设标准》 《乡
村旅游建设标准》《乡村旅游监督管理标准》等建设

和监督管理、考核评价标准，同时要以提升经营企业

和农户服务质量为核心，制定相关的服务规范等，使
乡村旅游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有序推进、标准鲜明。

４．建立乡村旅游的金融支持体系

建立我国乡村旅游的金融支持体系，应从以下

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灵活运用风险补偿、利息贴息、奖励补贴

等金融手段，引导信贷担保资金投向“三农”领域。
落实乡村旅游信贷担保服务政策，对新型农村金融

机构进行定向成本补贴，对省、市、区（县）金融机构

涉农信贷担保贷款实施增量激励。
第二，加快创新乡村旅游涉农信贷担保产品的

步伐。 如以农村土地确权和经营乡村旅游农户收益

的相关数据为基础，以“农业大数据＋金融科技”为
模式，开发乡村旅游金融服务平台，推出土地抵押贷

款和农户信用贷款等普惠金融产品，使从事乡村旅

游的农民可以通过手机 Ａｐｐ 软件，在短时间内成功

申请到贷款，且随贷随还，以有效解决农户融资手续

烦琐、融资时间长、融资操作复杂等问题。
第三，积极构建乡村旅游保险对接平台。 如利

用中央财政和各地财政扶农资金，吸引社会保险公

司组成共保体，开展乡村旅游保险业务活动，承保对

象为各地星级民宿旅游经营户、乡村旅游经营户、休
闲农庄经营户等，保险对象为到乡村旅游的游客，涵
盖人身伤亡、伤残、意外医疗等，其中乡村旅游保险

的 ８０％由共保体负担，剩余 ２０％由乡村旅游经营方

承担。
５．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新业态

从拓展功能、满足需求入手，通过发展农家乐、
渔家乐、牧家乐、草原游、森林康养等多样化模式，做
足“农业＋”文章。 通过发展特色林果、优质茶叶、观
赏花卉、特色水产养殖等产业，带动林果经济、茶旅

经济、花卉经济、观鱼经济等休闲观光产业的发展，
为地方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带来新的途径。 大

力推进“农业＋旅游”，通过美化山水林田湖、打造精

品民宿和主题农园、建设休闲农庄和田园综合体等

新模式，让市民在农村住下来、游起来，更好地享受

青山绿水带来的愉悦。 大力推进“农业＋教育”，开
展农业科普、农事体验、农业游学等活动，满足中小

学生近距离参与农业生产、学习农业知识的需求。
大力推进“农业＋文化”，将文化元素贯穿于农业体

验过程，把传统农业升级为充满文化内涵与创意的

新型产业。 充分发挥乡村各类物质与非物质资源富

集的独特优势，塑造乡村文化的特色，满足游客对文

化的需求。 大力推进“农业＋康养”，拓展养生养老、
健身运动的功能，让城市退休老人到乡村居住，感受

田园生活，享受返璞归真的喜悦。
６．建立新型联农带农机制

建立新型联农带动富农机制，让农民分享更多

的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增值收益，应从以下三个方

面进行试点推进。
第一，充分发挥工商资本和龙头企业在乡村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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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信息、技术转移、市场收购、加工销售、质量品牌等

方面的引领作用，与农户劳动力、土地、附属房屋设

施等资源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形成农民发展生产做

基地、企业开拓市场做品牌的产业发展和利益联结

模式，实现工商资本和龙头企业与农民合作社的深

度融合。 围绕股份合作、订单合同、服务协作、流转

聘用等利益联结模式，建立并形成乡村旅游龙头企

业与经营农户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
第二，因地制宜，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和服务优

势，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休闲观光、体验共享、康
养服务等新业态，探索建立“农民合作社＋电商平台

＋农户”的模式，巩固经营企业联农带农的成果。 在

“农村淘宝”合伙人招募、电商企业用工以及乡村旅

游开发中，优先选用当地农民就业。 在电商平台上，
优先安排销售所在地农户生产的农产品，实现经营

企业在联农带农方面的独特作用。
第三，住房是各地农户最主要的非生产性资产。

目前在全国农村有很多闲置房屋，如果把这部分闲

置房屋利用起来，盘活这部分闲置资产，将会增加农

民的房屋出租收入。 各地要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农

民出租闲置房产，为农民增加更多的财产性收入。
同时，各地要依法推进我国农村房屋租赁市场的改

革，以法律规范农村房屋租赁市场。

五、促进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新举措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我国乡村旅游事业是

一项复杂而又庞大的系统工程，在我国农业高质量

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思路指导下，实现我国乡村旅游

业的稳步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１．合理编制乡村旅游发展规划

为保障“十四五”时期乡村旅游的有序发展，亟
须编制全国乡村旅游发展规划，确立发展目标和发

展重点，增强新时期乡村旅游发展的规范性，提高运

行效率。一是明晰发展方向，从实际出发做好顶层

设计。 做好乡村旅游市场调研，了解乡村旅游供给

侧和需求侧的突出问题，抓好主要矛盾，补齐短板；
制定好乡村旅游发展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设立

阶段性考核指标，增强乡村旅游高效发展的动能。
二是科学定位，将乡村旅游业定位为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助推器”，各地农

业管理部门应加强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的协调配合，为新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

村振兴发挥更大作用。
２．改革乡村旅游用地制度

在土地政策方面，建议由自然资源部牵头，由文

旅部、农业农村部共同参与编制《乡村旅游用地管

理办法》等政策性文件，支持有条件的地方通过盘

活农村闲置房屋、集体建设用地、农民宅基地、“四
荒地”、可用林场和水面等资产资源发展乡村旅游，
要求地方政府将乡村旅游项目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中合理安排。 要创新土地供

给方式，盘活闲置的土地资源，用以满足乡村旅游产

业的项目用地需求。 妥善考虑乡村旅游产业的土地

利用政策，有效支持观光农业、农业科普、农业教育

等项目的用地需求，不能简单“一刀切”进行违建拆

除。同时，政府应对由于采取“一刀切”的大棚房

整治而造成损失的企业和农民给予合理补偿，切实

保护乡村旅游企业和农民经营的合法利益。
３．制定推进乡村旅游发展的综合性优惠政策

乡村旅游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各项优惠政策的扶

持，需要在财政、金融、土地、审批等多个方面出台支

持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 首先，要优化有关乡村旅

游项目建设的审批流程，相关政府部门应在规划指

导、项目审批和开发用地等方面不断优化服务质量，
给予乡村旅游发展项目最大的优惠扶持。 其次，鼓
励各级财政部门加大对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的资金扶持力度，切实解决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

资金紧缺问题。最后，提供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支
持各类企事业单位、外商等社会资金投资乡村旅游

产业，对享受三年免税、五年缴纳国家税费的地方，
实施留存部分全额返还的税收优惠政策。

４．制定乡村旅游建设标准

乡村旅游相关管理部门要修订和完善乡村旅游

业评定标准，建立起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加强对乡村

旅游产业发展的指导和管理，保护经营者合法权益。
在建设方面，制定严格的土地利用标准，坚持节约集

约用地，严格控制乡村旅游产业配套设施用地规模。
在产品方面，制定乡村旅游业功能清单或者限制目

录，明确哪些可以优先发展，哪些应该限制和禁止发

展，严禁占用公共资源来满足私人利益，开发的乡村

旅游业要在服务广大城乡消费者、带动农业发展、农
民增收的基础上突出与农业农村的深度融合。

５．强化乡村旅游人才培训

发展乡村旅游，必须强化人才培训。 以提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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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服务能力为重点，培养一批有文化、懂经营、会管

理的新型乡村旅游经营农户。 在新型农民职能培训

中，把乡村旅游的相关知识作为重点课程，培养一批

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专业人才。 同时，加强景点管

理人员营销推介、资本运作、品牌创建和维护等方面

培训。 高等农业院校和农业职业院校要充分发挥培

育乡村旅游人才的作用，开设乡村旅游专业课程，培
养一批规划设计、创意策划、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专

门人才。 高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社会机构、行业协会

等要加强实用技能人才培训，开展游览服务礼仪、餐
饮服务礼仪、解说服务礼仪等职业技能培训，全面提

升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质量。
６．推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在政策体系方面，要制定和健全乡村旅游业的

环境保护政策，同时加大相关政策的执法力度，切实

保护乡村的自然环境。 在政府监管方面，要及时纠

正破坏生态环境的乡村旅游开发行为，加强对乡村

旅游环境的监管力度。 在政府部门协调机制方面，
进一步优化各级乡村旅游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强
化对乡村旅游产业的指导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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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制定中的三个基本范畴问题∗

王 洪 平

摘　 要：我国《民法典》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特别法人的民事主体地位，正在拟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应以

《民法典》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基本制度为基本遵循。 在我国《民法典》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一个类型名

称、属性名称，此名称不宜直接作为该类特别法人的组织名称。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名称中包含“合作社”“股
份”字样，并不会导致其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公司相混淆。 “集体”具有主体性，“农民集体”是一类重要的团

体性法律人格，应认可其拟制法人地位。 由农民集体所有制的“小公有制”属性决定，农民集体与国家虽同为公有

制实现的主体形式，但农民集体有其独有的主体特性。 农村集体资产的归属主体是农民集体而非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无自己的独立财产和责任财产，故不具有破产能力。 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无资性”所决

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概念不成立，立法上应使用“集体成员”的概念。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

社都具有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但二者形同质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我国独有的公有制合作社，只具有“半个合作

社”的属性。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集体成员；合作社；破产能力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３６－１１

　 　 我国《立法法》规定的“法律”有“基本法律”和
“其他法律”两种，基本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

定，其他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

定。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不属于民事基本法，应归

属于其他法律的范畴；作为其他法律，其制定应以

《民法典》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为基本遵循。 《民法

典》新增“特别法人”的法人类型，并对其种类进行

封闭式列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为其中一类。②

《民法典》第 ９９ 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取

得法人资格。 法律、行政法规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制定的基本法律依据。 质言之，正在拟定的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法是关于特定种类的特别法人的专项单

行法③，其定位应是《民法典》中关于民事主体制度

的特别法。 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制度设计

应以《民法典》为基础，尤其是对某些基本范畴的厘

定不能另搞一套，否则会消解我国法秩序的统一性。
基于这一立法思路，笔者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制

定中的三个基本范畴问题略抒己见，以备立法参考。

一、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名称问题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在我

国立法上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定型化的过程。 “集体

经济组织”概念始于 １９５５ 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

章程》（即初级社示范章程），该文件称其为“劳动农

民的集体经济组织”；１９８２ 年《宪法》 将其定型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该名称一直被沿用至今。 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制定中讨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的名称问题有三层含义：一是《民法典》中“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的概念功能是什么； 二是“农村集体经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１－１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法治保障研究”（１９ＺＤＡ１５６）。
作者简介：王洪平，男，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烟台　 ２６４００５），吉林大学兼职教授，吉林大学财产法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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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组织”是否应直接作为组织名称；三是“合作社”
“股份”字样是否应进入该组织名称。

（一）概念功能：《民法典》是定其“类”而非冠

其“名”
统观各法域立法例，民事主体的类型构造有一

个共性原则，即实行类型法定主义，在此原则下遵循

“总类型固定，亚类型开放”的思路，构建各自的民

事主体类型体系。 所谓“总类型固定”，是指民事主

体的总类型实行封闭的法定主义，不得创设新类型；
所谓“亚类型开放”，是指民事主体总类型之下的亚

类型实行开放的法定主义，虽不得任意创设新类型，
但民事特别法得根据实践需要而增设新的亚类型，
使得亚类型具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和非固定性。 就

我国《民法典》而言，其中民事主体的总类型被固定

为三类，即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这是一个封

闭的外延体系，不论是《民法典》中的特别制度还是

《民法典》以外的特别法，都不得在此之外再创设其

他类型的民事主体，这体现了“总类型固定”。 在此

三种总类型之下，除自然人因其本质属性而不存在

亚类型外，法人和非法人组织都有亚类型，并且在亚

类型之下还会出现次级亚类型，从而形成一个具有

层级性的民事主体体系（见图 １）。 由图 １ 可见，我
国《民法典》中的法人体系总体上至少包括四个层

级。 以特别法人中的机关法人为例，“法人”为一级

民事主体，“特别法人”为二级民事主体，“机关法

人”为三级民事主体，“立法机关”为四级民事主体。
在“立法机关”之下，实际上还可继续分层，形成第

五级、第六级乃至更多亚类型民事主体。 这一层级

性的民事主体类型体系，就是 “亚类型开放” 的

体现。

图 １　 民事主体的层级体系

　 　 由图 １ 所列民事主体的名称可以明显看出，
“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指的是一级民事主

体，“营利法人” “非营利法人” “特别法人”指的是

二级民事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等指的是

三级民事主体，各名称都是“类型名称”。 《民法典》
中相关条文（第 ７６ 条、８７ 条、９６ 条、１０２ 条）对三级

民事主体的亚类型（四级民事主体）虽有例示性列

举表述，但没有进一步详细规定，而将其留给各类主

体性（组织性）专项单行法④加以规定。 申言之，就
“法人”类民事主体而言，《民法典》所明定的一级至

三级民事主体的“类型名称”，其功能仅在于对法人

进行层级分类，而非为某类法人直接确定一个可用

于身份识别的登记用名称。 例如，某民事主体不能

将其名称直接登记为“ ××法人”，不能直接登记为

“××营利法人”或者“ ××非营利法人”，也不能直接

登记为“××企业法人”或者“××事业单位”。 总而言

之，法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企业法人、事业单

位等概念，在《民法典》中的制度功能只是定其“类”
而非冠其“名”；同样的道理，“特别法人”和“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法人” “机关法人” 等也只是“类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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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其功能也只在于分类而非冠名。
（二）立法选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应进入

组织名称

在任何一类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登记中，
“名称”都是必要记载事项。⑤“名称”的意义在于形

成特定民事主体的可识别性表征，从而将不同的民

事主体区别开来。 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法人、非法人

组织享有名称权，既然姓名权、名称权已被作为法定

的民事权利加以保护，那“起名”就必须遵循法定的

命名规则而不能任意为之。 因此，不论是自然人的

姓名还是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称，其最终确定都是

自治和管制协同作用的结果。⑥

关于“名称”的必要组成部分，立法的通例是由

主体性单行法作出明确的强制性规定。 就我国相关

立法而言，立法模式有两种：一是正面规定，即明确

规定名称中必须或者应当包含何种要素，如根据

《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

的名称中必须标明有限责任公司或者有限公司字

样，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称中必须标明股份有限公司

或者股份公司字样，合伙企业根据其合伙性质应当

在名称中标明普通合伙、特殊普通合伙或者有限合

伙字样；二是反面规定，即明确规定名称中不得包含

何种要素，如根据《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⑦

第 ６ 条的规定，个人独资企业的名称中不得使用

“有限”“有限责任”或者“公司”字样。
由图 １ 所示民事主体体系可见，“有限公司”

“股份公司”均是三级民事主体“公司法人”的下一

级民事主体的名称，表征公司法人的两种不同组织

形式；“普通合伙” “特殊普通合伙” “有限合伙”均

是二级民事主体“非法人组织”的下一级民事主体

的名称，表征合伙企业的三种不同组织形式。 申言

之，对于公司制和合伙制两类经济组织，立法上确立

的命名规则都是从“组织形式的区分”入手的，旨在

区分不同种类的公司、合伙企业，而不是简单地将其

属概念“公司”或者“合伙”不作进一步限定和区分

就直接作为企业名称。 同样的道理，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虽是一类特殊的经济组织，但由其“经济性”所
决定，其命名也应当遵从经济组织的一般命名规则，
从其不同的组织形式入手，而不能简单地把“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其名称。 换言之，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法人的名称应体现的是“组织形式”而非公

有制、特别法人等“本质属性”的元素，“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这一组织符号完全可以体现在“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登记证”这一名称中，而没有必要直接进

入法人名称中。 更进一步讲，从与《民法典》中法人

类型的规定相衔接的角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
一符号要素还可以体现在相关登记证上“类型”一

栏的记载中，将其记载为“类型：特别法人（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⑧如此记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特别法人属性和具体类型就直观明了，绝不会混同

于其他的集体经济形式（专业合作社等）。
（三）关于“合作社”字样应否写入名称的问题

以上所论，解决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一名

称是否应进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组织名称问

题，接下来要解决的是“合作社”这一名称是否应进

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名称问题。 在立法过程

中有一种担心是，如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名称

中包含“合作社”，就会造成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相
混淆，因而不宜使用“合作社”的名称。 笔者认为，
这一担心是不必要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⑨第 ６ 条规

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名称应当含有‘专业合作

社’字样，并符合国家有关企业名称登记管理的规

定。”根据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的《关于启

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和〈农民专业合

作社分支机构营业执照〉的通知》（工商个字〔２００７〕
１１８ 号）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的
正本和副本上均印有“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

照”字样。 这就意味着，某类经济组织是否为农民

专业合作社，从其营业执照和组织名称即一目了然，
不可能与其他经济组织相混淆。

２０１６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稳步推

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
见》）指出，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称为“经济

合作社”，也可以称为“股份经济合作社”。 笔者认

为，该规定应当成为相关立法的基本遵循，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法人的名称中应当包含“经济合作社”或

者“股份经济合作社”字样。 这一命名规则在实践

中已经成为通例，进行相关立法时完全没必要予以

改变。 作为我国第一部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地

方性法规， 《黑龙江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施行）就遵循中央文件、尊重

实践经验，明确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名称中应当

包含“经济合作社”或者“股份经济合作社”。⑩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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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名称中包含“合作社”字样，
根本不可能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相混淆。 这样认识的

理由是：其一，就登记证本身的名称而言，“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登记证”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证”的
区别是一目了然的；其二，就组织名称而言，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名称中包含“经济合作社”或者“股份经

济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名称中包含“专业合作

社”，二者的区别也是一目了然；其三，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名称中包含所在县乡村组的行政性域名，因
而每一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名称都具有唯一性，
不可能与其他经济组织相混淆；其四，农民专业合作

社都有字号和主营业务名称（如“天地玄黄马铃薯

农民专业合作社”），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名称中只

有所在县乡村组的行政性域名，没有字号和主业，二
者的区别也是一目了然。 基于以上四点理由，“合
作社”字样进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名称中，绝对不

会引发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相混淆的问题。
“合作社”进入组织名称，与“公司” “合伙”进

入组织名称一样，体现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

属性。 “经济合作社” “股份经济合作社”进入组织

名称，也与“有限公司”“股份公司”进入组织名称一

样，体现了不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不同组织形式，
因而将“合作社”写入组织名称是科学的。 至于认

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名称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名称中

都包含“合作社”字样会造成二者在性质上的混同，
只是一种不必要的担心。 这一问题涉及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的本质属性问题，下文再论。
（四）关于“股份”字样应否写入名称的问题

当今社会，人们耳熟能详的“股份”二字往往与

股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联系在一起。 股份公司

是《民法典》上典型的营利法人，主要受《公司法》调
整。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制定过程中，有一种观

点认为，为避免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混同于作为商

事主体的股份公司，不宜将“股份”字样入其名称。
笔者认为，这一担心也是不必要的。

汉语中的 “股份” 是一个同义复词， “股” 与

“份”同义，都是指事物的分支或者一个部分，两者

合成一词所表达的也是同一意思。 在法律用语中，
“出资”（用作名词）、“出资额” “份额”与“股份”的
概念含义和概念功能实质上相同，都是指股东或者

成员在企业中的资产权益量化依据（同时也是责任

限额或者责任量化的依据）。 详言之，在《公司法》

上，有限公司股东的权益依据称为出资额，股份公司

股东的权益依据称为股份；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上，合作社成员的权益依据称为出资额、份额（公积

金份额）；在《合伙企业法》上，普通合伙人的权益依

据称为出资（责任依据为出资比例），有限合伙人的

权益依据称为出资额；在《证券法》上，投资基金的

权益依据称为基金份额。
《意见》指出：“将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以股份

或者份额形式量化到本集体成员，作为其参加集体

收益分配的基本依据。”这里同时使用了“股份”和

“份额”两个概念，“股份”是指“股份经济合作社的

股份”，“份额”是指“经济合作社的份额”。 不论是

“股份”还是“份额”，其功能都是一种资产量化的形

式和收益分配的依据，名虽异、实则同。 《意见》还

指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大量农村社会公共

服务支出，不同于一般经济组织，其成员按资产量化

份额从集体获得的收益，也不同于一般投资所

得。”该表述明确指出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一般

经济组织的不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份额或者股份

与一般投资所得的不同。 质言之，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的股份与一般经济组织投资所得的股份，二者在

功能上并无实质不同，都是一种资产量化和收益分

配的依据；如果说二者有所不同，那就仅在于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的股份是集体成员“分配所得”，而一般

经济组织的股份是组织成员“投资所得”。 在深刻

把握此种差异之后，就不会再以辞害意地把股份经

济合作社混同为一般经济组织。
综上所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命名规则应当

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不能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直
接作为名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该特别法人的组

织类型而非名称；二是名称中应包含“合作社”字样

或者“股份”字样，名曰“××经济合作社”或者“××股
份经济合作社”，以此把两种不同组织形式的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区分开来。

二、关于农民集体的民事主体地位问题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制定过程中，“农民集

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性关系，是一个

令立法者深感困惑的问题。 这一困惑并非无中生

有，因为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对“集体所有”还

是“集体经济组织所有”、“集体成员”还是“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存在并行的两种表述。 这种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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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不统一造成认识上的混乱，进而给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法制定造成一个根本性的障碍。 破除这一障

碍，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制定中应予解决的一

个涉及基本范畴的问题。
（一）集体主体：“集体”的主体性认识

从“主体”到“法律主体”再到“民事主体”，有
一个渐进的认识过程。 要厘清“农民集体”在法律

上的民事主体地位，前提是对“集体”的主体性形

成正确的认识。
“集体”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哲

学认识论上的一个基本范畴。 按照卢梭的设想，人
不能以孤独的个人方式存在，而要以新的存在方式

克服个人生活的困难，这新的存在方式就是“共同

协作”的社会。这一共同协作的社会，就是人的集

体。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主体包括四类，即个

人主体、集体主体、类主体和社会主体。对于集体

的认识主体地位，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已经达成共

识，不再赘述。 除作为认识主体外，集体还有价值主

体、利益主体和社会实体的意义。 有学者将“集体”
定义为，“反映着社会关系的某种状态，标志着通过

共同利益而联合在一起的具有一定质的人群集合

体”。 该观点综合反映了集体主体的认识性、价值

性、利益性和实体性，这“四性”是集体主体之“集体

性”的全面体现。 还有观点认为，在法律上，集体主

体的创设没有遵循法律主体的制度逻辑，集体不是

一个严格的法律术语，难以在我国法律制度中予以

准确定性。另有观点认为，“集体”更多的是一个

政治意义上的名词，是一个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

义的集合群体，并不能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笔者

不赞同后两种观点。 笔者认为，当集体主体进入法

律主体的范畴时，其表现形式是与自然人之个体法

律人格相对应的团体法律人格；在我国《民法典》
中，就有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两类集体主体。 至此，厘
清农民集体在法律上的民事主体地位的认识前提得

以确立，即集体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

上的主体，还是法律上的主体，并且是一类重要的团

体性民事主体。
（二）拟制法人：农民集体的主体性

法人、非法人组织，这两类集体主体是民事主

体，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民法典》对此作了明确

规定。 有疑问的是，“农民集体”是否具有民事主体

地位？ 有学者认为，因为《民法总则》（已随着《民法

典》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而同时废止）、《民法

典》总则编都未规定农民集体的民事主体地位，故
农民集体并非民法主体制度中的民事主体。另有

学者认为，农民集体本身不是一个组织，既非法人组

织，又非非法人组织，而只是由若干自然人成员组成

的一个松散的集合体，《民法典》上并不存在一个叫

作“农民集体”的组织，“农民集体”只是对一个特定

人群的代称。笔者不赞同这两种观点。 笔者认为，
前一种观点忽视了民事主体体系构造的“总类型固

定，亚类型开放”原则，犯了简单化错误———只是因

为《民法典》未予明确规定就予以否定；后一种观点

认为农民集体只是农民的一个松散的集合体，显然

与事实不符，因为现实中每个农民集体都有极强的

团体性。 试图通过否定农民集体的团体性来否定其

团体法律人格属性的观点，难以成立。

笔者认为，农民集体的集体主体地位是不容否

认的，其民事主体地位同样不容否认。 当然，就其应

归属于法人还是非法人组织，抑或既不能归属于法

人亦不能归属于非法人组织，这两个问题尚有讨论

的余地。 如果后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就意味着

农民集体成了“第四类民事主体”。 这一解释结论

与上文所述“总类型固定”原则相抵牾，故不能成

立。 就前一问题而言，学界并未形成统一的意见，有
观点主张农民集体为法人主体，另有观点主张农

民集体为非法人组织。
笔者主张，从法律上理解“农民集体”的主体性

应当参照“国家”的主体性。 因为在我国立法上，当
“国家”与“集体”作为利益主体出现时，通常被并列

提及，如《民法通则》（已废止）第 ５８ 条、《合同法》
（已废止）第 ５２ 条以及《民法典》第 ２０７ 条、２６８
条的规定。 由《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可见，其虽然

没有直接规定国家和集体的民事主体地位，但将国

家和集体作为所有权的归属主体和公司、企业的出

资主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国家和集体不

具有民事主体地位，其怎能作为权利义务的承载者

呢？！ 因此，对于国家与集体的民事主体地位问题，
实无再争论的必要。

在民法理论上，关于国家的民事主体地位，历来

有“国家法人说”和“特殊民事主体说”两种观点。

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并无本质不同。 “国
家法人说”从功能性视角揭示了国家作为民事主体

具有相当于法人的治理结构和功能，“特殊民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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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说”则从规范性视角揭示了国家作为民事主体相

对于一般法人的特殊性，两者殊途同归，都明确肯定

了国家的民事主体地位。 笔者倾向于采用“国家法

人”的概念，因其比“特殊民事主体”的概念更加明

确、含义清晰。 当然，国家作为民事主体的法人性在

本质上只是一种理论拟制的结果，因为不论是域外

法还是我国法，都没有直接规定国家的法人地位。

在此意义上，国家在法人属性上可称为 “拟制法

人”。 因此，当我们参照国家的主体性来理解农民

集体的主体性时，农民集体的民事主体地位即为

“拟制法人”。
（三）“小公有制”：农民集体的主体特性

国家与农民集体虽都可归入民事主体中的法人

类型，但二者与其他法人类型不具有同质性。 在我

国立法上，国家与农民集体具有特别的主体性意义，
即二者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的主体形

式，国家是全民所有制资产的归属主体，农民集体是

农村集体所有制资产的归属主体（下文对此详细论

析）。 在实证法上，全民所有制的法权形式是国家

所有权，农民集体所有制的法权形式是集体所有权，
集体所有权坚持和做实了集体所有制。农民集体

的主体特性，即农民集体作为集体所有权主体相对

于国家作为国家所有权主体的特殊性。
农民集体与国家的主体性差异首先表现在主体

的数量上：国家主体具有单一性，农民集体主体则具

有多元分散性。 根据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领

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发布的《第
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中的数

据，全国共有 ３１９２５ 个乡镇、５９６４５０ 个行政村、３１７
万个自然村。 由此数据可推知，按照“三级所有、队
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分级所有规则，全国乡镇一

级、村一级、组一级的农民集体数量合计有数百万之

巨。 这就意味着，“国家”是一个单一民事主体，国
家所有（全民所有）财产的归属具有主体唯一性。
正如苏联民法学者指出的：“国家虽把部分的国家

财产移归国家机关占有、使用以及（按照计划及根

据国家机关所担负的职能）在一定范围内处分，但
国家仍然是国家所有权的统一和唯一的主体。”反

观农民集体所有制下，每个农民集体都是一个独立

的民事主体，某个农民集体对其他农民集体而言具

有封闭性和排他性，不同的农民集体之间在人、财、
物等方面都具有不可通约性。

主体数量的单一或众多会引起国家所有、集体

所有在属性上的某种差异。 国家所有权的主体是

“国家”，决定了国家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是一种

“大公有制”；农民集体所有权的主体是分散多元的

集体，决定了集体所有制是一种“小公有制”。 对

“小公有制”的全面理解，应从“集体外部”与“集体

内部”两个层面分别进行。 在外部层面上，某个农

民集体相对于国家和其他农民集体而言，主体是

“本集体成员集体”（《民法典》第 ２６１ 条），集体所有

在性质上是单独所有，即该农民集体单独所有；从集

体主体的多元分散性角度看，这种“所有”体现的是

“小公有制”中“小”的一面。 在内部层面上，即某个

农民集体的成员与成员之间关系层面上，全体成员

对本集体资产的所有是共同所有，体现的是“小公

有制”中“公”的一面。 某个农民集体对外的单独所

有与本集体成员对内的共同所有，构成农民集体所

有制的“小公有制”特性。

综上所述，只要把握了农民集体所有制的“小
公有制”属性，就能准确理解和定位农民集体作为

民事主体特有的“小”和“公”的主体特性。

三、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本质属性问题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组

织和行为为规范对象，如果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本质属性没有准确把握，立法就不会成功。 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来自《民法典》的规定，
《民法典》是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主要基本

法依据，因而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本质属性的厘定

必须以《民法典》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和基本制度

为基本遵循，而不能在《民法典》之外另搞一套。 下

文从资产归属、破产能力、成员主体和组织性质四个

方面，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本质属性进行揭示。
（一）资产归属：农民集体所有还是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所有

有观点认为，任何关于“集体”或者“集体组织”
更适合作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立法论层面

的讨论，对制度建设都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笔者

认为，２００７ 年《物权法》颁行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已经不再是一个立法论问题，而是一个解释论问题，
其意义在于通过解释构建农村集体所有权的有效实

现机制。 即便在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过程

中，也不应当视该问题为立法论问题，而应在《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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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既有规定的基础上对该问题进行正确解读，以
具体化、制度化《民法典》的相关立法构想。

在农村集体资产（主要指土地）的归属主体问

题上，我国学界历来存在极大分歧，至今尚无定

论。在 ２００７ 年《物权法》颁行前后，争议点开始趋

于集中，主要涉及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农村集体资产

归“农民集体所有”与农村集体资产归“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所有”。 关于后一种观点，主要有三种较

有代表性的论证进路：其一，对于法律规定的农民集

体土地所有权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行使，应直

接理解为“农民集体所有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

有”；其二，对农民集体应进行股份合作制的法人

化改造，改造之后的集体土地股份合作社（即论者

所指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集体土地的真正所有

权主体，享有并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如此一来，集
体土地所有权就真正成为一种独立的法人财产

权；其三，《民法典》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

农民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实践中则是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直接代表全体集体成员行使所有权，农民集

体成员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完全同一，作为特

别法人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对农民集体进行

法人化改造的结果，其一旦设立便直接依法对集体

土地享有法人所有权。

如前所述，农民集体具有民事主体地位，凡主张

集体资产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观点，都是在

否定农民集体的民事主体地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以上述三种论证进路中的后两种为代表），笔者对

这样的观点实难赞同。 上述第一种论证进路虽然承

认农民集体的民事主体地位，却把“代表者”与“被
代表者”直接混为一谈，完全不合逻辑。 在农村集

体资产应当归农民集体所有还是归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所有的问题上，我国相关立法文本和政策文件中

的表述极不统一，造成学界认识混乱，进而给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法制定造成认识障碍。 现在，是时候消

除这些混乱与障碍了。 笔者认为，从《物权法》到

《民法典》，我国基本法律层面对这一问题已经作出

“决断”，即农民集体资产归农民集体所有，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只是“代行主体”而非“归属主体”。 立

法上的表述至为明确，不应再有歧见，否则会把本来

清晰的认识搞糊涂。 在我国法学界（不论是公法学

界还是私法学界），关于“国家”的法律主体地位和

“法人”地位已有统一认识，虽然没有任何一部法律

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但这并没有影响到统一认识的

达成。 我国实行全民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和集体

所有制两种公有制，既然我们承认“国家”作为全民

资产归属主体的地位，为什么就不能承认“农民集

体”作为集体资产归属主体的地位呢？！ 笔者认为，
承认农民集体是农村集体资产的归属主体，不仅是

法理论证的结果和《民法典》的明确规定，还是我国

实现农民集体所有制的必然要求。 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法制定应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展开，对农村集体资

产的归属主体再无继续争论下去的必要。
（二）破产能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有自己

的独立财产

根据《民法典》第 ５８ 条的规定，法人应当有自

己的财产或者经费。 《公司法》第 ３ 条第 １ 款规定：
“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

产权。 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

任。”由以上规定可以推得以下结论：营利法人有独

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并以其全部财产对

其债务负责。 相较于营利法人有自己的独立财产，
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村委会法人、居委会法人

拥有的只是独立经费，而非独立财产。 独立财产

的性质是对营利法人的经营活动进行责任兜底的

“责任财产”，独立经费的性质是相关非营利法

人、特别法人履职所需的“必要费用”而非“责任财

产”。 机关法人等拥有独立经费的法人在需要承担

财产性责任时，其“责任财产”不是来自其经费，故
其独立经费不具有责任财产的性质。 如根据《国家

赔偿法》第 ３７ 条的规定，国家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

政预算，赔偿义务机关依照预算管理权限向有关财

政部门提出支付申请。 因此，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

中，是否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和责任财产，是决定某

类法人是否拥有破产能力的根本性判断标准。 依此

标准，营利法人有破产能力，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

人、村委会法人、居委会法人没有破产能力。 更准确

地讲，我国立法上的破产制度仅适用于拥有独立财

产的企业法人，而企业法人的外延与营利法人的

外延相同，故只拥有独立经费而无独立财产的非

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不具有破产能力乃理所当然。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拥有自己的独立财产

呢？ 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对此答案的证成，需要

区分 ２００７ 年《物权法》颁布前、后两个阶段。 １９５５
年初级社示范章程中提出的“劳动农民的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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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具有典型的经济学意义上“合作社”的属性，
是一种拥有自己独立财产的经济组织，其独立财产

来自入社农民的私有土地等私产。 在那时，“农民

集体”的概念尚未提出，“集体所有”的观念尚未形

成，因而应当认为入社后的农民财产归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所有。 １９８２ 年《宪法》固定了“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概念，同时，为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相
适应，又提出了“集体所有”的概念，明确了集体所

有的自然资源的范围（第 ９ 条）以及农村和城市郊

区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第 １０ 条）。 自此，在“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之外出现了“集体”这一独立的法律

主体。 ２００７ 年《物权法》根据所有制的性质，将所有

权类型法定化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

有权。 国家所有权是国家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

法权形式，集体所有权是集体所有制的法权形式，
“国家”与“集体”分别取得两种公有制财产的所有

权主体地位。 在《物权法》（已废止）以及《民法典》
上，农民集体作为民事主体是农村集体资产的归属

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另一种独立的民事主

体对集体资产仅享有经营管理权而不享有所有

权。申言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特别法人，并
不是农民集体以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

权出资而设立的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

村集体资产并不享有“法人财产权”，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登记证上“资产情况”一栏所记载的是集体所

有的土地和资产情况，而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有

资产情况。 如果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自己的名义

会拥有一定的财产，这种财产也只是由相关经营管

理经费转化而来，并不构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

人财产和责任财产。 正是在此意义上，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无产可破”，又怎会具有破产能力呢？！
（三）成员主体：农民集体成员还是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

对于农民集体成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我
国有关政策文件、立法文本和学者著述中的表述是

相当混乱的。 据笔者观察，此种用语混乱状况基本

上是无意间造成的，而非理性选择的结果。 甚至可

以认为，我国学界对这两个概念还没有形成清晰的

“问题意识”，尚未认识到其对立法中制度设计的重

要性。 厘清成员主体是农民集体成员还是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这一基本范畴问题，具有重要的立法

论意义。

从已经出台的相关地方性法规来看，《黑龙江

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施

行）和《四川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施行）都以“组织成员”作为第二章的名

称，明确规定成员主体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 对此，笔者持不同意见。 笔者认为，成员主体

是指“农民集体成员”而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更进一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其主体属性，
是没有成员的，因而立法应当摒弃“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的概念，统一采用“集体成员”的概念。
如前文所述，１９８２ 年《宪法》同时提出了“农民

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两个概念，由此带来

一个解释论问题，即我国现行法上的“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和“农民集体”与合作社早期的“劳动农民

的集体经济组织”之间是何种关系。 这一问题解决

了，成员主体的归属地位即可厘定。 笔者认为，我国

现行法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合作社早期的

“劳动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虽名称相似，但不具有

前后相继的转化关系；相反，从资产归属的角度看，
现行法上的“农民集体”才是合作社早期的“劳动农

民的集体经济组织”的转化主体。 申言之，新中国

成立初期的农业合作社既是资产的归属主体，又是

资产的直接经营主体———“集体所有，集体经营”，
其组织性质是“半社会主义的”，具有典型意义上合

作社的特征（下文对此详论）；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随着“集体所有，统分结合”经营体制的推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失去了资产承载主体的功能，
而单纯成为农民集体所有资产的“统一经营主体”，
与农户的分散经营相结合，成为农村集体经济实现

的一种主体形式。 如上文所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无自己的独立财产，不拥有法人财产，不享有法人财

产权；而法律上团体成员的意义在于其是团体资产

的权益主体，享有所有者权益，拥有团体资产的“剩
余索取权”。 既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无自己的独立

财产，又何来自己的成员呢？！ 因此，笔者主张，农民

是“农民集体成员”而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应将其写为“农民集体成

员”而不能写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四）组织性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较之专业合

作社的异质性

我国《宪法》第 ８ 条规定：“农村中的生产、供
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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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农业法》第 ２ 条规定：
“本法所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是指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

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由这两条规定可见，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是一种合作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

经济组织是并列关系。 这一定位与《民法典》第 ９６
条的规定相吻合。 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两者的组织

形式相同，组织性质是否也相同呢？ 对此，笔者的回

答是否定的。
有学者指出，对合作制与集体制、合作经济与集

体经济、合作社与集体经济组织不加区分，是我国现

行《宪法》的一个不足之处，合作社与集体经济组织

在本质属性、是否承认社员私有财产权、对社员入社

退社的态度以及分配方式等方面都迥然不同。笔

者基本赞同该判断，同时认为，仅基于合作社与集体

经济组织的异质性就断言我国《宪法》中相关规定

具有“不加区分”的缺陷，是不足为凭的。
对典型意义上的合作社的界定，有两个立法范

本值得关注：一是《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的规定；二
是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 《俄罗斯联邦

民法典》第 １０７ 条对“生产合作社”的定义是：“生产

合作社（劳动组合）是为了从事共同的生产活动或

其他经济活动（生产、加工、销售工业品、农产品和

其他产品，完成工作，从事贸易，生活服务，提供其他

服务）而根据社员制原则成立的公民自愿联合组

织，其活动的基础是社员（参加人）亲自或以其他方

式参加劳动并缴纳财产股金进行联合。”我国《农民

专业合作社法》第 ２ 条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定义

是：“本法所称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在农村家庭承

包经营基础上，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农业生产

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

互助性经济组织。”１９５５ 年初级社示范章程第 １ 条

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定义是：“农业生产合作社

是劳动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民在共产党和人

民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

织起来的；它统一地使用社员的土地、耕畜、农具等

主要生产资料，并且逐步地把这些生产资料公有化；
它组织社员进行共同的劳动，统一地分配社员的共

同劳动的成果。”将第三个定义与前两个定义进行

比较可以发现，除了第三个定义将合作社与公有化

直接联系在一起，此三个定义的其他方面高度雷同，
意味着我国合作社早期的初级社与典型意义上的合

作社高度吻合。 这也就意味着，将“劳动农民的集

体经济组织”定性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具有历史正

确性，对此毋庸置疑。
如前文所述，在主体关系上，我国现行法上的

“农民集体”承接了合作社早期“劳动农民的集体经

济组织”的资产归属主体地位，“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承接了“劳动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经营

主体地位；质言之，历史上的“劳动农民的集体经济

组织”几经变迁，演化为现行法上的“农民集体”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两类主体。 这就意味着，不论

是“农民集体”还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都不能单

独与“劳动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画等号。 因此，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虽然具有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但与

传统的、典型的合作社不再有实质相同性。 二者之

间的异质性可归结为两个主要方面：其一，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是我国立法上独有的一种公有制性质的合

作社，其公有制性质是纯粹的、单一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虽然也是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合作制实现形

式，其所有制性质却具有“非公”性（也可能为混合

所有制）。 其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公有制性

质所决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本身不是集体资产的

归属主体，而只是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主体；也可以

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相对于典型的合作社，只具有

“半个合作社”的属性。

四、结语

自我国《民法总则》 （已废止）将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确立为一类特别法人以来，制定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法已经实质性地提上国家立法议程，但迄今尚

未形成向社会公开的征求意见稿，这足以说明立法

过程之艰难。 立法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体现在一

些基本概念和范畴的模糊不清上。 基本概念、基本

范畴就像建筑用的架构性材料，缺少它们，整体建筑

的搭建就无法进行。 本文所论仅涉及三个基本范畴

问题，类似问题还有很多，如集体成员的资格界定问

题、村“两委”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问题、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机构和授权经营问题，都是

亟待解决的基本范畴问题。 农村集体经济是我国特

有的一种公有制经济，其涉及的立法问题是真正的

“中国问题”。 如何利用既有的法学理论、法律概念

和制度资源解决相关立法难题，对立法者而言确实

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本文所论带有相当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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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色彩，论证并未充分展开，权作抛砖引玉之言，
以期引起立法机关和学界对相关问题的关注、争鸣，
进而推进解决。

注释

①我国《立法法》第 ７ 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

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

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

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②我国《民法典》第 ９６ 条规定：“本节规定的机关法人、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法人、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

人，为特别法人。”③我国《民法典》规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三

种类型的特别法人，基本上都已有专项单行法与之相对应。 如关于

机关法人，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 《人民检察院组织

法》等；关于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有《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关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城市

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④专项单行法是指以某一类法律主体为规范

对象的立法。 ⑤根据《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 日起

施行）第 ８ 条的规定，“名称”是市场主体的一般登记事项。 ⑥《市场

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 １０ 条规定：“市场主体只能登记一个名称，经
登记的市场主体名称受法律保护。 市场主体名称由申请人依法自主

申报。”该规定中的“依法申报”“自主申报”就体现了管制和自治相

协同的命名规则。 ⑦《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 ５５ 条明确废止了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合伙企业登记管理

办法》《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和《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

记管理规定》，但未废止《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 ⑧目前实

践中使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模板中，“类型”一栏记载的

是“集体经济”，笔者建议将其修改为“特别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 “集体经济”是一个“属性概念”而非“类型概念”，并且在外

延上是一个上位概念，其范围要远广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类集

体经济形式。 ⑨根据《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 ５５ 条的规定，《农
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自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 日起废止。 ⑩《黑龙

江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第 ２２ 条第 ３ 款规定：“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名称：组级称为‘××县××乡（镇、街道办事处）××村××组（社区）
股份经济合作社（经济合作社）’；村级称为‘ ××县××乡（镇、街道办

事处）××村（社区）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经济联合社）’或者‘××县
××乡（镇、街道办事处） × ×村（社区） 股份经济合作社（经济合作

社）’；乡（镇）级称为‘××县××乡（镇、街道办事处）股份经济合作联

合总社（经济联合总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一般经济组织的

不同主要体现在市场主体地位的不同上。 一般经济组织具有纯粹的

市场主体地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虽可依法实施一定的市场行为，但
其市场主体地位是有限的而非完全的。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第 ２ 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市场主体，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

营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活动的下列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组织：（一）
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二）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及其分支机构；（三）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及其分支机构；（四）

个体工商户；（五）外国公司分支机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市场主体。”该条规定未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明确的市场主体

地位，体现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一般经济组织在市场主体地位上

的不同。 如《水法》第 ２５ 条第 ２ 款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

其成员依法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集体土地或者承包土地上投资

兴建水工程设施的”；２０１６ 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印发贫困地

区水电矿产资源开发资产收益扶贫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规定，“入
股资产应限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耕地、林地、草地、未利用地

等”；２０１９ 年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关于加强规划和用地保障支持养老

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依法使用本集体

经济组织所有的建设用地自办或以建设用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方

式与其他单位和个人共同举办养老服务设施”。 如《草原法》第 １３
条、《森林法》第 １８ 条、《土地管理法》第 ４７ 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５ 条中都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用语。 《民法典》第 ５５ 条使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概念，第 ２６１ 条、２６５ 条又使用“集体成

员”的概念。 可见，即便在同一部法律中，也未实现术语使用上的统

一。 有学者认为，现代民事主体理论对于分析我国立法上农民集

体的民事主体地位已经丧失有效性［参见蒲俊丞：《构建我国农村集

体土地物权主体理论分析框架的思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 笔者不赞同这一观点，“农民集体”
虽是一个完全中国化的主体，但对其民事主体地位的分析仍然要遵

循传统的法律主体理论，否则难以将其真正融入到民事主体体系中。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杨国政译，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
第 １２８ 页。 洪波：《个人主体·集体主体·类主体·社会主体》，
《探索》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 薛守琼：《试论集体主体的形成、结构和功

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７ 年第 ２ 期。 高

飞：《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６
页。 胡君、莫守忠：《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反思与重构》，《行政

与法》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２ 期。 代琴：《我国民法典物权编应当确定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为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内蒙古社会科学》２０２０ 年

第 ２ 期。 宋志红：《论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中
国法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德国民法承认“无权利能力社团”的民事

主体地位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成员结合的紧密度、是否登记等不能

作为判断某一团体是否具有民事主体地位的标准。 参见［德］迪特

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０８—
１１１ 页。 孙宪忠：《物权法基本范畴及主要制度的反思》，《中国法

学》１９９９ 年第 ５ 期。 温世扬、廖焕国：《物权法通论》，人民法院出

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３６８ 页；喻磊、谢绍浬：《重构我国“农民集体”的民

事主体地位》，《农村经济与科技》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该条规定的民

事行为无效的第四种情形是：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

利益。 该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第二种情形是：恶意串通，损害国

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该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

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该条规定：“国家、集体和私人依法可以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他企业。”有学者认为，我国法律虽然确立了

农民集体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地位，但农民集体并没有以民

事法律主体的形式出现，还不是一种法律承认的民事法律主体形态，
不是一个能够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主体（参见邵彦

敏：《“主体”的虚拟与“权利”的缺失———中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

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史清华、卓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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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权属：农民的认同与法律的规定》，《管理世界》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该观点实为自相矛盾，因为某主体成为法律上所有权主体的

前提条件是具有民事主体地位，既然我国法律已经承认农民集体为

土地所有权主体，就意味着法律已经承认农民集体的民事主体地位。
邬文辉：《试论国家作为特殊民事主体》，《法学评论》１９８７ 年第 ５
期；王利明：《论国家作为民事主体》，《法学研究》１９９１ 年第 １ 期；马
俊驹、吕小武：《论国家在市场经济下的民事主体地位》，《法学评论》
１９９３ 年第 ５ 期；张建文：《作为法主体之国家：理论、实践与批判》，
《经济法论丛》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依据我国《民法典》第 ５８ 条第 １ 款

的规定，法人应当“依法成立”。 “国家法人”没有法定的成立程序，
因而是一种理论拟制的法人，而非规范意义上的真正法人。 下文将

论及“集体法人”也没有法定的成立程序。 陈小君：《〈民法典〉物
权编用益物权制度立法得失之我见》，《当代法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苏］Ｃ．Ｈ．布拉都西主编：《苏维埃民法》（上册），中国人民大学民

法教研室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４ 年，第 １８７ 页。 关于集

体所有的法律属性，我国学界尚无定论。 笔者曾撰文指出，集体所有

是本集体成员对集体资产的“共有”，并且是“公有制下的按份共

有”，其相对于“私有制下的按份共有”具有“法定的不可分割性”。
参见王洪平：《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坚持农民集体所有不动

摇”的认识论》，《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王洪平：《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坚持农民集体所有不动摇”
的认识论》，《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蔡立东、侯德斌：《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缺省主体》，《当代法学》
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 对相关争议性观点的详细总结归纳，参见高飞：
《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的理论探索与评析》，《光华法学》 （第 ４
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７１—１７３ 页。 韩松：《论成员集体与

集体成员———集体所有权的主体》，《法学》２００５ 年第 ８ 期；姜红利、

宋宗宇：《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属主体的实践样态与规范解释》，《中国

农村观察》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任丹丽：《论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权主

体地位》，《理论界》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 李宴：《公有制视野下集体土

地所有权主体制度构建》，《中州学刊》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高飞：《集
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３１６ 页。 
宋志红：《论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中国法学》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我国《民法典》第 ９７ 条规定：“有独立经费的机关

和承担行政职能的法定机构从成立之日起，具有机关法人资格，可以

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之所以称其为“责任财产”，
是因为此类财产是为承担财产性民事责任而存在的。 参见李国强：
《〈民法典〉民事责任制度的演进逻辑及体系解释基础》，《当代法

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我国《企业破产法》第 ２ 条就将其适用对象限

于“企业法人”，第 １３５ 条作了转致性扩张适用规定，企业法人以外

组织的破产清算“参照”该法规定的破产程序。 从我国破产制度的

发展趋势来看，该制度的适用对象在逐步扩大，如自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
日起，深圳市施行《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标志着我国开始

正式试点自然人个人破产制度。 《民法典》第 ７６ 条第 ２ 款规定：
“营利法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企业法人等。”
据此规定，营利法人与企业法人具有相同的外延。 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登记证上“业务范围”的记载是：“集体资产经营与管理，集体资

源开发与利用，农业生产发展与服务，财务管理与收益分配等。”这

一记载内容也清楚地表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只享有集体资产和集

体资源的经营管理权、开发利用权，而不享有所有权，所有权归集体。
刘观来：《合作社与集体经济组织两者关系亟须厘清———以我国

〈宪法〉的完善为中心》，《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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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理论重构及立法建议∗

宋 天 骐　 　 　 房 绍 坤

摘　 要：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过程中，各地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政策和实践基本相同，
形成了“权力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的治理结构，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三级所有”的表达及

具体治理机构的设置上。 理论界基于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不同认识，对其治理结构形成了“公司构造论”和
“国企模仿论”。 这两种观点都存在一定的偏颇，或者模糊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特别性，或者忽视了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法人发展的阶段性。 应当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特别性为基础，承认其发展的阶段性，并允许其

自主决定与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治理结构，此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自治阶段论”。 在观照现实、参考相关

理论的基础上，我国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时可以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治理结构进行妥当的安排。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４７－０９

　 　 进入 ２１ 世纪，我国加快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步伐。 ２００７ 年原农业部发布《关于稳步推进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在
此基础上，２０１６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稳步

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集
体产权改革意见》），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作了

整体部署。 目前，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已经

实现各省级单位全覆盖，各地普遍成立了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①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组
织振兴是与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和生态振

兴相并列的五大核心目标之一。 作为发展集体经济

的重要载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重要任务是

通过内部治理机构的科学架构，奠定乡村治理机制

顺畅运行的组织基础。 从实践来看，各试点地方对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设置既有共性做

法又有个性探索；在理论层面，学者们基于对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法人的不同认识，提出了关于其治理结

构的不同改革思路。 相关试点经验和改革思路能否

适用于全国各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待进一步

研究。 本文从实践、理论、制度三个层面探讨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设置，以期为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立法提供参考。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模式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治理结构问题主要涉

及其内部治理机构的功能定位和职权划分，研究这

一问题主要应考察两个方面，即法律、政策中的制度

设计和地方实践中的具体操作。 从制度设计来看，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治理结构存在一定的差

异，出现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人的法律内涵泛化、法律定位不明确、各地经济发展

状况不同等。 从地方实践来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照搬营利法人治理结构的倾向，
形成这种倾向的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对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法人市场化的认识失之偏颇，相关法律、政策抽

象化、模糊化，地方实践经验不足等。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１－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法治保障研究”（１９ＺＤＡ１５６）。
作者简介：宋天骐，男，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房绍坤，男，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法学院教授（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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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策设计、法律规定的模式

基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地位的变化，政策、
法律上对其治理结构存在差异化设计。 在《民法总

则》颁布以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并不

明确，各地为了消除市场主体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法律地位的疑问，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市场化发

展，通过不同方式确认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

地位，如由地方政府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放法人

证书，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名

义注册登记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因法

人资格取得路径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如法人证书模

式下的“政经合一”治理结构，传统公司法人、合作

社法人模式下偏向于营利法人的治理结构。②此类

治理结构的主要成因在于：第一，一些地方对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法人的法律内涵存在认识偏差，认为其

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集体企业等经济组织，从而将

此类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人的治理结构。 第二，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

地位的立法缺失，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依据，不同地

方政策指导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资格取得路径

不同，直接影响其治理结构存在差异。 第三，经济发

展水平较低的地方实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

“政经合一”，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事务复杂化、专业化，有了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政经分离”的需求和条

件，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独立行使经营管理权，其
治理结构偏向于营利法人。 个别地方的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已经改制为公司，其治理结构自然与营利法

人的保持一致。 《民法总则》颁布后，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特别法人地位得到法律确认，其以法人身份

参与市场活动，因循市场化路径，基本形成了“成员

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三会”）治理结构。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是否具有开

放性方面，相关政策、法律规定也存在差异。 从国家

有关政策的指导精神来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

治理结构应保持适当的开放性。 《集体产权改革意

见》并未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但强

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有别于一般工商企业。 这

为地方探索具有开放性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结

构提供了空间，意味着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机构。 农业农村部印发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示范章程（试行）》明确了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为其治理

机构，同时明确了成员代表大会设置的任意性，允许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设置其他经营

管理机构作为治理机构。 该文件的规范层级和效力

较低，其内容的开放性反映了地方实践的复杂性及

对适度开放性的要求。 从地方性法规和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示范章程来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治

理结构呈现出有大量共同性兼具差异性的特点。
２０１７ 年后一些省份出台的地方性法规普遍规定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三会”治理结构，如《黑龙

江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第 ３ 章规定了“三会”
的机构设置、职权范围、会议制度，《四川省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条例》第 ３ 章也有类似的内容。 不同地

方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也存在一定的

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各省份的地方性

法规普遍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同时设置成员

大会和成员代表大会，其中成员大会是必备的，是否

设置成员代表大会由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决

定，依此，很多地方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示范章程都

规定设置成员大会和成员代表大会，个别地方的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示范章程规定仅设置成员代表大会

而不设置成员大会；③二是各地对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大会与成员代表大会关系的界定主要有三

类，即成员代表大会全面替代成员大会、成员大会与

成员代表大会关系模糊、成员大会的地位高于成员

代表大会；④三是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机构

的地方性立法模式主要有列举式⑤和“概括＋列举”
式⑥，通过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可知，前一模式下可

以通过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的兜底性条款调

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治理机构，从而使治理机

构的设置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后一模式将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治理机构的类型限定于概括性法条规定的

类型，使得治理结构呈现出一定的僵化性。
综上所述，在《民法总则》颁布以前，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处于模糊状态，相关政策规定

只是特定法律环境下的权宜之计，难以为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特别法人治理结构的设置提供有力的支撑

依据。 同时，由于相关政策指导和法律设计的差异

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法律内涵、治理结构等

问题复杂化，不利于建构统一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法人制度。 《民法总则》颁布后，以“三会”为主、其
他经营管理机构为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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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成为相关改革实践中的主流模式。
（二）地方实践中的共性模式与个性探索

《民法总则》颁布后，各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人治理结构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基本模式相同，即
普遍直接照搬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济组织的

治理结构；二是具体模式有差异，即一些地方的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有独特的治理结构，或者说设置

了比较独特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机构。
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基本模式

而言，既有经济组织的比较成熟的治理结构———
“权力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成为首选。⑦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普遍采取这一治理结构的主要

原因在于：第一，很多地方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

市场化存在认识偏差，认为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具有优势。 公司作为典型的现

代经济组织，以较成熟的治理结构实现降低交易成

本、提高组织运转效率等公司治理目标；农民专业合

作社作为与农村经济发展联系密切的经济组织，其
内部治理结构糅合了一般经济组织与农村合作经济

组织的特点，值得借鉴。 基于此种认识，各地普遍建

构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三会”治理结构。
实际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具有特别性，其互助

性公益性设立目的⑧和对乡村治理的“保底”意义⑨

决定了其治理结构的特别性，不可简单照搬公司、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结构；同时，农村熟人社会的特

性也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塑造。
第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制度是我国民法

上的创造，其治理结构应当如何构造，相关立法尚未

明确，地方实践只能采取模仿的方式，多以现代企业

的治理结构为模型。 第三，地方实践经验不足，难以

探索出适合当地情况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

结构。 即使在今天，公司治理结构也有调整完善的

空间。 以公司监督机构的设置为例，在我国《公司

法》修改过程中，有学者主张将公司监督机构的设

置作为任意性规范⑩，有学者主张重构公司监督机

构制度。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制度的实践

探索历时非常短，即使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生之

日起计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也不过几

十年，而公司治理的相关探索已有几百年。 从这一

点看，各地在设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

的实践中照搬公司法人的治理结构实属无奈之举。
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个性探索

而言，地方实践主要集中在如何构造适合当地农村

情况的治理结构、是否设置独特的治理机构两个方

面。 在如何构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方

面，各地主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三级所有”如何

实现。 对此，北京市海淀区东升乡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法人采取“总社—分社”的治理结构，四川省成

都市温江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设立了组级合作

社、村级联合社、镇级联合总社。 第二，法人内部

是否设置某个治理机构。 一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人，如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金家村集体经济合作

社、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集体经济联合社、湖南

省韶山市韶润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仅设置成员代

表大会作为权力机构。 一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

不设理事会，如北京市海淀区东升乡的乡级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为“社员代表大会—管理

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其他职能部门”。 在是否

设置独特的治理机构方面，一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法人仿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治理结构，设
置了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如四川省都江

堰市将乡（镇）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作为乡（镇）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北京市海淀区则设立了区、镇
两级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并将之作为独立

的监督机构。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各地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基本按照相关政策设计和法律规

定，采取“权力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的治理

结构，只在具体治理机构的设置方面存在一定的差

异，如有的同时设置权力机构和执行机构，有的仅设

置权力机构而不设置执行机构；第二，各地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设置沿用既有经济组织治

理结构的设置路径，未能摆脱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

等经济组织治理结构的影响，难以体现改革的阶段

性要求和渐进性特征，不利于呼应乡村振兴背景下

农村治理的需求。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理论争议

地方实践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制

度完善提供了现实基础，相关实践经验能不能、如何

通过统一的立法予以妥当的体现，对此需进行充分

的论证。 理论界关于通过立法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法人治理结构进行表达的争议点在于，如何实现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特别性与一般法人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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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平衡，换言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特别

性是否会直接影响其治理结构制度设计？ 围绕这一

问题，学者们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公司构造论：模仿现代公司的治理结构

《民法总则》颁布前，很多学者认为应当以现代

公司为模板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制度重构。

《民法总则》颁布后，一些学者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特别法人的解释仍然以公司化改造为基础，认为特

别法人的制度构造难以实现或者较为虚幻，应当从

营利法人的角度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

构。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以公司治

理结构为基础，提倡公司化改造和公司治理模式，本
文将这种观点称为“公司构造论”。

一般而言，“公司构造论”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第一，确立“权力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的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保证治理机构健全，
实现治理机构之间分工制衡；第二，股东大会和职

工大会合而为一，构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权

力机构；第三，建立集体资产管理机构，作为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与决策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人开展日常管理的机构。

还有一种比较激进的“公司构造论”，主张将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定位为营利法人，以关于公司法人

的规则为基础构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特别性则通过特殊规则予以

体现。这种激进观的具体表现是：主张以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的营利性为逻辑起点，向成员分配收益属

于营利性活动；主张按照社团法人的人合性重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社区性，放开集体资产股

权流转限制；认为农村土地等资源性财产在处分

上的限制已经通过土地经营权制度得到缓解，农村

土地所有权不得成为法人的免责财产，而应与国有

企业的划拨土地使用权一样适用关于法人免责财产

范围的法定限制。

总体来看，“公司构造论”坚持公司化改造路

径，其立论基础主要是：第一，如果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与村党组织、村委会相混同，就会因“政经不分”
而导致村干部侵占或挪用集体资产、成员权益受损、
基层治理体系混乱等问题；第二，公司是现代企业

的典范，治理结构成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公司化

改造更易被市场主体接受，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减少

农业经营风险；第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人合

性，成员既是股东又是职工，股东身份与职工身份合

一，股东大会与职工大会合一；第四，农村集体资

产具有公有属性且资源性财产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职

能，必须受到严格监督。
（二）国企模仿论：突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

在公有制框架内构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

理结构，以国有企业的党组织嵌入国有企业治理为

模型，强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体所有制经济

载体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构造，本文将这种观点称为

“国企模仿论”。
“国企模仿论”是“公司构造论”的升级，其仍坚

持“权力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的治理结构，
但具体治理机构以国有企业的相关主体为模型，突
出村党组织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中的

领导地位。 根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中村党

组织领导地位的实现方式和治理机构功能定位的不

同，“国企模仿论”主要有两种具体观点。 第一种观

点可称为“党组织嵌入论”，认为村党组织应当通过

嵌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治理的方式，与理事会、
经理层一起，形成“党组织领导、理事会决策、经理

层经营管理”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内部治理机

构，其中由理事会和经理层共同组成执行机构；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因性质特殊而无法设立权力机构，其
日常监督由村委会负责，无须单独设立内部监督机

构。第二种观点可称为“党组织领导论”，认为村

党组织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党支部之间存在领

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村党组织应当通过对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党支部的意识形态领导、监督、教育等方式

间接参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治理，而不是成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治理机构，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法人应当建立股东大会和理事会作为治理机

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还可以建立农会，主要负责维

护成员权益、增进组织福利等活动，农会成员由村

“两委”或者村民会议任命并有权作为外部理事参

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决策。

“国企模仿论”的两种观点遵循不同的理论逻

辑。 “党组织嵌入论”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集体

资产管理平台为逻辑起点，政策依据是《集体产权

改革意见》中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集体资产、
开发集体资源、发展集体经济、服务集体成员”四项

职能的规定。 因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集体资产管

理平台，所以其不需要直接经营管理集体资产，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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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直接参与市场经营活动，而是通过管理集体资

产、设立公司、入股等方式参与市场经营活动。“党
组织领导论”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具有私法特征

的公法人为逻辑起点，推断其生成过程是：村委会主

动将自身的社会保障职能和集体资产管理职能剥离

出去；村委会审批、协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立；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被动形成的，虽独立负责集体

资产经营管理，但受村委会的监督和村党组织的领

导。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生成离不开村委会的协

调，其职能源于村委会原有职能的剥离，因而必然要

受村委会监督。 村委会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

部治理机构，其监督不是直接监督，而是通过组织召

开村民会议讨论股东大会的初始设置、协调集体经

济组织发展中的行政管理事务、通过农会维护集体

成员权益等方式实现间接监督。

“国企模仿论”的两种观点对村党组织参与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内部治理的方式也存在不同认

识。 “党组织嵌入论”认为村级组织只有一个党组

织，即村党支部，其可以作为治理机构直接参与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内部治理；“党组织领导论”则
认为村党组织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内部的党支

部是两个党组织，村党组织应当通过意识形态领导

等方式间接参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内部治理。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理论的

反思与重构

　 　 理论界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

分歧体现了相关理论的路径依赖和固有偏颇。 路径

依赖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理论探

讨依赖于模仿既有法人治理结构和国有企业改革模

式；固有偏颇是指既有法人治理结构和国有企业改

革模式有其特定历史背景和适用对象，难以直接适

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 对“公司构造论”和

“国企模仿论”进行反思，实质上就是对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理论的路径依赖和固有偏颇进

行反思。 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理性

认识应当是：坚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特别性，
厘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发展的阶段性，赋予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选择治理结构的自治权。
（一）“公司构造论”的反思

“公司构造论”直面乡村治理的困境，试图通过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公司化改造，还原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的“经济组织”属性，使其冲破承担过多社会

功能的制度藩篱。 这种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构造论

无法回避三个重要的问题：在法律性质方面，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的营利法人定位如何与《民法典》规定

的特别法人定位相协调？ 在乡村治理方面，全面公

司化改造的主张是否符合农民意愿，是否适合所有

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在城乡均衡发展方面，政府

通过财政支持等措施尚难以消除城乡差距，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作为纯粹的经济组织又怎能实现农村经

济社会稳定发展？ 这些问题在“公司构造论”框架

内找不到圆满的答案。
“公司构造论”的激进观对营利性和人合性的

解释路径难称妥当。 《民法典》第 ７６ 条对营利性的

界定有两层含义，即取得利润、向作为出资人的股东

分配利润。 但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不以利润

最大化为目标；其向成员分配收益也不同于营利

法人向出资人分配利润，而是实现社会功能的方式，
成员获取收益时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有限责任

公司的人合性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社区性有

本质不同，前者立基于公司信用与股东投资所形成

的资本信任关系，而后者立基于特定血缘或地域所

形成的熟人关系。 因此，“公司构造论”并不能提供

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设置的可行方

案，其力图还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组织”本
质，却没有充分考虑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

实，忽略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实际上，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进行公司化

改造或者将其定位为营利法人，这种主张的目的主

要在于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地位和独立

法人地位，而在《民法总则》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的特别法人地位之后，仍然讨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的性质已无太大实际意义。 理性的认识路径应当

是，肯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别法人地位，明确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特别性对其治理结构的

影响，结合既有经济组织治理结构的基本模式，构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治理结构。
（二）“国企模仿论”的反思

“国企模仿论”认识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

治理结构不能简单照搬公司治理结构，而应当体现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特别性。 但是，该观

点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结构的构造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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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区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阶段，无法适用于

所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另一方面，以国有企业为

模型，限缩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结构的多种可

能性，难以体现集体资产与国有资产在功能定位、经
营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从村党组织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结构中的

地位来看，“国企模仿论”的两种观点都肯定村党组

织在基层治理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并认可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是基层治理的重要主体，进而通过不同方

式明确村党组织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路径。
但是，两种观点并未证成村党组织对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治理及其治理地位的正当性、妥当性，也未厘清

村党组织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与国有企业党组

织对国有企业治理之间的差异。 “党组织嵌入论”
认为村党组织应当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

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嵌入治理的方式和范围

并未明确。 “党组织领导论”认为村党组织对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方式应是间接的，但间接治理

并不直接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资产的经营

管理，难以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集体资产形成有

效的监督。
在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权力机构的认识上，

“国企模仿论”的两种观点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
“党组织嵌入论”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没有成

员，自然不会有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作为其

内部权力机构；同时，集体资产股权的取得路径并非

出资而是分配，集体成员无法凭借分配所得的集体

资产股权而直接参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管

理。“党组织领导论”则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法人的股东大会即其权力机构，由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设立时的参与成员组成。 从形式上看，此两种观

点的分歧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力机构是否存

在、如何构成，而实质上，二者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法人的生成逻辑和法律定位有不同的认识。 “党组

织嵌入论”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是对原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结构性优化，其生成遵循“从
有到优”的改制逻辑；“党组织领导论”则认为，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是剥离村委会经济职能后形成的

具有一些私法特征的公法人，其生成遵循“从混合

到独立”的剥离逻辑。

“国企模仿论”的两种观点都存在自相矛盾之

处。 “党组织嵌入论”不承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却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来源于集

体成员身份；其对村党组织嵌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治理结构的设想遵循“政经合一”的思路，却意图实

现农村自治组织与经济组织的事务相分离、凸显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市场地位；其承认集体成员

的民主管理权利，却不承认成员大会作为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权力机构的地位，导致集体成员缺乏参与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的动力和行使监督权利的空

间。 “党组织领导论”主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

的生成遵循剥离逻辑，却认为村委会仍具有一定的

经济职能，可以通过村民会议监督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的决议，也可以协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其
认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是公法人的基本定位，
却以营利法人的治理结构体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人的私法特征，这种结构主义视域下的公、私法人概

念不易与功能主义视域下的特别法人概念相融通，
会造成不同话语体系下的解释论矛盾。 在功能主义

视域下，特别法人是与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相并列

的法人类型，即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备公法人或

私法人的某些特征，如承担一定的政治功能、具有一

定的营利性等，也不能因此否定将其定位为特别法

人的制度价值，而应当承认不同法人类型划分路径

的相互渗透，肯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具有自身

独特的生成和运行逻辑。

（三）“自治阶段论”的提出

“公司构造论”与“国企模仿论”或忽略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特别性对其治理结构的影响，或
仅关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一个方面，因而都

无法完成构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任

务。 鉴于此，笔者提出构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

治理结构的“自治阶段论”，即厘清城乡融合和集体

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肯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

发展的阶段性，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自行决定

其治理结构。
（１）应当承认一项基本事实，即现阶段全国各

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即
使同一区域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也可能处于

不同的发展阶段。 据农业农村部统计，就集体资

产的分布而言，存在地域之间分布不均、村庄之间分

布不均的现象，前者表现为东部地区的集体资产占

全国集体资产的 ６４．７％，后者表现为全国范围内超

过 ３ ／ ４ 的集体资产集中在 １５％的村。根据笔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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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对全国多个省份的实地调研，东部地区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发展情况较好，如浙江省嘉兴市实现年

经营性收入 ２０ 万元以上村级全覆盖，而中部地区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情况一般，如 ２０１８ 年湖南省

株洲市经营性收入低于 ５ 万元的村占比约 ７０％。 中

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尚且如此，集体资产总量

低于中部地区的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更大。
集体经济发展情况的差异直接体现在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法人治理结构上：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法人，其治理结构通常比较健全、治理机

构运转顺畅；而集体经济组织发展一般的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法人，存在治理机构难以发挥实际作用、治
理机构之间职能混同等问题。

（２）明确治理结构的自治性，允许不同发展阶

段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根据实际需求自行决定

采用何种治理结构。 换言之，治理结构的选择属于

法人自治事务，法律不应过度干预。 如前文所述，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示范章程（试行）》和一些省份

的地方性法规并没有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

理结构选择权，而是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

的治理结构。 “公司构造论”和“国企模仿论”都认

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不具有自治性，
而应具有稳定性和一定的强制性。 笔者认为，只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坚守集体所有制的底线，其
就可以自主选择治理结构或者根据需要变更治理结

构。 “公司构造论”和“国企模仿论”沿袭传统公司

法理论，认为公司治理结构的设定属于强制性规范，
这不符合公司法立法发展趋势。 从现代公司法理论

来看，公司治理结构的选择属于公司自治事项，公司

法中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条款属于倡导性规范，公
司章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变更。从比较法角

度看，公司治理结构的自治性得到许多国家和地区

立法例的倡导，如《法国商法典》 《意大利民法典》
《欧洲公司（ＳＥ）条例》对此都予以肯认。因此，不
宜将公司治理结构的选择作为强制性规范并直接适

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 如果允许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法人自行选择治理结构，则在推进乡村治理

现代化的背景下，其治理结构终将呈现出“权力机

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 的格局。 在这一格局

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特别性主要体现在党

组织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方面，即通过

党组织统领集体经济发展方向，避免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法人经营选择的盲目性。
（３）应当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与村委会

“政经合一”。 如上文所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

可以自主选择治理结构，那么，“政经合一”或者“政
经分离”都是可选择的治理结构模式。 《集体产权

改革意见》指出，有需要且条件许可的地方可以采

取“政经分离”的治理结构。 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法人与村委会“政经合一”模式仍然较为普遍。
这种模式的合理性在于：第一，处于低发展阶段的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经营管理集体资产的主要方式

是对承包地的发包、经营管理等，经济事务简单，
“政经合一”模式可有效降低乡村治理成本；而经济

发达地区的一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可以利用资

源、区位优势，开展稳健型理财、资产资源出租等经

营活动，经济事务并不复杂，“政经合一”模式也有

适用的空间。第二，现阶段乡村人才不足，村级组

织之间管理人员交叉任职，“政经合一”模式可充分

利用有限的乡村人才，在一定期间内缓解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法人管理人员短缺的问题。 第三，根据笔

者对湖北、湖南两省部分地区的实地调研，９０％以上

的受访农村集体成员认可“政经合一”模式和交叉

任职的情况。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现阶段我国农

村集体成员对“政经合一”模式比较认同，对村级组

织管理人员身兼多职比较信任。 需要注意的是，
“政经合一”与“政经分离”两种治理模式都应当坚

持党组织的领导。 在“政经合一”模式下，党组织领

导的主要方式包括实行村级组织管理人员交叉任

职、组织动员集体成员参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

等。 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有需要且条件许

可”时，其可以实行“政经分离”的治理模式，但仍应

坚持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并允许党组织通过推荐其

治理机构管理人员的候选人、参与集体经济重大事

项的讨论等间接方式参与其内部治理。
综上所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

选择属于法人自治事务，法律不应当强制干预。 全

国各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采取统一的治理结

构，既不具有合理性，又不符合科学性。 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可以是“政经合一”模式，也可

以是“政经分离”模式，但“政经分离”模式下的治理

结构不能简单照搬公司法人或者国有企业的治理结

构，而应当坚持党组织领导的核心地位，“其他治理

机构”的具体形式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民主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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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决定或者集体经济组织章程规定。

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立法选择

王利明教授指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是

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制度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

色、实践特色和时代特色。”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立法中体现上述特色，关键在于坚持集体所有制及

其蕴含的治理逻辑。 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治

理结构而言，中国特色、实践特色集中体现于“政经

合一”模式和“政经分离”后党组织领导集体经济组

织治理的模式。 “公司构造论”和“国企模仿论”没
有坚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中国特色、实践特

色，或者说其关注的焦点不在于从立法上对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法人进行具有中国特色、实践特色的表

达，因而难以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提供理论依

据。 “自治阶段论”打破简单化、“一刀切”的立法模

式，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情

况为立论基础，区分出“政经合一”与“政经分离”两
种治理模式。 该理论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结构

属于自治事务的观点回归法人制度的一般原理，不
仅有利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协调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法人的特别性与法人一般性的关系，还有利于

调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的中国逻辑与法人

制度的一般原理和价值的关系。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地方探索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提供了现实基础，相关学术

争议则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提供了理论参考。
在此基础上，我国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时，其中

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设置可以参

考如下建议：在立法技术方面，以倡导性规范为主，
使用“可以”等倡导性词语以表明立法对该治理结

构的适度开放性态度，并认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人采取“政经合一”模式的做法，为相关改革提供一

定的制度空间；在立法内容方面，侧重于明确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法人各治理机构的功能定位、职权范围

等事宜，并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章程对此作

出例外规定。

注释

①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统计，截至 ２０１９ 年年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试点单位已经覆盖全国 ８０％左右的县；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改革试

点实现省级全覆盖。 参见《扎实开展全国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

作———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农村工作通讯》２０２０ 年

第 １４ 期。 ②法人证书模式是指政府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颁发组织

证明书，便于其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参与一定的市场活动，该模式出现

在广东省等地；传统公司法人模式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隐名

股东或者另设主体的方式规避《公司法》对股东人数的限制，并参照

《公司法》办理相关登记，该模式出现在湖南省长沙市、福建省厦门

市等地；合作社法人模式是指集体成员以其取得的集体经营性净资

产量化份额作为出资，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并将该合作社作为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该模式出现在江苏省、上海市等地。 参见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集体所有制下的产权重构》，中国发展

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８１—１８３ 页。 ③如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示范章程》第 ２１ 条规定：“本社设立股东代表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④参见孙迎春：《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治理结构法律

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０—１０２ 页。 ⑤这种

立法模式是指，地方性法规中并不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机

构作出总体规定，只是以不同的条文规定其主体、职权、会议制度等。
采用此种立法模式的省份有黑龙江等，如《黑龙江省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条例》第 １４ 条、１９ 条、２０ 条分别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的相关内容。 ⑥这种立法模式是指，地方性法

规中先有一个条文总体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机构，再以

不同的条文规定每个治理机构的职权、会议制度等。 采用此种立法

模式的省份有江苏等，如《江苏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第 １０ 条

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机构由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

会、理事会、监事会组成”。 ⑦参见管洪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

治理机制立法建构的基本思路》，《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⑧参见宋天骐：《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设立

的特别性》，《求索》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⑨有学者指出，乡村建设的重点

应当是保底即保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为目标（参见桂华等：《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研究》，华中科技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第 ４—５ 页）。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是提高

农民组织化程度的经济组织，其对乡村建设的意义也应当重在提供

经济基础。 ⑩参见赵旭东：《公司法修订中的公司治理制度革新》，
《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参见施天涛：《让监事会的腰杆

硬起来———关于强化我国监事会制度功能的随想》，《中国法律评

论》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参见马凌云：《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

理结构问题研究》，《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４ 期。 参见阮蓓：
《“还权赋能”生巨变———四川省成都市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纪实》，中国农业信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ｇｒｉ． ｃｎ ／
Ｖ２０ ／ ＳＣ ／ ｊｊｐｓ ／ ２０１７０６ ／ ｔ２０１７０６０６＿５６６３１８８．ｈｔｍ，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６ 日。 根

据笔者参与的关于湖南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地调研，娄底

市娄星区也采取此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 参见上海

市农村经济学会、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委员会主编：《农民的呼唤———
上海市松江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９７ 页。 湖南省《韶山市韶山乡韶润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章程》 第 ２４ 条规定：“本社设股东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

会。”参见张云华：《关于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思考———
以四川省都江堰市的探索为例》，《农业经济问题》 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
参见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挖掘集体经济发展新动力，助力

新型城市形态构建———北京市海淀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典型经

验》，《农村经营管理》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有学者指出，农村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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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公司化改造需要两个基本条件，即舍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公共职能和建立城乡平等的经济社会环境（参见王春平、张立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与企业化改造》，《农业经济问题》
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有学者指出，随着市场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社

区集体经济组织改制为公司是必然的选择（参见王权典：《社区集体

经济组织改制目标定位与职能重构之法律研析》，《法学论坛》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有学者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改造后，不应继

续承担社会职能（参见李浩：《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公司化运

作———从法律视角解析经营风险》，《人民论坛》 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６ 期）。
参见何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重构》，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３０—１３２ 页；吴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机制建构》，
《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参见陈晓军：《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法人的设立与变更》，《人民法治》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４ 期。 参见罗猛：
《村民委员会与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定位与职能重构》，《学术交流》
２００５ 年第 ５ 期。 参见李爱荣：《集体经济组织改革中的成员权问

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１１—１１２ 页。 参见郭

洁：《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营利法人地位及立法路径》，《当代法

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参见肖鹏、葛黎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民

事主体地位辨析》，《农村经济》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参见赵家如：《集
体资产股权的形成、内涵及产权建设———以北京市农村社区股份合

作制改革为例》，《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有学者指出，农
村各级组织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对村干部“隐形权力”的监管存在

漏洞，容易产生村干部挥霍、挪用集体资产等问题。 参见张怡、李丹：
《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法律思考》，胡元聪主编：《深化农村改革法律

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２ 页。 参见赵万一、张长健：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权关系的创新———以社区型股份合作制法人

组织的构建为研究对象》，《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 比如，现阶段农村土地对农民仍发挥一定的社会

保障功能。 参见王洪平：《农民集体与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

地位和主体性关系》，《法学论坛》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参见韩冬

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的构建与完善》，《中国土地科学》
２０１７ 年第 ７ 期。 《民法总则》颁布前就有研究报告指出，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参见农业部课题组：《推进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中国发展观察》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２ 期）；《民
法总则》颁布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别法人定位使这种认识更

加稳固（参见焦富民：《〈民法总则〉视域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研

究》，《江海学刊》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集体产权改革意见》指出，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资产量化份额从集体获得的收益，也不同

于一般投资所得，要研究制定支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税收政

策”。 参见管洪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类型定位之证成与价

值展开》，《法学论坛》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有研究指出，河南省焦作市

内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存在发展差距。 参见田友、赵翠萍：《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面临的急难问题及其破解———基于河南省焦作

市的实践调查》，《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 《扎实开展全国农

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
《农村工作通讯》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４ 期。 参见刘俊海：《基于公司理性

自治的公司法规范重塑》，《法学评论》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参见柴瑞

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革之审视》，《甘肃社

会科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示范章程（试行）》
第 ７ 条规定了村党组织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重大决策的提议权、与
理事会商议权等参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治理的权利。 在国有

企业改革中，有学者提出国有企业党组织与监事会制度整体融合的

观点（参见杨大可：《论党组织与国企监督机制的融合》，《当代法学》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本文认为可以参照这种构想来设计村党组织对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治理方式，进一步完善村党组织领导的具体

方式。 王利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详解》 （上册），中
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４０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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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论所有权抛弃规则在我国《民法典》中的缺失与补全∗

尤 明 青　 　 　 谢 孟 祥

摘　 要：所有权抛弃规则在支持物尽其用、阻断法律风险、便于物的清运回收处置等方面有重要意义，也为很多法

律规则的适用提供制度基础。 我国《民法典》中所有权抛弃规则缺失，会影响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影响侵权责任、合
同责任以及相关公法责任的适用。 对此，有必要基于现实需求，遵循我国《民法典》中的公示公信原则、绿色原则、
诚信原则、合法原则，以填补漏洞的方式续造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所有权抛弃规则。
关键词：所有权抛弃规则；《民法典》；制度续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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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中的所有权抛弃是指，有体物的所有人不

将所有权移转与特定他人，而使其归于消灭的单方

民事法律行为。①自罗马法开始，各大法系都逐渐承

认以消灭所有权为目的的抛弃行为，将其作为所有

权消灭的原因之一。②但是，我国《民法通则》（已废

止）、《物权法》 （已废止）、《民法典》都没有明确将

“抛弃”规定为所有权消灭的一种方式。 《民法典》
中所有权抛弃规则缺失，影响法律制度的完整性和

适用效果，也无法回应现实需求。 本文分析所有权

抛弃规则缺失造成的制定法漏洞，并探讨通过制度

续造的方式予以填补。

一、所有权抛弃规则入法的意义

１．支持物尽其用

所有权抛弃规则是对原所有人消灭所有权、新
所有人取得所有权这一自发形成的社会观念的承

认。 现实社会中，总会有人因认为某物不值得继续

保留而将其抛弃，也总会有人因认为该物值得拥有

而对其实施占有。 对被抛弃物实施占有，可以实现

物在不同主体间的流转，有助于实现物的价值。③由

于抛弃和占有在时间上并不必然连续，所以需要将

两者都作为单方法律行为看待，并以无主物状态填

充原所有权消灭至新所有权产生之间的所有权真空

状态。④亦即，构建所有权抛弃规则意欲规制的，并
非重在原所有权之丧失，而重在新所有权之取得。

早在罗马法时期，人们就形成了通过所有权抛

弃规则加速物的流转、保障物的利用的法律观念，基
于“所有权抛弃”“无主物”“先占”三个概念实现从

有主到无主再到有主的物的闭环流转。 罗马法中的

所有权抛弃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演进的产物，
是通过法律人对当时居于支配地位的正义观念进行

阐释而逐渐发展起来的。⑤进入近现代社会，所有权

抛弃规则成为很多国家物权法中具有共通性的制度

逻辑。 例如，德国《民法典》将“动产抛弃”安排于第

３ 章“所有权”第 ３ 节“动产所有权的取得和丧失”
第 ５ 目“先占”之下。⑥近些年随着循环经济的发展，
被抛弃物的集约化、规模化、高效利用对所有权抛弃

规则的制度需求更加强烈。 在此背景下，我国《民
法典》编纂过程中有多个专家建议稿都体现了发展

循环经济、实现物尽其用的要求。 例如，梁慧星教授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２７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计划指导项目“环保产业促进法律制度研究———以湖北省涉水环保产业培育为中心

的考察”（Ｂ２０１３２９６）。
作者简介：尤明青，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４３０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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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起草的民法典草案将所有权抛弃规则置于“先
占”之下；⑦王利明教授主持编撰的民法典建议稿虽

然没有明确规定抛弃行为和抛弃物，但在第 ７２５ 条

将“抛弃的动产”规定为先占的客体，间接承认了抛

弃行为及其法律效力，体现了同样的制度逻辑。⑧

２．阻断法律风险

物不仅有利，还可能有弊，而所有权抛弃规则可

以阻断原所有人因拥有物而可能承担的法律风险。
在风险社会中，物的所有人常常出于阻断法律风险

的目的，以抛弃的方式消灭所有权。 在很多合同纠

纷、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中，所有人是否实施抛弃行

为、是否仍为物的所有人，是争议的焦点。 被告往往

主张其对物的所有权已经丧失，因而不应承担侵权

责任、违约责任；原告则主张被告仍然拥有案涉物品

的所有权，因而仍需承担责任。⑨

３．便于物的清运回收处置

所有权抛弃规则与固体废物的清运回收处置之

间存在直接联系。 我国城镇地区以及部分农村地区

已经建立生活垃圾等固体废物的清运回收处置体

系，该体系正常运行的前提是物品已经被抛弃，其所

有权已经消灭。 为提高固体废物清运回收处置效

率，需要建立所有权抛弃规则。
４．提供制度基础

所有权抛弃规则还是适用其他很多法律规则的

基础。 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 １２４１ 条规定了

抛弃高度危险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第 １２４ 条界定固体废物的含义时

使用了“抛弃”一词，《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第 ２５
条、３６ 条、４１ 条禁止抛弃过境动物的尸体、排泄物、
铺垫材料、进出境运输工具上的泔水、动植物性废弃

物及其他废弃物且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些规

定在限制性、禁止性意义上使用“抛弃”一词，在适

用这些规则时需要以所有权抛弃规则为基础。

二、所有权抛弃规则缺失对司法实践的影响

１．对抛弃高度危险物侵权责任之适用的影响

我国《民法典》第 １２４１ 条规定：“抛弃高度危险

物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所有人承担侵权责任。”要求

所有人承担侵权责任，确定被抛弃的高度危险物的

所有权归属成为绕不开的问题。 持所有权消灭论者

认为，原所有人虽然已经丧失对被抛弃的危险物的

所有权，但造成损害的原因仍然是抛弃行为，只要危

险物没有被他人占有或者他人没有对该危险物产生

所有权，就应当由被抛弃物的原所有人承担责任。⑩

然而，在有的案件中，受害人就是意欲取得该抛弃物

所有权的先占人。 如在一起健康权纠纷案中，原告

捡起被告燃放的未充分爆炸的鞭炮残渣玩耍时因鞭

炮突然爆炸而受伤。按照上述观点，被告对鞭炮的

所有权已经消灭，原告捡拾鞭炮的先占行为产生新

的所有权。 如果这一推理成立，原告就是因为自己

所有的物遭受损害，有何理由向被告主张侵权责任？
如果不能主张侵权责任，则明显违反该条的规范目

的。 假设该案中原告捡起鞭炮残渣后交给其他小朋

友玩耍并导致其他小朋友人身伤害，此时要求原告

作为新的所有人承担侵权责任，也明显违反该条的

规范目的。 造成此类法律难题的根源在于，我国民

法中缺乏确定抛弃物所有权得失变更的法律规则。
所有权抛弃规则缺失，还可能导致司法实践中

不当扩大抛弃高度危险物侵权责任的适用范围。 在

一起因触电致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中，被告甲违规

搭设的宽带网线穿越被告乙的高压设备，后于 ２０１４
年将该宽带网线废弃，２０１９ 年，该网线因与被告乙

的高压设备接触带电而导致原告人身损害；二审法

院认定弃用的网线因附在高压变电器上而成为带电

的高度危险物，进而适用《侵权责任法》第 ７４ 条，判
令被告甲承担全部责任、被告乙不承担责任。通说

认为，该条所指的“高度危险物”是本身具有高度危

险性的物，其高度危险性是物所固有的，而不是由物

的存放条件等外在因素产生的。判断物是否具有

高度危险性的时间，应当以其被抛弃的行为发生时

为准。 该案应当适用过错责任的一般规定，适用

《侵权责任法》第 ７４ 条（《民法典》第 １２４１ 条）是对

抛弃高度危险物责任的不当扩大。
２．对违约责任之适用的影响

由抛弃行为引发的合同纠纷常常涉及存量房买

卖关系和不动产租赁关系。 在存量房交易中，买卖

双方会对交房时卖方是否放弃房内遗留物的所有权

发生争议。 在不动产租赁中，双方通常约定租赁合

同终止时或者终止后一定期限内承租人应移出自己

的物品，逾期未移出的杂物可视为自行放弃，出租人

有权处置。 此即关于动产抛弃的约定。 对于不定期

租赁合同或者到期后可以按不定期合同延续的租赁

合同，承租人是否抛弃房内物品对租赁关系是否存

续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构成抛弃，则租赁合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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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人丧失对遗留物的所有权，也无继续支付租金

的义务；如果不构成抛弃，承租人保有对遗留物的所

有权，但负有继续支付租金的义务。 在所有权抛弃

规则缺失的情况下，此类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中的当

事人会对承租人是否抛弃房内物品、是否提前退租

产生不同的理解，从而引发争议。 鉴于此，法院在个

案中或者不支持出租人要求承租人继续支付租金的

主张，或者给予出租人合理的止损期间以平衡双

方的利益。
３．对公法上有关责任之适用的影响

如前所述，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禁止抛弃严重

污染环境、损害公众健康的物品。 这些法律、法规还

对相应的违法行为规定了行政责任，严重违法的情

形可能构成刑事责任。 我国《民法典》中所有权抛

弃规则缺失，给这些公法上规定的适用造成困境。
行政责任存在处罚时效的问题，刑事责任存在追诉

时效的问题。 对于从抛弃行为发生时起算已过处罚

时效、追诉时效的案件，抛弃物的所有权是影响法律

适用的关键因素。 如果原所有人已经失去所有权，
就无法对其适用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此种情况下不

仅生态环境遭到损害、公共利益遭受损失，还需要国

家承担清理污染、修复环境的费用。 这种结果显然

不是立法的本意。 如果原所有人的所有权没有消

灭，则需要否定抛弃行为导致所有权消灭的法律效

果，为此要借助于我国《民法典》第 １４３ 条关于民事

法律行为生效条件的规定。 我国《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关于禁止倾倒危险废物的规定、《进出境

动植物检疫法》关于禁止抛弃的规定，都构成《民法

典》第 １４３ 条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定”，似乎都可以

否定抛弃行为导致所有权消灭的法律效果。 然而，
以这些强制性规定否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前提

是该民事法律行为已经成立。 在所有权抛弃规则缺

失的情况下，如何成立抛弃行为？ 如果抛弃行为不

能依法成立，又如何以违犯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为由阻却该行为生效？ 为破除此类困局，必须在我

国《民法典》中确立所有权抛弃规则。

三、我国《民法典》中所有权抛弃规则的补全

判断制定法是否存在漏洞需按照严格的标准，
仅当制定法对其调整范围内的特定案件类型缺乏适

当的规则且不是“有意义的沉默”时，方可认为其存

在漏洞。 制定法漏洞不是指个别法条不完整，而是

指某一特定规则在整体上不完整。 制定法漏洞可细

分为开放型漏洞与隐蔽型漏洞、自始的漏洞与嗣后

的漏洞。我国《民法典》作为民事立法体系化的产

物，追求内在和谐、外在统一，本不应缺失所有权抛

弃规则。 通过对我国法律制度进行整体考察可以看

出，这一缺失并非出于“有意义的沉默”。 因此，所
有权抛弃规则缺失构成一个制定法漏洞，该漏洞属

于开放型漏洞、自始的漏洞。 对制定法漏洞进行法

的续造，应当受到制定法的调整意图、调整计划及其

内在目的约束。 具体到开放型漏洞的填补，一般需

要借助于类推的方法，或者回归制定法所包含的原

则，在相关原则的指引下完成。我国《民法典》中

的公示公信原则、绿色原则、诚信原则、合法原则，都
是填补所有权抛弃规则漏洞所必须遵守的重要原

则。 以下逐一分析这些原则对在《民法典》中续造

所有权抛弃规则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实际上就是

续造所有权抛弃规则的方向和大致路径。
１．细化公示公信原则的要求

公示公信原则是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 公

示，要求物权可以从外部加以认识，在物权因法律行

为而导致得失变更时可以通过法定的方式向外界展

示，使他人知悉，否则无法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 公

信，是指对物权外观表象产生合法信赖的人有权获

得法律保护。 公示在于使人“知”，公信在于使人

“信”，两者共同构成公示公信原则。公示公信原

则对构建普通动产、特殊动产、不动产的抛弃规则，
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对于动产，公示公信原则要求根据物的客观情

况推断其是否为抛弃物，以物之状态推定原所有人

是否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是否出于真实意思

表示而放弃对物的占有。 之所以采取如此推定方

式，是因为抛弃行为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无特定相

对人，并且动产被抛弃和被先占之间通常存在时间

间隔。 如在一起返还原物纠纷案中，法院支持根据

床板放置在沿街开放通道的角落、放置时间半月有

余、无人看管使用、未做围挡标识等状态特征，推定

这些床板已经被抛弃。这一推定就体现了对“事前

抛弃”适用公示公信原则。 公示公信原则同样适用

于“事后抛弃”。 所谓“事后抛弃”，是指所有人在遗

失、遗忘某物后较长时间内没有找到该物，从而产生

放弃寻找该物意愿的情形。 可以借鉴“事后抢劫

罪”的认定，将这种事后形成的抛弃意思表示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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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抛弃”。
对于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特殊动产，我国

《民法典》第 ２２５ 条规定其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

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该条规

定符合公示公信原则的要求，应当适用于以抛弃的

方式消灭特殊动产的所有权。 换言之，即使没有办

理此类登记，只要所有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有抛弃

的真实意思，在其放弃占有时即产生消灭所有权的

法律效果。 在抛弃特殊动产时，所有人没有办理抛

弃登记的义务，但办理抛弃登记可以产生对抗善意

第三人的效果。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规定机动车抛弃

登记，与机动车抛弃登记最相似的是公安部发布的

《机动车登记规定》中的注销登记，但注销登记是管

理性登记，不是消灭物权的必要条件。 对于船舶、航
空器而言，也是如此。 为保障特殊动产的所有人办

理抛弃登记的权利，登记机关应当提供相关服务。
对于不动产的抛弃，我国《民法典》第 ２０９ 条规

定了登记生效主义。 王泽鉴教授主张，不动产所有

权的抛弃并无相对人，所有人无须对特定人作出抛

弃的意思表示。该判断与登记生效主义并不矛盾。
登记机关并非权利相对人，向登记机关作出抛弃不

动产所有权的意思表示并由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实
际上是向不特定多数人作出抛弃的公开意思表示，
具有公信力。

２．回应绿色原则的要求

绿色原则是我国《民法典》第 ９ 条新增的一项

原则，其将环境价值和生态功能纳入民法的指导准

则中，要求人们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中心处理民

事活动与环境资源保护的关系。该原则对构建所

有权抛弃规则的要求主要是，保障固体废物清运处

置企业正常运行，减少资源回收利用面临的障碍。
为此，在发生相关争议时，法院应通过续造所有权抛

弃规则，作出有利于固体废物回收处置的解释。 为

了更好地解决有关意思表示、行为能力等问题的争

议，可以采用金额推定的方式认定是否存在抛弃行

为。 可以确定一个具体的金额，物的经济价值低于

该金额即推定其为被抛弃物，高于该金额时不直接

推定所有人已作出抛弃的意思表示，而采用较严的

认定程序和较高的认定标准。 比如，如果高校校园

内、街头的闲置自行车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就不应

直接推定其为抛弃物，否则会鼓励盗窃，侵害所有

权。 但是，任由“僵尸自行车”长期风吹日晒，也会

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有碍观瞻、挤占宝贵的空间。
有些地方尝试通过抛弃认定程序解决这一问题，取
得了较好的环境效果和社会效果。 比如，有些高校

的保卫部门于开学时在车况很差、久未使用的自行

车上粘贴告示，同时在学校网站上发布公告，要求车

主将自行车移放他处以示尚未抛弃，否则在公告期

满后将自行车作为抛弃物交给资源回收企业。有

些地方的城管部门也采取了类似行动。 但是，这种

做法的法律依据目前尚不充分。
依据绿色原则，对于长期无人认领、无人使用的

“僵尸汽车”，也有必要建立所有权抛弃推定规则。
结合我国《行政强制法》 《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

定》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民法典》有关诉讼时效

的规定，作此推定时应当考量的因素主要包括车辆

对社会的影响、车况、车辆经济价值等。 认定抛弃车

辆的程序可由当地公安机关依职权启动，也可由利

害关系人提出申请。 为保护车辆所有人的利益，在
认定抛弃时，公安交管部门应当查询机动车登记资

料，通过合理努力通知车辆所有人，并将认定抛弃的

情况和法律后果在交管部门网站上公告，公告期满

后即认定该车辆已经被所有人抛弃，车辆所有权归

国家，由政府指定的部门通过拍卖、报废拆解等方式

予以处置，所得价款首先用于支付处置费用、停车费

用、欠缴罚款，余额收归国库。
３．因循诚信原则的要求

我国《民法典》第 ７ 条规定了诚信原则。 诚信

原则属于当事人不得通过意思自治加以排除和规避

的强行法规范，具有确立行为规范、填补法律漏洞和

合同漏洞、衡平当事人之间利益、解释法律和合同等

功能。就无固定期限的不动产租赁合同以及到期

后可以顺延的不动产租赁合同而言，不论合同中是

否对承租人遗留在房屋内物品的处置作出约定，在
认定该遗留物为抛弃物时都应当坚持诚信原则。 此

时，遗留物的价值和租金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

判断标准。 在无法联系到承租人或者合同双方无法

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遗留物的价值明显小于租

金时，出租人应当基于诚信原则，采取重新出租等合

理的减损措施，而不得主张承租人继续承租；出租人

基于诚信原则将遗留物作为抛弃物处置时，承租人

不得主张所有权。 遗留物的价值明显高于租金时，
出租人应当基于诚信原则，不得将遗留物作为抛弃

物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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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践行合法原则的要求

合法原则，在狭义上要求所有民事法律行为都

不得违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在广义上还要求民事

法律行为不得违反公序良俗。所有权抛弃的意思

自治与保护第三人利益、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紧张，故
需要遵守合法原则。 一旦通过填补漏洞的方式将所

有权抛弃续造到民法规则体系中，我国《民法典》第
１４３ 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生效条件的要求就适用于

抛弃行为。 通说认为，该条规定的“强制性规定”应
当限缩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关于管理性强

制性规定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我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中有两个规范例证。 该法第 ２０ 条、
７９ 条分别禁止擅自倾倒固体废物、危险固体废物，
前者应当解释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适用于一般固

体废物；后者应当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适用于

危险固体废物。 换言之，违法抛弃危险废物的行为，
由于违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所以不能生效，无法产

生所有权消灭的法律效果。 如此解释可以为要求危

险废物的所有人承担相关责任提供支持，行政机关

即使在抛弃行为发生两年后才发现被抛弃的危险废

物，此时因超过处罚时效而不能对抛弃行为作出行

政处罚，其仍可以基于危险废物的所有权而要求危

险废物的所有人清理污染物、修复环境。 刑事责任、
民事责任的适用也是如此。 危险废物的处置成本高

昂，造成的危险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如果不以效力性

强制性规定否定相关抛弃行为的效力，就难以追究

抛弃者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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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城乡“第三极”与县域城镇化风险应对
———基于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比较的视野

桂 　 华

摘　 要：城镇化作为现代化的必经过程，其发展受到产业形态、农民收入水平以及进城成本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

响。 近年来，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入县城，推动了县域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然而，中西部地区的县域城市缺乏工业化基础，县城消费较多地依赖外部资源输入，发展后劲有限。 大规模县域城

镇化极大地改变了县域人口布局、社会生活方式、人的思想观念、社会阶层结构等，给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不容

忽视的挑战。 进入新发展阶段，推进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需结合工业化、产业升级、农村政策、土地制度、社会治

理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通盘考虑。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县域城市；城乡“三元”结构；政策应对

中图分类号：Ｆ２９９．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６１－０９

一、提出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年均 １ 个百分点左右的

速度提高城镇化率，实现了数亿人口从乡村转移到

城市的城镇化发展。①城镇化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减
少贫困和推进农民现代生活方式转型等都产生了巨

大影响。 城镇化作为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

必经阶段，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
２０１３ 年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其核心是推

动人的城镇化。 农民是城镇化的主力群体。 《国家

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提出，努力实现

１ 亿左右农村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②

２０１９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建立健全城

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有
力有序有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民工特别是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③ ２０２０ 年，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提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以县城为

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④

近年来，围绕新型城镇化工作，多项配套性的制

度改革同时推进。⑤一方面，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降低

农民进城落户门槛；另一方面，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和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强化

农村集体权利的“财产性”，降低农村户籍对农民留

村的“拉力”，提升农民由乡进城的流动性。 受农民

收入水平及其进城成本等因素的限制，县域是农民

进城的主要地方，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入县城，这对中

国整体社会形态的改变具有重要影响。 方兴未艾的

新型城镇化进程重塑着整个社会体系，改变着人口

布局、社会生活方式、人的思想观念、社会阶层结构

等。 整体而言，中国正在形成新的城乡结构。 本文

重点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演变过程，
在区域比较的视角下讨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

县域城镇化方面的主要差异，并就中西部地区的县

域城镇化可能引发的问题提出政策应对思路。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１－１６
作者简介：桂华，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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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社会基本结构的城乡关系

城市与乡村是性质不同的两套社会系统。 城市

与乡村构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 在传统

农业社会，农业生产是整个社会经济的主要构成，国
家经济基础在乡村，城市在军事、商业、政治方面发

挥枢纽作用，城市属于上层建筑部分，城市寄生在乡

村之上。 工业革命以后，城乡关系进入现代阶段，城
市与乡村的经济地位开始发生历史性转变。

进入现代社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

下降，工业、商业和服务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人类

的生产活动对土地的依赖性逐步降低。 与乡村相

比，城市具有资源集聚和规模化优势，城市的生产效

率更高，具备生产功能的现代城市逐渐实现了经济

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 现代城市成为人类开展经

济、政治、文化等大部分社会性活动的中心场域。
技术进步、生产力提升和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

城市形态，也改变了乡村形态。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
农业生产从自然经济向现代农业经营转型，城市与

乡村通过统一的市场交换体系建立联系，乡村逐渐

丧失“共同体” 意义，很多传统乡村聚落走向 “终

结”。 现代城市与现代乡村共同构成社会化大生产

和分工体系的一部分，传统的城乡“二元”关系被新

型城乡关系替代。 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城乡之

间持续发生的高频度的要素流动，农民以劳动力的

形式进入城市，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城市体量逐步

超过了乡村体量，成为人口的主要集聚地。 “城镇

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集聚、农村人口向

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

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⑥

城乡关系是一个演变的过程，发展经济学从不

同经济部门被拉平的角度对现代城乡关系的变动做

出描述⑦，社会学则主要是关注城乡在社会文化上

的对立和融合机制。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经过程。
推进城镇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城市与乡村的一体

化，消除城市与乡村在制度、文化、发展水平、社会生

产效率、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差异，实现乡村与城市的

均衡发展。 城市与乡村的完全一体化属于理想状

态，只有极少数国家和地区建立起了一体化的社会

形态，如作为城市国家的新加坡。 绝大多数国家地

区都存在着城市与乡村的差别以及工业与农业的部

门差异。 欧美发达国家也存在着一定比例的乡村人

口，城乡依然存在“二元”特征。 城镇化虽然不断改

变着城乡形态，使之从传统的城乡“二元”关系转变

为现代城乡关系，但其发展目标绝非消灭乡村。
客观存在的城乡“二元”关系既依赖自然条件，

也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

响。 现代城市的兴起与工业化发展密切相关，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城乡“二元”关系因经济社会发展的

路径不同而存在性质与形态上的差异。 对于城乡关

系的不同形态，既有研究对此关注较多，结合实际情

况，大体可分为三种形态。
第一种是经济发达国家的城乡关系。 以美国为

例，美国属于移民国家，乡村传统不强，其城乡关系

主要是由部门分工造成的。 美国农业发达，由农场

主构成的农业从业人口，与中国意义上的农民完全

不是同一个概念。 以大和族为主体民族的日本，具
有很强的东亚小农文化传统，日本在 ２０ 世纪六七十

年代完成城市化转型，社会主要劳动力进入城市就

业，乡村基本成为老年人口留守的地方。 中国的城

乡关系演变更接近日本的形态。 包括美国、日本在

内的发达国家的城乡关系以高水平的城镇化为前

提，而高质量的城镇化又以高附加值的产业体系为

支撑。 先发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之后，继续进行产业

升级，发展出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于高端制造业的高

端服务业，并占据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顶端。 也

就是说，发达国家正是因为处在产业体系的顶端，能
够从全世界获取高额利润，才能够支撑起本国高质

量的城镇化发展，维系较小的乡村以及一体化的城

乡关系。⑧整体而言，发达国家的城乡差距小（客观

存在的城乡差别不等于城乡差距），而且发达国家

的城乡关系具有四个显著特征：一是城镇化率高，主
要人口集中在城市；二是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

流动；三是城市与乡村享受国家统一的社会保障和

公共服务；四是发达国家乡村的产业发展水平不低

于城市，而且拥有城市所没有的绿水青山和清洁空

气，因此出现了富裕群体下乡的“逆城市化”现象。
第二种是欠发达国家的城乡关系。 欠发达国家

的城乡关系主要存在两种形态。 第一种形态存在于

工业化刚起步的国家，其城镇化率较低，国家的大多

数人口生活在乡村，城乡之间还存在显著的分割特

征，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相对过剩。 第二种形态主要

存在于已经达到较高城镇化率的发展中国家，如拉

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城镇化率已超过 ７０％⑨，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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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上来看，已进入后城镇化阶段。 然而，与发达国

家不同的是，尽管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规模

庞大，但是城市化水平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
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关系转变为城市内

部的二元结构，并引发城市贫民窟等城市社会问题，
造成社会不稳定，使国家社会经济堕入发展陷阱。⑩

相关研究将城市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

是城市化率低于 ３０％的初期城镇化阶段、城镇化率

为 ３０％到 ７０％的中期城镇化阶段、城镇化率超过

７０％的后期城镇化阶段，这三个阶段构成一个 Ｓ 型

曲线。这一城市化发展规律被广泛认可，且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中国城镇化政策的制定。 ２０２０ 年，中国

城镇化率达到 ６３．８９％，按上述标准，中国已进入中

后期城镇化阶段。关于当前中国城镇化状况，主要

存在以下几方面的认识和判断：一是城镇化水平滞

后于工业化水平；二是户籍城镇化水平低于常住人

口城镇化水平；三是中国城镇化存在较大空间，可通

过城镇化拉动内需，保持经济增长；四是城镇化还存

在制度上的障碍，需通过制度调整来进一步释放城

镇化潜力；五是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口红利弱化，未
富先老问题对包括城镇化在内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

巨大挑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

的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

要实现高质量的城镇化，就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成

功经验，并吸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 需要

认识到，高质量的城镇化须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前

提和基础。 一些发展中国家堕入“中等收入陷阱”，
引发愈演愈烈的城市贫民窟问题，其根源是城镇化

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 推进城镇化要将其与

工业化、产业升级、农村政策、土地制度、社会治理体

系建设等放在一起进行通盘考虑。 城镇化进程滞后

于社会发展阶段以及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过度城镇

化，都不利于经济社会保持健康发展。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关系演变

１９４９ 年以后，为实现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实

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家建立起体制性城乡二

元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以此来维持农村支持城市、
农业支持工业的发展道路。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

国城乡关系背后是城市与乡村两种体制的差别，人
口迁移受国家政策和户籍管理制度的控制较多。 体

制性的城乡关系在中国全面建立工业体系和提升综

合国力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也限制了农村人

口向城市的自主转移。 至 １９７８ 年年末，中国常住人

口城市化率为 １７．９２％，比 １９４９ 年年末提高 ７．２８ 个

百分点，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前 ３０ 年中国的城镇化

率提升幅度不足 １０ 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后，城乡二元体制开始松动，市场因

素在建构城乡关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农业经

营体制改革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
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政策条件。 一些地区在

社队企业的基础上发展出村办或镇（乡）办企业，开
启乡村工业化进程。 乡镇企业是农民利用外部市场

条件，整合劳动力、资金、技术等农村生产要素，参与

市场竞争的一种生产经营形式。 乡镇企业具有很强

的“乡土性”特征。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前，乡镇

企业蓬勃发展，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国家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乡镇企业吸纳了大

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离土不离乡”，参与农

业之外的就业。 在乡镇企业的带动下，小城镇建设

成为国家政策，部分农民实现就地城镇化，推动了农

业户口向非农户口的转换。 乡村工业化、乡镇企业

发展和小城镇建设，构成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城乡关

系变动的初始动力。 到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
全国进入买方市场，乡镇企业的发展开始回落。 整

体而言，改革开放前 ２０ 年（１９７９—２０００ 年），中国城

乡关系变动存在以下显著特点：一是人口流动规模

总体较小；二是辐射范围不大，乡镇企业发展及其带

动的小城镇建设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东部

沿海地区；三是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大规模人口流动

还未形成。
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中国加速推进经济社会各项

建设，全面、深度参与全球经济分工，充分发挥自身

在劳动力和土地供给方面的优势。 随着“中国制

造”被全球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可并实现全球市场

占有率的稳步提升，中国城市的经济体量和空间规

模不断扩大，并构成了对农村人口资源的巨大拉力。
与此同时，国家实施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包括取消人

口流动限制政策、加强对农民工的权益保护、扩大对

进城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供给等，逐步消除农民在城

乡间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为城乡人口转移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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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因素、市场动力与政策因素交织叠加在一起，使
得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的劳

动力市场。
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部分地区农民“离土不离

乡”的转移方式相比，２０００ 年以后在全国统一的劳

动力市场的作用下，人口跨区域流动成为人口移动

的主要形式，特别是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人口而

言，向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转移是其主要流动方

向。 统计数据显示， ２０２０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２８５６０ 万人，外出农民工达 １６９５９ 万人。在外出务

工的早期阶段，农民进入城市的主要动力是打工挣

钱和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外出务工是谋生手段，让家

里人过上好日子是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外
出＋返乡”的“两栖”流动形态。 这种城乡“两栖”的
人口流动方式，推动了城镇化进程。 长期在城市就

业的农民工作为“常住人口”被计入城镇化率。 人

口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土地城镇化水平、市民化速度

滞后于城市规模扩大的速度、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低

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等问题逐渐显现。 对此，国家

提出了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

户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一项重点内容。
２０１０ 年以后，在国家政策推动、地方政府拉动

和农民主体意愿增强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农民进

城速度开始加快。 在一些地区调查中发现，当地农

村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以上的家庭已经进城。农民

进城的第一种形态是将户口迁移到城市，第二种形

态是保留农村户口并在城市买房。 站在农民的角度

来看，是否将户口迁入城镇不重要，不少农民更愿意

保留农业户口，而能否在城市买房，才是影响绝大部

分农民进城的决定性因素。 当前，农民进城以第二

种形态为主，与国家预期的情况有所差异。
与 １９８０ 年以前出生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农村

“８０ 后”“９０ 后”具有更强的进城意愿。 大部分第一

代农民工，是将自己定义为城市的“过客”和“打工

人”，只有少部分发展特别好的，才会选择留在城市

定居。目前，农村“８０ 后”“９０ 后”的思想观念发生

了很大改变，他们进城务工的目的是为了留在城市，
并追求身份上的彻底改变。 而问题在于，农民城镇

化的成本很高。 仅城市房价一项，就将绝大部分农

民工挡在城市之外。 例如，东部沿海地区三四线城

市的商品房价格普遍在每平方米万元以上，远超普

通农民工的支付能力，返乡进县城成为大部分农民

工的现实选择。 ２０１０ 年以来，快速发展的县域城

镇化趋势不仅源于农民的主观选择，也受到一些社

会风气的推动。 调查发现，一些地区过去存在的父

母为儿子建婚房的风俗已转变为进城为儿子买婚

房，一些农村地区婚嫁的前提条件就是男方家庭拥

有县城的房屋。 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通过将教育

资源向县城集中、加强县城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以及

实施学区制度，拉动农民进城买房的家庭发展需

求。在多重因素的叠加效应下，在县城买房已经成

为很多农村家庭推动家庭代际发展的普遍做法。
当前，快速推进的县域城镇化进程催生出了新

的城乡关系发展特点。 一是农民参与城镇化的广度

增加。 以前，外出务工农民中只有少部分的优势群

体（如包工头）才有机会进城买房和定居生活。 当

前，进城买房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成为一种“现
实条件”，年轻人如果在县城没有房屋，不仅会影响

个人婚配，还会影响子女教育。 在此现实境遇下，有
能力进城买房的家庭在加快进城，没有能力进城买

房的家庭则会集全家之力想办法进城。 二是农民参

与城镇化的程度加深。 城市是与乡村不同的经济、
文化、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的综合体。 以前农村人口

以农民工身份进城，在经济层面参与城市就业，经济

活动之外的社会交往、家庭再生产、生活意义生产等

都在农村。 当前，参与县域城镇化的农民深度参与

城市生活，并对个人和社会都产生深刻的影响。 三

是人口流动性质改变。 以前，农民工作为劳动力要

素参与城乡转移，哪里工资高，农民工就到哪里去，
通过市场配置资源。 当前，农民进县城是基于改变

生活方式、获得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创业条件、买
房投资、面子竞争等多种考虑所作出的现实选择。
如果说以前农民作为“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当
下则转变为全面而活生生的“人”所形成的流动。
城镇化统计数据背后是以亿计的富有情感、高度人

格化的“人”。 四是新的城乡结构显现。 在以前“两
栖”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农民平时在大城市和沿海

地区务工，春节回乡。 对于他们而言，城市可进，乡
村可退。 当下已成为潮流的县域城镇化打破了城乡

“两栖”（乡村→沿海大城市→乡村）形态，在乡村与

大城市之间，增加了日渐庞大的县城这一极，形成了

到大城市打工和回县城买房的流动形态（乡村→沿

海大城市→家乡县城），即城乡“三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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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乡“第三极”的形成

１．县域城镇化的两种形态

２０００ 年以来，农民工构成城乡人口跨区域流动

的主体，中西部省份是农民工主要输出地。 上文对

２０００ 年以来城乡关系演变的分析，是以中西部地区

作为蓝本的。 东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与城乡人口流

动形态存在不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地区充分利用区位优

势，率先发展，形成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不平衡

形态。 东部地区在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发展乡

镇企业撬动城乡关系的二元结构，打下工业化和城

镇化的基础。 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相比，存在以

下特点：一是东部地区农民较早进入市场就业，积累

人力资本，形成了先发优势。 二是在早期“离土不

离乡”的基础上，东部地区农民在随后的经济社会

发展过程中进一步转移，较早实现市民化。 三是东

部地区的先发优势一直保持到今天，在 ２０００ 年以后

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中，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

进步得更快，成为人口、资源主要流入地。 目前，东
部地区在产业升级、生态治理、地方财力等方面具有

优势，前期的发展使得东部地区具有腾挪空间的资

本和发展潜力，更符合高质量发展理念。
仅从城镇化路径上来看，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是

内生性的。 东部地区不仅是中国特大、超大城市的

主要分布地，而且城乡一体化程度高。 在地区经济

密度高以及全域发展的背景下，东部地区的县域城

镇化构成从乡村到大城市的有机序列。 东部地区的

县域城镇化背后有着产业、经济、财政、人口等多重

因素的支撑，同时也为促进地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

展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重要驱动力。
对比来看，中西部地区的县域城镇化是外生性

的，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中西部地区的县域城镇化

主要依靠吸纳本地人口。 城镇化实质是人口的集

聚。 中西部地区属于人口流出地区，再加上受生育

率总体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等方面的影响，中西部地

区的县域城市建设面临人口条件的严重制约。 一些

中西部地区县城房地产过快发展，供过于求，造成库

存积压。 从人口结构上看，中西部地区的青壮年劳

动力流向东部地区，一部分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定居

生活，那些返乡和留在本地生活的劳动力主要是丧

失就业机会的中老年人。 这相当于中西部地区的人

口资源被东部地区“过滤”了一遍，人口“留守”属性

进一步限制了中西部的县域城镇化发展空间。 二是

中西部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缺乏县域产业基础的有力

支撑。 东部地区的县城建设和产业园建设同步推

进，建立在产业基础上的县域城市建设具备吸引人

才和吸纳劳动力的条件。 由于具备充足的税收来

源，财力较好的地方政府有条件为城市建设提供良

好的基础设施和优质的公共服务配套，进一步吸纳

劳动力资源，形成县域城镇化的正反馈机制。 而一

些中西部地区模仿东部地区搞县域城市经营，推行

城市新区与产业园区同建，其结果是产业园区建设

不成功，城市建设沦为单纯性的房地产开发，房价高

企，农民负担沉重，同时造成地方政府债务加重及其

对土地财政的进一步依赖，县域发展潜力受到破坏。
三是中西部地区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策推力不可持

续。 中西部地方政府通过教育、医疗等政策推力吸

引农民在县城买房。 在此背景下，为了实现代际发

展，很多家庭拿出两代人在东部沿海地区打工的积

蓄，举全家之力在县城买房，支撑家乡县城房价上

涨，消化地方政府财政压力。 然而，大多数农民只可

能在县城买一次房，单一的政策推力不可持续。 而

且，农民将家庭大部分甚至全部积蓄用于县城买房

以后，必然压缩其他方面的开支，这极大地消耗了农

民的消费潜力，进一步影响城乡经济循环和东中西

地区间的经济循环。
２．变成“第三极”的中西部县域城市

“人走出去，钱带回来”基础上形成的中西部县

域城市，严重依赖外部资源的持续输入。这里所说

的县域城市，主要包括中西部一般地区的县城、西部

经济条件较为落后的地级市以及中西部地区一些规

模较大的中心城镇。
经济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是现代城市兴起的

根本动力，现代城乡关系呈现出部门分工的特点，乡
村以农业为主，城市以二三产业为主。 然而，中西部

地区地方政府推动的县域城市建设，既不同于以农

业为本的传统乡村，也区别于靠二三产业支撑的现

代都市。 中西部的县域城市与乡村相比，不从事农

业生产活动，脱离“乡土”，“洗脚上楼”，具有“非

农”特点。 与大城市和东部地区县域城市相比，中
西部地区县域城市缺乏产业基础，在环保治理和劳

动力成本上涨背景下，甚至出现“去工业化”趋势。
中西部地区的县域城市具有“非工”特点。 基于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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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实地调查情况，中西部县域人口的就业大体分为

四种形态。 第一种是“体制内”工作人员，包括县乡

两级工作人员、中小学教师、国企以及卫生医疗系统

工作人员等。 第二种是在县城从事服务业的人员，
如餐饮、运输等行业的从业者。 第三种是在县城私

营企业上班的人员，以女性为主，一般工资较低，每
个月 ２０００ 元左右。 第四种是外出务工人员。 从比

例上看，前三类人员加起来不足县城劳动力的

３０％。 也就是说，超过 ７０％的县城劳动力需要在县

城之外就业以维持家庭在县城生活的各种开支。
城镇化不仅改变人口的空间布局形态，而且重

塑人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城镇化可视为农民的重

新“社会化”过程。 县域城镇化带来的直接影响是

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 进入县城之后，
农民普遍面临“收入不高、支出不低”的情况。 中西

部县城尽管就业机会不多，本地工资不高，但是消费

水平却不低。 消费方式是构建市民身份的重要手

段，农民进城买房之后，需要适应从农村低消费和低

现金支出的生活状态转变为城市高消费和高度商品

化状态的变化，承受城市生活带来的刚性支出压力。
在收入方面，中西部县域城镇化缺乏工业化基础，本
地就业机会不多，在县城买房并不能改变农民的就

业方式和收入水平。 以笔者在中部地区某县的调查

为例，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该县户籍人口

为 ９３．８３ 万人，常住人口为 ５９．５７ 万人，外出常住人

口实际超过 ４０ 万人。 ２０２０ 年，该县统计城镇常住

人口为 ２４．９７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４２．０７％。
但在调查中发现，实际上一些村庄七成以上农户在

县城或者乡镇购置房屋，但依旧需要外出务工，人口

外流降低当地城镇化率统计值。 这反过来说明，在
缺乏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农民虽然能够进县城买房，
但仍无法在县城扎根。 由于中西部的县域城市在消

费方面追赶城市，而在生产方面缺乏产业支撑，农民

为了支撑在县城的“体面”生活，需要承担比之前在

乡村生活时更大的消费压力。
高质量的城镇化要与产业发展协同，而中西部

的县域城镇化明显缺乏产业支撑。 站在个体的角度

来看，高质量的生活要保持收入与支出的平衡，实现

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具备家庭发展能力（包括促进

个体人力资本提升和具备代际向上流动机会）。 从

人的城镇化的角度来看，中西部的县域城市既不能

为进城人口提供充足的本地就业岗位，也不能减少

农民外出务工造成的家庭分离问题。 同时，按揭买

房、一次性支出及其造成的家庭债务还会挤压农民

在其他方面的投入，影响农民的家庭可持续发展能

力。 中西部地区农民向县域流动，并不意味着生活

状态的必然改善和发展机会的增加。 城市与乡村、
大城市与县域城市、东部城市与中西部城市，分别构

成不同的生活机遇，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作为生活机遇的城市与乡村

收支结构 家庭生活
完整性

可持续
发展能力

农民进入
与退出

大中
城市

高收入、高
支出、收支
平衡

本地就业、
完整 强 农 民 进 入

难度大

东部县
域城市

较高收入、
支出较高、
收支平衡

本地就业、
完整 较强 本 地 农 民

进入容易

中西部
县域城市

低收入、高
支出、收支
不平衡

外出务工、
不完整 较弱 农 民 进 城

买房

东部
乡村

较高收入、
较低支出、
收支平衡

就 业 机 会
多、完整 较强 农 民 可 留

可退

中西部
乡村

低收入、低
支出、收支
平衡

外出务工、
不完整 弱 空心化、留

守

五、中西部地区县域城镇化快速发展

带来的风险与挑战

　 　 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国城乡关

系形态与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改革开放以前的

城乡关系主要是农村支援城市，即国家通过政策、体
制机制等手段从农村提取资源，以农村支持城市建

设。 改革开放以后，城乡关系逐步过渡为保护型，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城乡之间

逐步实现要素自由等价交换，城市向乡村开放，农民

成为支撑城市发展的“建设者”，同时也是经济社会

发展的受益者。 与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中国

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还保留了国

家的宏观调控制度，对乡村采取保护型政策方针，对
下乡资本采取一定的限制性政策。 国家建立保护型

城乡关系，目的是避免城市掠夺农村，保证农业剩余

留在乡村。 实施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在通过市场手段

提高人财物等要素配置效率的基础上，提高国家利

用公共政策等行政手段指导城镇化良性发展的能

力，规避城镇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
在发展保护型城乡关系的基础上，中国形成了

富有弹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即一种城市充满希望和

乡村提供保障的二元结构。 一方面，通过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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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业发展增加农业之外的就业机会，提升城市对

乡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拓宽农民收入渠道，促
进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 另一方面，在保障农民自

由进城的同时，为没有能力或条件进城的农民保留

在乡村生活的机会，实现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进退有

序。在此格局下，城市为农民提供开放的上升机

会，乡村则构成农民的退路。 数以亿计的农民和劳

动者改变了中国经济社会的面貌，也努力改变着自

己的生活。 对于参与城乡流动的农民来说，只要有

机会外出务工，就不会主动选择在家“躺平”；有回

乡的退路，就会减少很多在城市生活中的后顾之忧。
在社会发展实践中，富有弹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具有

自身的优势和好处。 一是农民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可

作出自由选择；二是农民通过留守和外出的家庭分

工，增加收入，降低支出，形成家庭储蓄；三是乡村构

成了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消化城市风

险，为周期性的经济下行提供软着陆，有利于社会

整体保持稳定局面。
过去十余年以来，中西部地区的县域城市大规

模发展，改变了中西部地区的城乡关系和人口流动

形态，对社会整体结构和农民个体生活都产生了巨

大影响。 第一，产业竞争力降低，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的原因：一是整体用工成本的提高。 劳动力的成本

优势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

优势和潜力。 劳动力成本优势源于劳动力再生产的

低成本，背后的原因在于，在“两栖”城乡关系中农

民的家庭生活维系和人口再生产是在村庄中完成

的，农民在城市务工可以接受不高的工资标准。 农

民进入县城生活的直接后果是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大

幅提高。 农民在县城买房定居之后，生活成本大幅

度上升，原来的工资标准很难满足县城的消费水平。
这也是引发当前农民就业不足与沿海地区缺工并存

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力资源成本持续推高，加
速一部分加工制造业向海外转移，反过来，加工制造

业的转移又影响农民工就业，出现恶性循环。 二是

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逐步淘汰

一部分产能，中西部一些地区有意承接东部地区的

产业转移。 然而，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东部地区的产

业尚未实现向中西部地区的顺利转移。 原因在于：
一方面，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面临与东部地区相似

的环保要求和土地指标限制；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

用工成本随农民进城而大幅度提升。 也就是说，进

入县城生活的中西部地区农民已无法忍受本地过去

较低的工资标准。 在此背景下，与东部地区相比，中
西部地区在人力成本上的优势逐步缩小，对东部地

区产业转移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小。 笔者还在中西部

地区传统工业强镇的调研中发现，这些地区随着农

民进城和人力成本提高，存在企业订单减少和产业

空心化的趋势。 中西部地区县域城镇化推高了劳动

力成本，既影响东部地区的用工需要，也影响本地产

业发展，构成经济发展降速的基础性因素。
第二，社会流动机制和农民身份意识的改变。

城市意味着现代生活转型和更多的发展机会，城乡

之间存在梯度，人口流动和城镇化因此具有了社会

流动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开始反哺乡村，中
西部地区农民通过参与劳动力市场再分配获得农业

之外的劳动收入，增加家庭收入。 县域城镇化将农

民的生活拉入城市消费系统，农村资源再次从乡村

抽离并被城市吸纳。 县域过度城镇化造成中西部地

区乡村的进一步空心化。 在城镇化兴起之前的乡村

结构中，农民面对的是差异不大的生活机遇，即基于

土地平均分配制度、开放的市场就业机会和低现金

支出的生计模式。 城镇化加剧农民之间的分化，优
势农民进入县城，乡村成为留守群体的集聚地，城市

与乡村的差距逐渐拉大。 站在城市系统来看，当前

的中西部县域城市缺乏支撑现代城市生活的收入来

源，进入县城生活的农民并不能真正完成职业身份

转化，中西部县域城市位于整个城市层级的末端，进
入县城生活的农民客观上构成市民群体的底层。 站

在个体角度来看，在“两栖”城乡关系下，城市与乡

村通过劳动力市场连接，城市与乡村属于两套系统，
农民工将自己定位为“农民”，其参照系是乡村。 进

入县域城镇化阶段之后，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县城，
进城农民逐步具有了“市民”身份意识。 农民因为

具有农村土地权利和房屋权利而构成中国社会的

“中产阶层”。县域城镇化推动农民“离土离乡”，
同时，具有“市民”身份意识的进城农民的“无产化”
属性强化和“中产”属性弱化，这一社会转型所带来

的系统性影响，还有待深入观察。
第三，农民家庭生活逻辑改变，家庭生活“内卷

化”。 在“两栖”城乡关系下，农民采取家庭内部分

工，留在乡村的中老年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维持家庭

日常开支、照顾高龄老人、维系村庄社会关系，青壮

年全身心在城市务工，结余的工资收入变成家庭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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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用于教育、医疗等家庭大宗支出。 县域城镇化打

破了这一家庭生计模式，首先是农民按揭买房形成

债务，其次是进城后的家庭支出大幅增加，储蓄率降

低，农民家庭的长远发展能力下降。 除此之外，进城

还对农民的养老、生育等产生影响，如受县城生活成

本大幅度提高的影响，农民的生育意愿逐渐下降。
相对于大城市（收入稳定）和乡村（支出少），未来县

城可能成为中国的生育洼地。 进城买房后突然增大

的消费压力还会造成家庭生活的“内卷化”。 笔者

在一些地区调研中发现，一些年轻人在父辈支持下

进城买房，之后由于收入无法维系体面生活而引发

代际冲突和年轻人离婚问题。
第四，基层社会秩序发生重大改变。 乡村属于

熟人社会，乡村除产出农业剩余之外，还生产社会关

系，形成社会资本。 农民在村庄生活中相互帮忙，形
成互助合作关系，低成本地解决日常急难。 进入县

城生活以后，农民的社会资本丧失，孤立的家庭面对

消费市场，给收入不稳定的农民带来极大的不安全

感。 再者，随着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入县城，流动性增

加，社会治理从熟人社会空间走向陌生人空间，传统

的县乡村治理体系需要同步改进。

六、政策讨论

城镇化是走向全面现代化的必经阶段。 合理有

序的城镇化进程推动要素重新分布，改变人口素质

和民众生活方式，反过来拉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合理定位城镇化战略，实
现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避免激进的城镇

化做法。 应对中西部地区县域城镇风险以及当前城

镇化实践中存在的不合理部分，需要从战略和策略

上做出一定的调整和完善。
第一，扭转地方政府的政绩观。 调查发现，造成

县域城镇化过度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不少中西部地

区地方政府将吸引人口进城当作拉动经济增长和增

加财政收入的手段，形成了 “人口进城—土地出

让—房地产开发”的循环体系。 维持高位房价能够

带动土地出让市场旺盛，以此来扩充地方政府财政

收入。 支撑这个“大循环”体系的是“农民进城—买

房—家庭负债”的小循环体系。 地方政府将公共服

务供给变成经营县城和推高地价的手段，构成以上

“大循环”与“小循环”的关键。 不少中西部地区的

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人为地推动教育、医疗

等公共服务资源向新城区和开发区集中，以此来拉

动人口集聚，将国家“以人为核心”的积极城镇化政

策扭曲为以房地产为中心的激进城镇化做法，农民

被动卷入“人口进城—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的

循环体系中。 对此，国家既要顺应需求和引导农民

有序进城，同时又要避免地方政府采取激进政策。
在落实城镇化政策上，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与国家

宏观政策不完全一致，与农民的需求也存在偏差。
国家有必要对基层政府的有关行为实施控制，将城

镇化拉回到“以人为中心”和提高人民幸福感的正

确轨道上，避免地方政府捆绑城镇化政策。
第二，正确定位县域发展目标。 在国家生态环

保要求越来越高和人工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中
西部地区县域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效果不明

显。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中西部地区的

县域城市很难重走改革开放之初东部地区县域经济

发展的旧路。 在整个中西部地区经济密度较低的基

本格局下，可将县域城市建设成为面向乡村供给服

务的区域公共服务中心、交通中心、商业中心，使之

成为连通乡村与大城市的桥梁。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提出，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把乡镇建成服务农民

的区域中心。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县域发展的

基本方向。 在城市到乡村的空间体系中，中西部地

区县域城市构成农民与市场的中转站，以及连接农

民与国家关系的治理枢纽。 为此，在政府管理体系

中，应适当减少对中西部地区基层政府发展 ＧＤＰ 的

政绩要求。 中西部地区县域城市建设要从提升公共

服务供给能力和供给效率角度入手，按照辐射周边

５０ 公里和服务 ５０ 万人口的大体标准作出规划，统
筹考虑县乡村三级空间，合理安排医疗、教育、养老

资源，提高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效率，避免将宝贵的

国家财政转移支持投入在县城“大广场” “大公园”
“大展馆”等建设上，基础设施建设要注重民生性、
基础性和普惠性，好看不重要，好用是关键。

第三，统筹协调城镇化与乡村建设。 中西部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资源主要来自国家的转移支付。 推

进现代化要处理好城镇建设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在

操作过程中，中西部地区要避免将城镇与乡村建设

的目标定得过高。 如果城镇化的目标定得过高，就
会带来激进的城镇化政策，造成城乡“三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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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如果将乡村振兴的目标定得过高，就会使乡村

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相悖。 乡村人口流出是总趋势，
中西部地区的乡村建设应坚持适度标准，重点是改

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将乡村建设成为农民的退路和

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大后方基地。
第四，慎重稳妥推进农村改革。 国家推进乡村

改革，其目的是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依然面

临很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现代化存在

诸多风险，推动农村改革要有底线思维，不能动摇

“三农”压舱功能。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要坚持正确的方向，以农民不失地为底线，在
此基础上寻找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各种办法。
乡村是社会的稳定根基，土地是乡村的根基，相关改

革需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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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我国医保体系托底保障功能评估与改进∗

胡 宏 伟　 　 　 王 红 波

摘　 要：夯实医保体系托底保障功能是社会政策托底的必然要求，从整体性治理视角对我国当前医保体系托底保

障功能进行系统评估十分重要。 当前，医保托底保障的制度结构由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补充制度组合

而成，托底保障总体成效显著，但面临诸多挑战，制度碎片化使得医保托底的区域不均衡问题突出，制度间功能定

位不清影响了医疗救助的核心托底地位，不同制度衔接沟通欠流畅制约了托底效果，单一的费用补偿目标使医保

托底更倾向于传统补救模式。 我国医保体系托底保障功能改进应坚持整体性治理思路，优化制度组合并强化医疗

救助核心地位，优化制度衔接和信息共享，搭建沟通平台进而增强不同主体的治理信任，从补救型托底转向发展型

托底并平衡医保托底的区域差异。
关键词：医保托底保障；社会政策托底；医疗救助；整体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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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当前，扶贫工作已进入以防止返贫和应对相对

贫困为重点的新时期。 长期的扶贫实践和大量研究

表明，在众多致贫因素中，因病致贫通常排在第一

位。①２０１７ 年国务院扶贫办数据显示，因病致贫返

贫人口占全部贫困人口的 ４２．３％，是农村贫困的首

要原因。②因此，健康扶贫始终是扶贫政策的关键组

成部分。 在健康扶贫政策体系中，医疗保障制度扮

演着重要角色，各地在扶贫实践中通过发挥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制度的医疗费用减负功

能，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中保障基本医疗的托底

目标。 不过，由于健康冲击具有偶发性和持续性特

征，脱贫人群和非贫困人群均随时面临因发生灾难

性医疗支出而陷入贫困的风险。 脱贫攻坚任务的完

成不意味着医疗保障兜底任务的结束，构建应对健

康风险冲击的长效性托底保障机制、更好地发挥医

保体系托底保障功能成为扶贫新时期的必然要求。

然而，尽管各级政府均通过倾斜性医保政策来

解决部分贫困人口的医疗负担问题，客观上发挥了

医保体系内在的托底保障功能，但实务界和学术界

均未对现阶段医保体系托底保障功能进行系统的评

估，也未在理论上对医保体系托底保障功能进行归

纳并予以明确，以致医保体系托底保障功能的研究

尚存在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医保托底保障的

内涵外延不清晰，托什么“底”，托谁的“底”，并没有

一致意见；二是医保体系托底保障功能的制度基础

不明确，是医疗救助托底，还是包括基本医保、大病

保险等多重制度托底，尚未达成共识；三是在明确制

度基础的前提下，医保体系内不同制度在托底保障

层面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尚不明确。 以上问题的

核心在于未来应如何构建医保体系托底保障功能的

长效机制。 更好地回应这些问题，需要跳出就政策

论政策、简单评估以及改革政策参数碎片化治理的

思维，以整体性改革为取向，系统思考医保体系托底

保障功能的制度建构。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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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将结合整体性治理理论，对我国医保体系

托底保障功能进行评估，分析现阶段医保托底保障

功能面临的挑战，运用整体性治理思维对医保托底

保障的内涵外延、制度基础、制度关系等进行阐释，
提出构建医保体系托底保障长效机制的改革策略。

二、概念阐释与理论基础

（一）托底保障的内涵与目标

１．托底保障的内涵：两种视角下的阐释

“托底保障”指社会政策为有关人群提供各方

面的“底线”保障。 对这一概念的阐述有两种视角：
第一种视角从政府应保障公民获得底线社会福利权

利角度进行阐述。 社会福利“底线”指社会成员在

温饱、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及医疗保障方面的基本需

求，优先满足 “底线福利需求”，才能保障底线公

平。③因此，社会政策托底民生既是每个生命最基本

的权利，也是政府责任的底线。④托底保障还与国际

上“社会保护底线”理念不谋而合。 ２０１２ 年国际劳

工组织在《关于国家社会保护底线的建议书》中指

出，社会保护底线是一套国家确定的基本的社会保

障担保，旨在预防或缓解贫困、脆弱性和社会排

斥。⑤这意味着国家承担着为公民的生存发展提供

“底线”的责任。 第二种视角从社会政策服务经济

转型和社会发展角度进行阐述。 由于经济转型过程

中易出现失业加重、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处于弱势

地位的群体常面临收入降低、家庭贫困、无力获得健

康保障等风险，需要社会政策为他们提供托底性保

障。 另外，我国在现阶段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论是改

善民生还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都需要通过社会政

策的再分配机制保障全体成员共享发展。 因此，社
会政策既要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底，也要托保障

和改善民生的底、托社会和谐稳定的底。⑥

上述分析表明，社会政策要为社会成员提供相

关方面的最低保障，而医保体系托底保障是“托底

保障”在医疗领域的反映，是国家基于对社会成员

的“底线”责任，通过医疗保障领域的社会政策满足

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需求，确保医疗保障底线公平。
２．托底保障的目标：从补救型托底到发展型

托底

从托底保障的内涵可见，托底保障旨在确保社

会成员底线公平。 那么，托底保障是否意味着仅满

足人们的底线需求呢？ 事实上，社会政策托底正经

历着从补救型托底到发展型托底的理念转变。 补救

型托底主张社会政策着力解决民众在物质生活、基
础教育、基本医疗等方面最基本的需要，以保障基本

生存为主要目的。⑦中国以往的社会政策托底大多

属于补救型。 在补救型托底政策中，社会政策执行

者消极面对困难群体，托底对象被动接受保障。 而

发展型托底意味着社会政策具有明确的独立性及长

远的发展性考量⑧，不仅重视满足托底对象的基本

需要，还关注托底对象的能力发展，同时致力于政策

自身的整体性建设。 因此，医疗保障政策作为社会

政策的子系统，其托底保障功能的目标也不应限于

满足托底对象的基本医疗需要，还要致力于提高托

底对象的健康可行能力，如注重托底对象的预防保

健、健康管理等，并通过对医疗保障内部各子政策进

行整体性变革来构建积极的医保托底保障体系。
（二）整体性治理理论

从补救型社会政策托底走向发展型社会政策托

底需要托底政策的整体性变革，这既要求社会政策

反映政策对象的真实需求，建立规范化、标准化的科

学托底机制，更需要托底政策各组成部分、各种资源

之间实现有机整合。 这种整合既包括托底政策或制

度本身的整合，即各政策之间互不重复、有机衔接，
也包括托底行动主体之间的有机协作，协调好政府、
社会和企业在托底保障中的权责关系。⑨因此，发展

型社会政策托底要求社会政策体系从整体性、系统

性出发设计适当的制度，并维持整个系统的协调运

转。⑩这种整体性、系统性的政策设计和制度改革逻

辑实质上是整体性治理的要求，整体性治理理论的

内涵、主张和治理要求可以为完善医保体系托底保

障政策提供理论支撑。
整体性治理理论产生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至

９０ 年代初，针对的是新公共管理思维下政府改革的

破碎化问题，并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得到实践

和推广。 一方面，新公共管理的碎片化治理导致了

诸多问题。 如部门之间相互转嫁问题和成本，不同

部门设立互相冲突的项目甚至是互相冲突的政策目

标，管理责任或政策内容重复，不同机构间缺乏沟通

而实施不恰当的干预，等等。 这需要把“问题解

决”作为政府活动的逻辑起点，在重新整合和整体

性治理的理念下加以解决。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发

展使治理中各主体的网络连接成为可能，政府可以

和社会政策相关利益方形成多变的网络结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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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的多主体协作和跨界治理的新境界。 因此，
整体性治理致力于破解碎片化治理困境；坚持从整

体性运作中获取责任感，为民众提供高效、无间隙的

公共产品和服务；强调治理“层级、功能、公私部门

之间”的协调与整合；在“政策、管制、服务和监督”
活动中取得一贯性。整体性治理的实现主要通过

三个机制：一是协调机制，通过协调行动者之间的利

益关系、行动者与整个合作网络的关系达到缓和冲

突、增强整体性治理凝聚力的目标；二是整合机制，
通过以民众为基础和以功能为基础的组织重建，实
现政府部门纵横间的整合，建立整合型数据库，从而

为民众提供无间隙的公共服务；三是信任机制，通过

治理主体间的机构对话、建立承诺、实施培训等强化

整体性治理的信任水平。

那么，现阶段我国医保体系托底保障功能的发

挥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政策组合为依

托，这种多重保障政策是否面临碎片化治理的困境？
如何协调不同政策的关系、明确其功能定位，使医保

体系达到最优的托底保障效果？ 是否需要对医保托

底保障的政策组合及其主导部门职责进行重新整

合？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从整体性治理理论出发，
对现阶段医保体系托底保障功能进行评估，总结其

成效及治理困境，并尝试提出优化医保体系托底保

障功能的系统性建议。

三、我国医保体系托底保障功能状况评估

（一）医保托底保障的制度结构与成效

１．医保托底保障的制度结构

我国医保体系托底保障以基本医保为基础、大
病保险为倾斜、医疗救助为核心以及商业健康、医疗

慈善等为补充，力图通过各个子制度的有机衔接，达
到综合托底的目的。 简言之，制度结构可分为基础

制度、倾斜制度、核心制度和补充制度，实践中分别

对应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补充制度（包
括商业保险、慈善等）。

（１）基础制度：基本医保。 基本医保包括城镇

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由于托底保障范围主要

是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城乡居民，本文所指基本医

保均为城乡居民医保（以下简称居民医保）。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参加居民医保的人数约为 １０． １６ 亿

人。基本医保的主要功能在于保障参保人的基本

医疗需求。 基本医保自建立以来，随着筹资水平和

保障待遇的提高，在缓解居民常规医疗费用负担方

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２０２０ 年年底的数据显示，居民

医保住院费用政策内支付比例的全国平均水平为

７０％。目前基本医保的托底保障功能主要体现在

为纳入参保范围的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医疗保障

上，进而降低其医疗支出。
（２）倾斜制度：大病保险。 由于基本医保设有

起付线、自付比例和封顶线，部分高额医疗支出参保

人经基本医保报销后仍可能面临自付费用过高的问

题，这恰恰是其因病致贫的关键环节。 为此，２０１５
年我国建立了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根据大病保险筹

资政策，一般城乡居民在加入基本医保的同时也就

意味着加入了大病保险，因此其覆盖面较广。 制度

建立之初，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约为 ５０％。 到目

前，大病保险起付线已调整至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 ５０％，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提高至 ６０％。 大

病保险托底保障功能主要体现在对低收入及贫困人

口实行倾斜性的保障政策上，降低其灾难性医疗支

出负担。 例如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政策对贫困人口执

行起付线降低 ５０％、支付比例提高 ５ 个百分点的倾

斜政策，并全面取消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封顶线。对

于其他人群，也建有类似的制度安排，发挥了大病保

险救助的作用。
（３）核心制度：医疗救助。 医疗救助是对特殊

困难群体进行救助保障的制度安排。 医疗救助对象

一般包括两部分人群：一是常规的医疗救助对象，包
括低保，特困供养人员，低收入家庭的老年人、未成

年人、重度残疾人和重病患者以及高额医疗支出人

员等。 对于这部分人群，主要通过资助其基本医保

参保、对经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报销后仍有较重医

疗费用负担者进行救助等形式提供救助保障；二是

以重特大疾病患者为核心的特殊医疗救助对象，通
过实行专门性的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政策给予其救

助保障。 医疗救助是解决困难人群医疗费用难题的

最后一道保障网，发挥了兜底困难群体自付负担的

作用。 如某地微观数据实证分析显示，农村医疗救

助介入保障后，不同医疗费用区间的个人自付费用

都会大幅度下降，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也比仅依

靠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有明显降低。近年来，国家

进一步强化了医疗救助力度，如医疗保障脱贫攻坚

政策规定，年度救助限额内农村贫困人口政策范围

内个人自付住院医疗费用救助比例不低于 ７０％。

２７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４）补充制度：商业健康保险、慈善医疗等。 除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三重保障外，不少地

区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形式多样的补充性托底保障制

度，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由政府主导为贫困群体提

供的补充性商业健康保险。 例如，福建省福州市为

解决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问题，由政府出资投保，为当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集

体购买了健康扶贫商业补充保险。 在获得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等补偿后，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还可以从健康扶贫商业补充保险中得到一定比例

的补偿。二是在政府监管下由社会公益组织发起

的各类慈善医疗救助项目。 例如，广东省广州市慈

善会自 ２０１８ 年建立“珠珠慈善医疗救助平台”以

来，通过整合政府、公益组织、媒体、医院等资源，为
数千名大病患者提供了医疗救助服务。综上分析，
现阶段医保体系托底保障形成了以基本医保为基

础、大病保险为倾斜、医疗救助为核心、商业健康保

险和慈善医疗救助等为补充的制度结构（见表 １）。
表 １　 我国医保体系托底保障的制度结构

制度性质 制度名称 保障对象 保障形式 保障水平 管理主体

基础制度 基本医保 全体参保人 基本医疗补偿 起付线以上、封顶线以下 医保局

倾斜制度 大病保险 全体参保人，贫困人口等 降低起付线，提高报销比
起付线以上、封顶线
以下或无封顶线 医保局，商业保险机构

核心制度 医疗救助
全体参保人，贫困人口，

特殊患者等
参保资助，一般费用补偿，

特殊疾病补偿
起付线以上、封顶线以下 医保局，民政部门，卫健部门

补充制度
商业健康保险，
慈善医疗救助等

贫困人口，特殊患者等 费用补偿，费用捐赠
起付线以上、封顶线以下，

捐赠额以下
医保局，农业部门，民政部门，

公益组织

　 　 ２．医保托底保障的基本成效

在医保托底保障制度结构中，各制度通过界定

不同的保障对象、采用不同的保障形式、设定不同的

保障水平，共同发挥了综合性托底保障的效果。 其

中，医疗救助和大病保险起到了衔接基础制度和补

充制度的作用，二者也是反映托底保障成效的关键

维度。
从医疗救助维度看，多年来经医疗救助资助的

参保人数和医疗费用金额都有大幅度提升（见表

２）。 尤其是 ２０１５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后，在脱贫攻坚领域，国家医

保局从 ２０１８ 年起开始执行“全面落实资助困难人员

参保政策，确保将特困人员、低保对象、重度残疾人、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等困难人员纳入城乡居民医保和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实现应保尽保”政策。在政策

驱动下，２０１８ 年以来资助的参保人数规模快速扩

大。 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贫困人口参保率达 ９９．９％，基
本实现了应保尽保。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２０ 年间实施门诊

和住院救助人次、救助金额逐年增长，２０２０ 年全国

平均次均住院救助达 １０５６ 元、门诊救助达 ９３ 元，极
大减轻了贫困患者的负担。

从大病保险维度看，从制度实施至 ２０１９ 年，大
病保险累计赔付 ５５３５．８８ 万人，全国大病患者的实

际报销比例在基本医保的基础上平均提升了 １０％
至 １５％。其中，２０１９ 年经大病保险的倾斜性保障

后，城乡居民大病患者高额医疗费用报销比例提高

了近 １３ 个百分点，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达到 ８２％左

右。针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大病专项救治政策效果

也十分明显。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１９ 年，核准的大病专项

救治贫困患者为 １４５．７ 万人，救治覆盖率为 ９８％，贫
困患者的医疗费自付比例降至 １０％左右。

表 ２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医疗救助效果信息统计

年份
资助参保

人数（万人）
资助参保

资金数（万元）
医疗救助人

次数（万人次）
医疗救助

资金数（万元）

２０１５ ６２１３．０ ５４４８３５．１ ２５１５．９ ２１４５７１５．３

２０１６ ５５６０．４ ６３３５４１．２ ２６９６．１ ２３２７４５８．２

２０１７ ５６２１．０ ７３９９６９．１ ３５１７．１ ２６６０８８９．７

２０１８ ６６９２．３ １０２６７４８．８ ５３６１．０ ２９７０２３６．８

２０１９ ８７５０．８ １５８９０８５．３ ７０５０．３ ３３４２３３１．２

２０２０ ９９８４．０ — ８４０４．０ ５４６８４００．０

　 　 注：该表根据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０ 年

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制作。

总体来看，“三重保障”以及补充保障的共同作

用使低收入群体医疗卫生支出有效降低。 ２０１９ 年

大病医疗费用的报销结构显示，“三重保障”报销占

比为 ８１．６％，商业保险、政府兜底、临时救助等报销

占比为 ７．６％，慈善救助及其他报销占比为２．１％。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为例，２０１９ 年度该市建档

立卡贫困户实现了基本医保全部参保，当年贫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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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涉及医疗支出 ８．１３ 亿元，“三重保障”共托底报销

近 ６．８６ 亿元，实际报销比例达 ８４％，其中基本医保

支出为 ５．６２ 亿元，大病保险支出为 １．０６ 亿元，医疗

救助支出为 ０． １８ 亿元。 全国层面的数据显示，
２０２０ 年贫困人口经“三重保障”梯次减负后住院费

用实际报销比例稳定在 ８０％，各项医保托底政策

累计惠及贫困人口就医 １．８ 亿人次，减轻贫困人口

医疗费用负担达 １１８８．３ 亿元。
综上所述，现行医保体系在减轻居民医疗负担、

降低居民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方面取得了较为突

出的成效。 尤其是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医保体系

通过制度完善和政策调整为解决贫困人口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问题发挥了突出作用。 整体而言，医保

体系托底保障效果较为显著。
（二）现阶段医保体系托底保障面临的挑战

虽然医保体系在现行制度结构下取得了托底保

障的较大成效，但由于存在区域间差异较大、多重子

制度间定位和协调难等问题，从整体性治理视角来

看，现阶段医保体系托底保障功能的发挥仍面临不

少挑战。 结合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内涵，本文从托底

效果、制度均衡、机制协调和托底目标四个层面对现

阶段医保体系托底保障面临的挑战进行归纳。
１．托底保障效果不充分：区域差距、人群差距仍

较大

尽管各地在脱贫攻坚阶段大多制定了多层次医

保托底保障政策，但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倾

向等差异，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托底保障水平存在

较大差距，整体性视角下托底保障效果并不充分。
从制度设计来看，效果不充分的表现和原因主要包

括以下两个方面。
（１）保险制度或救助制度的补偿前提设计不尽

合理。 例如，大病保险起付线普遍以个人住院费用

自付额超过一定水平为基准，忽视了家庭才是个人

医疗费用的最终承担者这一关键问题。 同一家庭多

个成员遭受疾病风险时，可能就单个成员的自付额

而言均未达到大病保险补偿的标准，但多个成员的

医疗支出总额可能使家庭面临灾难性医疗支出风

险。 再如，大多数地区为农村贫困人口制定了倾斜

性保障政策，但处于建档立卡、低保等标准边缘的人

群会面临托底保障的“悬崖效应”，由于疾病风险的

不确定性，他们可能随时会因疾病的冲击而陷入困

境，难以获得及时充分的保障。

（２）不同区域托底保障补偿标准差异较大。 以

大病保险筹资标准和起付线为例，江苏省苏州市

２０２０ 年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人均筹资标准为 １４５ 元，
全年度累计自付费用起付标准为 ８０００ 元。同属江

苏省的宿迁市 ２０２０ 年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人均筹资

标准为 ７６ 元，起付标准为 １４０００ 元。另外，大病保

险的待遇水平在不同地区差距也较大，部分地区已

经取消了大病保险封顶线，也有部分地区虽仍设有

报销封顶线，但封顶额度不高，如江西省赣州市

２０２０ 年大病保险封顶线仅为 ３０ 万元。因此，不同

地区托底保障政策设计和保障水平的差异势必导致

不同区域、不同人群间获得的保障效果不同，部分地

区、部分群体托底保障不充分的问题仍然存在。
２．托底保障制度不均衡：功能定位不尽明晰

由于缺乏对医保体系托底保障功能的一致性认

识，我国各地区实行的托底保障政策显示，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在不同地区发挥的作用不

同，各个制度间的定位、边界尚待进一步明确。 大部

分地区比较突出大病保险在减少高额医疗费用方面

的作用，也有部分地区基本医保设置的待遇水平较

高而大病保险保障的待遇相对较低。 作为托底保障

核心制度的医疗救助在大多数地区均扮演着最后出

场的角色，重点对特困人员、低保和特定大病患者等

群体给予保障，普通居民享受医疗救助保障的可能

性较小。 这表明，托底保障制度组合一定程度上存

在着不均衡问题，各子制度功能定位也不清晰。 这

包括应当如何定位基本医保的“保基本”范围、大病

保险在托底保障中是否应该独立存在、如何才能更

好地体现医疗救助的核心保障功能等。 从基本医保

和大病保险定位的差异来看，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

的保障水平不同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二者在托底保

障中的功能作用。 表 ３ 显示，在筹资标准相同的情

况下，河北省石家庄市城乡居民医保中基本医保的

封顶线较高，而大病保险的封顶线相对较低，体现了

该市以基本医保为主、大病保险为辅的特征；甘肃省

兰州市、山西省太原市和江西省南昌市基本医保的

封顶线相对较低，尤其是兰州市仅为 ４ 万元，而这些

城市的大病保险封顶线相对较高或不设封顶线，体
现了其以大病保险为主、基本医保为辅的特征。 安

徽省合肥市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在医保筹资标准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基本医保封顶线较高，大
病保险亦未设立报销封顶额，一定程度上兼顾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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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保障功能。 由此可见，不同地区对医保体系托

底保障功能发挥的制度基础理解不同，各项制度的

功能定位、责任边界在不同区域间的差异显著。
表 ３　 不同地区医保托底保障中基本医保和

大病保险功能特征 单位：元

地区

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

筹资
标准

封顶线
筹资
标准

起付线 封顶线
托底保障特征

石家庄 ７７０ ２０ 万 ７５ １３４００ ３０ 万 基本为主、大病为辅

兰州 ７７０ ４ 万 ６５ ５０００ 无 大病为主、基本为辅

太原 ７７０ ７ 万 ＞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０ 万 大病为主、基本为辅

南昌 ７７０ １０ 万 ７１ １４０６７．５ ３５ 万 大病为主、基本为辅

合肥 ８３０ ３０ 万 ６５ １５０００ 无 基本、大病兼顾

哈尔滨 ８２０ １８ 万 ７０ １２０００ 无 基本、大病兼顾

　 　 注：该表根据 ２０２０ 年各地城乡居民医保文件整理而来。
由于部分信息未公开，太原市大病保险筹资为 ２０１８ 年标准。

另外，在健康扶贫中，各地政府财政极大地介入

托底保障，很多地区实行了财政兜底贫困人口医疗

费用个人自付的政策。 财政资金投入虽然使得托底

保障的近期效应明显趋好，但同时使得原本就已存

在制度间发展不均衡问题的医保托底保障体系更加

难有清晰的定位，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所

起到的托底保障功能更加模糊，很难辨别医疗救助

是否在整个托底保障过程中承担了核心制度的功

能。 例如，有研究将安徽省的医保扶贫政策归纳为

“财政兜底保障政策”，该省针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制定了“住院 ３５１”和“门诊 １８０”兜底政策，前者指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县级、市级、省级医疗机构住院

就医个人自付部分分别不超过 ３０００ 元、５０００ 元和

１００００ 元，后者指门诊慢病保障中年度门诊费用经

“三重保障”报销后的合规费用可以再报销 ８０％。
“住院 ３５１”保障资金由市、县财政兜底，省级财政补

助；“门诊 １８０”所需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资金建立

的补充医疗保险。同样的制度安排也存在于福建

省医保扶贫政策中，福建省建立了“三重保障、三道

补助”的托底保障政策，由财政资金作为筹资来源

形成“精准扶贫叠加保险”，对经“三重保障”后的相

关费用进行“三道”补助。 “第一道”补助是指在基

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报销的基础上，由医疗

叠加保险对合规费用给予补助。 “第二道”补助是

指在对保障对象中患有省定 １３ 种疾病（后扩大至

３０ 种）的患者进行集中救治时花费的医疗费用实行

补助。 “第三道”补助政策是指对未纳入省定疾病

目录的患者或经“第二道”补助后仍无力承担自付

费用的患者，实行分档精准补助。可见，在“财政兜

底保障政策”中医保体系各制度的托底保障功能定

位、边界比较模糊，制度间的非均衡性对医保体系托

底保障构成明显的挑战。
３．托底保障机制不协调：衔接与沟通不够顺畅

（１）不同制度内容设计的衔接不够顺畅，削弱

了制度的整体保障效能。 一方面，大病保险与基本

医保有效衔接尚待改进。 目前，大病保险的起付线

标准普遍以当地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５０％确

定，只有个人自付费用超过这一标准，才能进入大病

保险的补偿阶段。 然而，这一标准对于部分低收入

群体来说仍然较高，虽然多数地区制定了针对农村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降低起付线的政策，但仍有一些

地区未将城乡低保人员纳入其中。 与此同时，将个

人而非家庭作为保障单元的起付线设计不利于大病

保险目标的实现。 因此，大病保险很难顺利承接基

本医保“保基本”后的拓展性保障功能。 另一方面，
医疗救助的内容设计与基本医保、大病保险之间仍

需融合。 多数地区医疗救助同样是以个体医疗支出

为救助标准的，未考虑家庭支出。 如广东省江门市

医疗救助对支出型救助对象的界定是当年在基本医

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疾病和诊治门诊特定

项目、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达到或超过其家庭年可

支配总收入的 ６０％。另外，部分地区的医疗救助补

偿以参加基本医保为条件的设计不能体现医疗救助

托底线的定位。 作为财政性资金的医疗救助与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的保障对象应当有所差异，其保障对

象应当是全体居民，不能把参加基本医保作为前提

条件。 因为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任何地区的基

本医保都很难实现完全覆盖，以参保作为救助条件

势必会遗漏部分应保对象。
（２）不同制度间的信息互通机制仍不够健全，

制约了制度的整体效果。 在当前医保托底保障体系

中，“信息孤岛”问题仍然存在。 一方面，由于制度

管理和治理能力的限制，当前仍有部分地区未能实

现医疗救助与基本医保、大病保险一站式结算。 还

有部分地区虽然在结算流程上实现了一站式结算，
但医疗救助与其他制度仍使用独立的信息系统，最
后在核算补偿费用时不能详尽分析既往的救助情

况，医疗救助在现实中的“出场顺序”也不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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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造成重复救助、重复报销等问题。 另一方面，医保

托底保障对象中的低保、建档立卡、特困、重大疾病

患者等的认定涉及多个部门，其中低保及特困的认

定由民政部门负责，建档立卡人员的认定归扶贫部

门负责，重大疾病患者的认定责任在卫生部门，多部

门间的信息交换在一些地方仍面临一些限制和障

碍，易造成信息传递滞后、效率不高。
（３）多重制度组合要求的多元协同治理局面尚

未形成。 托底保障需要相关主体间形成紧密、顺畅、
稳定的沟通交流机制。 当前的医保托底保障体系涉

及医保、民政、扶贫、卫生、财政等部门，任何一个部

门是否能够科学履责都会影响制度整体保障效能的

发挥。 与此同时，多部门协作对传统的行政监管构

成挑战，现实中各部门在信息无缝共享方面还存在

不少障碍。 如何优化制度、加强部门衔接、增强协同

效果，是未来改革的重要方向。
４．托底保障目标单一化：发展性政策不足

如前所述，托底民生政策正呈现从补救型政策

向发展型政策转型的趋势。 医保托底保障不仅需要

重视满足托底对象的基本需要，还应关注其能力发

展，并致力于政策自身的整体性建设。 然而，当前医

保托底政策的子制度未能很好地将发展型理念融入

其中，托底保障目标仍然是单一的费用补偿。
（１）无论是基本制度、倾斜制度、核心制度还是

补充制度，从本质上讲它们都是为保障对象提供医

疗费用补偿。 这只是对其生活困境的补救，虽然可

有效减轻保障对象的暂时性经济负担，却未必能提

升保障对象的健康意识及健康发展能力。
（２）对预防性行为支持不足会影响托底保障功

能的发挥。 尽管关于预防行为是否应纳入医保支付

范围仍存在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预防性保健对于

低收入群体、困难群体的边际效用高于普通人群，适
当考虑对低保、特困人员等人群的预防性行为进行

补偿将有效提升托底保障的制度效能。 应尽快落实

医保制度部分参与预防体系的制度安排。
（３）托底保障制度与其他发展型社会政策融

合、协调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功能的发挥。 例

如，伴随着贫困概念由“道德导向”到“经济导向”再
到“能力导向”的转变，我国的扶贫政策也逐渐摆脱

传统单一的经济救助扶贫而更加重视赋权和多维能

力扶贫，但脱贫攻坚中形成的医保托底保障政策

尚未与相关发展型扶贫理念充分融合，更倾向于对

贫困人群的经济救助。

四、我国医保体系托底保障改进：整体性治理思路

上述挑战是医保托底保障治理碎片化的结果。
在治理碎片化的困境下，不同制度之间缺乏顺畅的

协调机制、信任机制，制度内部的功能定位就难以明

确；多元参与主体无法实现高效的跨界协作，制度组

合的整体保障效果就难以提高，整合型的数据库亦

无法建立。 总而言之，从政策制定到对托底对象的

保障过程，再到托底保障的运行监督，碎片化问题仍

大量存在，整个过程缺乏系统性、长远性的高质量政

策。 整体性治理理论从根本上为应对医保托底保障

碎片化治理困境提供了依据。 具体而言，医保体系

托底保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整体性治理。
（一）明确托底保障的制度构成：选择组合与界

定功能

解决制度不均衡的关键是明确不同制度的功能

定位，处理好相互关系。 “三重”保障暗含着三个制

度均具有相对独立的功能并应逐步强化。 但从整体

性治理看，需进一步明确不同制度的功能角色、责任

边界，并选择最优的制度组合。
第一，基本医保作为“保基本”的社会保险应继

续发挥并进一步强化基本制度的作用。 “保基本”
的内涵应是保障医保目录内的医疗费用，医保目录

应符合临床必需、安全、有效、经济的原则，但“保基

本”是动态发展的，随着筹资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扩

大。只有基本医保真正发挥了应有的保险作用，才
能从根本上减少其他“制度补丁”存在的必要，减轻

其他制度的压力，包括救助的压力。
第二，从长远看，大病保险的独立地位应逐渐淡

化。 这是因为大病保险不是独立的新险种，只不

过是基本医保在筹资水平低下时不得已采取的一种

过渡性安排，其实质是基本医保的延伸。 而且，
实行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制度的初衷都是“大病统

筹”，筹资渠道也并无二致，大多数地区大病保险筹

资来源于基本医保划拨。 在待遇支付上，大病保险

只不过是对基本医保待遇的叠加支付。但因基本

医保和大病保险运营机制的分隔，医保部门和商保

机构需频繁协调或重建信息，无形中增加了制度的

交易成本。 而且，从国际经验来看，德国等基本医保

发展完善的国家并未单独建立基于费用标准的大病

保险。 因此，将大病保险逐渐“回归”、融入基本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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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提升基本医保的整体保障水平，应当是未来医保

体系托底保障改革的重要选择。
第三，医疗救助作为托底保障的核心应受到重

视和强化。 与其他子制度不同，医疗救助的初衷是

托底线。 它不同于基本医保的“权责对等”，也不同

于政府临时性财政兜底倾斜政策，而是一项通过政

府常规性转移支出保障特定人群最低医疗需求的兜

底性救助安排。 从理论上讲，全体国民无论其是否

参加基本医保，只要符合申请医疗救助的相关条件，
都可以得到相应的兜底救助。 由于脱贫攻坚中的财

政倾斜性政策仅针对部分人群，且不能持续，医疗救

助应被视为政府在一定经济条件下为社会成员提供

的最后一道医疗保障安全网，作为一种常设性制度

独立运行并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第四，商业健康保险、慈善医疗等补充制度应内

嵌于医保托底保障体系。 除国家层面建立的基本医

保和医疗救助外，各地根据其具体情况建立的商业

健康保险或由社会组织发起的慈善医疗等可作为补

充性制度内嵌于医保托底保障体系，发挥医保托底

保障的补充功能。 因此，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医保体

系托底保障的制度安排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医保体系托底保障结构图

（二）优化托底保障的协调机制：畅通衔接与共

享信息

医保托底保障机制的不协调重点体现在制度间

衔接欠流畅与信息共享困难等方面。 整体性治理视

域下优化制度衔接和共享信息需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通过优化大病保险制度设计来承接基本

医保的拓展保障功能，实现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的

有效衔接。 大病保险制度应致力于保障“家庭风

险”而非个体风险，将报销门槛由个体的医疗费用

超过一定标准变为家庭成员共同的医疗费用超过一

定标准。 与此同时，考虑低保等经济困难人群在现

行大病保险起付标准下的负担能力，探索与参保人

具体收入相关联的起付线设计标准。
第二，处理好医疗救助与基本医保、大病保险的

衔接问题。 摒弃医疗救助申请资格与参加基本医保

挂钩的政策设计，确保因各种原因漏保的人群在遇

到疾病风险时可获得最低医疗保障。 另外，当前绝

大多数地区“三重保障”制度仅对医保目录内费用

进行保障。 对此，应在目录外费用保障上有所考虑，
真正实现托底保障功能最大化层面的内在衔接。

第三，整合“三重保障”与脱贫攻坚临时性倾斜

性政策以及慈善医疗等补充制度。 资助参保的倾斜

政策应当通过医疗救助惠及所有的低收入群体；应
当对大病保险的倾斜报销政策进行科学评估，在基

金可持续的前提下逐步调整为普惠性报销政策；随
着绝对贫困攻坚任务的完成，逐步将现有政府出资

的各种补充保险、兜底资助等的结余资金充实医疗

救助；由政府对商业健康保险、慈善医疗等补充制度

进行引导规范，使其业务围绕着基本医保目录之外

的领域有效展开。
第四，建立基于参保人信息的整合数据平台。

在现有医保信息凭证系统的基础上，尝试将个人健

康评估信息、贫困管理信息、医疗救助信息等进行整

合，建立相应的数据平台，逐步将个体参与补充保障

制度的数据信息纳入其中，实现“三重保障”的信息

共享。
（三）整合托底保障的主体互动：搭建平台与强

化信任

医保体系托底保障涉及多部门的跨界治理，需
要整体性治理变革。 只有如此，才能提升多元主体

的综合治理效能。 当前，各部门治理互动不佳的原

因主要在于缺乏基于共同目标的互动平台、各主体

间整体性治理的信任水平有待提升。
第一，继续搭建基于医保托底保障功能为基础

的互动平台。 可以围绕医保托底保障功能建立不同

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公私机构间的协调平台，实现

沟通交流的常态化，缓和托底保障实践中的利益冲

突并提升整体性治理的凝聚力。 在此基础上，以医

保托底保障服务对象为基础进行职责整合和组织优

化，最终形成职责集中、治理有效的整合性医保托底

保障治理机制。
第二，现阶段提升多元主体的互动水平要加强

信任机制建设。 在互动平台搭建的基础上，实现多

元机构常态化对话，彼此交换医保托底保障服务承

诺，提升对共同服务目标的信任水平。 建立以优化

医保托底保障功能为核心的培训机制，提升不同组

织、不同服务者之间的服务共识。 例如，医保、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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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扶贫等部门各自负责托底保障的部分环节，但
它们对医保托底保障要实现的整体目标的认识并不

相同，通过互动机制、培训机制的搭建，可提升各部

门主体间的整体认识水平和信任水平。
（四）拓展托底保障的多元目标：兜底救助与发

展能力

医保体系托底保障的目标不应是单一的费用补

偿，需要拓展至包括预防引导、康复追踪在内的多元

化目标，从根本上提升被保障对象的健康发展能力。
第一，基本医保作为基础性制度需要拓展保障

前移的功能。 应将常见病、多发病纳入保障范围，尤
其是逐步提高居民门诊保障待遇，尽可能减少因小

患致大灾的发生概率。 医疗救助作为核心制度可灵

活调整制度设计，在筹资有限的水平上，关注重点人

群的预防、康复问题。 例如，现阶段将体检作为普惠

性待遇纳入基本医保仍面临争议，但医疗救助可为

低保、特困人员、疾病风险较高的准救助对象提供体

检资助，借助早诊断早治疗降低其大病支出的风险。
第二，重视医保托底保障制度与其他发展型社

会政策的融合与互动，提升被救助对象的整体可行

能力。 虽然针对被救助对象的各种社会政策是基于

部门分离的情况，但事实上不论是低保救助、教育救

助、政策扶贫还是医疗救助，其核心使命都是提升被

救助者的整体可行能力，不同项目的实施效果是

相互关联、彼此制约的。 一个被救助者没有得到健

康保障，即使获得了教育救助也是于事无补的；而没

有教育水平的提高，被救助者的健康理念也很难因

医疗救助的资金补偿有所增强。 因此，拓展医保体

系托底保障的多元目标需重视与其他社会政策的融

合发展。
（五）平衡托底保障的区域差异：顶层设计与多

元筹资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发展理念等的差异，托
底保障在不同地区可获得的经济支持、政策支持是

不一样的，客观上造成了同一疾病风险不同的保障

水平。 平衡医保托底保障的区域差异需要加强顶层

设计并拓展多元化的筹资渠道。
第一，中央政府通过顶层设计尽量减少医保托

底保障在政策内容和保障效果上的差异。 与允许地

方差异的经济政策不同，社会政策旨在实现公平的

社会权利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因此建立由

中央政府统筹协调的政策体系是大部分社会政策的

发展目标。医保托底保障功能作为重要的社会政

策安排也应当以建立全国统筹协调的政策体系为目

标。 目前，基本医保的待遇清单制度正在逐步形成。
这充分说明维护基本健康的待遇公平是医疗保障制

度的关键目标之一。 医疗救助作为健康保障的底线

性制度安排，也应由中央政府制定基本的待遇清单，
确保不发达地区的被救助者能够获得均等化的基本

保障，并将符合条件的全体居民作为被保对象纳入

制度设计。 另外，医保体系托底保障的制度整合、机
制协调、主体互动等整体性治理也需要中央层面统

一协调推动。
第二，提升医保托底保障水平的根本之道在于

扩大筹资来源。 应当重视社会力量参与托底保障的

建设，政府承担起引导企业捐赠以解决重大疾病患

者医疗支出的责任，完善慈善医疗平台的监管、服
务，优化慈善医疗参与激励机制，给予税收和费用减

免等优惠措施。 大力发展医疗互助和商业保险，支
持职工互助、互联网平台互助、相互保险等多种形式

的医疗互助发展，将更多的社会力量整合进医保体

系托底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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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失能老人照护服务碎片化及其整体性治理研究∗

张 瑞 利　 　 　 祝 建 华

摘　 要：伴随席卷而来的银发浪潮，以健康为焦点的跨部门合作治理理念逐步受到重视。 目前，我国失能老人照护

服务市场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失能老人照护服务需求复合性特点和照护服务碎片化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该领

域的常态化问题。 以整体性治理为核心理念对失能老人照护制度进行改革，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路径。 因此，应
确立持续照料的战略目标与服务体系，构建照护服务的整体性治理网络与平台，提升多元主体的服务供给与治理

能力，探索服务支付方式改革与整合衔接，不断提升失能老人照护服务的整体性治理效果。
关键词：失能老人；照护服务碎片化；整体性治理；健康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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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

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 ２８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国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已进入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阶段，社会保障制

度改革需要提高统筹谋划和协调推进能力，确保各

项改革形成整体合力。 ２０２１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

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指出，坚持

整合资源、协调发展原则，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

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和健康支撑体

系。 目前，我国失能老人照护服务仍处于初步发展

阶段，地区之间、部门之间、服务主体之间未能形成

协同治理，呈现碎片化的典型特征。 整体性治理作

为一种公共管理的新范式，引入我国失能老人照护

服务领域，有利于深入认识照护服务碎片化问题，提
升照护服务的质量，推进“健康老龄化”。

一、失能老人照护服务碎片化问题审视

当前失能老人照护服务供给存在服务质量不

高、供给效率低下等问题，其症结在于服务供给呈现

碎片化状态，致使服务资源分散管理，难以形成照护

服务的合力。 破解照护服务碎片化难题，成为提升

失能老人照护服务供给效率的关键环节。 这就需要

理清照护服务碎片化问题的具体表现和主要成因，
探究照护服务碎片化问题的突破口。

（一）失能老人照护服务碎片化的具体表现

１．同地关系碎片化

同地关系碎片化是指同级地方政府之间在政策

执行过程中缺少必要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导致政策

执行活动受阻的现象。 当前，我国照护服务政策的

制定与实施主要依据属地原则，同级地方政府在照

护服务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交流与合作相对不足。 对

于长期居住在外地的老年人来说，由于随迁等多种

原因，其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不一致的情况比较普

遍，因而难以享受居住地及户口所在地的长期照护

政策福利。 失能老人照护服务政策的地区差异性主

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１）失能等级评定标准不统一。从首批长期护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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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瑞利，女，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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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保险试点开始，各地对失能等级评定标准进行了

实践探索，但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长期照护评估标

准。 虽然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国家医疗保障局、民政部印发

的《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试行）》要求试点

城市以两年为过渡期参照完善地方标准，探索建立

评估结果跨部门互认机制，但失能等级评定标准存

在的内容重叠、表格不统一、各环节时间计量单位不

统一、换算复杂等问题仍然尚未解决。①

（２）照护服务补偿制度不统一。 在此方面，我
国目前主要采取服务补贴的形式。 随着部分地区长

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的开展，不同地区试行的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的形式和标准差异明显。 以试点地区

长护险政策为例，在保障对象方面，大部分地区以城

镇医保职工和城镇居民为主，少部分地区还包括了

农村居民；在基金方面，大部分地区主要依托医保基

金；在支付标准、支付比例和支付金额方面，不同地

区也都有所不同。②

２．部际关系碎片化

部际关系碎片化是指在照护服务提供过程中因

政府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协调不充分所导致的照护

服务政策执行受阻现象。 由于照护服务往往以医

疗、护理、康复、养老综合体的形式出现，服务供给过

程涉及民政、卫生管理、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多个

政府部门。 因此，服务质量的提升需要政府各部门

间的积极协调与合作。 照护服务供给部门协同性不

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尚未建立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 康复保

健、家庭设施改造、精神慰藉、临终关怀、紧急救助等

涉及多部门合作的服务项目进展缓慢。 照护服务涉

及卫健、人社、民政等多部门，这些部门间尚未建立

沟通协调机制，存在多头领导、政出多门等问题。③

（２）照护人力流通渠道不够畅通。 不同部门在

照护人力资源审核和照护机构管理方面存在政策摩

擦。④如医疗部门和民政部门对照护医疗从业人员

的资质标准、照护服务的质量标准不统一。⑤专业人

力资源缺乏，照护服务设施存在“空转”现象。⑥失

能失智老年人迫切需要的社区家庭医生、健康管理、
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和法律咨询等专项照护服务因

人力资源受限而难以顺利开展。⑦

（３）服务补偿制度未有效整合衔接。 针对失能

老人的照护服务补偿制度包括经济困难老年人护理

补贴、家庭照护者补贴、家庭养老照护床位补贴、长

期护理保险等，这些照护补偿制度存在功能区分度

不高的问题。 不同部门制定的有关失能老人的补偿

制度存在一定的重叠，如长护险与医疗保险、社会救

助等不同的筹资机制相互重叠，没有实现有效的政

策衔接，护理保险基金重复支付了部分医疗保险、工
伤保险等社会保险项目支付的医疗、护理、康复等服

务费用。⑧

３．政社关系碎片化

政社关系碎片化是指政府与社会在照护政策执

行过程中缺乏必要的交流与合作，导致政府对社会

力量整合不力的情况。⑨我国医疗服务供给的主体

主要以公办机构为主，而照护服务供给的主体多为

民办性质，很难实现“公私”利益平衡⑩，照护供给

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难以满足失能老人的需求。 其具

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政府在照护服务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缺

位”和“越位”。 在现实中，照护服务发展面临“上热

下冷”的困境，社会组织对照护需求的回应度有待

提高。 居家照护服务成本相对较高，由于其后续运

营的资金支持难以弥补持续运营的资金投入差距，
运营投资风险和投资收益不成正比，因此，即使政府

从中尽量调动各方的积极性，社会组织和企业也不

愿意进入社区提供相关照护服务。

（２）照护服务领域服务内容重合度高。 大部分

公办照护机构承担了城市“三无”老人或农村“五
保”老人的集中供养责任，但并未区分其自理能力

等具体情况，收住了较多的自理老人，导致公办照护

机构“一床难求”。另外，由于公办照护机构的服

务设施和服务质量相对较好，部分可以通过市场购

买照护服务的老人也来挤占公共照护资源。 相对于

公办机构，民办照护机构政策红利较少，很难在竞争

中获利。
（３）市场供给区分度太低，导致照护服务机构

很难进行差异化竞争。 当前，不同供给主体提供的

服务缺乏差异性，主要满足基本的照料服务，难以满

足失能老人复合性的照护服务需求。 照护服务的需

求方以环境、与市区的距离、收费情况来选择照护机

构，往往形成需求“扎堆”的情况。
（二）失能老人照护服务碎片化问题的成因

１．照护服务市场具有特殊性

关于照护服务供给的经济学特征，存在两种主

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照护服务在技术人员要

１８

失能老人照护服务碎片化及其整体性治理研究



求、专业设备配置、床位资金成本投入上均低于医疗

服务的相关标准，行业门槛相对较低，但利润低、
投资回收周期长。 另一种观点认为，照护服务市场

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特征，服务质量很难进行外部控

制。 正是由于照护服务这种特征的模糊性，市场对

照护服务需求的回应性不强。 目前，我国照护服务

市场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提供服务的标准尚未统一，
照护资源网络尚未形成，对照护服务主体的互动产

生不利的影响。
２．民营资本未能顺利进入

民办照护机构入住率受护理人员配置、运营时

长、有无财政补贴以及房屋使用来源等的影响，低入

住率一直是困扰民办照护机构发展的重要问题。 目

前，鼓励社会力量提供照护服务，主要是基于财政补

贴政策的方式。 但这种促进民营资本进入照护领域

的激励机制未能建立长效的补偿机制和运营机

制，使得势单力薄的民营资本短时间内难以填补

政府提供的照护服务的空缺。
３．基层政府执行责任过大

目前，公办照护机构的发展大多依赖地方政府

的财力。 由于不同地区政府财力的差异，公办照护

机构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同时，我国政府

组织间“职责同构”模式增加了基层政府的压力。
以社区居家照护为例，基层政府因承担的执行责任

过大、头绪过多，容易出现权责失衡的情况，也很难

承担起照护服务协调人的职责。
４．“信息孤岛”问题突出

不同部门掌握的失能老人基本信息、照护服务

需求和供给服务信息各有不同，但由于数据信息共

享机制并未建立，信息壁垒、关键信息缺失等问题比

较突出。 “信息孤岛”问题使得照护服务主体很难

获取有效信息并与其他主体进行充分的交流与合

作，服务主体因此很难提供持续性的照护服务，照护

服务政策也难以真正执行。

二、失能老人照护服务整体性治理逻辑

整体性治理理论产生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

的英国，佩里·希克斯（Ｐｅｒｒｉ Ｓｉｘ）在其著作《整体性

政府》中首次提出“整体性政府”的概念，并倡导“整
体性治理”这一具有革命性的理念。 之后经戴安

娜·叶 （ Ｄｉａｎａ Ｌｅａｔ）、金伯利·舒尔茨 （ Ｋｉｍｂｅｒｌｙ
Ｓｅｌｔｚｅｒ）、加里·斯多克（Ｇｅｒｒｙ Ｓｔｏｋｅｒ）等学者不断完

善，整体性治理成为公共管理领域新的理论范式。

整体性治理理论提倡以充分运用信息技术为治理手

段，以服务公民需要为主导理念，协调信息系统、治
理层级、公私部门并整合其功能与责任机制；强调府

际之间、政社之间的协同与整合机制的系统运用，促
进服务供给主体协同合作，为民众提供无缝隙公共

服务。照护服务的整体性治理包括医疗与社会服

务体系的合并、合约或策略联盟，持续性的照护服务

提供，服务支付制度的协同管理。 整体性治理理论

与解决照护服务碎片化问题之间呈现出高度的耦合

性和一致性，能够为其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一）整体性治理对解决失能老人照护服务碎

片化问题的契合性

１．有效回应失能老人的多元复杂需求

照护服务体系面临着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均、有
效需求不足与正式照护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的双重困

境。 整体性治理可以及时回应失能老人未满足的需

求，促进服务可及性的提高。 整体性治理的终极目

的与价值就在于满足老年人的多层次、多样化的需

求，提高照护服务的供给能力，提升失能老人的整

体生命质量和非正式照护者的身心健康水平。
２．充分发挥资源共享效应

在整体性治理过程中，非正式照护与正式照护

没有完全独立的领域或明确的任务分工，两个系统

之间是一种共享的互补性关系，包括信息共享、网络

共享等。 在整体性治理体系中，照护机构和人员可

以共享失能老人健康状况及其照护服务需求的相关

信息，以便更好地进行转介服务。 互联网技术、大数

据等人工智能产品的运用可以有效降低正式照护服

务成本，实现照护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进而提高

照护资源的配置效率。 在多学科照护团队管理中，
由于共享信息机制的建立，服务对象与多元服务提

供主体参与难度降低，以需求为导向的照护服务决

策过程更加便捷，照护质量也更容易得到监督控制。
３．促进失能老人照护服务品质的提升

随着人口高龄化的趋势日益明显，高龄失能老

人需求的复杂性将会更加突出。 失能老人对照护服

务品质的要求难以通过非正式照护或正式照护的单

一渠道得到满足。 只有提高照护服务协同供给效

率，失能老人及其家庭才可以享受多主体、全方位、
持续性的照护服务，从而提升失能老人的生活质量。
以日本小规模多功能型居家照顾服务为例，失能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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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在家或到照护机构，享受往返、探视和住宿照

护等多方面的细致的生活照料和康复服务。这既

能够满足失能老人对照护品质的要求，又能降低照

护服务对非正式照护者生活品质的影响。
（二）失能老人照护服务整体性治理框架

１．失能老人照护服务整体性治理的前提

（１）保障服务对象的全民性与精准性。 全民性

强调老年福利权利获得的正当性，精准性强调照护

服务治理的有效性。 实现照护服务供给整体性治

理，需要协调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一方面，要减少

失能老人照护服务碎片化造成的政策效能损耗；另
一方面，要充分考虑个体的异质性和差异化需求，在
实现效率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证公平，推动照护服

务的整体性治理进程。
（２）理顺政府规制与公私伙伴关系。 照护服务

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必须将政府、市场与社会三个行

为主体协调起来形成合力。 照护服务的市场化改革

主要解决由谁提供、如何提供、提供什么这三个问

题。 关于我国是否推行照护福利市场化改革，学者

们大致存在拥护和反对两种争论。拥护派认为竞

争可以使效率更高，满足多样化需求；反对派认为市

场化意味着国家福利功能后撤，社会公平受损。 吸

取两派的合理分析，我国照护服务体系的市场化进

程需要在政府规制下进行。 随着服务向市场化的倾

斜，完全竞争市场与高度管理的准市场之间范围较

宽，管制太强容易束缚社会服务市场发展，管制太弱

则容易滑向完全竞争市场。 整体性治理要求政府承

担更大的国家责任，政府应主导照护服务的发展方

向，推动照护服务的社会化进程。
２．失能老人照护服务整体性治理框架主体责任

划分

整体性治理结构模式包含纵向等级制和横向职

能制以及公私伙伴关系的三维结构。 随着失能老人

照护服务重要性的提升，照护服务提供来源多样化、
融资渠道社会化、服务专业化等都要求多元照护的

提供者走向协同合作。图 １ 显示了失能老人照护

服务整体性治理框架中多元主体间协同合作关系。
（１）家庭的基础作用。 未来家庭模式的变迁将

增加其发展的不确定性，如家庭的“形态核心化”与
“功能网络化”并存，会对照护服务需求和供给产生

影响。如何在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发挥好家庭的

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促进家庭非正式照护资

源的合理配置，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通过完善家

庭政策，对“无薪”的家庭照护者进行经济和社会支

持。 二是优化照护资源分配效率，适时调整新时期

家庭代际支持方式。 家庭照护者大多处于代际关系

的“夹心层”，第三代子女的数量以及子女是否处于

教育阶段，往往对家庭照料资源具有一定的稀释作

用。 应建立长效的家庭扶持政策体系，减轻第三代

照护负担，促进家庭资源向照护服务倾斜。

图 １　 失能老人照护服务整体性治理框架图

（２）国家的兜底作用。 国家兜底功能要以照护

需求为出发点，适度承担照护责任，避免福利主义陷

阱。 政府应确立照护服务制度的瞄准机制。 一是确

立共性化与个性化相结合的照护服务体制，在政府

兜底服务与非兜底服务、收费服务与自费服务等方

面达到平衡；二是建设地区性失能老人个体信息平

台和群体大数据中心，对照护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

资源储备情况进行摸底和实时跟踪，提高规划的科

学性和合理性；三是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通过有效

的照护服务评估机制，对照护服务进行科学管理。
（３）市场的扩展作用。 营利性照护服务产业必

须顺应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方向，真正发挥市场机制

在调动与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 为此，一是需

要形成民营机构和公立机构平等的竞争机制，减少

营利性照护机构发展的行政性障碍，提高民营资本

进入照护市场的积极性和可持续性。 二是确定公私

服务的合理分界、事业和产业定位，积极鼓励市场竞

争，探索“共享照护”“互联网＋照护”等模式，并为正

式照护人员提供具有竞争性的工资。三是加强监

管体系建设，提高照护服务的质量。
（４）社会的协调作用。 社会通过发挥其桥梁作

用，建立失能老人照护支持网络。 照护支持网络包

括支持小组、友好型社区、志愿组织、沟通网络、服务

网络等。如日本的在宅医疗、多世代共生社区，就
是秉承关怀和友好理念，提高失能老人及家庭生活

满意度的实践探索。美国“国会山村”、英国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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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海默协会等是为失能老人及家庭提供信息、人力

和技术支持的志愿组织。日本邮政充分发挥邮政

网点覆盖广的优势，向高龄老人提供守护服务，为失

能老人建立了沟通网络。 这些照护支持服务网络由

多元社会服务主体共同参与，提供多种形式、不同层

次的社会交往性综合服务。

三、失能老人照护服务整体性治理的优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健康老龄化”理念逐步深入

人心，人们愈发关注老年人口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

的提高及其尊严的维护和独立人格的保护。 与此同

时，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进入系统集成、协同高

效的阶段，照护服务领域也需要统筹谋划和协调推

进，失能老人照护体系整体性治理已成为必然选择。
（一）失能老人照护服务整体性治理主要理念

１．需求导向

需求导向是指机构化、非正式、家庭化乃至市场

化的老年照护服务等多种方式并存，为不同老年人

以及老年人在不同老年阶段的不同需求提供效能最

大化的老年照护服务。目前，长期照护的供给总

量、结构与需求之间有一定的差距，有必要提高照护

服务供给效率，以适应失能老人多层次的照护需求。
整体性治理应以失能老人照护服务需求为核心，合
理设计服务项目和服务方式，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

层次老年人的照护需求。 如根据入住失能老人照护

服务需求的特点，分类建设管理，重点提升护理型养

老机构、失智症照护机构等服务供给能力。
２．分类服务

分类服务是针对不同失能老人的情况和需求，
采取不同的照护服务方式。 第一，将服务对象类别

化。 根据当前失能老人的状况，将服务对象分为照

护贫困型、照护贫困边缘型和照护非贫困型。 其中，
照护贫困型主要指照护经济资源、照护人力资源等

特别缺乏的失能老人。 照护服务对象应首选照护贫

困型失能老人，重点和优先保障特困、失能、高龄、病
残、空巢、孤寡老人的养老需求，尽力满足其多层次、
多类别的照护服务需求。 第二，使服务内容类型化。
根据失能程度设计照护服务供给体系，使失能老人

可以获得全周期的照护服务。
３．服务供给多元化

照护服务涉及多个服务提供主体，需要各级职

能部门、市场、失能老人及其家庭厘清主体责任，完

善其互动机制，实现多元共治。 第一，主体多元化是

指公共服务生产者除公共部门外，还有家庭或市场

等私人部门和社会组织；第二，照护服务供给主体多

元发展需要一系列相关制度和机制的保障，从而使

各供给主体发挥自身优势，实现优势互补，最终达到

提供优质、高效的照护服务，满足失能老人的需求。
４．全生命周期持续管理

从全生命周期视角出发，失能老年人有多种生

理、心理和社会问题，他们在一段时间内需要综合性

的服务。 照护服务连续谱包括就地养老、社区居家

养老、护理机构养老、临终关怀等一系列的全人全程

照护服务。目前国外采取的整合照护形式包括慢

性病照护、整合照护的老年病人评价、多学科老年照

护团队、个案管理等。我国也开始尝试长者照护之

家、家庭病床、互联网＋护理等多种服务融合方式，
其有效性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二）失能老人照护服务整体性治理实现路径

１．确立持续照料战略目标与服务体系

（１）预防为主。 实现“老有所养”目标有赖于照

护制度的完善，需要非正式照护与正式照护共同参

与。 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需要改变以医疗

为主的观念，强调以预防为主的大健康理念。 如日

本加强对中年人（从 ４０ 岁开始）的预防保健，这种

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降低了老年阶段的

疾病负担，促进了生命质量的提升。我国传统的中

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具有“简、便、验、廉”特征，适合

老年人的身心需求，可以为老年人提供连续的预防、
医疗、康复等健康管理服务，能够更好地发挥中医药

的预防保健作用，也有利于促进医养结合。
（２）促进医养融合。 医养融合是整合性供给模

式的核心内容，不是简单的“医＋养”，而是根据实际

情况，理顺管理机制，使医养资源充分整合。 国外虽

不强调医养结合，却以多学科会议、个案管理为主要

内容的照护服务、老年病学及住院服务等多种形式

实践着“医” 与“养” 的协同供给。 一是精确区分

“医”和“养”的功能定位，降低套取医保基金、长期

护理保险基金的道德风险；二是确定照护机构准入、
退出的标准，探索第三方评估机制，完善相应的监管

制度；三是建立有效的激励相容机制，鼓励和支持更

多的社会力量进入医养结合领域，为失能老人提供

住院治疗、康复期护理、稳定期生活照料以及安宁、
疗护一体化的连续性的健康养老服务。 四是提高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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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人员的积极性，完善激励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通
过鼓励医生多点执业，促进医护上门服务。

（３）推动康养对接。 失能老人主要面临非疾病

期、慢性疾病期、疾病急性发作期三种身体状况。 相

较于非失能老人，失能老人康复期较长，需要专业康

复技术的介入才能更好地恢复身体健康。 在整体性

治理照护模式下，失能老人和非正式照护者的需求

将是照护服务提供的核心指标，多学科会议 ／咨询、
多学科照护计划与个案管理是照护服务提供的重要

手段。 失能老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居

家照护、初级保健、住院服务等不同的照护服务。 在

这一过程中，需要对康复学、护理学、老年医学等不

同学科进行整合，多学科的诊疗协议、共享的医疗信

息系统以及合理的任务分工是整合的必要前提。
２．构建照护服务整体性治理网络与平台

（１）完善照护组织网络。 按照整体性治理理

论，政府、市场、非政府组织、家庭共同参与照护服务

体系的服务提供过程。 照护服务组织网络实现信息

共享、服务共通、人员充分流动的互联状态。 如新加

坡的护联中心负责监控和协调中长期服务计划范围

内的转诊过程，通过老年保健转诊团队、家庭急性医

疗服务、以护理为主导的家庭保健服务等形式，促进

基础医疗保健机构以及中长期护理机构的合理增

加，实现老年病人从急救医院至中长期护理机构的

“无缝对接”。

（２）促进多元主体合作共治。 照护服务涉及的

主体多、内容复杂，需要各主体在互通共享的基础上

共同为失能老人提供更加综合的照护服务。 国外整

合照护中使用病例管理战略，包括开展综合评估、制
定照护计划、实施主动随访、研发针对失能老人健康

的循证临床干预措施、优化临床路径等，有利于提高

失能老人的生命质量。 这些任务往往需要多学科背

景的提供者通力合作、取长补短、共同完成。 江苏省

南通市充分发挥养老服务商会的协调作用，对嵌入

式养老公寓、日间照料中心、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中央厨房、老年护理站和残疾人之家等不同功能照

护服务机构进行全链条管理，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失

能老人照护服务供给的质量。

３．提升多元主体服务供给与治理能力

（１）兜底适度普惠性服务。 应通过多种途径了

解失能老年人的福利需要，分人群、分目标、分类型、
分阶段制定组合式普惠型福利制度，使失能老人获

得的制度性福利更具有效性和普惠性。 考虑到社会

经济发展与人口年龄结构等因素，我国照护服务体

系也应属于适度普惠性范畴。 一是对人群、服务内

容有所选择，对服务提供水平进行限定，即并不是所

有的失能老人都可以享受免费的照护服务，并不是

所有的照护项目或不同的服务水平的服务都作为公

共服务进行供给。 二是鼓励服务提供者的整体性供

给行为，如通过补贴或奖励方式弥补综合评估和制

定护理计划、在多学科团队内进行咨询和协作等所

花费的时间和资源成本。
（２）拓展特需照护服务。 与适度普惠型照护服

务相对应的是特需服务，特需服务的供给主体是市

场，在市场拉动照护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上，应发挥

政府宏观调控导向作用，整合社会资源向照护服务

产业流动。 一是政府需要明确普惠型服务和特需服

务的界限，运用市场机制满足失能老人的特需照护

需求，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共同发展。 二是可

以通过专项拨款、补贴、税收减免等措施激励民间资

本参与照护项目规划、机构质量认证以及设计研发

符合失能老人及家庭需要的照护服务产品等。
４．探索服务支付方式改革与整合衔接

（１）整合供需双方补偿方式。 政府支持可按照

支持的主要去向分为补需方和补供方两种方式。 补

需方是对老年人的直接补贴，主要形式有政府购买

养老服务、养老定额补贴和养老服务券等。 补供方

是指对照护服务的财政投入倾向于投向服务提供

方，主要有直接提供服务、给予税收和水电费等优惠

补贴。 目前两种方式各有利弊，补供方容易造成资

源配给公平性欠佳问题，补需方因失能老人对照护

服务的需求具有被动性而影响支持的直接效果。 从

目前的情况看，从失能老人及其家属的切身利益出

发，只有充分认识两种补贴方式的优势与劣势，扬长

避短，综合运用，才能促进照护服务事业的发展。
（２）拓宽市场融资范围。 随着照护服务日益受

到民众和社会组织的关注，政府对照护服务的关注

点应从硬件设施的建设方面转换到服务供给功能和

质量的提升方面。 关于服务供给功能和质量的提

升，一方面需要提高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在公立

资源丰富的地区，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以 ＰＰＰ 等方

式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对不同的服务项目采取针对

性的服务补偿方式，以保证服务提供的高效性。
（３）有效衔接支付保障制度。 从世界范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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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对于失能老人照护服务的筹资机制，大部分国家

采取服务补贴的形式，少部分国家采用长期护理保

险的形式。 服务补贴和保险方式各有利弊，前者相

对灵活，但在保障力度方面，后者则更具有优势。 不

论采取哪种形式的融资方式，不仅需要注意资金的

可持续性，更需要注意服务提供与经济补偿的平衡

性。 因此，从国家层面对现有护理补贴、长期护理保

险以及其他社会保险的服务筹资方式进行整合，统
一评估标准、完善申请制度，提高覆盖面和补贴标

准，将会引导合理的服务供给和需求行为，有助于促

进实现失能老人照护服务的供需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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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道德】

数字社会的主要伦理风险及其应对∗

田 旭 明

摘　 要：随着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的竞相发展和各类智慧样板的涌现，万物互联、万物重构、万象互算的

数字化社会扑面而来。 数字社会的崛起推动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治理模式的新变革，体现了人

类文明的进步。 但数字社会也是喜忧交织的“福音”，潜藏着信息安全、人际交往、劳动和谐、主体性发展等方面的

伦理困境和风险。 为此，必须基于伦理批判思维，对数字社会进行伦理考察、评价和规制，明确数字社会的伦理秩

序和确定性，促使数字社会成为一个既有活力又有温度的真正的精神性整体和伦理性实体。
关键词：数字社会；伦理风险；伦理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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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我们正经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 这个

大变局的“制造者不是别的，正是人类自己，更准确

地说是人类创造的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的指数级增

长，即将把人类带入一个陌生的世界，让人类有了更

多的美好期待，以及更多的忐忑不安，也激发了人们

的深度思考与激烈交锋”①。 人类史上的每一次科

技革命，都会造成全面、深刻、广泛的系统性颠覆，这
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扶梯。 ２１ 世纪以来，以虚拟现

实、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技术为突破口的第四次工

业革命方兴未艾，尤其是随着大数据、通信、物联网、
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的交互发展和相互关联渗透，
数据化体系和运作作为一种集收集、传递、分析、预
测、管理、运用等功能为一体的生产要素和战略资

源，已经渗透到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化

生存已经成为不可扭转的生存样态和趋势，数字思

维和魔力常态化影响无处不在。 数字经济、数字政

府、数字治理、智慧城市、智慧家庭、智慧校园等新的

生产生活方式不断涌现，并逐渐上升为国家发展和

社会治理战略。 中国共产党的“十四五”规划中已

明确加快数字社会建设、建设数字中国的目标。 可

以说，数字活力和效益已成共识，数字化社会已经来

临，万物皆互联，万物皆重构。 但无论数字技术如何

自我创新和释放活力，其终究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本

质。 当人类不断建构复杂高科技系统时，不确定性

必然滋生，科技伦理问题必然凸显。 科技发展是一

种快乐与忧虑交织的“福音”，“科学的精神是最强

的力量，就破坏性而论，它也是最强的力量”②。 数

字社会在释放数据效力和优势的同时，也催生出身

份异化、劳动正义侵蚀、数字至上等诸多伦理问题和

风险。 因此必须形成“审问、慎思、明辨”的批判性

思维，借助伦理道德的力量在数字科技之“真”的理

性化身与人性之“善”之间架起互通的桥梁，推动数

字技术走向伦理化和合理化，让数字社会变得既有

活力又有温度，既智能化又人性化。

一、数字社会的文明意义

数字和语言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扮演着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 对农业文明和后期的工业文明都产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９－１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的制度建设研究”（２０ＢＫＳ２００）；广西壮族自治区高

等学校千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育计划人文社科类立项课题“乡村振兴中农村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成效

提升研究”（２０２１ＱＧＲＷ０１２）；广西壮族自治区八桂学者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田旭明，男，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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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深刻的影响。 １９ 世纪末的工业产品标准化，２０
世纪的计算机和互联网，２１ 世纪的移动互联网，都
是人类在数字化道路上的前进。 今天，随着健康码、
刷脸技术的不断普及，随着京东、淘宝、微信、云闪

付、支付宝等电子平台和支付形式的市场化扩张，随
着各大网络平台的互相争艳，从智能终端到智能家

居，从滴滴打车到共享单车，从移动支付到跑腿代

购，无论你是否接受，事实已经宣告数字化社会扑面

而来。 我们无法否定，也无法阻挡。 在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基础上形成的数字社会系统，不仅凭

借着二进制的数字逻辑全方位渗透到生产、消费、流
通等各个环节，成为一种新型的生产要素，推动了人

类生产生活发生颠覆式变化，还重构了人们的现实

世界和虚拟世界，让我们进入了一个万物互联、漫无

边际的生存样态。 在数字驱动下，虽然“每一个人

都被迫离开曾经的‘舒适区’，重新磨合新秩序，重
新建构新常识，重新塑造新思维，重新形成新习惯，
重新确立新价值，重新适应新常态”③，但我们必须

承认，数字社会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体现着这个

时代的智力创造。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

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特别是自然科学，都将

突飞猛进，光彩夺目，使以往的一切黯然失色。”④数

字技术将机器、人和社会的互联方式变得范围更广、
规模更大、速度更快，现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将被进

行全方位形塑，人类交往的物理空间和情感空间将

越来越“自由飞翔”。 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说：“后信

息时代将消除地理的限制，就好像‘超文本’挣脱了

印刷篇幅的限制一样。 数字化的生活将越来越不需

要依赖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现在甚至连传送‘地点’
都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⑤

数字社会是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

的发展路径的新变革。
其一，推动生产力变革。 马克思说过：“手推磨

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

家的社会。”⑥生产工具更新和变革是生产力进步的

根本标志。 生产力的发展来源于劳动者的劳动创

造，更离不开科学技术发展对生产工具和对象的撬

动。 “使用机械辅助手段，特别是应用科学原理，是
进步的动力。”⑦与传统的大机器、石油煤炭等能源

推动的工业革命不同，数字社会的主要生产工具和

生产资料是数据。 海量数据蕴藏着机遇和价值。 移

动互联网、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生成的数据

收集、分析、研判和运用效应，使得生产、装备、管理、
服务、销售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更加凸显，虚拟世界的

社会功能更加强大，不仅提高了生产服务的效率，促
进人的体力和脑力解放，还提升了生产服务的针对

性、精准性和预测性，降低了成本，满足了人们多元

化和个性化需求。 更为重要的是，数据信息可以储

存、复制和互通，可用范围广、用途多，能促使规模经

济、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竞相浮现和发展。 可以说，
数据已经成为数字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要

素，给生产力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其二，推动生产关系变革。 生产力变革必然引

起生产关系变化。 在数据技术驱动下，人们彼此间

的生产和服务协作意识大大增强，生产、流通和销售

的时间和空间被不断压缩，过程日益精简，以消费者

为中心的计划性和定制型生产服务更加突出。 相对

于传统的空间集中的批量化生产，大数据还促使分

散在不同角落的个人拥有了更多参与价值生产和创

造的机会，各类自媒体平台为个人参与创造提供了

便捷的方式。 在数据互通和网络协作的作用下，生
产的社会化有了新的动力。

其三，推动生活方式变革。 在数据技术的支撑

下，人们生活中衣食住行的智能化、高端化、艺术化

水平日益提升。 智能机器使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

解放出来，闲暇时间增多。 传统的物对物的交易更

多被线上交易取代，而且在区块链技术的辅助下能

确保交易过程的可追溯与公开透明。 除此之外，医
疗、保健、学习、生活缴费、公共服务享受等，均可以

在线上轻松点击完成，极大地方便了生活。 可以说，
数字技术打破了空间、时间、工具的界限和局限，极
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品质。

其四，推动治理文明进步。 当今社会，随着社会

关系网络化、社会风险问题叠加、社会力量增能、公
民权利伸张、发展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治理的去中

心化态势日益明显，构建多元力量共治的社会治理

共同体成为必然趋势。 近年来，数字技术逐渐打破

各类治理主体的有形边界，扩大了治理对象规模，提
高了治理速度，成为治理的便捷工具和资源。 依托

移动互联网技术，数据凭借其流动、收集、预测的优

势，消除了时间、空间的阻隔和局限，将人的智力和

体力瞬间延伸到了所需角落，顺应了即时性、网格化

治理的需要；同时通过打破信息壁垒，建立信息共享

平台，实现了社会治理的协同互动。 可以说，数据技

８８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术使得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快速协同治理成为

现实，甚至触及最基层的末梢，有力地提升了治理智

能化、精细化和精准化水平。 抗疫期间健康码、行程

记录、钉钉打卡等技术的操作，就有力地提升了抗疫

的速度和成效。
其五，助推人的自由发展。 “文化上每前进一

步，都是向着自由迈进一步。”⑧数字技术发展减轻

了人的劳动压力和强度，增加了自由支配时间。 数

字网络空间的去权威化、虚拟性、自由性和社群性，
促使个体自主意识增强，不必臣服于普遍意志和

“人云亦云”，可以在平台和社区自由合理表达观点

和评论，减少地缘、业缘、地位、门第、权威、渠道、利
益、空间等因素的壁垒和干扰。 数字经济发展降低

了创业门槛，激发了人的创造潜能，在数字技术支持

下人们的很多想象转变成现实，数字为每个人获得

成功提供了均等的可能机会，促进了大众创业的如

火如荼，普通大众人生出彩的机会普遍增加。 可以

说，数字社会促进了人的权利的民主表达和伸张，增
加了自由创造和发展的机遇。

综上所述，数字社会崛起彰显了人类文明的进

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高唱“科学理性”和
“技术万能”的赞歌，唯数字至上，过分沉浸于数字

的享乐和狂欢，任由数字主宰我们的生活。 社会是

人的社会，是人的关系的总和。 科技自由是人性系

统的自由，人性系统是科技自由的天然限度。 如果

因数字之欢而淹没人之性，将是人类进化的悲哀，因
为“物本文明不是‘人性化’的文明，不是真正的‘人
明’”⑨。 数字技术归根到底不能脱离科学技术的

本质。 科学技术自诞生以来，其正负二重性就一直

伴随。 科技带来的便捷受到人类的赞誉，但同时其

潜在的破坏性和毁灭性也令人类担忧。 科技带来的

生命伦理、环境伦理、医学伦理、交往伦理、家庭伦理

等方面的风险和问题不容忽视，所以用伦理之善引

导和规范科技创造和科技运用已成为人类的共识。
正如美国学者巴伯所说：“科学像所有社会组织起

来的活动一样，是一项精神事业。 也就是说，科学不

能仅被视为是一组技术性和理性操作，同时还必须

被看作是一种献身于既定精神价值和受伦理标准约

束的活动。”⑩数字社会人机融通、万物互联、气象繁

荣，但不是道德真空和逍遥法外的地带，也不是道德

相对主义盛行的场域。 由数字构筑起来的虚拟平台

和生活世界，既需要现实社会道德规范的调节和介

入，又需要建立相应的数字伦理和美德，让数字技术

充满善良德性、人文关怀和伦理温度，只有这样，数
字社会才不会只是冷冰冰的技术游戏，而是人们丰

盈生命、提升品质、共享文明雨露的栖居之地。

二、数字社会的主要伦理风险

数字社会将量化思维植入人们头脑，依靠虚拟

平台、海量数据和算法技术将生产和生活数据化、智
能化。 在这个“一网”打尽万物的时代，一切具象都

在重构，一切价值都在重塑，“人生的每一步都在创

造价值，每一次心跳都是财富，每一次呼吸、每一个

悲喜都有商机，每一缕乡愁都可能被‘众筹’”。
越是这样，人们越需要保持冷静和清醒，任何对技术

的高估、迷信或忘乎所以都将付出惨重代价。 数字

技术丰富和便捷了人们的生活，带动了文明的进步，
但其隐藏的伦理风险也不可忽视。

１．数据信息安全伦理风险

新冠疫情期间一些确诊病例的个人隐私信息在

平台转发，滴滴打车平台等相关 Ａｐｐ 涉嫌违规收集

个人信息事件，曾引发了公众的普遍议论和忧虑，这
就是数字社会信息安全风险的案例。 数字社会的基

础和“口粮”是数据信息。 一个人的数据信息或许

价值有限，但无数人的数据信息交汇在一起，其衍生

的价值就难以估计。 数字社会的主要功能就是搜集

分析运用大量数据，产生多样化和精准化的生产与

服务。 这些数据的生产者不是机器，也不只是技术

发明者和使用者，更多是千千万万的普通用户。 我

们刷过的脸、留下的声音、浏览的网页、听过的歌、点
击的视频、发布的帖子、搜索的主题、购物的记录、填
写的在线信息等，留下的所有痕迹都是反映我们需

求和特征的数据信息，是我们身体和心理的延伸。
有的数据是个人基于需要主动交换的，有的是无意

间操作泄露出去的，有的是基于平台服务的要求或

有关软件的索取奉送出去的，有的是为了刷存在感

外露的。 客观而言，生活中有些数据输出是为了生

活安全和社会治安，如填写健康码、在线会诊。 但无

论出于什么目的，个人信息源源不断输送到数据平

台必然会增加隐私信息泄露风险，扩大社会风险边

界。 当个人大量隐私信息被平台或软件获取后，在
数据运算和算法技术的快速处理和综合研判下，形
成了对个人喜好、兴趣、特征的判定，甚至被“读心”
和“攻心”，变相将人置于一种“裸奔”和无形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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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网络监控中，一旦遭遇不法无德之人操纵，个体

权利极易遭受损害，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伦理问题。
大数据以前的互联网时代是“我要人们都看到我，
但不知道我是谁”，而现在是“虽然人们看不到我，
但都知道我是谁，而且还知道我在想什么”。 你可

以在手机和电脑端删除个人数据痕迹，但你难以删

除云端记录，而且个人删除的速度永远赶不上互联

网传播的速度。 可以说，在数字社会，没有海量数

据，就不会有如此智能化、精细化的高质量服务，但
同时这也是以个人隐私信息和数字身份泄露为代价

的。 信息安全是数字社会绕不开的伦理问题。
２．人际关系伦理风险

人是社会性动物，交往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
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是无据可循的，也不是杂乱

无序的，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有一套伦

理秩序和法律规定规范和引导着人际交往。 网络数

字社会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拓宽了

人们的交往方式，丰富了人们的交往生活。 曾经的

“天各一方”变成“天涯比邻”，“隔岸相望”变成“掌
上相遇”。 但数字空间的人际交往使得面对面的交

往转变为一种依靠数字虚拟身份的身体不在场的匿

名互动，这种互动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互动，彼此之

间带着“面具”进行浅层交流，可能长期进行着虚假

的精神交流或自我想象的情感交流，难以建立真正

的信任。 “陌生人在一个‘社群’中，但这个群体是

松散的，没有凝聚力的，因而陌生人把其他人不是作

为圈内人而是作为圈外人来看待。 陌生人可以随时

从电子社区中消失，没有责任感就是陌生人对待陌

生人的态度。”这种虚拟社会的信任危机会延伸至

现实社会，易引发人际信任感和共同体感缺失。 更

令人担忧的是，在数字空间，数字虚拟身份不断被强

化认同，个体自我塑造和确证能力被拔高，造成现实

身份与虚拟身份的断裂。 社会对个体的评价和认知

更多相信数字身份，仿佛数据算法塑造下的身份是

完美的。 这种对数字身份的过度追捧和认同，再加

上数字巨大的活力和魅力，使得社会充斥着“唯数

字至上”的氛围。 长此以往，易导致人与人的交往

过分关注数据，以数据论英雄可能比比皆是，以往那

种人际间固有的伦理道德评价标准可能会被数据和

机器的标准取代，出现数字化和符号化之殇。 此外，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现在善于使用数字技术

的主要群体是青少年，他们对数字世界的青睐以及

为此花费的大量闲暇时间，自然会占去亲子和陪伴

老人的时间，久而久之会增加家庭内部的情感孤独，
加剧“空巢孤独老人”的情况；而且信息时代老人多

为数字技术的“弱势群体”，他们对数字技术的迟钝

反应和技能缺乏，再加上价值观念上的保守性，使得

他们在家庭中传统教化权威地位受到冲击，家庭中

长辈的家庭教育和家训教化功能逐渐被数据信息的

教育理念和内容、数据判断和偏好所取代，子女更加

习惯接受网络教育和相信数据分析，老人的习惯性

经验和传统说教逐渐不被信任，如此一来，家庭矛盾

和冲突随之增加，家庭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和情感纽

带也面临弱化的伦理风险。
３．劳动伦理侵蚀风险

劳动创造财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 自古

以来，人们都希望通过勤奋诚实的劳动创造美好生

活，都渴望劳动过程和成果在正义的伦理原则范围

内。 但往往受制度属性、利益关系、技术发展、社会

变迁等因素影响，劳动伦理时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损

伤和侵蚀。 在数字时代，经济生产、工业制造、产品

销售和服务都被纳入数字运转体系中，数据本身也

成为生产资料参与了生产力的创造，衍生出大量数

字工人、数字商品和数字资源，数字劳动因此成了当

今社会劳动的一种新形态。 尽管数字劳动激活了生

产力，创造了大量财富，也拓宽了社会不同阶层人群

实现人生梦想的渠道，但其隐含的劳动伦理风险不

能忽视。 当数字世界的主体在尽情享受数字产品的

魅力光影和数字创造的成功喜悦时，隐形的劳动权

益侵蚀和权力支配也在发生。 在数字世界，大量在

线用户每天都在免费贡献数据，其实是在贡献劳动

力和劳动资料，这些数据信息都流向了各大电商平

台和网络公司的数据收集库。 这些平台和公司无偿

占有甚至垄断了这些数据，“从中获利，而那些生产

这些作为原材料的一般数据的数字劳动者（即他们

数字平台的用户）没有丝毫回报”，“一般数据因为

这种私人占有关系变成了数字资本”。数字资本因

为这种私人占有关系，依靠强大的数据分析和推算

能力，掌握着市场上生产和消费的导向，因此拥有了

强大的数字权力，迫使数字劳动者和各类商家不得

不加盟和依附于自己而生存。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

学批判（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手稿）》中说过：“由于劳动

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由于活劳动转变为这个机器

体系的单纯的活的附件，转变为机器运转手段，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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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便只是作为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环节而被

包括进来。”机器大工业时代的资本逻辑凭借着对

劳动资料所有权而进行价值增殖和获利，今天数字

时代的数字资本凭借着数字占有和隐形权力驾驭支

配数字劳动。 数字劳动者虽然感觉到了劳动时间更

加自由、劳动方式更加灵活和劳动更加解放的“体
感”，享受到了社交、娱乐、休闲、学习等方面的“快
感”，但在“数字资本的生产关系中，实质上是在生

产资本，不仅带来了资本的价值增殖，而且生产了资

本与劳动之间的‘泛雇佣劳动’关系”。 “数字劳

动者在日常生活中所偏爱的‘玩劳动’与所谓‘自由

的个人时间’实际上被数字资本这个‘大他者’更为

隐蔽与深度地规制。”数字资本不仅更加隐蔽地规

制数字劳动，还因为逐利本性设法规制和诱使普通

民众参与数据生产和价值增殖过程，包括通过算法

“因人画像”、精准推送产品以刺激网民消费，诱发

他们超前超额、疯狂报复式消费，甚至牺牲大量闲暇

时间参与数字消费，而这其中的一些非理性消费其

实就是对劳动成果的浪费和劳动价值的亵渎。 由此

可以看出，数字劳动展现了其进步性和正当性价值，
但并非只是想象中的自由玩乐劳动，也非简单地让

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是受数字资本规制，
引诱人们将数字制造和服务视为自身解放方式，不
断支配人的劳动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劳动主

体性建构，遮蔽了劳动正义冲突问题，隐含着资本对

劳动自由、劳动和谐、劳动平等等劳动伦理的侵蚀，
甚至因为数字智能化高速发展而引发降低劳动技

能、减少劳动机会、增加社会对立的风险。
４．人的主体性束缚和压抑的风险

任何科技发展，其本质上是实现人的价值的基

本手段和工具。 人是科技的主体。 人在科技面前应

该是“肯定自己”而不是“否定自己”，是“感到幸

福”而不是“感到不幸”。 随着现代科技尤其是数字

化、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大量社会财富被创造，社会

公共福利也随之增加。 人工智能将人从繁重的体力

劳动中解放出来，完成了大量复杂和重复的工作，算
法技术的精准性和目的性，让生产和服务效率大大

提升。 与此同时，人们的普遍焦虑也油然而生：技术

发展会带来人的价值改变吗？ 技术会让我们变成臃

肿的无用之人吗？ 技术会不会侵占我们的天资禀

赋？ 一系列焦虑的背后，其实都剑指一个问题：技术

进步与人的主体性冲突。 人的主体性是指人获得应

有自然权利和社会权利的伸张，社会特性和社会关

系属性得到体现，人的自然、政治、社会和精神属性

得到全面发展。 马克思说过：“个人怎样表现自己

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人的主体性是现实

的人生存和生活的基本样态。 人的主体性实现需要

依赖社会各种力量的支持，但社会力量不应该成为

阻滞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因素，不能要求所有人千篇

一律施展同一特性，也不能让人一味按照自己设计

的图式去发展。 “人性不是一架机器，不能按照一

个模型铸造出来，又开动它毫厘不爽地去做替它规

定好了的工作；它毋宁像一棵树，需要生长并且从各

方面发展起来，需要按照那使它成为活东西的内在

力量的趋向生长和发展起来。”数字智能技术的飞

速发展，让人的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得到满足，生活

的物理空间和心灵空间得到大幅度拓展，但也容易

陷入数字魔力制造的幻境中丧失主体性，甚至陷入

肉体和精神奴役的异化境地。 现如今我们的衣食住

行、社交休闲、消费娱乐、教育学习都被纳入数据化

和智能化的运行体系中，离开了它们就容易感觉陷

入本领恐慌、精神空虚和心理失落，一切数字化、依
数字而生的现象日益凸显。 “我们的生命只有附着

在这个数据平台上才能获得意义，甚至才能被看

见。”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留给我们的选择已经

很少，远离数字就会被视为“异类”，这是主体异化

的突出体现。 当进入虚拟数字空间，摆脱了现实社

会的各种羁绊，一些人就会创建多个数字身份，尽情

表达想法和情感，不断制造噱头获取点赞，甚至无视

习俗和道德底线去制造精神刺激和狂欢化体验，殊
不知这极易让自身陷入线下是人、线上是魔的人格

分裂状态，真正的主体性也因此变成虚无泥潭。 与

此同时，数字时代的算法化生存还使人卷入一场被

动的消费选择中。 数据平台根据用户留下的痕迹推

算出用户的喜好和兴趣，于是就针对性地将相应产

品（包括很多奢侈品）推送给用户，通过各种对比分

析、虚荣光环、心理暗示和诱导刺激用户的消费需

求，企图剥夺消费者的消费主动权和自由权。 被算

法推荐的消费者有时并不是因为实际需求而消费，
而是“满足一种社会流动性修辞”，“指向的是其

他完全不同的目标：即对欲望进行曲折隐喻式表达

的目标、通过区别符号来生产价值社会编码的目

标”。 这样的虚假需求带来的只是虚假的物质丰

裕，容易让人在疯狂地非理性消费中成为无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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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留恋于数字资本缔造的消费主义枷锁中，沉醉于

消费的奴役状态，异化为“我消费故我在”的物化

人，丧失真实的存在和本真的生命价值。 此外，在现

代社会治理实践中，数字侵犯人的价值边界的现象

也不可忽视。 其实无论何种治理模式，人的权利和

价值应该是首位考虑对象，人也是最需要调动的主

体。 但随着智能技术日益参与治理，一些地区和部

门出现了过分依赖技术治理的现象。 殊不知，对数

字和技术治理的过分迷信和机械化执行，往往忽视

民众的价值思维和文化习惯，结果反倒降低了治理

效能。 “如果仅倚重‘用数字说话’的单一标准，那
么治理行为本身就会被数字裹挟。 各种信息平台在

给人们带来便利数据服务的同时，也使社会不得不

在无形之中接受数字的威权，价值理性所倡导的

‘真善美’在冰冷的数字计算和弱约束的虚拟计算

器网络运行中变得扑朔迷离。”可见，数字社会虽

丰盈了人的生命，但也暗含着人的主体性剥离、人被

技术统治异化为单向度之人的伦理风险。

三、数字社会的伦理守护

数字社会扑面而来，且不可逆转，任何拒绝、放
缓数字发展速度的行为都是一种幻想和理想主义。
建构适应数字社会的伦理文明、提高数字素养才是

切实和明智之举。 面对数字社会的魔力面相，必须

用伦理精神予以规制，让数字更多地造福人类。
１．加强数字资本的正义规制

数字社会的巨大催动力量是数字资本。 数字资

本将数据纳入资本循环，体现为资本的数据化和数

据的资本化，凭借着对数据的占有控制着生产、消费

和市场。 数字资本的垄断性、逐利性、排他性和腐蚀

性，对经济正义、劳动正义、权力正义和社交正义都

构成了不可忽视的挑战，对人的生命自由和个性解

放也造成了隐形控制。 几乎所有使用数据或参与数

据操作的人，都被卷入数字资本的运行体系中，受其

支配。 因此，我们必须清醒认识数字资本的双重性

本质，承认数字资本的文明进步意义，并不意味着放

弃对其进行正义批判。 用伦理正义驾驭其运行，使
其回归到合乎人性和发展正义轨道，是数字社会必

须具备的思想和行动理性。 在实践中，要强化人民

性价值取向，将数字资本全面纳入社会主义制度轨

道上来，积极引导和支持数字平台的国有化，以社会

主义制度的伦理正义原则端正数字资本发展的价值

方向，尤其要建立数字时代社会主义劳动规范，强化

数字劳动的有偿性和公平性，构建数字产品二次、三
次分配机制。 同时，健全相应的制度法规，明确和规

范数据采集使用的权限，明晰数据违规和滥用应承

担的法律责任，尤其要确保市场各主体公平竞争和

发展，让数字产业和其他产业在规则统一、机会均

等、地位平等的环境下公平发展，杜绝数字资本霸

权，规避数字资本的越界行为，防止数字资本与公权

力相互勾结，这样才能增加数字福利，缓解数字不平

等和数字权力无限扩张等正义困境。
２．提升人的数字伦理素养

数字社会崛起既然是无法阻挡的趋势，那么生

存在这个社会的人就必须让自己更好地适应这个趋

势，并努力追求数字美好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充满

伦理精神和智慧的数字伦理素养不可缺少，正如人

类社会每一次更替发展就会衍生出相应的伦理道德

秩序和规范一样。 数字社会让人们终日与数字为

伍，甚至遭遇信息茧房、隐私泄露、自我认知模糊、主
体束缚等困境，这愈发显示出个体数字伦理素养的

重要。 数字伦理素养旨在要求个体在数字交往和实

践中能自我约束自己的行为，“学会自我调适、适度

节制，让自己掌握信息获取和遨游数字世界的主动

权，而不是被碎片信息所淹没，甚至沉溺于数字娱乐

不能自拔。 要让数字娱乐和虚拟生活成为现实生活

的补充，进而借助虚拟生活改善现实生活的质量，让
数字技术服务于现实所需”。 换言之，参与数字虚

拟世界的个体要时刻保持伦理自觉，不被技术绑架，
不让技术淹没人的情感和价值世界。 所以在实践

中，要清醒认识数字的“能”与“不能”，破除“数字万

能”和“数字崇拜”心态；要让数字伦理和数字美德

进入国民教育环节，让数字伦理素养锤炼成为铸魂

育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数字产业强化公共利益

和和谐生存至上的价值导向，增强数字从业者的社

会公德和责任意识；要加强社会成员的节俭和适度

意识，学会节制和抵御奴役性消费的诱惑；要制定系

列数字道德评价制度和体系，形成公众参与的社会

性评价机制，督促数字人培育数字美德。 总之，与其

担心数字技术发展会带来各种隐忧，不如顺应数字

之势，做合格的数字人。
３．建构数字伦理共同体

共同体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其本质上

是一种伦理性存在，体现着伦理确定性、规范性和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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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性，既是一种组织性和约定性集合，又是一种精神

与情感上的“默认一致”和“相亲相依”。 在共同体

中，“没有旁观者，即使你尚未采取行动，也已经做

出了情感投入，或者说，你已经在情感上投身于行动

之中了”。 共同体因其伦理性属性才显得真实存

在，如果缺了伦理价值、情感、责任、信仰和精神，共
同体难以健全甚至是“虚幻”的。 现代科技事业发

展不仅是技术发明者单个人的事业，还是社会性事

业，尤其是科技伦理共同体的事业。 社会分工协作

的日益精细化、科技事业社会化组织程度的日益提

高、生命共同体意识的日益增强，使得建构科技伦理

共同体的意识越来越显著。 科技伦理共同体是责任

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既“包含了科学

家个体的道德性，但同时又扬弃了科学家个体的道

德自我意识的抽象性与个别性，达到特殊与普遍的

统一，并透过科学共同体这一伦理共同体的道德意

志与道德行为担当起道德主体的责任”。 科技越

发展，越需要伦理共同体的维系，这样才能有效遏制

科技异化之殇。 对于数字科技发展亦是如此。 无论

是数字生产者、运用者还是使用者，所有参与数字运

行环节的个体或组织，都需要秉持责任、道义、公正、
人性尺度，形成利益共享、权利一致、责任共担、价值

共通、风险共抗、命运相依的数字伦理共同体。 在实

践中，要加强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数

字空间的传播，塑造数字空间的理性和价值权威，构
建数字精神共同体，抵御让一切权威变得随意化和

碎片化的数字变异行为；要弘扬“推己及人”和“普
惠包容”美德。 数字技术日益全面渗透生活，所有

群体都自觉和不自觉参与。 为了展现数字普惠性福

祉，就必须针对不同群体设计制度保障，确保他们公

平享受数字福利。 如面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就必须

加快制定保障老年人享受数字生活的政策，研发更

多符合老年人需求的数字产品。 ２０２１ 年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

的实施方案》，保障老年人便捷享受智能化服务，就
是一个好举措；要倡导数字共享，建立数字生产者和

使用者之间的数据合理流动、共享共担机制，打破数

据被少数企业或平台所占据的局面，推动数据的普

惠和共享，遏制数字权力过分膨胀，建构数字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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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道德】

生命敬畏感的应有之义及其培育路径∗

刘 济 良　 　 　 马 苗 苗

摘　 要：对生命的敬畏感是作为万物灵长的人所独具的特性，是人这一生命生存与发展的本源要求、行动与实践的

伦理依据。 教育作为基于生命、为了生命、发展生命的事业，关涉人的生命敬畏感理应成为教育内在的价值逻辑。
然而，现实中功利思潮的涌动使得对生命的敬畏感在人的精神贫困中走向消解；利己主义的张扬弱化了人的生命

敬畏感；美善德性的遗失消弭了人的生命敬畏感。 面对人对生命的敬畏感弱化的现状，教育应当对其予以关注与

培育，注重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充盈，引领人在精神丰富中感知生命可敬；关注人“类生命”的发展，指引人在“类存

在”状态中体认生命可贵；涵养人的美善道德，促使人在内心恪守敬畏生命的准则。
关键词：敬畏；人；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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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伦理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指出：“只有

人能够认识到‘敬畏生命’，能够认识到休戚与共，
能够摆脱其余生物苦陷其中的无知。”①人方知敬

畏，敬畏感是立足于人的生命本身的特性，它的存在

是人之生命发展臻于美善、整全、卓越的动力。 时代

的飞跃式发展，丰富了人生存的物质世界，也使人摆

脱了蒙昧无知的生命状态。 然而，“这是一个伟大

的时代，也是一个欲望的时代；这是一个敬畏的时

代，也是一个放肆的时代”②，现实中，有人在放肆中

罔顾了内在的敬畏感，也有人在欲望中抛弃了“有
所不为”的虔敬姿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

强调“心存敬畏”的重要意义，提出干部应当“敬畏

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③。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

球肆虐，使全人类重新审视敬畏生命的重要意义与

价值。 人类知敬畏、守敬畏，是创造美好生活的人性

基础，是实现美好社会的关键支撑，是引领时代稳健

迈进的重要保障。 因此，探究人的生命敬畏感是新

时代发展与跃迁之中亟须思考的话题，是当今身处

后疫情时代的人类在生存与发展中需要坚守的生命

伦理，更是以培养生命、发展生命、完善生命为价值

指归的教育在当前需要思索的问题。

一、存敬之理：关涉人之生命敬畏感的应有之义

人性的丰富需要敬畏的在场，人的发展需要敬

畏的观照，除人之外其他生命的存续同样需要来自

人的敬畏。 因此，生命与敬畏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必

然联结。 那么，教育作为关乎生命的事业，促进人之

生命敬畏感的持存也理应成为其内在的价值逻辑和

基本目标。
１．生命与敬畏之间存在关联

“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
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这就

是我们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④康德认为敬

畏自然和敬畏规则是人生命存在的常态，敬畏感是

人的生命生存、发展与完善最本源性的要求。 正是

人的生命内含的敬畏感才使人得以摆脱动物性的自

然本能，不盲目追求自我欲求的满足，以谦卑、谨慎、
负责、崇敬的姿态面对生活、面对其他生命体。 施韦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１－０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四五”规划 ２０２１ 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生命教育新视域研究”（ＢＥＡ２１０１０９）。
作者简介：刘济良，男，河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开封　 ４７５００４）。

马苗苗，女，河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开封　 ４７５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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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指出生命与敬畏间存在必然关联，创造宇宙万物

的自然并不懂得敬畏生命，反而会毁灭生命。 人则

不同，人的生命意志使人意识到一切生命的可贵，懂
得敬畏一切生命。 反刍施韦泽的观点，我们可以看

出敬畏生命之于人、之于其他生命的必要性。 一方

面，人的生命必然需要敬畏的在场。 敬畏使人区别

于自然界的其他生物，敬畏的情感是专属于人的情

感，敬畏的品格是人独有的生命品性，人也由此成为

有良善德性、理性认知、丰富情感的个体生命。 因

此，人因有所敬畏而将外在的伦理规范内化到自身

实践中，升华自我的价值观念，充盈自我的精神世

界。 可以说，生命的敬畏特性使人成为人、成为超越

动物性的“超生命的生命”，使人成为丰富、整全之

人。 另一方面，人必然要敬畏一切生命。 施韦泽强

调生命与生命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对其他生命的尊

重、关爱、负责与对人本身的尊重、关爱、负责是同时

产生的。 因此，敬畏一切生命是人不可或缺的价值

坐标和内在使命。 人源自自然界，自然界的其他生

命是人的生命生存、发展、完善不可或缺的重要保

障，人与自然界的非人生命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

体，失去了其他生命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人本身。 从

一定意义上说，生命敬畏之敬在于敬一切生命的神

圣与可爱，敬人的生命内在的崇高与可贵；之畏在于

畏人自我生命的渺小与孱弱，畏茫茫宇宙的隐秘与

庞大，畏人自身对自然必然而又恒久不绝的依存。
２．生命敬畏感是人独具的生命特性的要求

“敬畏”的含义不能同人与动物兼有的“畏惧”
简单对等。 动物因有畏而有所不为，人则因有畏而

有所为。 动物是有畏无敬，人则是由敬生畏。 对于

人来说，“‘敬’与‘畏’的关系往往是无‘敬’则无

‘畏’，有‘敬’则自然‘畏’”⑤。 因此，单一的畏惧是

人与动物共有的、出自生物本能的一种情感体验，而
敬畏是人独具的生命特性，是人知其所为、所不能为

之界，究其为何生、如何为之意的伦理依据。 敬畏使

人超越动物性，成为“厚德载物”的人性丰富之人。
哲学家赫舍尔主张“敬畏不只是一种感情”，“它也

是一种理解方式，是对比我自身更伟大的意义的洞

察”。⑥就此意义来说，生命敬畏感是隶属于人的生

命特性，它指向的是人的生命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

的有所敬畏的心理状态与敬畏一切生命的价值坐

标，它指向人负责地、超功利地、虔诚地、心怀敬意地

对待一切生命的态度，它烛照人的内在生命与外在

生命、内在生活与外在生活。 持敬畏、知敬畏使人的

行为指向对自我自然生命的保存与发展、他者自然

生命的尊重与呵护、自我精神生命的眷注、自我价值

生命的充盈、自我智慧生命的省察。 它使人意识到

自我生命与他者生命的联系，心怀对他者自然生命

与自我自然生命的怜爱与敬重，促使人孜孜求索生

命意义的崇高、精神生活的丰富、内在人性的美善、
有限生命的超越。 这正契合了赫舍尔所认为的，敬
畏是对“更伟大的意义”有所洞察。 舍勒也曾指出，
“我们一旦关掉敬畏的精神器官，世界就立即变成

一道浅显的计算题。 只有敬畏才使我们意识到我们

的自我和世界的充实与深度，才使我们清楚，世界和

我们的生活具有一种取之不尽的价值财富”⑦。 一

个失敬之人很难意识到生命的可爱与可贵、崇高与

神圣，他也将陷入虚无与荒诞之中。 因此，生命敬畏

感使人能够自主理解自我与其他生命的价值、意义、
联系，能够以超越的态度对待自身生命的发展，以虔

敬的姿态同宇宙间其他生命和谐共存。
３．生命敬畏感的价值所在

人的生命敬畏感是人之发展“成人”而非“非
人”的基本质素。 人类实践活动的有序开展离不开

敬畏的在场。 敬畏使人行有所止，澄明“为”与“不
为”的界线，虔敬对待自我和其他鲜活灵动的生命

体，自觉维护和谐美好的社会关系。 敬畏使人自主、
自觉充盈生命内在的精神世界，追求灵魂的高贵与

丰盈。 人要长存生命敬畏感，生命教育必不可少，
“生命化的教育，敬畏生命显然是第一要义”⑧。 教

育理应关涉人的生命敬畏感，促成人之生命敬畏特

性的保存、发展、完善。 同时，教育作为人的实践活

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作为社会和谐发展的关

键组成部分，作为观照人的知、情、意、行多方面发展

的人文实践，理应担负在“成人”的活动中关涉人的

生命敬畏感，注重对人之生命存在与发展的根

基———敬畏特性的保存，培养知敬畏、持敬畏的生命

个体，使敬畏扎根于每个生命深处，引领人在对生命

的敬畏中延展生命的宽度与深度，体察生命的渺小

与伟大，从而为人之生命的良善、卓越、自由发展奠

定坚实的基础，为和谐美好的社会发展提供保障。

二、失敬之因：对现实中人的生命敬畏感弱化的审视

“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

于祸。”⑨人有所敬畏，才能守住生命的良善。 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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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青少年自杀、他杀等轻视生命、伤害生命的现

象，昭示着当代人的生命敬畏感处于弱化的境地。
１．功利思潮的涌动消解了人的生命敬畏感

古代巫觋文化时期，人认为“万物有灵”，将外

在于己的事物人格化，使其成为具备精神性的神圣

存在，将天与地尊奉为天神与地神，并心怀对天、地
的敬仰。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赋予外在的异己力

量以神秘灵性的行为是人拥有生命敬畏感的重要表

征，而这种敬畏源自人的精神生命。 人在对天地的

崇拜中与世界建立精神联系，寻找精神生命生长的

寓所，而非仅满足于自身自然生命的保存与延续，也
正是人的这种精神性和对精神生命的自主建构使人

葆有内含于生命中的敬畏情感。 然而，随着社会的

繁荣发展，外在世界的神圣感被消解，人的生命敬畏

感也被放逐在繁华的物欲世界中。 海德格尔对这一

社会现状洞若观火，他认为现代世界是一个没落的

世界，现代化的人类社会看似繁荣，实则贫困，个体

的精神世界在繁荣的物化世界中呈现的实则是一片

贫瘠。 人尽管能够获取未来占有物质的能力，但也

陷入时代的浮躁之中。 人的物性越凸显，人性越凹

陷，生命的敬畏感也越深陷物质的囹圄。
有研究表明，“敬畏使人偏爱精神产品”，“相比

于选择享乐目的地如海地作为旅游地，诱发敬畏情

绪的个体更愿意选择去西藏旅游，因为西藏作为佛

教的‘首都’，是很受欢迎的精神目的地”。⑩施韦泽

也曾明确指出：“敬畏生命的信念提醒他们不要片

面地只为摆脱物质困境而努力，而要求他们考虑，更
多地把人性、内在自由和其现实生活状况统一起

来。”可以说，人的生命敬畏感与人的精神生命密

切相关，人的生命敬畏感激发人对精神世界的向往，
人拥有的精神生命促进人之生命敬畏感的保存。 当

人立足于精神层面而非物质层面思考生命、生活、人
生等问题时，人向内生发出难以控制的敬畏情感，人
在这种情感的基础上发展出生命内在的敬畏特性，
并创造出专属于人的精神文化。 诸如哲学、宗教、神
学等，一定意义上多源于人的敬畏感。 当前，教育在

某种程度上将外在的数字与文字量化出的结果标注

为人们获取物质享乐的资本，而不是在内在精神世

界的观照中引领个体体悟生命崇高、提升生命价值、
丰富生命意义。 人对形而下的物的关注遮蔽了对生

命内在敬畏感的观照，漠视了对生命神圣感与崇高

感的体悟。 物化的人在对物质的索求中失却了坚守

生命敬畏感的重要质素———精神。 现实中一些青少

年以残害同窗生命、轻践自身生命等极端放纵的方

式来达成自身物质、利益、荣耀等欲求满足的行为，
暗示了人的生命敬畏感消殒于功利思潮之中。

２．利己主义的张扬弱化了人的生命敬畏感

农耕时代的人持有对自然的敬畏，自然被人视

为神秘的、难以把握的存在。 随着时代的发展，自然

被解蔽的同时也弱化了原初的神秘与神圣，手握科

学与技术利器的人不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书写着

“人定胜天”的历史篇章，但也陷入“狭隘人类中心

主义”的漩涡，人的敬畏在以人为唯一尺度的准则

中变得黯然失色，人类掠夺有限的自然资源，破坏和

谐的生态环境，触碰自然的承载底线。 普罗泰戈拉

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

度，又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他认为一

切事物以人为尺度，人是一切事物存在的依据，在这

一理念的指引下，“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开始萌芽。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文明发

展、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人类中心

主义”的鞭策下人的生命能动性得以发展，人将“自
在自然”变成“自为自然”，将“自然环境”变成“环
人之境”，这是人能够“胜天”的确证，但也造成人对

“人定胜天”的曲解。 被“狭隘人类中心主义”主导

的个体，自我欲望不断膨胀，易以自我层面的利益主

导自身行为，漠视其他生命体的存在。 现实生活中

大学生残暴虐待动物的行为、校园频发的霸凌事件

等，彰显着人的生命敬畏感在唯我至上理念的影响

下弱化甚至缺失。 偏狭的自我中心主导个体的行

为，决定着个体对其他生命的态度和对自我抉择与

实践的正确认知与责任意识。 由此，以自我唯尊的

人，在不恰当的过度自爱中失去了对其他生命的怜

爱之情，甚至践踏其他生命，失却了对一切生命的悲

悯与关爱，失去了属人的敬畏特性。 回望社会现实，
当前不同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的防控措施彰显了其对

待生命的态度与立场。 其中，国外一些国家以“群
体免疫说”来应对新冠疫情，诸多处于弱势的生命

个体由此遭受新冠病毒的威胁，接受高水平的医学

治疗演变为部分群体的特权。 这显示出其利己主义

理念的张扬和“敬畏一切生命”理念的缺失，这种区

分生命价值等级和否认其他生命意义的观念折射出

人道的缺失和敬畏的离场。
施韦泽反对将人视为世界的唯一中心。 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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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生命的神圣价值的这种主观随意的划分，正
是那些肆意践踏和杀戮人的生命的暴行和战争的最

深层的根源。 要想彻底消灭战争，就必须死守‘生
命是神圣的’这一价值防线”。 当今世界面临的

生态危机、资源危机、紧张的国际关系等，显示了人

的生命敬畏感在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导下走向迷

失。 施韦泽强调人与其他生命体同等重要，人与其

他生命体是休戚相关、互依互存的联结体。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发言时强调，“‘万
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

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们

要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当

人类唯我独尊、利己至上时，对自然界其他生命的尊

崇与敬重就会被消解，就会在“无他”“利我”的理念

中丢弃生命发展需要依循的敬畏伦理。 于是，坚信

“人定胜天”的人，以一己私欲将非人类之外的存在

物拒斥在人的伦理关怀之外，将除我之外的自然生

命视为可随意宰制的对象；此时，人的实践活动也多

倾向于关注个体层面的成就、获益，以致失却了本有

的对自然生命所持有的崇敬与畏惧，漠视了非人类

甚至是非我之外的生命个体存在的价值，同样也消

解了人对自我生命的观照与善待，人成为胜天的

“超人”，但也异化为失去敬畏感的“非人”。
３．美善德性的弱化消弭了人的生命敬畏感

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了人的发展，科学方法的运

用提升了人的生产效率与质量，科学思想的形成使

人善于逻辑辩证与理性思考，科学精神的涵养使人

向学、求真。 人可以借助科学去正确、理性地认知大

千世界、丰富生活世界、提升生命质量，但不能仅驻

足于求真的世界，还应追求向善、向美的世界。 因

此，人不仅要通过科学来把握世界、发展自我生命，
还要致力于通过美善德性的拥有、人文精神的张扬，
来确证自我生存与发展的行为坐标，促进生命真、
善、美的整全发展。 而人的德性则与敬畏天然地联

结在一起，“敬畏感是人类在生存与演进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的，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道德情感”。 人能

够在向内的德性养成中形成约束自我行为准则的道

德规范，并将崇敬、谨畏的情感持守于自我生命之

中，始终葆有生命的敬畏特性。 然而，当人的实践活

动大多或仅仅通过科学来指导时，唯科学至上的思

想就会导致本应兼爱科学和人文的实践活动，因偏

爱科学而仅用科学思维来指导，本应兼具科学性和

人文性的人偏爱选择理、工等科学性较强的专业。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施韦泽说过的极具讽刺意味的

话：“人们似乎普遍相信，我们不仅在发明和知识方

面走在了前面，而且在精神和伦理领域也达到了一

个前所未有和再也不会失去的高度。”如今，新冠

疫情带来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也使人类不得不重

新审视当前科学进步的时代，科学与人文、知识与德

性的此消彼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生存困境。
当唯科学至上的理念成为支配某些人行为的唯

一准则时，这些人就不免在对科学性的偏爱中遗忘

了对内在德性发展的观照，这样，人的知识水平越是

发展，人性中越是呈现出敬的黯淡与肆的张扬。 现

实中，一些人“往往不承认在科技之外有更重要的

价值存在。 例如，他们相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

下都不怕。’为什么要走遍天下？ 不怕什么？ 学好

数理化只是为了‘不怕’吗，会不会就算学好数理

化，还有一些可怕的东西？ 人是不是应该怕点什

么？”“这些问题不在他们反思的范围里”。然而，
“人类之所以能够进入伦理世界，经由的是害怕而

不是爱”。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一

理念的偏颇，暗示着人对科学价值的过度朝拜而削

弱了人的敬畏意识。 因为敬畏不是外在于人的科学

性的知识，而是内蕴于人的生命智慧，是关乎人的道

德自律、自省的智慧，并贯穿于人的道德养成的全过

程。 “一个真正拥有道德智慧的人，能够体验到自

身存在的渺小与孤单，懂得自己的生存价值是存在

于关系世界之中，因而心中常常心存对他人、他物、
自然宇宙以及人类自身的敬畏之感。”反观我们的

教育，利用科学的教学体系向社会输送了大量优秀

的科技人才，即便是人文性的道德教育，也多较为注

重科学知识的识记和教学方法的设计。 然而，这些

被唯科学理念支配的活动“只限于向我们提供能够

使我们更多地控制事物的世界的知识，那么，它倒是

很可以用来增长我们的物质财富，却丝毫不能影响

我们的内在生活”。 现实中那些弑师案、室友投毒

案、校园欺凌案等，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学校教育和

家庭教育过度偏爱科学与注重科学性的教育而忽略

了应有的人文向度，忽视了对人的内在德性的关怀，
罔顾了对人的道德生命的点化与润泽。 如此，人的

德性贫瘠使得其生命内在的敬畏走向枯萎，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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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的个体终会舍弃以谦敬的态度对待生命，无法

感同身受其他生命的独特与珍贵，难以在生命善美

的体认中彰显对生命的敬畏。

三、育敬之径：关涉人的生命敬畏感的思考

面对人的生命敬畏感弱化的境况，教育作为面

向人的生命开展的实践活动，作为人的生命发展必

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理应探索一条培育人之生命敬

畏感的可行之径。
１．充盈人的精神世界：在精神丰富中涵养生命

的敬畏感

丰盈的精神世界是人持守生命敬畏感的重要表

征，它表现为人能够在精神世界中感知生命超越外

在功利的高贵之处，能够在精神追求的过程中体验

到一切事物的可敬之处。 人会因精神追求而生发敬

畏的情感，也会因对功利的朝拜导致形而上的敬畏

感的迷失。 外在的物质与利益无法代表人蕴含的生

命品质，过于关心自我的物质利益将会使人变成丢

失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丧失生命敬畏感的“非人”
存在。 因此，教育应关注外在于物的人，关注人内在

精神世界的丰腴，从而使人在精神生命的神圣与崇

高中持守内在的敬畏感。
一方面，引导人在“关心你自己”的过程中唤醒

生命的敬畏意识。 苏格拉底呼吁人要认识自己，在
向内认识自己的过程中实现对自我内在灵魂世界的

关心，即“关心你自己”。 “关心你自己”不是偏激的

利己主义，它意味着人自觉、自主地向内看那个有灵

魂、有德性的自己，而非向外看那些自己追逐并拥有

的外在物。 柏拉图也强调人要对自己关心，“坏人

必定不是一个自爱者，因为，按照他的邪恶感情，他
必定既伤害自己又伤害他人”。 可以说，对自己的

关心是人拥有生命敬畏感的体现。 学会“关心你自

己”，就是学会观照自我内在的灵魂，关注自我精神

性的生命，自主同自己内在的心灵展开对话，省察自

身的不完满之处，追求生命境界的不断攀升。 当人

能够“关心你自己”时，其所关心的不再仅是遮蔽内

在自我的物与利，而是将自己的关心转向精神世界，
在对高贵精神的追求中感知生命之崇高、生命之无

限、生命之神圣，从而持守生命内在的敬畏品格。 因

此，培育人的生命敬畏感的教育应当引导人学会

“关心你自己”。 这要求教师要时刻以自身对自我

的关心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对自我的关心，并向

学生深刻阐述“关心你自己”对生命的重要意义，使
得学生从外物的关心转向对内在精神世界的关心，
并从对自己生命的深层次关心中生发出对其他生命

体的关心。 由此，个体的敬畏意识被唤醒，个体才能

避免成为被利益充斥的“物”，才能在对自己和对他

人的关心中体悟、升华生命价值，涵养敬畏情感，树
立敬畏意识，存有敬畏的生命特性。

另一方面，引导人在崇高信仰的追求中体悟生

命的可敬与可畏。 在黑格尔看来，“人应尊敬他自

己，并应自视能够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 人的生

命敬畏感就在于人面对“最高尚的东西”时，产生敬

仰的情绪体验以及对高尚的向往与追求。 培育生命

敬畏感的教育应引导人树立崇高的信仰，使人在有

崇高信仰的精神世界中体悟生命的可敬，懂得生命

的可畏。 人之所以有信仰，就在于人不盲目停留于

物质层面的丰裕，人还追求精神的高贵。 人对信仰

的追求是人丰富精神、观照灵魂、摆脱虚无的路径所

在。 人能够在崇高的信仰世界中敬仰个体生命的神

圣与无限，明确个体生命存在的根据与价值，生发内

心的审慎与虔敬。 因此，“信仰的一个重要特征就

是具有敬畏意识。 这种敬畏意识来自于对确认的最

高价值的虔敬和崇奉”。 信仰使人拥有崇高的精

神世界，追求超越物质生命的至真、至善、至美，敬服

生命的神圣与高贵。 因此，教育应当在引领人追求

崇高信仰的过程中促成人对生命敬畏感的持守。
２．关注人的“类生命”：在“类存在”状态中体认

生命的敬畏感

当今时代，人类生命主体性的张扬消解了人内

在的敬畏意识，人在自我的过度张扬和对他人、他物

的强势占有中极易成为孤立的单子式存在，人的

“类本性”逐渐隐退。 所谓“类本性”，表现为“人只

能存在于同他人的内在一体性关系，也只能存在于

同外部世界内在统一性的一体关系；而且这种一体

性关系不但构成人的有意识活动的对象，同时还是

人的自为活动所遵行的基本原则”。 “类本性”意
味着人是一个既包含自我又包含他人的“类主体”，
人与他人之间是彼此共在、共存的统一体，人是群体

与个体的和谐统一。 拥有“类本性”的人身处“类存

在”的生命发展状态之中，此时“人与人完成了本质

的统一、人与外部世界完成了本质的统一、人与自身

本质也完成了本质的统一”。 人因“类本性”的拥

有成为“种生命”与“类生命”的双重存在，这种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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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使人追求“类的本质”，追求做人的学问。 对于人

来说，“种生命”以成为“类生命”为价值指向，“类生

命”则规约人的行为准则，激发人的敬畏情感。 人

对“类生命”发展的超越性追求，使人自觉敬重自我

与他者的生命，在尊重与关怀、开放与对话中与他

人、他物共处，而非一味地僭越。 可以说，人的“类
生命”使人对万事万物皆有所敬，摒弃放肆的个人

主义，追求共存、共在的和谐之境。 因此，培育个体

生命敬畏感的教育应当关注人的“类生命”发展，引
导人自觉将自己的生命定位于“类生命”，以“类”的
意识、“类”的情怀走向“类存在”的状态，体认一切

生命的可敬与可贵，从而将敬畏意识深化于心。
一方面，引导人在“民胞物与”的类情怀中涵养

对生命的敬畏感。 正所谓“民胞物与，物为同类”。
应对全球新冠疫情的肆虐，中国人民正是怀着“类”
的情怀，超越地域、国家的圈囿，眷注全人类的健康

与幸福，开展了规模巨大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及时共

享防疫经验、防疫物资、疫苗研究成果等，竭力构筑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彰显出敬畏生命的伦理观念和

道德秩序。 因此，培育个体生命敬畏感的教育应当

引导人将自身的生命发展放置在与他人、自然、世
界、整个人类之中，在提升自我生命、满足生命发展

需求的同时，怀着“类”的情怀，将他人作为与我同

等重要的主体而非被无度占据的客体，自觉将“我”
与其他生命体联结在一起，敬畏与我共在、共存的其

他生命体。 由此，在“天人合一”的“类”情怀中持

守、发展自我生命的敬畏感。 在“类”情怀中，个人

将超越自我中心主义，以类主体而非个我化的主体

来与自然、他人平等和谐地共处、共在，尊重、怜爱、
肯定其他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在“类存在”的生

命样态中坚守生命内在的敬畏感，而非在单子式的

生命存在中放任自我对其他生命的放肆占有。
另一方面，引导人在“类我化”的人生观中持守

生命的敬畏感。 当前应试教育使得学生个体生命

“类”的意识，在过度赋值的考试分数中被个我主义

侵蚀。 极端个我主义的个体认为，“生活的内容及

过程都是‘我’的而非‘他’的；是我拥有的东西就不

是‘你’的，是‘他’所拥有的东西就不是‘我’的”。
如此一来，人将自我的生命价值仅仅圈囿在个人层

面，人的生命敬畏感在“个我化”的人生观驱使下被

放逐。 而“类我化”的人生观是指人“意识到自我的

生命与亲人、他人，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命都息息相

关。 所以，在为人处事的过程中，不仅仅关注自我的

利益，亦把他人的存在与发展纳入考量的范围”。
当人通过教育形成了“类我化”的人生观时，人将以

主体间性的“类意识”超越主客二分的狭隘思维，将
认知到自己的生命追求与除我之外的他者生命联结

在一起，自觉将生命追求定位于超越性的类生命而

非本然的种生命层面。 如此，在“类我化”的人生观

观照下，人将促使自我的人性价值从绝对个我转向

“个我与类我”的和谐统一，由此，人的敬畏感也将

在“类我化”人生观的引领下得以彰显和持存。
３．注重人的德性养成：在美善德性中澄明生命

“为”与“不为”的敬畏界限

当前科学主义思潮的盛行使我们看到：“今天

的人类和古代人比起来，文明得多，聪慧得多，通过

学习获得的本领与知识也多，但是却在自然面前丧

失了基本的德性，丢弃了在世生存者应有的敬畏、谦
卑的生存姿态。”一些人虽拥有丰富的学识，却缺

少完满的德性。 而德性与人的生命敬畏感息息相

关，“敬畏是道德的本体存在，是道德可能性的本

质”。 道德的拥有关乎人之生命敬畏感的保存与

发展。 追求道德完满和注重道德养成是人持守生命

敬畏感的显现。 人的生命敬畏感，一方面为其德性

发展提供张力，另一方面也为其德性完备提供可能。
涵养人的美善德性是培育个体生命内在敬畏感的重

要举措。 因此，培育生命敬畏感的教育应当注重涵

养人的美善德性，让人在德性完备中坚守生命内在

的敬畏准则，澄明“可为”与“不可为”这一彰显生命

敬畏感的界限。
一方面，以育德的教育来发展德性完满的有敬

之人。 学校教育应当以育人统领教学，挖掘各科教

学文本中的道德教育资源，创设教学情境中的道德

教育契机，将智识的提升与德性的涵养贯穿于教学

始终，而非将道德教育视为思想品德课、道德教育课

的“专属义务”。 只有每门科目彰显着教学的教育

性，个体才能在学习知识与掌握技能的同时，道德认

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得到和谐整全的

发展。 如此，人便能够通过科学性与德性兼顾的教

育自觉，时刻恪守内心的道德准则，虔敬仰望头顶的

浩瀚星空，习得生命应当坚守的敬畏伦理，发展成为

德性完满的有敬之人。
另一方面，以“主体性道德人格”的形成涵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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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敬畏的心性秩序。 “主体性道德人格是基于内心

的自由，即为理性所控制的自由，它是我们向某种最

高的善归依的自由。”拥有主体性道德人格的人是

慎独的个体，他不再是单纯依托外在约束的有畏之

人，而是能够自主、自觉、自约、自由地依循价值标准

审慎行事的有敬之人。 当个体生命拥有了主体性的

道德人格时，他便能够发展为进行道德认知、道德判

断、道德选择的自为主体，能够摆脱外在权威与规则

的限制和依赖，能够在自我抉择中严于律己，自觉在

向内自省中完成道德知识的内化、道德素养的提升、
道德品质的完备，自主形成“君子有所为而又有所

不为”的心性秩序。 由此，人的生命敬畏感得以在

自我的道德自为中始终存留和不断发展，对宇宙间

万事万物的敬畏也将成为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

价值标准和伦理依据。 因此，教育应当在涵养个体

“主体性道德人格”的过程中，引领人自主、自觉建

构知敬畏、守敬畏的心性秩序，从而使人自觉将敬畏

的明灯高悬于生活世界与生命体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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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ａｗ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ｅｇｏｉｓｍ ｗｅａｋｅｎｓ ｔｈｅ ａｗ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ｓｓ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ｅ ｄｉｍｉｎｉｓｈｅｓ ｔｈｅ
ａｗ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ｗ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ｌｉｆｅ ｉｓ ｌｏｓｉｎｇ ｄａｙ ｂｙ ｄａ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ｗ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ｌｉｆ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ｌｌｎｅｓ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ｆｅｅｌ ｔｈｅ ａｗ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
ａｌ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 ｈｕｍａｎ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 ｈｕｍａｎ ｅｘｉｓｔ⁃
ｅｎｃｅ＂ ；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ｖｉｒｔｕ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ｓ， ａｎｄ ｕｒｇ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ａｂｉｄｅ ｂｙ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ｒｅｖ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ｈｅａｒ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ｗｅ； ｈｕｍａｎ； ｌｉｆ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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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哲学的标准与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合法性∗

———现代中国哲学探索的一个核心问题

苏 德 超

摘　 要：国内对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往往集中于传统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几乎被无视。 这跟近代中国的落后、西方科

学力量的强大，以及哲学观的过分狭窄密切相关。 近代中国的落后主要表现在科学方面，而人们又普遍将西方哲

学当成是西方科学的支持性因素，并将哲学活动视为求知活动，于是，为了救亡图存，中国哲学不得不以西方哲学

为标准进行剧烈重构。 但是，西方哲学并不直接支持西方科学，它们之间更不互相涵盖，哲学的主要目标也并非获

取知识，而是提供价值、界定意义。 因此，需要反思西方哲学重构中国哲学的合理性和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合法性。
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合法性是，它从底层逻辑上刻画了西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所理解的世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

西方、认识世界，有助于中国哲学的自我更新。
关键词：哲学的标准；西方哲学在中国；现代中国哲学的探索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２－０１０１－１０

　 　 长期以来，汉语学界关于传统中国哲学合法性

有很多讨论①，也有学者讨论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

性②，或者直接讨论哲学本身的合法性③。 但西方

哲学在中国的合法性问题，讨论则屈指可数。④这种

现象需要解释。
传统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之所以是一个问题，从

表面上看，是因为它的问题与讨论方式跟西方哲学

主流不相容。 如，仁义道气等关键概念无法转换成

确切的西方哲学概念，体悟式的非逻辑讨论难以被

西方哲学接纳。 一些论者据此认为中国没有哲学。
黑格尔的观点极具代表性。 他认为，包括中国哲学

在内的东方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属于哲学的低级

阶段，只是“一种一般东方人的宗教思想方式”⑤。
在黑格尔眼中，《易经》 “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

面”⑥；《道德经》也“不能给我们很多教训”⑦；孔子

则只有一些世故的道德教条，是“常识道德”，“在哪

里都找得到”⑧。 整体而言，中国的宗教和哲学是一

种“完全散文式的理智”，“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

个范畴［规定］的王国”。⑨

这种看法的实质是将西方哲学当成了哲学的标

准。 只有首先是西方哲学，然后才能是哲学。 哲学

被看成是单线发展的，中国哲学甚至整个东方哲学，
都只提供了一些缺乏严谨思维的初级产品。 有学者

进一步断言，缺乏严谨思维跟汉语有关。 如，由于汉

语没有一个词可以跟西文的 ｂｅｉｎｇ 严格对应，所以

我们缺乏分析精神：“正因为‘是’是西方哲学的核

心范畴，所以西方哲学重视分析，重视分辨真和假，
从而促进了逻辑和科学的发展。 如果要将中国传统

哲学和西方传统哲学作比较的话，应该说这一点是

很重要的。”⑩很明显，这种说法把某个词的缺乏等

同于那个词对应功能的缺乏。
一些学者指出，把西方哲学当成哲学的标准很

可能是“西方文化中心论主导了学者的心灵”的结

果。当然， 这一结果牵涉到复杂的历史背景， 跟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１－０５
∗基金项目：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２．０ 重点研究课题“面向哲学拔尖学生的课程体系研究”（２０２１１０４４）。
作者简介：苏德超，男，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欧美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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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的落后、西方的强大以及文化精英们为了救

亡图存所形成的认识图景密切相关。

一、为什么西方哲学成了（中国）哲学的

标准：历史描述

　 　 近代以来，文化精英在落后的压力下，将自身文

化当成是落后的重要原因，而把领先者的文化当成

是其领先的促进因素，进而当成是民族自强的药方。
具体而言，外国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大门，
器物落后造成被动挨打；有志之士纷纷学习西方，先
器物，复制度，再穷文化之义理。 以西方为尊渐成趋

势。 学者们认为器物是表象，文化才是深层原因。
西方哲学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要素得到推崇，西方

哲学、文化概念迅速传播开来：德先生、赛先生、任小

姐（Ｍ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和女士（Ｍｓ．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睡美人（Ｍｉｓｓ Ｂｅａｕｔｙ）、摩小姐或穆姑娘（Ｍｉｓｓ Ｍｏｒａｌｉ⁃
ｔｙ）、劳先生（Ｍｒ． Ｌａｗ）……成为救亡图存的塑造力

量。 这一力量既塑造了当时的社会意识，也塑造了

新生的中国哲学学科。 准确地说，不止是哲学，“中
国自近代以来的学术”，“从总体上进入到一种对于

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中去了”。

这一过程极为曲折。 西学影响最初在边缘。 明

万历年间，利玛窦等来到中国，将传播西方科学知识

当成传教手段。 徐光启、方以智等为代表的传统士

大夫部分接受了西学，徐光启更提出“会通中西”。
但迟至洋务自强运动，西方影响几乎只在器物，跟社

会制度和文化价值无关，“似乎有一层钢铁般的外

壳把中国制度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笼罩起来，使其

与现实中推行的洋务事业隔开”。 真正对西方有

了解的人，大都处在社会边缘。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
１９ 世纪末上海格致书院里，有一大批学生深具“西
学素养和见解”，丝毫不在康有为等人之下。 然而，
“这些人在当时默默无闻，完全不被社会所知晓”。
这一现象“正好反映出西方影响在当时的边缘性

质”。

甲午战败，局面迅速变化。 传统儒学意识形态

受到更大质疑，保守派纷纷转向激进。 谭嗣同批评

３０ 年的洋务运动使“中国虚度此数十年”；梁启超称

这一变化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一时形成

“人人谈西学”“家家议维新”的局面，“中国走到新

文化运动的门口”。反思传统甚至反传统成为风

潮，中国 “从此进入社会与思想的全面转型时

期”。 其后虽又有中西体用之争的复燃和科玄之

争等插曲，但抛弃旧传统、拥抱新世界已势不可挡。
这一进程潜藏着一个思路：我们落后了，传统要

为落后负责，所以我们要检讨、修正传统。 “五四”
的代表人物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呼吁“吾
国之青年” “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

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

所传染也”。 陈独秀直斥，在传统染习之下，青年

人中十个有九个已然老迈，“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

死，于社会则必亡”。 他倡议，青年人应该“决择

人间种种之思想……利刃断铁，快刀理麻”：自主

而不要做奴隶，进步而不要保守，进取而不要退隐，
向世界开放而不要锁国，注重实利而不尚虚文，重科

学而非想象。 一石激起千层浪，胡适、刘半农、鲁
迅、李大钊等纷纷在《新青年》上发文，抨击传统，提
倡新文化。 胡适直言，当时“急需的新觉悟”是要认

错，“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李泽厚评

论道：“如此激烈否定传统、追求全盘西化，在近现

代世界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现象。”而时人所重视

的自由、进步、开放、实利（实际上就是实用主义）和
科学，无一不是西方哲学的核心观念或方法。

对传统的激烈反对，鲜明体现在当时进步青年

的日常生活中。 章依萍在南京念书时，曾遇一青年

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他你我”。 在北大又遇到一位

剪发女青年自称“是没有姓的”。 还有青年写信给

自己的父亲说：“从某月某日起，我不认你是父亲

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支撑旧生活秩序

的，是传统伦常；支持传统伦常的，是背后的传统义

理。 激进生活的底层，是对传统哲学的放弃和攻击。
反思和反叛传统最为彻底的，在科学及相关领

域。 西方强大首在器物。 器物出于科学，而西方近

代科学与西方启蒙运动相互伴随。 因此，我们必须

学习启蒙精神。 按照康德的标准解释，启蒙就是

“人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走出”。 从前，受监

护者不敢也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 这倒不是由于缺

乏理智，而是由于缺乏“决心和勇气”。所以，要敢

于运用自己的理性，并且敢于公开地运用。 “科学

精神本质的要求就是在一切事情上公开运用自己的

理性的自由。” 或者按照更为广阔的看法，西方

“近代科学革命既是一场制度革命也是一场智识革

命”，它提出了关于自然和人的全新概念。 这场革

命以“理性和合理性形式”为基础，而理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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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则是“古希腊哲学、罗马法，以及基督教神学三

者融合的产物”。可以推想，如果要在中国掀起一

场原汁原味的近代科学革命，就得设法造成这些前

提。 然而，如葛兆光所描述的，传统中国的思想资源

并不能“提供一个完整和全面理解西洋思想的基

础”。 宋育仁早就指出，如若接受西方知识的根本

预设，势必抛弃中国传统的宇宙论和社会伦常理

解。陈独秀断言：“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

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
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

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近代史

上不断重复的失败，使得救亡图存成为当务之急。
因此之故，“‘追求富强’的价值观念和‘追求实用’
的工具理性”，就“取代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理

性，在西方的比照下人们似乎都在一条跑道上竞赛，
于是世界主义又成了一种被认同的真理”。这样，
我们就可以理解更早时候顾鸣凤的建议了：他曾上

书宣统皇帝将《新约》“颁行天下，编入四库集部，以
示与孔教并行不悖之意”。

海外汉学界也纷纷将近代中国的落后尤其是科

技落后归结到文化基础上。 在回答著名的“李约瑟

问题”时，大多数海外学者都做了制度和文化归因。
如，伯德相信，中国文言文的一些特点（一词多义、
不加标点、不分段落等）阻碍了清晰思维的形成，中
国传统学者致力于“形式”而不是“实质”，致力于

“编辑和注释”，而不是“综合和概括”。虽然在语

言文字阻碍作用的程度上跟伯德有分歧，托比·胡

弗依然认为中国的“文化环境和制度设置”，是“抑
制近代科学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跟伯德一样，
胡弗相信，作为“中国思想的基础”的“阴阳两极（连
同‘五行’）”的思维方式，和在历史、哲学、医学与理

学等领域“广泛应用”的“剪贴方法”，也影响到科学

的发展。阴阳两极思维的流行，对人们接受机械论

和因果思维大为不利；而剪贴方法则“杜绝任何种

类的作者所有权”，同时并不追求知识的系统性，难
以区分短暂的好奇心和独到观察与独特的见解。 哪

怕被李约瑟称赞过的中国传统科学精神的代表，也
被认为无法跟欧洲人相提并论。 如，庄子的论断更

接近于“神秘启蒙”，而不是接近于希腊人的辩证

法；墨家传统“也不能与阿贝拉德及其追随者所实

践的经院哲学方法相提并论”。更糟糕的是，传统

制度进一步桎梏了科学的发展。 创新需要提供个体

进入公共话语的机会，但在传统中国“这种机会实

在是少之又少”；中国没有“类似于伊斯兰学院或

西方大学的高级学术机构”，学校和书院没有课程

和教学自主权，只能教特定的内容，训练学生的唯一

目的是科举考试，因此教学也只能填鸭；科举考试

的内容“完全基于人文主义作品”，除了短暂时期，
“其中没有包含任何属于科学内容的东西”。 所

有制度因素都得到了儒家学说等为代表的传统义理

的辩护。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国，
科学研究被排除在智识活动范围之外”，其最根本

原因在传统文化观念，或者说在传统哲学。
如此一来，修正传统甚至跟传统做切割成为一

个相当自然的选项。 西学东渐之初，梅文鼎、王锡阐

等有意用传统概念翻译西学文献，以方便传播。 但

到了当代，在反思明末清初传教士传播西方科学效

果不显著时，仍有学者并不体贴艰辛，反而指出这些

“译法尽管非常巧妙”，“为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做了

很多贡献，但他们却把近代科学熔融在传统文化之

中，取消了科学的独立性”。 “五四”运动几十年

后，有学者依然相信，其目标“尚未能充分的实现”，
主要跟中国传统“有密切的关系”，是“思想模式”使
然。 也就是说，目的没有达到，因为对传统改造或放

弃得还不够。 “五四”以来中国人“重建的文化秩

序，也还没有突破传统的格局”。 大家似乎有意无

意地忽略了当时某些目标的不恰当性。
社会意识被疏离传统的思潮塑造，在这一背景

下，中国哲学学科的创建史又为西方哲学的标准演

变成哲学的标准增加了助推力。 中国传统并无“哲
学”这个概念，只有诸如玄学、理学、道学等名词，所
指内容跟哲学接近。 “哲学” 是日本学者西周对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的翻译。 这个概念传入国内，黄遵宪

“为最早”，而梁启超和蔡元培又居倡导之功。在

蔡元培那里，哲学与科学关系极为紧密。 他先是认

为，哲学“为学问中最高之一境”，物理学、心理学等

无所不包，“必不容有所偏废”。今日哲学作为“一
种普遍之科学”，应该贯通各种具体科学，并成为后

者的方法和前提。后来观点有所变化，认识到哲学

中的玄学部分“超乎科学之上”，以新说解答未答之

问题。在这种亲近科学的态度之下，他断言，研究

中国哲学必须以西方哲学为范式。 在给胡适《中国

古代哲学史》所作的序中，蔡元培说，今日编中国古

代哲学史，“形式”问题是两大难处之一：“中国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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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我们要编成系统，
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

学史。 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

当的形式。”这既是蔡元培的看法，也反映了胡适

的立场。 胡适被尊为“‘中国哲学’这一现代学科最

初的开创者”，在开创者这里，西方哲学已然成为中

国哲学“不可或缺的样板与范型”，开了“按西方哲

学框架塑形中国哲学的先河”。

冯友兰是“中国哲学”这一现代学科的另一位

开创者。 其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无论是哲学内容

的选取还是基本的哲学方法，同样跟西方哲学保持

了高度一致。 甚至可以说，“冯友兰对按照西方哲

学范型建构‘中国哲学’，具有更为鲜明的自觉”。
冯友兰把哲学当成一种知性活动，明确反对直觉。
他认为直觉是“一种神秘的经验”，得不到“一种哲

学”；“科学方法，即是哲学方法”，它们“仅有程度上

的差异，无种类上的差异”。冯友兰所谓的“中国

哲学”，“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

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的“中国哲学

家”，“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

者也”。由此观之，虽然冯友兰接续了中国传统哲

学资源，阐发了大量传统概念，但西方哲学的哲学观

和方法论，已然笼罩初生的中国哲学学科。

二、西方哲学跟科学的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密切

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师夷长技以制夷”是文

化精英们的首要追求。 支撑外夷长技（科技）的道

理跟传统观念格格不入。 于是，受迫于保国保种，一
些文化精英不得不转向西方思想。 作为现代学科的

中国哲学因此也就不得不以西方哲学为范式。 显

然，他们或明或暗接受了以下预设：中国传统义理跟

西方科学不相容，西方哲学支持并涵盖着西方科学。
然而，这只是一种尚未得到充分辩护的猜想。

西方哲学与西方科学关系密切，这一看法能流

行开来，首先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源头。 在西方人

眼里，“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哲学和科学都是从他们

（指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引者注）开始的”。
最早的科学家几乎都是一些哲学家。 两者的重合度

如此之高，以至于希腊哲学史家伯内特宣称，“科学

是‘以希腊的方式思考世界’，这是对科学恰如其分

的描述”，所以，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受到希腊影响，
科学就“从未存在过”。 这一论断，在非西方文化看

来极为傲慢，却得到了包括薛定谔在内的著名科学

家的首肯。

同时，这一流行看法又被西方哲学与科学对智

力、精神气质和文化环境的共同要求加强。 站在哲

学和科学的开端，希腊先贤们都在探寻事物的原因。
在这一探求里，他们区分了自然与超自然，“认识到

自然现象不是因为受到任意的、胡乱的影响而产生，
而是有规则的，受着一定的因果关系的支配”。 他

们利用理性批判和辩论推进相关的探求活动。 “早
期希腊哲学家们互相了解大家的思想并互相批

评。”这要求有较为自由的文化氛围。 西方科学技

术的发展是自由探索的结果。 爱因斯坦将这一自由

称为“内心的自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

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

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康

德关于启蒙论断的一个旁证。
再者，近代自然科学的革命性变化正好跟西方

哲学的革命性变化相伴随。 “现代哲学的起源和科

学近似，而且也是同时的。”并且，哲学的“一部分就

是在建立现代科学原理的那一部分人手里确定

的”。笛卡尔奠定了解析几何的基础，也确立了影

响后世的近代哲学方法论原则；莱布尼茨发展了微

分与积分的观念，相应地，他的单子论也成为哲学的

一座高峰。
虽然西方哲学和西方科学在起源和变化的节律

上高度重合，但是，我们无法因为两者有一些共同经

历就断定它们之间的支持关系。 例如，近代经验科

学就跟中世纪哲学背道而驰。 德国观念论则几乎被

现代自然科学全部抛弃；这一思潮“对同一时期的

科学根本没有发生影响”， 尽管这一思潮的先

驱———康德的思想中“充满了牛顿的物理学”，但他

的继承者们，尤其是那些“把这派思想变成黑格尔

主义的人”，缺乏“科学知识基础”，没有“成为伟大

物理学家的潜力”。事实上，如果我们更细致地考

察哲学史和科学史，就会发现“在公元前的最后 ３
个世纪”，自然哲学与科学研究就已经分开：哲学家

对道德伦理和形而上学感兴趣，“不再关心科学”。
直到 １７ 世纪，科学才“恢复了活力”。有历史学家

甚至指出，关于科学的基本原理，中国知道得比西方

更早，中国跟西方的关键差别在于，西方迈过了“真
正现代科学的门槛”，而中国没有。 对于这个差别，
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给出了“一个明显的唯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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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解释”：中国“从未出现激励欧洲向前的经济动

力，即那种资本主义张力”。也就是说，这一差别不

应该通过哲学的观念差异来解释。
尤其要注意的是，西方哲学跟西方科学基础的

关系并不密切。 爱因斯坦断定“西方科学的发展是

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一是体现在欧几里

德几何学中的“形式逻辑体系”，二是在文艺复兴时

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这

两项成就跟西方哲学没有必然联系。 西方哲学家不

一定支持形式逻辑体系，更不必在乎通过受控变量

法去寻找真实世界的关系。 哲学史著作喜欢夸大培

根的贡献，认为他是“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但他

只是哲学家中的“第一人”。远在培根之前近代科

学实验“便已问世很久了”。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温伯格尖锐地指出：“我不清楚有哪位科学家的科

学工作真的因培根的书而得到改善。 伽利略不需要

培根告诉他去做实验，我想波义耳或牛顿也无此需

要。”重视数学的柏拉图和重视实验的培根是“两个

相反的极端”， 可惜的是， “两个极端都是错误

的”。

哲学跟科学的关系并不密切，归结起来有以下

几个原因。 一是在领域上，哲学强调人而非自然。
罗素指出：“德谟克里特以后的哲学———哪怕是最

好的哲学———的错误之点就在于和宇宙对比之下不

恰当地强调了人。”“尽管有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

天才，但他们的思想却有着结果证明了是为害无穷

的缺点。”二是在内容上，哲学的玄学本性使其关

心虚无缥缈的道理，不愿意解释身边的日常现象。
温伯格称其为知识的市侩主义，他批评说：“在古典

时期的学术界，对知识的市侩主义长期盛行，阻碍了

诸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将其理论指向技

术应用。”关于当代科学哲学，温伯格评价也不高，
说它虽然活跃而有趣， 但 “对科学研究无甚作

用”。 三是在方法上，哲学长于抽象思辨，缺乏实

验验证，不切实际。 费恩曼（又译作费曼）干脆认为

哲学浪费了时间：“如果想要发现什么东西，那么去

细致地做一些实验要比展开冗长的哲学争辩好得

多。”就算是公认对哲学非常友好的薛定谔，也观

察到，在他那个时代科学家和形而上学家处在论战

和沉默的敌意中。 如果双方休战，也“并非通过让

严格科学的观点和形而上学观点达成和谐，而是通

过彼此忽视甚至是蔑视而实现的”。

哲学与科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异具有根本性。 诺

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维尔切克指出，科学要“揭示有

趣的相似，解放我们的思维”，但解放并不是疯狂，
因为科学是“一个只有一条规则的游戏，这条规则

是严格的：大自然是最后的裁判”。相比之下，除开

自然主义等流派，哲学并不接受大自然作为最后的

裁判，传统哲学试图维护独立于自然界的人的尊严：
人的自由不依赖于因果。 这就暗示，西方哲学和西

方科学分属不同领域。 如此一来，蔡元培等所设想

的哲学对科学的涵盖关系也就不可能成立了。
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反对一个极端观点：唯科

学主义。 在这种观点下，不是哲学涵盖科学，而是科

学涵盖哲学，哲学只是科学的预备阶段。 唯科学主

义是力量崇拜的结果。 从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取得

了辉煌的成就，于是一切都向科学靠拢，一切学科都

以科学化尤其是自然科学化为荣。 物理学最终脱离

哲学，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过《自然哲学的数学原

理》中的工作，牛顿把数学成功地用到了物理学上，
物理学在某个意义上被数学化了。 于是学科纷纷数

学化，不能数学化的学问则被贬低，不向自然科学靠

拢的学问几乎不再是学问。 自然科学的使命是提供

知识，所以哲学也应该有这个使命。 蒯因更认为，哲
学关心的只是我们对世界的知识。 有些哲学家以为

哲学在某种程度上跟科学相分离，并为科学奠基；蒯
因说，这只是“一场空洞的梦”，因为在他眼中，“哲
学是科学的一部分”。

如果哲学能够被归结为科学，那么哲学就有统

一标准———因为科学有统一标准。 近代西方哲学比

中国哲学（至少在地域上）离先进科学更近，因此西

方哲学成为哲学的标准也就顺理成章了。 冯友兰一

度认为：“一般人心目所有之中西之分，大部分都是

古今之异。” 又说：“若从类的观点，以看西洋文

化，则我们可知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

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某种文化底。”

根据汤一介的解读，“五四运动时期的激进派和自

由派的代表人物实际上都有 ‘全盘西化’ 的立

场”。 胡适后来参加中西文化论战时，立场虽然稍

有缓和，却依然提出要“充分西化” 或 “充分世界

化”。 古代一定会走向现代，依据古今之异的逻辑，
中国哲学如果要跟上时代，必须西方化：西方代表了

近代文化，西方化就是近代化。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问题，由此就演变成了西化程度问题。 距离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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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近成为合法性高下的尺度。
无论是哲学涵盖科学，还是科学涵盖哲学，抑或

它们密切地相互支持，都假定了哲学跟科学具有相

同或相近的本质。 然而，这一假定并不成立。 上面

我们已经讨论了科学家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 下面

我们将探讨哲学的功能，并给出哲学合法性问题的

回答。

三、哲学的功能与合法性问题的回答

罗素认为哲学介于科学与宗教之间。接近科

学，是因为哲学运用理性，并跟经验对照；接近宗教，
是因为哲学给出对整体的看法，为人在世界和社会

中的位置提供界说。 在前一个方面，哲学以知识为

目标。 在后一个方面，哲学以智慧和价值为目标。
因为要提供整体看法，就得涵盖所有已知部分，不留

缺口。 就像库尔特·拜尔说的，“为当时观察到的

所有自然现象”提供“最佳解释”。 要完成这个任

务，需要增加一些非知识性的要素；科学当然不能完

成这个任务。 关于知识部分，哲学研究的是尚未成

为知识者；关于智慧或价值部分，哲学研究的是不能

成为知识者。 总之，哲学跟知识的提供者有一定的

距离。 这比较接近冯友兰在《新理学》中的观点，
“哲学与科学完全是两种底学问”。

虽然哲学介于科学与宗教之间，但很难画出一

条清晰的分界线，它们是连续的。 然而，我们不能像

有的学者那样，从这一连续性就直接得出结论说，它
们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差别。 陈波认为，科学与

哲学没有明显的方法论分野，哲学也要观察，科学也

要思辨，尽管“哲学中很少有达到完全共识的‘真
理’”，但“这是由于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理论概

括的抽象性造成的，在其他各门类似的科学……中

情况也是类似的……”这一推理的错误在于，它将

注意力仅仅集中在哲学与科学的相接处。 从现象上

看，世界是连续的，我们很难把一个事物跟另一个事

物截然分开。 只盯着相接处看，甚至我们都没办法

区分哪里是我们的皮肤，哪里是外部世界。 然而，只
要把视线稍稍扩展开，我们就会看到本质的不同。

很多哲学家已经指出了这一不同。 早期维特根

斯坦根本不认同哲学有知识部分。 哲学“所要解答

的肯定不是自然科学的问题”，就算回答了所有自

然科学问题，人生问题“也还完全没有触及到”。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跟科学背道而驰。 物理世界相

同，人眼中呈现出来的现象世界却不完全相同。
“幸福者的世界不同于不幸者的世界”。 哲学之

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对这个物理世界的某一部

分有所认识，而是因为它提供对世界和人生的先验

框架：它不但不接受经验的检验，反而要用来组织经

验，并赋予经验意义。 它既是认知的先验框架，也是

意义的先验框架。 因此哲学理解不能转化成知识。
按照赵汀阳的解释，“哲学不是经验知识（否则哲学

命题或者可以消除或者可以还原为科学命题），它
只能是一种理解”。 这种理解的一个极限即是宗

教。 西谷启治认为，在这里，“生命中其他一切普通

的必需之物，包括学识和艺术，统统都失去了它们的

必要性和有用性”，我们终于回到自身。就此而言，
哲学理解促成跟知识无关的终极行动。

由于无法转变成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知识，所以，
关于哲学接近宗教、提供价值和意义的部分，我们也

就没有一个统一标准。 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东南亚

哲学、非洲哲学真实存在着。 甚至每个人都有他自

己的哲学，因此在相同的物理事件面前，不同的人才

会有不同的态度。 毫不夸张地说，“人的全部生活

都是在本能驱动下由观念来组织的”。 不同的人、
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观念。 这些观念并不完全由

自然基础决定。 在这些观念中，哲学观念最为根本。
在价值方面，哲学提供个体意义、族群识别和终极关

怀。 它们构成文化身份。 我们是谁，不是事实判断，
也不是社会制度认定的价值判断，“而是一种特殊

的价值判断形式，即‘自己把自己说成是什么’”。
这些内容，又进一步通过经典固定下来。 “通过塑

造我们的底层文化观念，经典间接决定了我们的行

动，从而决定着我们的生活面貌。”人们在相似的

自然和社会环境下有不同的态度，最重要的原因就

在于这些底层文化因素的不同。 在知识方面，除非

是出于好奇，我们几乎可以忽略落后者的想法；但在

意义、身份和关怀方面，哪怕是稍微流露出一丁点忽

视或者轻视，都属于严重冒犯。 知识属于世界，而意

义、身份和关怀则属于人。 借助底层观念，哲学可以

指导生活。 实际上，“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概
念，最近无论是在公众还是在职业哲学家群体里，都
越来越流行。

哲学的这些部分，不只是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甚
至无法像科学那样获得外部世界的帮助。 所有属人

的问题，都要以人活着为必要条件。 活着不只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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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事实，也是一个选择。 每时每刻，我们都可以选择

活还是不活。 正如加缪所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

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 判断生活值不值得过

下去，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对哲学起关键

作用的，是肉体生命之前和之后的事情，也就是从哪

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或者不

回答，决定了我们活不活下去，怎么活下去。 但是，
如果执着于事实，我们根本无从回答。 加缪指出：
“虽然每个人都活着，却好像没人‘知道’这一点，人
们对此的惊讶永远是不充分的。 这是因为现实中没

有死亡的经验。 恰当地说，除了生活过和意识到的

东西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被经验到。”我们勉强可以

谈到别人的死亡，但那只是“一个替代品，一个幻

象，它绝没有完全让我们信服”。薛定谔认为，科学

同样无法给这些问题一个回答。 “我从哪里来，又
要往何处去？ 这就是那个伟大的、深不可测的问题，
它对我们一视同仁。 对于这个问题，科学没有答

案。”文化和文明造成差别，但死亡会让一切差别

变得没有差别；往长里看，都是悲。 这些主题是传统

哲学的主要话题或主要动机。 因为缺乏足够的数

据，今天的回答跟古人的回答差不多没有本质不同。
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哲学跟科学相比没有明显进

步。 科学有进步，因为它面对的是大自然，有足够多

的中立数据。 然而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几乎没有

个体之外的中立数据可以读取。
像薛定谔一样，一些伟大的科学家相信属人的

判断在科学判断之外。 虽然对哲学极不友好，费曼

依然认为，科学不能影响道德的根基。 他认为问题

有两类：“（一） 如果我做这件事，会有什么结果？
（二）我希望这样的结果发生吗？ 它对我有什么影

响———对我有好处吗？”第一类问题是科学问题，可
以通过试验获取大量信息得到答案；但第二类问题

“肯定都在科学的范畴之外，因为这不是一个仅仅

凭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就能够回答的问题”。 他的

结论是：“道德评判———或者说宗教的伦理———和

科学的信息完全没有什么关联。”爱因斯坦也认为

科学跟宗教完全不同，这可以通过“真理”一词的使

用情况来显明。 “科学的真理”可以用来说经验事

实、数学命题和科学理论，虽然意义各不相同。 但

是，“宗教的真理”对他来说“完全莫名其妙”。 注

意，宗教并不莫名其妙。 他拥有宗教情感，甚至认

为，比较高级的科学工作背后都有一种“像宗教的

情感”：“一种关于世界的合理性或者可理解性的信

念”。他相信，这一信念是 “一切科学工作的基

础”。 他相信一个斯宾诺莎式的上帝。

哲学活动不能直接等同于求知活动，还可以在

我们的直觉和生活实践中找到证据。 在对待非职业

者和历史的态度上，哲学介于艺术和科学之间。 学

院派艺术家会敬重民间艺术家和历史上艺术家的成

就，把他们当成是典范也无不可。 但科学家基本上

不会这样。 职业哲学家对民间哲学家或历史上哲学

家的态度则取决于他偏向科学还是偏向艺术或宗

教。 以对历史的态度为例。 偏向艺术和宗教的哲学

家会认为，历史上的哲学思想是本质性的，是构成性

的，是当下哲学活动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黑格尔

相信：“哲学史的本身就是科学的，因而本质上它就

是哲学这门科学。”海德格尔用大量篇幅讨论历史

上的同行。 然而，偏向科学的哲学家却会认为，历史

上的哲学思想只具有外部意义：思想启发、文献整

理。 英语世界的分析哲学家普遍对哲学史不感兴

趣，有时还充满敌意， 直截了当地对哲学史说

“不”。

跟偏向科学的学者不同，人文主义者承认一些

非理性的、不可能构成知识的东西的重要性。 在这

些方面，非职业人士可以比职业人士做得更好。 在

论及信仰时，托尔斯泰就说，知识分子可能没有信

仰，真正的人民大众是有信仰的，因为他们一直在活

着，而信仰是活下去的必要条件。 所以，有知识者要

向这些无知识者学习。 要知道信仰是什么，就需要

多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想法。 “为了全人类都能生活

下去，为了继续生活并赋予生命以意义，亿万人民必

定拥有一种不同的、关于信仰的更为真切的构想。
实际上，并不是我、所罗门和叔本华没有自杀这样一

个事实说服了我，从而让我深信信仰是存在的；而是

因为亿万人民曾经活过，并持续活着，在生活的大潮

中扛起了我和所罗门这样的人。”

如此看来，能不能把哲学简化成科学，将深刻影

响到我们对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探讨。 如果哲学只是

对知识的追求，那我们就得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问题，中国哲学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给我们提供知识，
或者能够帮助我们追求知识，它跟科学的关系是什

么样的。 毕竟，近代以来，我们遭遇到了几千年来最

为严重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是知识方面的欠缺引

起的。 中国哲学一直伴随着我们，如果它不是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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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的根本原因，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原因。 但是，
如果哲学还包括对知识之外者的追求，尤其是对接

近于宗教目标的追求，那么，作为中国人，在中国的

土地上，我们需要讨论的合法性问题就不是中国哲

学的合法性问题，而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合法性问

题。 对西方科学的学习并不能自动替西方哲学作合

法性辩护。 西方哲学作为西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方法论，我们学习它、理解它意味着什么？ 是要让

我们变成西方人，学会用西方的方式去看这个世界，
去看人与人的关系，去看自己跟自己的关系吗？ 是

学会像西方人那样做人？ 西方哲学教会我们做一个

现代人，做现代人就是做西方人吗？
答案远不是这样的。 我们应该理解西方人，但

我们不必像他们一样。 就像二胡与小提琴，都是音

乐，各有妙处。 罗素说得好：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

“并不想建立一个同我们一样的文明，而正是这一

点才孕育着美好的希望”。 自然世界的规律处处

相同，东方西方拥有同一个科学。 但是，群体生活和

个人心灵则不必强求一致。 任何思想都必须本土

化，以抚慰当地、当下文化中的心灵。 哲学并不是科

学，它的主要目标并不是知识，因此，要真正回答西

方哲学在中国的合法性问题，就要阐释它对中国、对
当下的中国精神意味着什么。

首先，西方哲学的合法性并不来自西方的强大，
而来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在这一点上，它的

合法性跟任何一种区域哲学的合法性没有差别。 我

们在同一个星球上生活，面对同一个物理世界，文化

因素则给我们的精神生活带来不同。 我们需要了解

彼此的世界观，才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不同文明

必定有一些基本的不同。 在文明交往中，我们要尽

量避免不同文明间的根本性冲突。 按照赵汀阳的表

述，这样的根本性冲突有两种，一种是生存根本利益

的事情，另一种是生存意义的事情。前者主要指一

些物质利益，后者则主要指一些精神利益。 若冲突

发生在这两者之上，将无法通过对话的方式得到解

决。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两种冲突简化成一种：生存

意义的事情。 生存意义规定了生存根本利益。 对普

通人来说生存的根本利益涉及生命，但生存意义可

以让我们放弃生命。 在生存意义有冲突的地方，我
们最好采取老子的策略，在精神上做“小国寡民”，
“老死不相往来”。 除了回避，别无他途。 趣味有冲

突，就尽量远离。 为了阐述自由的边界，康德曾引用

英国小说《商弟传》中的一个情节。 托比把一只苍

蝇赶出窗外，说：“滚吧，你这可恶的虫豸，世界对你

和我来说足够大了！”康德引出的教训是：“每个人

都可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我们不可相互搅扰；
这个世界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足够大。”精神世界

更大，在精神世界中回避冲突远比物理世界容易，只
要我们愿意。 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了解其

他文明的底层观念。 如果能成为同一群人，那就成

为同一群人。 同一群人是自然形成的，不可以拔苗

助长。 如果不能成为同一群人，那就成为朋友。 如

果不能成为朋友，那就成为陌生人。 但尽量不要成

为敌人。 精神上的“小国寡民”，可以避免我们成为

敌人，这是最不坏的选择。 了解西方哲学，我们就可

以更好地理解和体谅西方人在生存意义方面的

看法。
其次，西方哲学的合法性来自大体相近的人类

处境。 尽管我们跟西方拥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但我

们的物理世界相同，我们的身体构造相似。 在我们

处理人跟自然世界的关系时，西方视角和中国视角

拥有同一个对象。 在这方面，可以相互借鉴。 维特

根斯坦说： “即使狮子会说话，我们也理解不了

它。”但是，如果我们跟狮子有大体类似的生理需

要和精神需要，那么我们就应该听得懂。 我们跟西

方也是这样的。 涉及客观的层次，西方哲学在中国

的合法性毋庸置疑。 这大致类似于哲学中接近知识

的那一部分。
最后，西方哲学的合法性来自中国哲学自我更

新的需要。 中国哲学有自己的传统，但它不是一个

孤立的单起源系统。 在发展的过程中，它不断借鉴

包括佛教在内的外来文化，丰富着自己的内涵和表

现力。 关于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前景，我们可以期望

的，不是把中国哲学改造得像西方哲学，而是让西方

哲学的某些概念、范畴、理论、方法成为中国哲学的

一部分，丰富我们的认同，深化我们的认识。 从这个

方面看，以金岳霖等为代表的现代中国哲学家给我

们做出了榜样，《论道》 《知识论》等著作，用传统的

中国哲学概念表达了现代内容，在中国传统与现代

理解之间架起了桥梁。 一个人不是别人，也不能成

为别人。 一个民族的发展不是要成为另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使命不是要成为另一个国家。 如果我们

在哲学上最终向西方靠拢，成为文化上的西方人，那
强大的就不是中国，而只是另外一个西方。 当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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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意义上的人是生成的，不是给定的。 经过本土

化后的西方哲学，就像佛教那样，将会成为中国哲学

的一个部分，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个因素。

四、结语

在中国，无论是传统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
面临合法性问题。 对传统中国哲学而言，合法性问

题是一个发展问题，要回答如何从传统切入当代；对
在中国的西方哲学来说，合法性问题是一个识别问

题，要关注如何融入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长期以来，
学界关注前者多而关注后者少。 并且，一些学者自

觉不自觉地以西方哲学的标准来要求中国哲学，甚
至认为中国哲学不是哲学。 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是标

准的误认和误用。 这一误认和误用，跟近代中国的

落后和西方的强大关系密切。 为了救亡图存，中国

知识分子不得不学习西方强大的器物，并进而学习

器物背后的文化观念。 作为文化观念的核心部分，
西方哲学被看成是强大器物的支持性因素。 实际

上，西方哲学虽然跟西方科学同源同流，但它们之间

并没有绝对的支持关系，也不相互涵盖。 器物的强

大靠科学，可是哲学跟科学是两个本质上有差别的

学科。 科学以追求知识为唯一目的，它的标准是统

一的，严格地说，只存在着“一种”科学。 不同国家

的科学，并没有实质不同。 然而，哲学并不以追求知

识为唯一目的，甚至可以说，哲学的主要目的并不在

于追求知识，而在于塑造价值、提供意义。 从这个角

度讲，哲学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的文化可以有不同

的哲学。
对中国人而言，中国哲学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它

一直塑造着中华民族的价值，界定着中华民族的意

义。 尤其需要讨论的，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合法性。
西方哲学的合法性并不来自西方在科学上的强大，
而来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相互理解的需要，来
自协调认识同一个世界的需要，来自中国哲学自我

更新的需要。 对我们来说，当下的重要问题是，分辨

出哪些领域是知识性的，哪些领域是价值性的。 在

知识性领域，有高下之分，标准一致。 在价值性领

域，存异不必求同。 最关键趣味，不求共有，只望成

全，至少不被打扰。
本文原为提交给“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青年

哲学论坛：全球图景下的哲学中国”会议的会议论

文。 会后根据一些学者的意见，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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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朱熹《伊洛渊源录》的理学建构∗

杨 　 波　 　 　 翟 若 男

摘　 要：朱熹于乾道九年编成的《伊洛渊源录》，是理学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理学学派的著作。 朱熹在编纂此书过

程中，一是广搜博采原始文献，尽载行实可作实录；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精心编排省察世情；三是师法《史记》叙
事传统，以人系事纵横对比，全面客观地反映出以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为代表的北宋理学宗派的学术面貌，用坚

实的文献依据奠定了二程在宋代道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伊洛渊源录》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朱熹；《伊洛渊源录》；理学建构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４．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２－０１１１－０４

　 　 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及其学术成就

一直是历代学者关注的热点。 他于乾道九年

（１１７３）编成的《伊洛渊源录》，全面客观地反映北宋

理学宗派的学术面貌，用坚实的文献依据奠定了二

程在宋代道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在学术史上具有

不可替代的价值。

一、朱熹《伊洛渊源录》的编纂特色

从乾道六年为母守丧到淳熙六年（１１７９）赴南

康军任上，朱熹在长达十年的寒泉著述时期，撰写出

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逐渐建立起宏大的理

学体系与经学体系，完成了生平第一次学问思想的

总结。①《伊洛渊源录》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整

理并初步完成的。
《伊洛渊源录》共 １４ 卷，大致按照事状（或行

状、家传等）、年谱、墓志铭、哀词、祭文、墓表、赞、奏
状、书信、遗事等顺序排列，以周敦颐为开山之祖，以
二程为上继孟子道统的“圣人”，收录了四十余位理

学家及其弟子的传记资料。 该书严格按照“道统”
的标准加以编排，是理学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理学

学派的著作，具有鲜明的编纂特色。
一是广搜博采原始文献，尽载行实可作实录。

朱熹多次与友人谈及《伊洛渊源录》的成书曲折：
“欲作《渊源录》一书，尽载周程以来诸君子行实文

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诸人事迹首末，因书士龙（薛
季宣），告为托其搜访见寄也”②，“裒集程门诸公行

事，顷年亦为之而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谓《渊源录》
者是也。 当时编集未就，而为后生传出，致此流布，
心甚恨之”③。 尽管是尚未定稿的草本，但朱熹在编

纂过程中搜集整理了丰富的人物传记资料，尽量用

最原始的史料表明自己的理学观点，自有其独特的

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被誉为“北宋五子”的周敦

颐（卷一）、程颢（卷二、卷三）、程颐（卷四）、邵雍

（卷五）、张载（卷六），是宋代理学发展史上贡献较

大的人物，也是书中分量较重、着墨较多的核心人

物。 对于那些没有专门传记资料记载的理学之士，
朱熹则专列一卷， 设置 “程氏门人无记述文字

者”④，著录了曾就学于二程或推崇二程的理学之

士，大致考证出王端明、刘承议、林大节、邢尚书等

２０ 人的简要生平事迹及资料来源， 表现出史家的审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１－２２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汤斌年谱长编与文学思想研究”（２１ＢＺＷ１１０）。
作者简介：杨波，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博士（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翟若男，女，中国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青岛　 ２６６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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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态度。
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精心编排省察世情。

朱熹在编纂此书时，并未按照严格统一的体例去编

纂，而是在精心编排文献材料的过程中辨章学术，考
镜源流，臧否人物，省察世情。 如卷一《濂溪先生》，
首列《事状》，只有短短八百余字，却叙述了周敦颐

的家世源流、仕宦经历、主要行迹、性情品格、著述影

响等，勾勒出濂溪先生传奇的一生及其对二程的学

术影响，正面表达朱熹对理学宗师周敦颐治学思想

的看法态度。 《事状》之后，还附录有“遗事”十四

条，分别从伊川先生、河间刘立之、程氏门人、明道先

生、王君贶、邵伯温、吕本中、邢恕等人的言谈之间或

相关记载中，侧面反映出北宋时期社会生活的基本

面貌以及同时代人对周敦颐的不同认知和评价。
三是师法《史记》叙事传统，以人系事纵横对

比。 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类著作，《伊洛渊源录》继承

了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所采用的“互现法”叙事传

统，将同一人物的不同事迹分散在不同地方来描述，
有的放在人物本传中，有的放在相关人物传记中，有
的放在同时代人或后人的评价中，这样既做到重点

突出，又能够互相补充，较好地避免了同一事件的重

复叙述。 如在评述北宋理学宗派另一核心人物程颐

时，卷四《伊川先生》分别著录了反映程颐生平事迹

的《年谱》《祭文》《奏状》以及“遗事”二十一条等文

献，从不同角度展示一代理学大家程颐的生平事略

和时人对他的推崇品评，体现出“以人系事” “纵横

对比”的记述手法。
《伊洛渊源录》编成时，朱熹 ４４ 岁，正处于“由

博反约”的积累阶段，他“根株六经，而参观百氏”，
“大旨主于格物穷理”⑤，并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一家

之言。 该书重点突出、主次分明的编纂次序，以及采

用的编选、注解、辑录、考证等多种治学方法，正是遵

循了宋代理学的内在发展轨迹。

二、朱熹《伊洛渊源录》的理学建构

《伊洛渊源录》把北宋理学家的传记资料，编排

成以二程为中心的理学谱系，并就各位传主的学术

思想进行溯源探流，标志着朱熹建立的理学体系框

架初步形成。
一是尊奉周敦颐为理学之正宗。 宋代理学能成

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正是由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
载、邵雍等人的交流论辩和深入探究。 这几位在当

时和后世都有深远影响的理学家，因其身份、性格、
生活环境、学说观点之不同，在理学史上的地位也各

有侧重。 《伊洛渊源录》卷一内容虽然简短，但视周

敦颐为宋学开山之祖的意味非常明确。 从宋代理学

的发展轨迹来看，周敦颐被后人尊为理学之正宗，与
朱熹的大力推尊有很大关系；但从全书的结构布局

及征引文献的内容来看，朱熹并未因推尊周敦颐而

刻意贬低宋代其他理学家的贡献。 书中文献表明，
二程年少时曾经受业于周敦颐，后来的成就实由自

得；张载之学比较纯正，程颐却说他“有苦心极力之

象，而无宽裕温厚（一作和）之气”⑥，故而后人对其

的尊崇不如二程；邵雍之学偏重于数，理学家认为其

学说不够正宗。 要而言之，“周子以主静立人极，明
道易之以主敬，伊川又益之以致知，其学实一脉相

承；朱子又谓二程之学，出自濂溪；后人遂尊为理学

之正宗焉”⑦，南宋理学与北宋理学之间有着清晰的

传承脉络。
二是确立二程为传承儒家道统的核心人物。 从

儒家道统的传承来看，明道先生程颢是继孟子之后

传承圣人之道的第一人，也是《伊洛渊源录》着墨最

多的灵魂人物，其理学思想堪称北宋理学宗派的总

纲领。 朱熹用整整两卷内容为程颢立传，对程颢的

学术经历、学术观点、文章道德等进行了相对客观而

公允的评价。 卷二首先著录了伊川先生程颐所撰

《行状》，详述了程颢的主要生平行迹、家世背景、为
人处世、为学求道、治学路径之大概。 录之如下：

　 　 先生行己，内主于敬，而行之以恕。 见善若

出诸己，不欲弗施于人。 居广居而行大道，言有

物而动有常。 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

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 未

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

求诸六经而后得之。⑧

这里所说的“内主于敬，而行之以恕”，正是程

颢对儒家道统的理解。 程颢主张“明于庶物，察于

人伦”，以兴起斯文为己任，最终实现了“辨异端似

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的人生理想。⑨在为人处

世方面，“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贤愚皆获其益，如群

饮于河，各充其量。 先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
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
病世之学者舍近而趋远，处下而窥高，所以轻自大而

卒无得也”⑩。 从“致知”到“知止”，从“诚意” 到

“平天下”，从“洒扫应对”到“穷理尽性”，这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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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事物发展变化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境界，也反

映出朱熹对这些现象的心理认同。
程颢与程颐是一起成长的兄弟和一起求学的伙

伴，更是一起问道的同志。 程颢去世后，程颐亲自

“状其行以求志铭，且备异日史氏采录”，认为“其所

以推尊称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盖不同也；而以为

孟子而后，传圣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则同。 文多

不能尽取，取其有补于行状之不及者数篇，附于行状

之后”。 对程颢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其是孟子之

后“传圣人之道”的唯一传人。 程颐去世后，他昔日

的“门人高弟，多已先亡，无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
而程颐生前曾经告诉张绎说，“我昔状明道先生之

行，我之道盖与明道同，异时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

可也”，表明他的理学主张与明道先生是一致的。

作为兄长的程颢，对兄弟二人的治学方法和学术贡

献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做出过客观中肯的评价，认为

“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后学，随
人材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 在上述材料的采

录及铺排过程中，可以看出朱熹对二程先生“道统”
思想的领悟与思考。

三是肯定邵雍、张载、杨时、胡安国等人的学术

贡献。 如卷五《康节先生》记载，程颢在康节先生邵

雍墓志铭中写道，邵雍之学远有端绪，“先生得之于

李挺之，挺之得之于穆伯长”，但论及其学术的“纯
一不杂，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至于“其与

人言，必依于孝弟忠信，乐道人之善，而未尝及其恶。
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其化，所以厚风俗、成人材

者，先生之功多矣”，对邵雍的文化贡献给予非常高

的评价。朱熹在同书同卷还收录了《程氏遗书》中
关于二程与邵雍交往的记载，称“颢接人多矣，不杂

者三人，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实”，对张载、邵雍

和司马光三人的学问纯粹不杂非常推崇；又如程颢

有“尧夫放旷” “风流人豪” “豪杰之士”之语，但认

为其学说犹如空中楼阁，“根本不贴贴地”，所以戏

称其为“乱世之奸雄中道学之有所得者”，从中可见

几个人之间相识相知的深情厚谊。

朱熹编纂整理的文化典籍非常丰富，其中多有

影响深远之作。 如果说《太极图说解》和《程氏外

书》是朱熹对周敦颐和二程学说的深度解读，那么

《伊洛渊源录》 《近思录》等则反映出其对宋代理学

家学术贡献的客观展示，两者相辅相成，成为解读中

年朱熹初步构建理学体系时不可或缺的载体。

三、朱熹《伊洛渊源录》的学术影响

吕思勉《理学纲要》认为：“宋学家为后人所尊

者，莫如朱子。 朱子于学，最宗濂溪及二程。 然于其

余诸家，亦皆加以研究评论。 至其哲学思想，则未有

出于周、张、二程之外者。 不过研究更为入细，发挥

更为透辟耳。 故朱子非宋学之创造家，而宋学之集

成者也。”《伊洛渊源录》的编纂过程也体现出这

一倾向，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是引发了后世关于道学宗派和道学门户之

争。 如卷六《横渠先生》关于张载生平的记述及身

故后亲朋好友对其谥号的争论，反映出宋代学界对

如何遵循古礼的不同认知。 张载推崇“先王之遗

法”，“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谒告西归后居横渠故

居，日常生活就是读书、沉思、著述，颇有颜回的精神

境界，这也正与其“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
学必如圣人而后已”的观点相吻合。 张载去世后，
其亲属门人决定 “其治丧礼一用古，以终先生之

志”；司马光在《论谥书》一文中，指出张载“平生

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复三代之礼者也”，认为“关
中诸君欲谥子厚，而不合于古礼，非子厚之志。 与其

以陈文范（东汉陈寔）、陶靖节（东晋陶渊明）、王文

中（隋朝王通）、孟贞曜（唐朝孟郊）为比其尊之也，
曷若以孔子为比乎”；还有人认为，“横渠道尽高，
言尽醇，自孟子后儒者，都无他见识”，对其皆推崇

备至，但对古礼的理解及践行方式却不尽相同。
二是拉开了续修理学经典著作的序幕。 朱熹在

编纂典籍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原始文献的使用，还时

时不忘考证材料的出处、真伪，不忘辨析材料的取

舍、编排。 如《伊洛渊源录》卷三《明道先生》 “遗事

二十七条”其七记载：
　 　 明道昔见上称介甫之学，对曰：“王安石之

学不是。”上愕然问曰：“何？”对曰：“臣不敢远

引，止以近事明之。 臣尝读诗，言周公之德云：
‘公孙硕虏，赤舃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

盛。 如王安石其身犹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
这段文字后面有一段考证性文字，曰：“见《遗

书》。 又按：《龟山语录》亦载此语，称周公赤舃几

几。 圣人盖如此。 若安石刚褊自任，恐圣人不然，恐
当以《遗书》为正。”朱熹用以史证经的方法去阐

发自己的学术理想，体现出追求历史真实、重视学术

实践的史家精神。 《伊洛渊源录》的草成，既标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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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对上一阶段学术研究的总结，也预示着朱熹对

新研究领域的拓展。
从淳熙元年至淳熙六年，朱熹先后编订了《论

语集注或问》《孟子集注或问》《大学章句或问》《中
庸章句或问》《大学辑略》《诗集解》《易传》等，拉开

了续修理学经典著作的序幕，在推动儒家著作“四
书”经典化的过程中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中年朱

熹虽然调整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但《伊洛渊源录》对
后世的影响却从未中断。 从后世仿照《伊洛渊源

录》的编纂体例引发的续修热潮来看，单是《千顷堂

书目》卷一一所著录的相关续作，就多达八种，反映

出明清时期学界对这类理学著作的传播与接受。
三是成为学案体史书的发轫之作。 有学者认

为，作为一部专为宋代伊洛学派立传的文献学著作，
《伊洛渊源录》汇集了各家碑志传状，记录了各位理

学名家的学术传记，又辑录了各位理学家的言行、著
述、语录及其他遗事，间或加以编撰者的按语、小注，
堪称后世“学案体史书的发端之作”。 钱穆先生

认为：“在中国纪传体的正史里，就包括有学者的传

记。 又如前面讲到过《高僧传》，那就等于佛学家的

传记，后来如朱子有《伊洛渊源录》，那就是理学家

的传记。”上述观点充分说明《伊洛渊源录》与后

世学案体著作之间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关系。
作为一部专论理学源流的著作，《伊洛渊源录》

将人物传记从正史《儒林传》中剥离出来，成为独立

的学术史著作，学术人物的去取也不再受正史体例

的限制，故而能够相对全面客观地反映某一学派或

某一时代的学术面貌，体现出一代理学家的非凡气

度，但也引起后世学者的陟罚臧否。 正如《四库全

书总目·伊洛渊源录提要》所评，“其后《宋史》 《道

学》《儒林》诸传，多据此为之。 盖宋人谈道学宗派，
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 厥后声

气攀援，转相依附。 其君子各执意见，或酿为水火之

争；其小人假借因缘，或无所不至”，并列举叶绍翁

《四朝闻见录》中关于程颐嫡孙程源“直以伊洛为

市”的例子，以及“周密《齐东野语》、《癸辛杂识》所
记末派诸人之变幻”等内容，指出有些极端人士“或
因是并议此书，是又以噎而废食矣”，认为“朱子著

书之意，则固以前言往行矜式后人，未尝逆料及是。
儒以诗礼发冢，非诗礼之罪也”，其评价相对比较客

观公允。朱熹和他的《伊洛渊源录》，必将因其对

儒学的不朽贡献，在河洛文化研究和理学研究史上

继续绽放出理性之花。

注释

①关于朱熹寒泉著述时期的划分，参见束景南：《朱熹研究》，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８１—８２ 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三三《答吕伯恭书》，四部丛刊本。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

文集》卷五九《答斗南书》，四部丛刊本。 ④〔宋〕朱熹：《伊洛渊源

录》卷十四，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 年影印版，第 １３９
页。 凡所征引，均出于此。 下文不一一赘述。 ⑤〔清〕永瑢等：《四库

全书总目》卷九二，中华书局，１９６５ 年，第 ７８０ 页。 ⑥
《伊洛渊源录》卷六，第 ５９、５６、５５、５７、５７、５７、５８ 页。 ⑦吕思勉：《理
学纲要》篇三《理学源流派别》，上海书店影印本，１９８８ 年，第 ２７ 页。
⑧⑨⑩《伊洛渊源录》卷二，第 １２、１２、１２—１３、１３、１３ 页。 
《伊洛渊源录》卷四，第 ３６、３５ 页。 《伊洛渊源录》卷五，第 ４６、４８
页。 吕思勉：《理学纲要》篇八《晦庵之学》，上海书店影印本，１９８８
年，第 ９４ 页。 《伊洛渊源录》卷三，第 ２４ 页。 周春健：《〈伊洛渊

源录〉与学案体》，《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２０００ 年，第 ２４４ 页。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七，中华书局，１９６５ 年，第 ５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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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宋代疫病防治中的问责与监督∗

邢 　 琳

摘　 要：宋代统治者深知疫病的有效防治与中央集权加强和地方社会秩序稳定密切相关，因此在疫病的防治过程

中，积极应对，并对疫病防治进行监督，对出现的问题进行问责。 主要从信息获取、药材购买、用药情况、隔离治疗、
民间“巫医”的惩治等方面入手，建立了较系统的问责监督体系，其特点是防治中的动态问责监督和多元化问责监

督等。 虽然宋代针对疫病防治建立了较为细致的问责监督制度，但仍有局限性，如监司职权分散、混淆等。
关键词：宋代；疫病；防治；监督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２－０１１５－０６

　 　 学界对宋代灾疫研究的成果颇丰①，但对疫病

防治的问责和监督未见有专门研究。 疫病流行期

间，宋代政府对疫病防治与治疗中的各环节都有相

关问责和监督制度②做保障。 本文试对宋代疫病防

治问责监督制度作初步探讨。

一、宋代地方疫病信息的监督

据中国古籍著作《集韵》载：“瘟，疫也。”疫与瘟

疫是同一个概念。 宋代文献记载的疫病，大致为疫、
疾疫、疠、癩、痢、瘟疫、瘴疫、病等。③宋代疫病的发

生次数，根据学者的研究，较大规模的疫病共 ３０８
次④。 在频繁的疫病发生中，宋代政府是如何保证

救治措施得到有效实施的，其实施的过程又是如何

履行监督的，下文具体述之。
１．对疫病信息获取的管理

疫病的发生具有突发性，政府只有及时掌握信

息的来源和准确性，才能采取有效的救治措施。 宋

代规定：“沿路有疾病、逃亡、事故之人，随处差填，
逐州交替。”⑤仁宗皇祐四年（１０５２）正月全国疫病

大流行时诏：“庐巷疾苦，或不得闻，转运、提点刑狱

亲民之官，其思所以救治之术，条例以闻。”疫病流

行期间，督促转运、提点刑狱等监司⑥之官，应想尽

办法救治百姓，要求收取奏章的“通进银台司、进奏

院、自今州县奏请及臣僚表疏，毋得辄有阻留”⑦。
这条诏令说明宋朝统治者对信息上报的管理态度是

“毋得辄有阻留”，以便迅速救治，如神宗熙宁八年

（１０７５）二月，政府为预防春天疾病大流行，诏：“方
春虑生疫疠，其令察访、转运司谕州县，据人所授粮

计日并给，遣归本贯。”⑧

２．对疫病信息谎报的监督

徽宗政和年间规定，对不及时上报灾疫信息、不
及时接受百姓灾伤诉状的官吏按法处之。 政和二年

（１１１２）正月诏：“诸县灾伤应被诉状而过时不收接，
若抑遏，徒二年，州及监司不觉察，减三等。”⑨南宋

要求对民间乡书手贴司（写文书、诉状的基层）假托

灾民诉灾之名，写灾疫信息文书骗取政府救济物资

或减免赋税的人员，坚决严惩不贷。 如孝宗淳熙七

年诏：“监司、郡守条具民间利病，悉以上闻，无或有

隐。”⑩民间如有“诸乡书手、贴司代人户诉灾伤者，
各杖一百。 因而受乞财物赃重者坐赃论，加一等，许
人 告 ”。 宋 代 朝 廷 还 不 定 期 的 派

遣安抚使和廉访使到各地巡察进行监督，或“令户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６－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武陵山区苗族古老话中的卫生防疫习惯法整理研究”（２０ＢＭＺ１２３）。
作者简介：邢琳，女，许昌学院法政学院副教授，河南省高校（豫南）廉政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许昌　 ４６１０００）。

５１１



部指挥府界、诸路监司，分诣辖下州、县有灾伤处，体
量被灾人户”，对“不受灾伤词诉，亦合劾治”，“以
戒天下苛刻之吏”。可见，朝廷为了准确及时掌握

疫病信息，采用了较为有效的办法督促监司、州县官

吏，为有效救治百姓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宋代地方疫病防治过程中的监督

宋代地方州县设立了疫病救治的医院，如安济

坊、居养院、福田院等。 有关课题学界多有关注，
这里仅从疫病治疗、救济的监督方面述之。

１．对疫病救治的监督

宋之前就有病坊制度，即政府出资设立病坊，收
容贫困无依靠之人，如唐代悲田院。 宋代亦设立

病坊，如徽宗崇宁四年（１１０５）十二月诏：“自京师至

外路，皆行居养法及置安济坊。”安济坊收容的是鳏

寡孤独、老弱病残之人，且建立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进

行督导，“外路委提举常平司，京畿委提点刑狱司常

切检察，外路兼许他司分巡，皆得受诉，都城内仍许

御史台纠劾”。 同时，朝廷还派医人到各地发放散

药救治病人，“遇民疾时，州县委官监视医人遍诣闾

巷，随其脉给药”。 大观二年（１１０８）三月诏：“西
京城内外日近庶民疾疫稍多，虑缺医药，又失治疗。
依近例疾速修合应病汤药，差使臣管押医人。” “于
京城内外遍到里巷看诊，给散药拯救疾苦。”在救

治的同时也实行监督，如孝宗淳熙十四年（１１８７）二
月，淛西（今浙江）提举罗点言：“本路州县疫气大

作，居民转染，多是全家病患。 臣遂就局修制汤剂给

散，选官监督。”

２．对疫病救济的监督

宋代朝廷为了保障不能自存的病人及乞丐患者

得到及时救济，特制定了养济法。 宋代的养济法是

由元丰惠养乞丐法和居养法两项组成的。 “居养、
安济等法，岁久寝隳，吏滋不虔。”同时也有监督问

责措施，“有不虔者，劾之，重寘于法”。南宋时为

了保障老、疾、孤、贫乏之人的救济粮、药不被冒领，
规定：“不得仍前冒滥支，纵容合干人作弊，令主管

常平官常切觉察。” “有违戾去处，仰提举常平司觉

察，按治施行。”如不按法救济养济院的贫穷乞丐

之人，由监司调查核实后，依法纠举惩之，“转运、提
刑司条具废弛事状及违法官吏以闻。 自今敢有废

法，以违制加二等论”。 这样对居养法、安济法的

进一步贯彻执行起到了有效的法律监督。

３．疫病医治过程中的监督

首先，对疫病“隔离治疗”的监督。 宋代疫病流

行之时，地方设独立的病坊，对疫病患者隔离治疗，
并派人巡察监督。 如崇宁元年（１１０２）八月诏：“所
建将理院，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
又作厨舍，以为汤药饮食人宿舍，及病人分轻重异

室。 逐处可修居屋一十间以来，令转运司计置修盖。
并委兵马司官提辖官勾，监司巡按点检。”

其次，对疫病患者所用汤药、粥、钱粮的监管。
宋代疫病患者的医治监督，学术界已有相关论述，
这里仅简而述之。 对轻疫病患者汤药、粥熬制的监

督，“即时差当月医官诊视脉息证候”，“责付医人并

看守僧如法煎煮服饵”，“本府不测差人点撞，如不

留意，并加责罚”。对疫病患者所需药品用量、所需

钱粮也有监督审核，“其合用药饵经提督厅点对批

历，赴安抚司药局支请”。 “其专典等人减克作

弊，全在提督官觉察，钱米料尽，接续申关。”

最后，对制药、成品药的监督。 宋代朝廷为了从

源头上控制假药、劣药流入市场，设立惠民局等机

构，药材由国家专卖。 徽宗崇宁二年五月，吏部尚书

何执中奏：“太医熟药所，其惠甚大，当（摧） ［推］之
天下，凡有市易务置处外局以监官兼领。”绍兴十

八年（１１４８）闰八月，宋高宗诏：“熟药所依在京改作

太平惠民局。”至此，崇宁二年前南宋在杭州建立

的东南西北四所熟药所，皆更名为太平惠民局。 疫

病期间，太平惠民局既是售卖药品的机构，也是百姓

治疗疾病的场所。 其措施为：一是依照官修药方做

成药医治疫病患者，“民有疾疫或不能救疗。 其令

太医简圣惠方之要者颁下诸道，仍敕长吏按方剂以

时拯济”。 二是病患亲自到惠民局就医，即“民有

疾，咸得赴局就医、切脉给药以归”。 三是“委官

监督，依方修制丸散，来者施视，详其病源，给药医

治”。 同时对惠民局的用药情况也有监管，如高宗

绍兴十八年诏：“惠民、和剂局，令户部委官相验，将
陈损旧药并行毁弃。”

三、宋代疫病期间对特殊场所与

民间“巫医”的监督

　 　 １．对病囚院疫病患者救治的监督

宋代病囚不分疫病或其他疾病，都送到病囚院

治疗。 太宗淳化三年（９９２）三月诏：“囚有病者，勾
官医人看治，省视汤药。” 真宗大中祥符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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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４）十二月诏：“自今诸州部送罪人赴阙及往他

州者”，“不得非理絷扑，倍道进发。 病者，牒所至州

县遣医疗治”，“违者所在官司劾罪以闻”。宋法规

定：“诸狱囚有疾病，主司陈牒长官，亲验知实，给医

药救疗。” 如病囚患有传染病， “须别牢选医医

治”。 还制定有相关问责监督条例，如光宗绍熙五

年（１１９４）九月，朝廷“深虑州县循习苟简，不与救

疗，及不照条责出，因致死亡，仰监司、知、通常切觉

察”。 宁宗时要求“诸囚在禁病死，即时具因申

州，州申提点刑狱司，岁终检察”。 又规定：“应州

县辄将病囚押下巡尉司以致死亡者，许被死之家直

经刑部陈诉，仍令提刑司于岁终别项检察。”由此

可见，宋代病囚的疫病治疗不但有法可循，还有相应

的监督问责。 但是，现实中，很多病囚犯患病时并未

得到救治，“州县之狱遇有病囚，多是不切医治，听
其自愈”，“往往至于死亡”。

２．对疫尸埋瘗的监督

疫病具有突发性、人员死亡量较大等特点，如仁

宗明道元年（１０３２），“始之以饥馑，继之以疾疫，民
之流转死亡，不可胜数”。 病患尸体如得不到及时

掩埋，就会使病菌扩散，因此宋代专门设置掩埋尸骸

的机构漏泽园，如徽宗崇宁三年，“择高旷不毛之

地，置漏泽园”，“监司巡历”。绍兴十四年，“临安

府及诸郡复置漏泽园”，“命诸郡收养老疾贫乏之

民，复置漏泽园，葬死而无归者”。 虽然有专人监

督，但徽宗崇宁五年：“小人乘间观望，全不尊奉，已
行之令，公然废弛，怀奸害政。 如居养鳏寡孤独，漏
泽园、安济坊之类，成宪具在，辄废不行，监司坐视，
不复按举。”因此规定：“仰监司分按本道，举行如

法。”，重新规定了监督政策。 疫病尸体的掩埋深

度亦有规定：“凡漏泽园收瘗遗骸，并深三尺。 或不

深三尺而致暴露者，宜令监司觉察，按劾以闻。”可

见，宋代对漏泽园收瘗遗骸的监督是非常重视的。
３．对民间“巫医”的监督治理

宋代“巫医”活动区域多在偏远乡村和山区，宋
代对“巫医”的监督和惩治是同时进行的。 宋代监

司、知州对“巫医”不法行为的监督，大多是以惩治

来表现的。 如淳化三年（９９２），“两浙诸州先有衣绯

裙、巾单，执角吹牛者称治病巫者，并严加禁断，吏谨

捕之。 犯者以造妖惑众论，置于法”。 “巫医”的

活动受到政府限制，部分“巫医”就转换角色，以医

师、医巫兼通的角色“假邪魅之候”以取信于信巫患

者。 宋真宗咸平五年（１００２）严令，如果“巫医”以医

师医巫的角色，在民间“若辄用邪法，伤人肤体者，
以故杀论”。 尽管朝廷一再严令禁止，民间“巫

医”活动仍有大量存在，特别是广南、两浙、福建一

带民间尤为严重，“民之有病，则门施符篆，禁绝往

还，斥远至亲，屏去便物。 家人营药，则曰神不许服；
病者欲食，则云神未听飱，率令疫人死于饥渴”。
对此，宋廷严令：“如恣行邪法，不务悛改，及依前诱

引良家男女传妖法为弟子者，特科违制定断。” “情
理巨蠹、别无刑名科断者，即收禁具案奏裁。”凡是

参与“巫医”活动之人，以“呪诅律断遣”，即流三

千里。 即便如此，政和七年（１１１７），知江南西路提

点刑狱周邦式仍反映：“江南风俗循楚人好巫之习，
闾巷之民一有疾病，屏去医官，惟巫觋之信，亲戚邻

里畏而不相往来，甚者至于家人尤远之而弗顾，食饮

不时，坐以致毙。”因此朝廷立法：“责邻保纠告，
隐蔽不言者坐之，诏令监司守令禁止。”

三、宋代地方疫病救治监督与问责的特征

宋代疫情频发，３２０ 年间共发生重大疫情 ３０８
次。 仁宗至和元年（１０５４）京师大疫，朝廷拿出贵

重药材“通天犀”救治，绍兴七年，江南东路建康

（今江苏南京） 疫盛， “其合用药，令户部药局应

副”。 隆兴二年（１１６４），“两淮经虏人蹂践，流移

之民饥寒暴露，渐有疾疫。 令和剂局疾速品搭修合

合用药四万帖，赴淮东、西总领所交割，枢密院差使

臣一员管押前去。 仰逐处委官遍诣两淮州县乡村，
就差医人同共给散”。 疫病发生时，朝廷能迅速给

药救治，这与运行有效的药品监管与救治问责监督

制度是密不可分的。
１．对药材、药品实行动态监管

第一，突出对药材从业者的管控，有明晰的职责

要求。 宋代官药局每一个岗位都是关键，法规强调

药材收买辨验官的辨验之责，强调仓储、运输兵士之

责，强调药材售卖者之责，重视对药业从业人员职业

观的引领。 正如周密所说：“制药有官监造，有官监

门，又有官药。 药成分之内外，凡七十局，出售则又

各有监官。”宋高宗绍兴六年诏：“药局修合并辨

验药材官，令本部于医官局并有官人及在外有名目

医流内踏逐申差。 其请给衣（依）和剂局监官例，添
破茶汤钱八贯文。 如系有官人，亦与理为资任。”

第二，对官办药局的药品生产、销售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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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为了提升药品品质，对官办药局的药品生产、销
售等进行一系列监督，如绍兴六年正月诏：“和剂局

置监官文武各一员，差京朝官或大使臣，依杂卖场请

给。”朝廷还设立专门机构，派专人到各地采购药

材，设监官对药材采购进行监管。 如高宗绍兴六年

令：“依市值定价，责牙人辨验无伪滥堪充修合状，
监官再行审验，定价收买。 如受情中卖伪滥，并例外

收买钱物，许人告，每名支赏钱五十贯，并依伪滥律

断罪。 及官知情各与同罪。 不觉察，减二等。”

第三，对官办药局疾病诊疗进行监管。 官办药

局还承担诊疗疾病、免费给散药的职责，如朝廷“委
官监督，依方修制丸散，来者施视，详其病源，给药医

治，政府拨钱十万贯下局，令帅府多方措置，行以赏

罚”。 无论是对成药或是政府所拨的款项，都有官

员监督，对积极履行职责的医官奖赏，不尽心履行职

责的医官实行惩罚。
第四，对官药局熟药进行监管。 为方便收取本

地药材换取成药，朝廷在各郡设立熟药所，且有监官

监察。 崇宁元年（１１０２ 年）十月，朝廷允许各州“提
举司常切催促”，“土产药材附押前来，合本州计定

元买价直，并所费钱数，具状解发到所，依数支还熟

药”。即各州的当地所产药材等价换取官药局成

药。 宁宗嘉定二年（１２０９）三月，临安府疫，“临安府

委通判稽考医药，所用药材速科见钱，付铺户收买，
毋令减克”。 这些监督惩治举措对于限制假伪药

材的流通，提升成药质量，增强民众对药品安全应有

的信心，必然起到促进作用。
２．疫病期间实行多渠道问责

一是对监察官对药材、成药监察不力的问责。
监察官对药材质量的把关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如
监察不力，按法处之。 如绍兴六年诏：“今后交跋到

熟药，虚称阙绝者，并从太府寺觉察。 从杖一百科

罪。”隆兴元年五月诏：“合剂局所管药材”，“公吏

等缘事入局，辄将食用者，许人告，赏钱二十贯。 监

临官不觉察，同罪”。监察官在检查核验药材时，
“如受情中卖伪滥，并例外收买钱物”，一旦发现或

被人举报，“依伪滥律断罪；及官知情，各与同罪，不
觉察，减二等”。

二是对不依法埋瘗尸体的问责。 高宗绍兴年间

规定：“埋瘗无主死人，所降条格、棺木、絮纸、酒仵

作行下工食钱，破砖镌记死人姓名、乡贯，以千字文

为号。 遇有识认，许令给还。 每年三年、春冬醮

祭。”“今欲下诸路州县，如委系无主，即于常平司钱

内，量行支给。 仍每人不得过三贯文省，如法埋瘗，
无令合干人作弊科扰。 并令本司常切不住检察，如
违，亦仰按治试行。”无主尸体所用棺木、裹尸体的

絮纸等费用，由官府供给三贯钱，如有人从中作弊，
中饱私囊，按法处置。

３．对民间“巫医”失察的问责

宋仁宗景祐时规定，凡有“托言鬼神，恐吓民

财”，“本县官不时察觉，即与冲替”。政和四年又

要求：“诸路括责州县有以讲说、烧香、斋会为名而

私置佛堂、道院聚众之所者，尽行毁拆。” “偿复违

犯，当严邻保之法。 州城兵官，县巡尉，其不觉察之

罪。”对狂妄之人伪造言辞，诳语惑众，“仰所在官

司根究诣实”，“廉访使者失察觉，监司失按劾，与同

罪”。南宋时，在“妖教”活动频繁的地区，仍严查

官吏失察坐罪之法。 如绍兴初，缪罗、余五婆传授

“魔法”举事，守、令、尉、佐皆因“不能觉察致乱，并
坐罪”。 其后又规定：凡有吃菜事魔，夜聚晓散，而
“州县巡尉失于觉察，并置典宪”。

４．对监督官履行职责不力进行问责

宋代监察体系中的监司，在行使监察权时既要

接受法规的监督，也要被上司监察，如“诸州县公

吏，因监司巡历点检，辄逃避者，杖一百。 因追呼整

会事节者，加一等，并勒停，永不收叙”。 “诸按察

官体量所部官，各以实犯罪状举奏，诸司不许互相关

白。”如“监司坐视，不复按举”，“有违慢观望不修

厥职者，按罪以闻，必罚无赦；监司失于按举，令御史

台弹劾”。监司之间也要互察，不互察也要承担刑

事责任，“即监司于职事违慢，逐司不互察者，减监

司应得之罪一等”，“若犯赃私罪庇匿不举者，以其

罪罪之”。 “廉访使者失察觉，监司失按劾，与同

罪。”对御史台纠劾不力者，也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即“御史台、廉访知而不按与同罪”。 廉访使者监

察不力，监司负连带责任。 可见，宋代的监司一旦履

行职责不力时，会受御史台的监督、弹劾，还要受同

级的监督和廉访使的监督以及法律的制裁。

四、宋代地方疫病救治的监督成效及局限

因为朝廷对疫病救治的重视，建立了层层监督

制度，对疫病救治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第一，宋代监察机构多渠道的监督制度，使朝廷

对突发疫病状况更容易监控和灵活应对。 宋代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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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实行全面的监督，即中央御史台派往各地的监察

御史，各路的监司监督所管辖的路、州（府）、县官

吏，还有皇帝的耳目廉访使也时常到各地监督地方

官吏的各项工作。 宋代各路的监司都是一身兼二

任，如提举常平使既是一路救灾赈灾事务的行政

长官，又兼有监督州（府）、县官吏的职责。 监司可

以对违法胥吏和刁滑的豪民直接处置，灾疫期间，对
地方州县官员不履行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力时，都可

以调查取证上报朝廷。 即诏令中常出现的“觉察以

闻”“按劾闻奏”。 朝廷对监司上报的违法官吏或提

出的建议，一般都给以大力支持，且很快落实其建

议，特 别 是 灾 疫 期 间 更 是 如 此。 如 绍 定 六 年

（１２３３），江东“岁大旱”，提刑袁甫“请于朝，得度牒、
缗钱、绫纸以助赈恤”，不久“疫痢大作。 创药院疗

之”，“前后持节五年江东，所活殆不可数计”。再

如乾道元年二月监察御史程叔逵针对疫病饥民聚集

感染的情况建议：“凡有家可归、有乡可依，许其自

陈，给以粮米，使之各复归业，至于无所依归之人，乃
令就病坊安养。”孝宗从之。

第二，初步建立弱势群体救助的医疗体系。 疫

病期间，“鳏寡孤独” “老疾孤穷丐者” “老疾孤幼无

依”的病患由朝廷提供医疗救治。 更为称道的是疫

病救治中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得以有序运行。 如疫病

隔离治疗、病患轻重分类治疗，都有监督制度跟进。
这些制度和医药发放措施的实施，既能使疫病患者

得到必要救助，又能使弱势群体获得“公平感”、被
“尊重感”。 另外，狱囚病患者的就医权、生存权等

也得到了法律监督制度的保护。 这对政治稳定所起

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
第三，疫病尸体的依法埋瘗，对环境的保护、阻

断病菌的再次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上文已论及，
这里不再赘述。

第四，对民间“巫医”所在的不同区域，采取灵

活监管的治理原则。 如岭南地区因百姓文化程度稍

低，地方官对民间“巫医”的监管治理方式是以温和

的态度劝导进行监管治理，太宗雍熙二年（９８５），
“岭峤之外，封域且俗”，“盖久隔于华风，乃染成于

污俗，病不求于医药”，“本郡长吏多方化导，渐以治

之，无宜峻法，以致烦扰”。而对荆湖南北路、福建

东西路、川蜀诸路等地区的“巫医”，则采取严厉打

击与“医学”救治并举的方式进行。 如开宝年间，
“蜀民尚淫祀，病不疗治，听命于巫”，县尉李惟清

“擒大巫笞之”，“然后教以医药，稍变风俗”。再如

南宋中期，荆湖南路安仁知县叶安仁对当地“春夏

疫作，率惟巫是听”的情况，采取措施，“为文镌晓，
选医往视，随其证以疗，或扶病来告，则亲问而药之。
贫不能自给者，赒以钱若粟，所全活甚众”。

虽然宋代朝廷对疫病救助的监督效果比较明

显，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监督制度在疫病救治过程中

的局限性。
其一，监察过程中存在着贪赃、渎职行为。 如

“诸路监司贪饕无厌，冒法受馈，鲜寡廉耻若此”。
其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买卖药材、药品

时以次充好从中获利。 究其原因，一是监察官员职

权分散、混淆，监司监察权受到限制。 宋代对路级监

察机构实行分权制衡，即监司之间互不统属，又互相

监督。 这种监察体制虽然有利于对地方各级官员的

监督，短期内也能起到有效监督，但是长时间段的监

督或政治昏暗时期其监督效果就大打折扣。 二是监

察权与行政权合而为一，两者权力容易失衡，如果监

司官员凭借其监察官权力肆意谋取私利或与其他监

察官员一起滥用职权贪污受贿，在疫情期间对百姓

生命财产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 三是对监司

的过于防范，限制了监司监察权的有效发挥。 宋代

吸取前代弱干强枝的教训，对地方官员的权力进行

限制与分散。 如南宋叶适所说：“今也上之操制监

司，反甚于监司之操制州郡。” “然则朝廷防监司之

不暇，而监司何足以防州郡哉？”“故监司之弛惰，人
反以为宽大，上亦以为知体；监司之举职，人反以为

侵权，上亦以为生事。”如果监司对官员纠举弹劾

过于严厉，反而被认为是侵夺朝廷大权。 因此，一些

监司官员疏于任事，甚至与一些地方官员互相庇护，
此局限性，在宋政府昏暗时期表现得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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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论南宋时期东南漕供中的水脚糜费

孙 婧 婍

摘　 要：南宋时期的东南漕运因漕供机制变化、转般与直达供漕方式的交替进行、漕供运程远及供输压力大而产生

了水脚糜费。 官般与民般这两种承运方式在运行中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水脚糜费。 漕粮交卸地变动与州县官员

违规办漕过程中的水脚糜费，导致上供欠折。 对水脚糜费造成的上供欠折，宋廷借助货币政策与司法手段予以

应对。
关键词：宋代；东南漕供；水脚糜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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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东南漕运过程中，产生了诸多弊政，水脚糜

费①便是其中一项。 漕供所需经费中较为重要且数

额较大者，为水脚钱，即水路运输的费用。 水脚钱主

要用于官兵押纲请给的衣粮钱、起发费用及雇募舟

船和支付纲梢工钱。 南宋孝宗以后，水脚钱正式成

为附加税，由于水脚糜费在税收中消耗了大量民力，
导致该地区无法完成征税任务，造成上供欠折。 目

前，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漕供转输机制及管理②等方

面，对影响漕运的水脚钱问题较少涉及。 故本文拟

对水脚糜费的形成原因、表现形式及其造成的上供

欠折及政府应对等问题作一论述。

一、水脚糜费的成因

南宋水脚靡费的产生可从三个方面分析。
第一，东南漕供机制的变化。 由于军事形势紧

迫，南宋的财政体系有所调整，在原有内藏、朝廷与

户部这些中央机构分掌全国财政的基础上，增加了

总领所这一统领诸路财赋保障军需的财政机构。 此

时，该地区财赋供输目的地为临安府与三总领所。
到了绍兴三十年（１１６０），东南六路以路为单位分别

承担漕供任务，不仅供输三总领所和行在，还供输鄂

州、荆南府、池州、建康府、镇江府的屯驻大军，但并

未完全形成本路供本所及本军的漕供机制。③如建

康府位于江南东路，镇江府属于两浙路，但均由江南

东、西两路供给钱粮，这种划分应当是出于缓解两浙

路供输行在的压力；而行在所需钱粮除在两浙路科

拨外，还由江南东路的建康府、宣州及太平州供给。
从承担供输任务的地区和运程来看，江南两路的科

拨任务最重，运程最长、水脚费用最高，故由此产生

了大量的水脚糜费。
第二，转般与直达供漕方式的交替进行。 南宋

时期转般仓的设置分散于六路，时间上不具有连续

性。 高宗、孝宗两朝，各地驻军由转般仓转输州县上

供的财赋，孝宗朝后偶见设立转般仓，行在临安则多

由州县直接上供。 整体上看，南宋的直达与转般交

替供漕在运行过程中产生了数目浩大的糜费，影响

国家财赋收入。 对此，有官员提出设置转般仓，如乾

道八年（１１７３）八月七日，因军粮需求量大，供军前

线附近的转般仓囤粮不足，需添造仓廒。 次年

（１１７２），诏令在和州、巢县各置仓一所。④还有官员

建议恢复转般法，如嘉定年间，黄榦任江西路抚州临

川县令，奏纲运直达所致水脚糜费之弊，认为革除此

弊，莫过于复转般之制。 “可省官纲之折阅，水脚之

糜费，同时以官般之法，将盐纲、米纲聚之漕司，发之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０－２２
作者简介：孙婧婍，女，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西宁　 ８１０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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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郡。 漕司以其所得之息而广军储，则因纲运以寓

军制，弭盗贼而壮国威，众害去而百利兴矣。”⑤也有

官员因转般法造成糜费而请求停止其运行。 嘉定

初，真德秀除江东副漕，奏转输之事，指出令宁国府、
太平州、池州等地将米运至转般仓，由转般仓分拨赈

济灾伤地区，造成的水脚费用太高，认为“欲各留上

件米在州，免令起发，候指挥降到米斛，理豁建康府

转般仓内合科拨之数，庶得朝廷恩意速可及民，不至

稽缓误事，又免两次往来水脚费折，诚为至便”⑥，以
留州代替般运，节省糜费。 可见直达与转般交替使

用的漕供机制产生了水脚糜费，这些费用对国家财

政收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第三，漕供运程远、供输压力大。 由于漕供距离

远近不一，较远地区产生的水脚糜费比近距离的多，
这是财政支移政策的一种形式，“其输有常处，而以

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⑦。
支移制在运行中逐渐违背其降低行政管理及民户输

纳赋税成本的初衷，州县官吏为获私利，根据输纳处

物价的变化指定支移地点，增加了糜费。 绍兴二十

八年，袁州移支苗税于临江军寄仓送纳，本欲便民，
但江西米贱钱荒，民输一石苗税的费用累倍增加，袁
州民苦于此，请求于本州输纳，却因“公吏受贿，卒
不能得。 仍令人户自出袁州至临江军水脚钱，候春

水泛，乃起发漕司”⑧，使民户负担进一步加重。 与

袁州共同承担类似供输任务的地区有很多，可以推

测当时运输费用之浩大。

二、水脚糜费在东南漕供承运方式中的表现

南宋时期的东南漕供有官般和民般两种承运方

式，官般即官方承运漕供事务，民般即民户承运漕供

事务。 官般与民般中的水脚糜费，可从雇船转输造

成糜费和运费过高产生加耗两方面进行论述。
先看官般中雇船转输漕米所产生的水脚糜费。

绍兴五年闰二月五日，因“州郡之间有一事而官民

交病者，雇船以转输是也。 州县差雇无已，水脚之费

不赀，方列戍江边，转输未减于前”，给事中陈与义

请求用诸郡一年的水脚钱额购置民船，由官府组织

供输，以节省漕运糜费，官民两利，可支数年之用。
嘉泰中，前知平江府、现任兵部侍郎的虞俦奏雇船般

粮至常熟县许浦军存在诸多问题，认为雇船转输不

仅需要支付水脚钱，还产生了庞杂的糜费，使国家财

赋折损。 因此他请求令军中自备舟船，以原来雇船

水脚钱给之，轮差队将赴县仓支拨。⑨

再看民般过程中因运输漕米费用过高而产生加

耗的情形。 绍兴年间，江南东路广德军“地居高陆，
岁上供，民输建平仓，由湖转江入丹阳闸以达行在，
所道回远，复加敛为赀费，号水脚钱”⑩，后因路途折

远、运费过高，需加征钱粮，知军钱观复请求令民户

将粮食运输至湖州的四安镇寄存。 因广德军距四安

镇仅 ５０ 里，再由四安沿运河至行在，运时缩短，运费

减半。 又刘大中任江南西路宣谕官时，奏广德军广

德县水脚加耗，“岁额苗米，在国初时，系津般赴宣

州水阳镇送纳，其后人户为重湖阻隔不便，乞就本军

仓纳，仍于正苗上每斗出耗米三升七合，充宣仓脚乘

之费，名曰三七耗”，后来本军建平县人户提交词

状：“本县管五乡，内唐通、桐汭两乡元隶广德县，后
割入建平，原属广德县的苗米三七耗额仍旧征敛。
虽减一半，比之邻近乡分，委是太重。”欲请将广

德、建平两县三七耗额尽行蠲减。 后经户部计议，认
为令民户送纳粮米于广德军仓已减轻了原津般宣州

水阳镇的负担，不可全部蠲减，仍令本军收取一半的

加耗。 庆元初年，彭龟年任司农寺卿，核算赋税收支

情况，以本军现管苗米额数减去每岁上供额，仅有

１５０００ 石留州支用，每岁又需供军米 ３４８００ 余石，供
求失衡、入不敷出，常有欠额 ２９０００ 余石。 本军供米

的交卸地为镇江、建康、池州三处，所用水脚等钱，数
目浩瀚。 以运程计算，“镇江每石至五百以上，建康

四百以上，池州三百以上。 且通以一石四百为率，岁
合用钱四万四千余贯。 而百姓输苗，每石止纳水脚

钱二百，仅得钱二万四千余贯，尚欠钱二万余贯，若
以米计，又须得一万五千石。 是本军岁必额外取米

四万四千余石，才可应付。 夫输于上者，不可得而

减，受于下者，或可得而增，加耗日多”。彭龟年请

求减少科拨上供米一分或止于运费最低之处池州交

卸，以贴补本州的支用。 可见民户运输漕米过程中

的水脚糜费数目是较为庞大的。

三、水脚糜费所致上供欠折及政府应对

１．漕粮交卸地变动形成的水脚糜费与其所致上

供欠折的政府应对

南宋总领所统领六路财赋以赡军，掌握漕粮调

拨之权。 绍兴三十年，户部奏请以荆南府、鄂州、池
州、建康府、镇江府为漕粮卸纳之地，但实际的交卸

地点由总领所根据军事行动的需要而调整，“总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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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只以科拨为职，其馈运之事，则漕臣所掌也”，所
以总领所在科拨军粮时多出于军事活动便利的考

量，而疏于漕粮供输成本。 如淳熙五年（１１７８），王
师愈任江南东路转运判官，指出绍兴年间信州起发

米纲，因地近易达，令其至池州交卸，虽不尽免失陷，
但不如今日严重，皆因总领所、转运司不顾运输成

本，改拨起纲目的地，使水脚费用累倍增长。 对于由

此造成的上供欠折，王师愈请求信州米纲只于池州

交卸，不得改拨。 并推行奖励机制，规定招募见任寄

居待阙文武官有家业人部押，不得依前强差公吏。
认为由此可杜绝纲运之弊。

但据文献载，孝宗以后，这种改拨起纲目的地的

情况并未改变。 如宁宗时期，湖广总领所的军粮交

卸处在襄阳、郢州、均州、光州之间频繁改拨，米谷由

荆湖南路、江南西路拨运，水路艰险，脚钱不足，导致

纲运欠折。 针对这种情况，有官员建议湖南、江西诸

州在纲运起发之前，预判改拨之地，所有合支脚钱，
且令本所先支一半，至鄂州再支一半，或可逐渐支

使，不至泛用，以耗脚钱。 另外，“其水脚、縻费，诸
州亦以科定军前地头为准，纽计合用”，“一切水脚

之费，全系本所抱认，从前止支湖会，而夫米亦止拆

支价钱”，“襄江自郢而上，滩漻甚多，纲船至郢，必
须换易小舟般剥，委是崎岖，费用尤重”，遂将应支

改拨米纲水脚钱以十分为率，到鄂州，先支七分，其
中三分改支行至交子，折合时价，每贯已多一贯七百

湖会；其余支四分会子，另外三分钱则桩留到襄阳等

处，以交子、会子各半支给。由此诸纲不再以改拨

为难，对上供欠折也有所抑制。
２．州县违规办漕中的水脚糜费与其所致上供欠

折的政府应对

州县办漕中的违规行为包括官吏擅自侵移、加
征水脚钱等，这些行为导致了水脚糜费，进而造成上

供欠折。 州县官吏对水脚钱的侵移有多种情况，此
举两例说明。

首先是州县官员对应支付船户水脚钱的侵移。
绍兴五年，宋廷规定州县起发行在斛斗纲运，将应支

雇船水脚钱以十分为率，先支七分付船户掌管，若有

欠折，令船户管认，余三分桩留在元装州县，准备籴

填纳讫。 户部契勘两浙州县起发斛斗至行在，路程

止及数百里，船户因现有未支三分水脚钱可以籴欠，
及为州县自来例不曾支还上件脚钱，船户遂于沿路

恣意偷盗官物，意在先指取合折三分钱数，因而侵用

过多，无可偿纳。 对此户部通过令州县按规定支付

船户脚钱、押纲人员与船户共同分担上供欠折等办

法予以应对。但导致船户偷盗官物的原因是州县

官员对应支水脚钱的侵移，户部却将约束船户和押

纲官作为重点，这种应对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上供欠折的问题。
其次是州县官员和吏人在装发时向民户、卸纳

时向纲吏乞取钱物或侵占挪用水脚钱。 针对这种情

况，乾道四年（１１６８）五月七日，权户部尚书曾怀要

求诸路转运司约束所部州军，“凡装发米斛，縻费、
水脚等钱不以时给，及纵容减克，或故小量斗面，似
此犯处，并依法断罪”，要求转运司、州县严格管理

仓吏，司农寺及时监督仓吏、甲头，对办漕中谋私的

仓吏依法严惩。
州县加收水脚钱，影响和籴，造成糜费，也产生

了上供欠折。 绍兴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江南东路

转运判官叶义问奏，宣州因申奏州县加收水脚钱，致
州县在“受纳苗米之际，暗加斗面或别立名目，科敛

于民”。 江南西路、荆湖南路地区因水脚钱数额大

影响和籴，“江西、湖外和籴，其弊非一，州县各以水

脚耗折为名，收耗米什之二三”。 江东路提举常平

洪适奏曰：“官司所以不肯承当收籴者，只缘水脚甚

有所费。”可见水脚钱数额过大，使和籴无法正常

进行，造成了上供欠折。
此外，州县起发上供钱物时，有合并两州钱物押

纲的情况，给清点财赋数量造成阻碍，且招募押纲人

员增多，水脚糜费数额大，漕运成本也相应提高。 绍

兴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诏：“今后除依条合团并

钱物照应见行条法施行，其余州军合发钱物，并不得

差募官附押两州钱物。”如有违反，将所押正纲应

得酬赏减半，其附押官物支请的水脚糜费等钱，于违

戾差押官司人吏名下追究清算入官，并对违规差派

此事务的官员处以杖一百的刑罚。 由上可知，对于

水脚糜费导致的上供欠折，宋廷通过推行货币政策

与颁布法令进行了应对，但从南宋后期的财政状况

来看，可知其效果一般。

四、结语

南宋东南漕供中，宋廷要维系庞大的仓储、装
卸、运输系统，供养数以万计的官员、胥吏、押纲人

员，财政成本较高，所以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

题。 南宋时期东南漕供机制的变化，使得供输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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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原来复杂，提高了运输成本，产生了水脚糜费。 转

般与直达法的交替实行，也未能降低漕运成本，减少

水脚糜费。 水脚钱在支移政策的实行过程中，逐渐

成为官府巧取于民的名色，“自七斗八斗以至于一

倍再倍而未止也”，由此产生的水脚糜费实际上都

是对民力的过度消耗。 总领所频繁改拨漕粮交卸

地，造成了水脚糜费数额累倍增长。 对此，地方官员

提出了不得随意改拨卸纲地的请求，却未能实施，湖
广总领所仍在多地之间频繁改拨。 后因“钱荒”，宋
廷又以会子支付水脚钱，对改拨卸纲地造成的上供

欠折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这一应对方式并未

从根本上减轻水脚糜费给纳税民户带来的负担。 作

为起发漕纲的基层行政单位，供漕州县违规办漕的

情况混乱，上供欠折也随之积少成多。 无论政府如

何进行制度应对，都难以完成这种不合理的漕供需

求。 当时的税收窠名虽不同，来源却是相同的，粮食

产量的相对固定，使税收无论如何都不能满足多头

供应的要求，只能产生左支右绌的结果。 然而这一

不计成本的运输方式，被宋廷坚持使用至南宋后期，
皆因漕粮是国家财政血脉之所系，无法改弦更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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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近代中国分税制思想的发轫及演变

朱 华 雄　 　 　 游 　 凤

摘　 要：近代中国分税制思想肇始于晚清，发展于民国，是中国传统集权财政思想向近代财政分权思想转型的标

志。 晚清时期，部臣疆吏对税收划分标准和地方税分级展开了讨论；北洋政府时期，政学两界的讨论将税收划分深

入到支出责任的划分，并提出将田赋划为地方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分税制思想从税收和支出责任划分进一步深

入到事权划分，并延伸到分税制制度类型及补助金制度的讨论。 在这个过程中，税收划分标准从五花八门到渐趋

统一，地方财政从省县不分到各自独立。 可以说，近代分税制思想为近代中国分税制立法与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近代；分税制；财政体制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２－０１２５－０７

　 　 先秦时期，中国已产生与原始联邦制政体形态

相匹配的原始分权型财政制度和思想。①但随着封

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强化，分权型财政体制被

集权型财政体制所取代，财政分权思想失去了生存

土壤。 清朝末年，分税制②思想在晚清宪政改革和

改变紊乱财政局面的诉求下勃然而兴。 目前相关研

究主要集中在清末民初的分税制思想方面，内容多

限于税收划分，未能反映出近代中国分税制思想发

展的全貌。③因此有必要对近代中国分税制思想进

行长时段、系统性的分析，以便从其演变过程和趋势

中总结规律和特点。

一、晚清：分税制思想萌芽

清朝末年，中央财权旁落，财政开始走向无序状

态，税捐名目繁多、财政局所林立、中央地方财政章

制各异，“无异数千小国各自为计”，民国学者评价

晚清财政关系是“没有制度以为范畴，没有原则可

以遵循”。④为改变紊乱的财政状况，朝野上下围绕

划分国家税、地方税以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

关系问题展开讨论。 虽然他们一致认为划分国家

税、地方税是解决财政紊乱的不二举措，但在国地税

收划分标准上迟迟无法统一意见。 直至清朝覆亡，
以国家税、地方税划分为核心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

革都未能付诸实践。 尽管如此，清末分税制思想已

经萌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划分国家税、地方税

在预备立宪和地方自治思潮高涨之际，赵尔巽、
程德全、赵炳麟等朝廷重臣直言财政散漫以致百政

空有言而无实效，奏请将名目烦琐的税捐统名为

税，⑤“将一切租税分作两项，一国税以备中央政府

之用，二地方税以备地方行政之用”⑥。 这样一来，
“其关乎国家者自不容外间稍挪分毫，其关乎地方

者尤不得由内间故为牵制”⑦。 １９０７ 年，熊希龄向

时任度支部尚书的载泽上书，提议划清中央地方出

入之款。⑧其他对财政问题颇有研究的官员，亦纷纷

上书、上帖陈请划分国家税、地方税。 １９０８ 年，度支

部颁布《清理财政章程》，要求各省清理财政局将

“该省未来划分税项时，何项应属国家税，何项应属

地方税，分别性质，酌拟办法，编订详细说明书送部

候拨”⑨。 划分国家税、地方税以规范中央与地方财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０－０４
作者简介：朱华雄，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游凤，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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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关系，成为朝堂上下的共识。
２．确定划分国家税、地方税标准

清朝实行的中央集权财政体制，向无中央、地方

之分。 所以，国家税、地方税划分先要确定以什么作

为划分标准，各级官员从各自利益诉求对税收划分

标准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并形成了五花八门的划

分标准。 如程德全提议按内销和外销来划分国家税

和地方税。 度支部认为，外销、内销不足以为划分标

准，应“于正款、杂款之中，分别其性质，何项向供国

家行政之用，应属国家税；何项向供地方行政者，应
属地方税”⑩。 这其实是按税款用途来划分。 但因

当时国家地方行政界线不明和各省一税多用情况比

较普遍，这个看似界定明确的标准，在实际运用时很

容易产生歧义。
由于领导部门提出的划分标准不能完全适用，

各省清理财政局在编制财政说明书时只能结合本省

实际情况自定标准。 如奉天省提出数额多少、物品

属性、税项性质、税则是否一定、税收系统五项划分

标准。江苏提出七条国家税标准：人民普及负担

者、收额巨大确实者、非国家名义不能征收者、人事

财产行为因受国家制裁或保护而征收者、社会上无

益有损以税法去之而征收者、因军事外交之关系临

时增课而事后停免者、因指定用途一时骤难改变

者。广西清理财政局以主体资格和税款性质为划

分标准，“主体、性质俱属国家者，国税也，主体属国

家而性质两近者，亦国税也。 性质专宜于省税，以省

税待之”。
税收划分标准五花八门的原因有三：首先，中央

与地方划分国地两税的动机并不一致。 中央希望通

过划分国地税收来保证其能够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

以实现集权目的，地方督抚则是企图通过国地税收

划分使其实际掌握的赋税收入合法化以实现其分权

目的。 中央与地方利益诉求与目的的差异，注定中

央与地方在国地税收划分的关键性问题———税收划

分标准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其次，时人对分税制

的认知各有不同，对分税制的理论依据认识不充分。
最后，各省的租税状况千差万别。 晚清的税制极为

混乱，税目极为复杂。
３．划分地方财政

两广总督张鸣岐提出按“有一级之行政即应有

一级之税”原则，将地方税分为省、府厅州县和城镇

乡三级。 三级政府的事务分别由三级政府的税收支

办，这样不仅界限分明，各级政府也能依财力盈虚为

办事的标准。 这一主张深得吉林巡抚陈昭常的认

同，他认为“如不标立三级名目，恐部中规定税项仅

列总名，必省城经费地步，彼时求之国税而国家不

应，取之地方而地方不应”。 其他多数督抚认为，地
方税分三级虽更精确，但宪政过渡时期，新政浩繁，
需款在在，地方财政分三级恐难以自顾。 宜先划清

国家地方两税，然后再图地方税分级。最后各督抚

初步达成先分国家税和地方税，地方税暂不分级的

意见。 这主要是因为晚清税收体系混乱，财政枯竭，
难以做到一级政府一级税收，只能退而求其次。

滥觞于晚清的分税制思想是晚清政府在内忧外

患的局势下变革图存的产物，是宪政改革、地方自

治、中央财政危机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它

在中央与地方官员关于财政体制变革方案的争论和

较量中日渐明晰，划分国家税、地方税成为朝野内外

的共识，这是对中国传统财政体制思想的一大突破，
是中国财政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创新。 但其产生的

客观环境决定了清末关于国地财政划分的主张主要

出自与此利益关系重大的政府官员。 另外，收入和

支出是财政的一体两面，实行分税制不仅要划分国

家税和地方税，也要将国家支出与地方支出分离。
但清末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划分讨论中并未论及

国家、地方支出划分。 因为支出的划分依赖于事权

的划分，清末的宪政改革虽确定了中央与地方分权

的改革方向，却并未对中央与地方的政务范围进行

明确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没有明晰划分以致支

出责任难以明确划分。

二、北洋政府时期：分税制思想缓慢发展

民国初期，出现国地收支划分之议。 １９１２ 年 ５
月，北洋政府首任财政总长熊希龄提出要“划分税

目，以别国家地方之权限”。 继任财政总长周学熙

强调：划分国家税地方税，明晰国家财政地方财政的

界限是破解财政紊乱的第一方法。在这样的诉求

下，一些官员和学者或撰文或上帖，表达其国地收支

划分的主张。 “五四”运动前后，随着地方自治思潮

高涨和一些留学生归国，国地财政划分成为热点话

题。 他们除继续探讨晚清悬而未决的税收划分标准

外，还就税收划分需先划分支出、田赋及契税划归地

方达成了共识。 这一时期分税制思想缓慢发展，主
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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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划分税收需先划分支出

相较于晚清，民初财政更加紊乱，熊希龄就职财

政总长不久即向各省都督致电言整理财政，江苏都

督程德全复电称，“此时不先将国家地方经费划清

界限，辄言整理财政实无着手之方”，主张将全部支

出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合理划分。国家支出主要仰

赖于税收，“欲划定中央与地方收入之财源，必先划

定中央与地方支出之经费”，经费范围划定后国家

收入当如何分配也易于决定。继任财政总长周学

熙也认识到，中央与地方经费不分，税项亦无从厘

定。在其主持下，于 １９１２ 年冬厘定国家经费地方

经费划分章制，列举了立法费、海陆军费、外交费等

１２ 项国家政费和教育费、警察费、实业费等 １０ 项地

方政费，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对国家支出与地方支

出的明确划分，并成为这一时期支出预算编制的

依据。
２．确定国家税、地方税划分标准

民国初期，政学两界对清末未有定论的税收划

分标准做了进一步研究。 “国税与地方税区分得

宜，则两受其利；区分不得宜，则两受其弊”，主张在

综合考虑中央与地方权限及经费的基础上，按照租

税性质来划分。直隶都督张锡銮指出，“仅就收入

之性质以定国家税项之界限，则分配必难平均”，税
项划分应当综合考虑多种因素。贾士毅剖析了法

国、德国、日本分税制利弊，对日本地方税以特别税

为主而辅之以附加税的制度颇为赞赏，认为我国可

采之。周学熙认为，德日之划分方法皆不适用于中

国，因为各家学说与我国事实不符，各国成例与我国

历史不合。 税收划分应“以事实为指归，而不拘于

各家学说；以历史为依据，而不泥于各国成规”。 据

此提出：“税源普及于全国，或有国际之关系，而性

质确定可靠，能得巨额收入者，为国家税；税源多囿

于一定区域，不含有国际之关系，其性质虽亦确实，
而收入额比较稍小者，为地方税。”１９１３ 年 １１ 月

即据此标准颁布了《划分国家税地方税法（草案）》，
将全国租税分为国家税与地方税，这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部颁行的国家税地方税法案。
３．田赋当划为地方税

我国历史上，田赋向为国家正供，晚清各省在财

政说明书中均将田赋列为国家税。 １９１２ 年秋，程德

全联合苏浙士绅吴廷燮等，请求中央将漕粮划归地

方，均遭驳回。 熊希龄指出漕粮一项各省负担不均，

为合租税负担公平原则及缓和中央与地方关系考

虑，宜将漕粮划为地方税。这场漕粮之争很快演变

为田赋之争，学界对此也积极发表意见。 尚希宾向

袁世凯上书，建议将田赋划归地方，以充实地方财

政，发展地方自治。吴贯因称：“地方税之性质宜课

固定财产，以田赋为最宜。”他共列举十五个田赋当

划为地方税的理由。地方政府的诉求和学者的议

论，并未改变中央政府将田赋划为国家税的初衷，
１９１３ 年 １１ 月颁布的 《划分国家税地方税法 （草

案）》中田赋仍划为国家税。 １９２１ 年，江西等十二省

联名提案要求将田赋列为地方税。 其后，叔衡、杨汝

梅、马寅初等学者也发文提出田赋当划归地方。
１９２３ 年，曹锟顺应形势在《中华民国宪法》中将田赋

及契税划为地方税。 自此，向为中央主要税收的田

赋划归地方。
相较于晚清，北洋政府时期分税制思想前进了

一大步：第一，认识到中央与地方经费划分对于税收

划分的重要性。 这一时期的官员、学者明确提出国

家、地方经费的划分是国地税收划分的基础，意识到

支出划分是处理好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不可或

缺的一面。 第二，主张将田赋从中央划归地方。 政

学两界的讨论，使得田赋及契税最终划归地方，增加

了地方合法税收。 第三，分税制成为共识，并得以立

法。 民国初年，合理划分国地收支已成为进步人士

的共识，尽管局势动荡，北洋政府分别于 １９１３ 年冬

和 １９２３ 年颁布了划分国家税、地方税法案，为南京

国民政府时期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但由于军阀割据混战、政权更迭频繁，使得这一时期

国家政策难以一以贯之，分税制思想发展也较缓慢：
从广度上看，这一时期对分税制问题进行研究和讨

论的学者及成果依旧不多，且尚未触及事权划分和

转移支付等重要内容；从深度上看，该时期对分税制

的研究尚不深入，论述学理性稍显欠缺。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分税制理论框架基本形成

１９２７ 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多次组织召开全国性

财政会议讨论分税制改革，并根据政策施行中出现

的问题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和完善财政收

支系统。 这一时期，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现实需要，
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对国地收支划分中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税收划分标准、分税制制度类型、地方财

政划分和补助金制度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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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税收划分当以事权和支出责任为划分基础

北洋政府时期的财政官员或学者，虽对划分税

收需先划分支出已经形成共识，但对中央与地方事

权、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以及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

划分三者之间的关系尚缺乏清晰的认识。 较早阐述

三者间关系的是何廉和李锐。 他们指出：中央与地

方支出划分问题，一方面涉及中央与地方职务之分

配；另一方面关系到中央地方的财源与责任分配。

但这一论述并未对三者间的逻辑关系给出明确的界

定。 马寅初作了进一步阐释：“中央财政与地方财

政之划分，应就其职务范围之大小而定。 中央政府

职务与地方自治职务划分之后，因职务所需经费之

来源，应如何划定，就可以容易解决了。”即根据中

央与地方职务划分决定各级政府经费支出，继而根

据职务范围和支出需要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即国

地税收划分当以事权及支出责任为划分基础。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期以后，国地收支划分须视中央与地

方政府职务分配而定的观念深得国内财政学者认

同。 他们提出中央与地方职务划分原则：第一，事关

全体人民利益的，应归中央；事属地方利益的，宜归

地方。 第二，事需高深技巧及智力的，宜归中央；事
需精细监督的，应属地方。 第三，行动需要一致的，
应归中央；行动需因地制宜的，宜属地方。各级政

府履行其职能所产生的经费支出由该级政府负担，
税收是政府经费支出的主要来源。 因而，应按照政

府间事权划分确定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应承担的支

出责任，再来确定政府间税收的划分，这是分税制财

政体制改革的理想情况。 但政府间事权及支出责任

的明晰、合理划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国民政府时期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存在大量共同事权。
２．分税制类型及选择

当时学者认为分税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集

权型分税制，即主要税收都集中于中央，地方只有少

数零星捐税。 二是分权型分税制，即中央与地方政

府各有独立税源，地方政府财权较大且在法律框架

内不受中央政府的干涉，１９２３ 年颁行的宪法中所确

立的国家税、地方税划分属分权型。 三是折中型分

税制，介于集权制和分权制之间的兼顾国家政治效

率和地方自治发展的财政制度。 很多学者将折中制

与孙中山提出的均权制画上等号，认为南京国民政

府根据均权制原则颁布的 １９３５ 年《财政收支系统

法》即属折中型。 均权制的特征是中央与地方各级

政府间税收的划分根据充足、适合、管理有效等原则

办理，不偏于集权亦不偏于分权。
当时学者认为集权制和分权制各有优劣：集权

制可增强中央政府力量，提高其行政效率，但违反地

方自治精神，不利于地方自治事业的发展；分权制可

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进而促进地方自治的发展，但会

减低行政效率，易形成尾大不掉、割据称雄危局。 唯

均权制最优，因为均权制既有利于地方自治的发展，
又不影响各级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实兼法美制

之长而去其短”，是满足中国时代需要的最优财政

制度，是解决中国财政问题的不二法门。因而他们

高度赞同采用均权制，并对 １９３５ 年 ７ 月颁布的《财
政收支系统法》评价颇高。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由于国

际局势日益紧张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财政专家

认为集权制更优，主张采取集权型财政制度。 如朱

偰认为财权集中于中央其利有三：“一是地方不必

再办直接税，以与中央重复，而收税制单纯之效；二
是全国统一征收，人民负担平均，不致有畸轻畸重之

弊；三是由中央统筹支配，补助地方，可以酌盈剂虚，
而收全国事业平均发展之效。”集权与分权是中央

与地方关于财权博弈的主旋律，究竟哪种类型更优，
并没有绝对的衡量标准。 钟鍂恩认为，国地收支划

分应与一国政治建设原理相适应。 “若其国主张中

央集权，则其国之财政权亦多集中于中央政府；若主

张地方分权，则其财政权多集中于地方。”李锐认

为，“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系统应随时代与环境而

调整”，有因时因地制宜的必要。所以，一国对于分

税制制度类型的选择既无统一的标准，也不是一成

不变的，唯一不变的是所选择的制度类型必须满足

国家的时代需要和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３．与时俱进地调整国地税收划分标准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学者们对晚清和北洋政府

时期已多有论及的税收划分标准进行了更深入的学

理性分析。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罗介夫、贺渡人、朱偰

等提出根据租税性质和政务性质来划分国家税和地

方税。 从租税性质看，关税、货物税等有全国一致性

质的，应当划为中央税；土地税、家屋税等有地方局

部性质的，应当划归地方。这样的划分标准实际上

是将税收范围广、数额巨大的税收都划归中央。 从

政务性质看，“中央政务系一般的，以国民全体利益

为目的”，而“地方政府所执行的职务，以局部的个

别的利益为目的，与特定的人民多有直接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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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以，中央税“当以能力为纳税标准”，地方

税“当以利益为纳税标准”。到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随
着地方自治的发达、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

扩张，学者们认为能力和利益原则已不足以成为划

分国家税和地方税的标准，转而推崇效率、适合、相
当原则。 效率原则是指税源划分在考虑租税本身性

质的基础上，以各级政府易于管理且效率最大者为

标准。 据此标准，“土地税应归地方，因地方税吏熟

悉当地情形，各种地价手续都易办理。 所得税则因

所得的地址不易确定，所得的管理亦不易，故不宜由

地方管理而应为国家收入”。 适合原则实际就是

以税基的广狭为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的标准，“凡
税基之较广者宜归中央，税基较狭者宜归地方”。
据此原则，所得税、消费税、营业税等均属税基广者，
应划归国家；土地税、房捐等税基较狭，应划归地方

税。相当原则实系弹性原则，弹性大的租税应归中

央，弹性小的租税应归地方。效率、适合、相当原则

是一个综合性的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的标准，南京

国民政府后期的税收划分基本上遵循这一原则。
４．地方财政分为省县两级

晚清督抚曾对地方税分级进行过讨论，最后达

成的意见是暂不分级。 北洋政府时期由于政局动

乱，国家、地方财政两级划分都很困难，更遑论地方

财政分级。 １９２８ 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国地收支

划分法案，对国家和地方的收支进行了明确划分，同
时规定，“省、市、县收入之分配，由各省及各特别市

自定之”，即省及以下地方政府的财政并未划分，致
使“所有地方税均为省之财源，县地方只有增设附

加以分其余沥，或征收苛捐杂税，以资挹注”。 以

省税的附加为主、以零星杂捐为辅的县乡税收，“不
仅使下级地方的正常事业无法推进，并且足使下层

经济力量为之衰竭”。 为缩小县乡税收和支出的差

距，“应当打破现在地方的财政集权制度，从速确立

省和下级地方的财政关系，将现有地方税源，就各级

地方团体之需要，重为划分”。那么地方财政分几

级？ 首先“当将原属县市及区乡镇者，合为一体。
县市以下，不宜再加划分，使县市与其区乡镇等之财

政归于统一”。 其次，遵循财政划分与一国政治制

度相适应的原则，“我国政治制度，分为中央省县三

级，故国地财政划分亦应分为中央省县三级”，但
当时学者多主张将地方财政分为省县两级，１９３４ 年

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采纳了地方财政分为省县两级

的意见，并在 １９３５ 年 ７ 月颁布的《财政收支系统

法》中正式将地方财政分为省县两级。
抗日战争爆发后，尹文敬提出裁撤省级财政，以

县为地方财政预算唯一单位，划田赋及一切有地方

性质之杂税杂捐为县税。在战时环境下，为保证抗

战军需物资的供应，南京国民政府采纳了这一主张，
于 １９４１ 年颁布《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实施纲要》，将
省级财政并入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唯县一级。 战时

两级财政体制的实施使得此前划归地方的田赋、契
税及营业税悉归中央所有。 此外，地方政府在维持

正常行政开支外，还要为驻扎或过境军队筹措军需

粮饷，在负担日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得在法令规

定外设法弥补，以致苛杂繁兴、摊派百出，经济民生

交受其困。 抗战胜利后，时任财政部长俞鸿均在国

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国家基础应建筑在地方

自治之上，地方自治的发达离不开相当充裕的财源。
遂提议恢复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以改进自治

财政，促进地方自治的发展。１９４６ 年 ６ 月，南京国

民政府财政部召开全国财政会议商讨改订财政收支

系统，并于次月颁布《财政收支系统法》，地方财政

恢复为省县两级，明确划分了省县收支。与 １９３５
年相比，１９４６ 年《财政收支系统法》扩大了县级财源

而缩小了省级财源。 综上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政学两界对地方财政的基本主张是将地方财政分为

省县两级，使县一级有相对稳定和充足的收入来发

展地方自治事业。
５．实行补助金制度

补助金即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政补助，是
在划分国地收支的基础上调节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

级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工具。 这一时期的学者们

认为，出于平衡地方财政收支、协调地区均衡发展、
协调地方自治与行政效率的需要，中国应实行补助

金制度。裁厘改统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对各省按

月补助以弥补厘金损失，但补助多少是以各省实力

大小来决定并非公平分配，且未指定财源，以致拨付

的补助金具有不确定性。 针对政策施行中存在的问

题，学者们围绕补助金的来源、分配及管理展开了

分析。
第一，中央当以何款来补助各地方政府？ 主要

有两种意见：一是以遗产税和所得税的收入作为补

助费的主要来源。 因为民生主义若能完全实现，遗
产税和所得税收入会有惊人的增加，会是一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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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助费来源而不致落空。二是以各省的国营矿

业等收入作为中央对省尤其是贫瘠边省的补助来

源。 因为边省矿产丰富，由中央投资并与地方政府

合作开发，其收益必日益增加。 “以此项新事业收

入为补助来源，既不影响国库全部，亦可收地方政府

合作之效。”

第二，中央政府如何确定分配给各地的补助费？
刘耀燊认为有两种标准，一是根据“各地方已有的

自治程度、收支状况、人口密度、地价如何、以至交

通、工商业、人民知识程度而斟酌确定”。 二是以

“人口与面积为标准”。刘耀燊所提的第一种标准

主观随意性较大，第二种标准阐述又不甚清楚。 李

权时明确提出，以与各地人口、疆域和不动产估值的

反比例为分配补助费多寡的标准。 即“人口多、疆
域广或不动产估值高的地方的补助费比较的少，而
人口较少、疆土狭或不动产估值低的地方的补助费

比较的多”。 但这种方法在当时的条件下也缺乏

可操作性。
第三，对补助金的管理。 为提高补助资金的使

用效率和避免下级政府对补助金的依赖，应当加强

对补助金的管理。 时人提出两项措施：一是设立专

门的地方财政监督机关，监督补助金的运用；二是限

定补助金的用途。 补助金作为调节纵向和横向财力

差距的重要手段，“无论如何不能用于能直接增高

某地方不动产价值的事业”，接收补助费的事业必

须具有利益普遍的性质。最好“以用于教育、文化、
经济建设、卫生治疗、保育救济等事业为原则”。

经历了晚清萌芽和北洋政府时期缓慢发展阶段

后，分税制思想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得到长足发展：
首先，研究分税制问题的著作数量和人数均大幅增

加；其次，研究内容拓宽且深度增加。 这一时期，政
学两界对分税制三要素展开了全面论述：提出以事

权定支出进而划分税收，与时俱进地统一了税收划

分标准，明确划分了地方财政，深入讨论了补助金制

度实施。 符合当时改革需要的以事权划分为逻辑起

点、以税收划分为核心、以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补

助为补充手段的分税制思想体系基本形成。 但由于

战火不断、派系斗争、官僚腐败等原因，南京国民政

府时期分税制财政体制在制度设计上存在事权不够

清晰、事权与财权不统一、税收划分不当等问题，以
致中央财政汲取能力不足，地方苛杂丛生。

四、结语

晚清到民国政体形态的变化以及财政制度改革

的逐步实施，是近代中国分税制思想发展的重要推

动力；而政府管理层对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认同，是近

代中国分税制思想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 在上述因

素共同作用下，近代中国分税制思想形成与发展呈

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近代中国分税制思想的发展历经了由点

到面的逐步深化过程。 从晚清到民国，国人对分税

制的讨论从税收划分深入到对税收划分具有重大影

响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从收支划分拓展到补

助金制度实施，税收划分标准从五花八门到渐趋统

一、地方财政从省县不分到各自独立，分税制思想体

系日趋丰富完善。
第二，分税制思想为近代中国分税制财政体制

立法和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 思想源于实践并指导

实践，意味着分税制财政体制正式登上中国历史舞

台的 １９１３ 年《划分国家税地方税法（草案）》，是清

末民初各界人士就国地收支划分展开激烈讨论的结

果。 同样，在政学两界人士努力下，１９２３ 年《中华民

国宪法》顺应时代潮流将田赋及契税划归地方，扩
大了地方财权。 及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财政部多

次组织全国财政会议，广邀学界专家参会讨论国地

收支划分法案，不少专家学者关于分税制改革的意

见被采纳而成为国家政策，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历

次分税制法案的调整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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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型劳资关系的建立及其特点∗

尹 学 俐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明确劳资两利的政策，以发展生产为中心、以订立集体合同为中心环

节，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民主、平等、两利、契约”的新型劳资关系。 这种新型劳资关系是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

繁荣经济、坚持调动劳资双方积极性的思想指导下建立的，具有鲜明的特点。 建立新型的劳资关系有利于团结民

族资产阶级、稳定社会秩序，对恢复国民经济、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增加市场供应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劳资关系；劳资两利；劳资协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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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

成，我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此时私营工商企业中

“被佣用之工人职员店员学徒及杂务人员”与“私营

企业主”之间为新民主主义的劳资关系①，这是一种

新型的劳资关系。 近年来新民主主义的劳资关系问

题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理

论成果。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毛泽东、刘少奇等中

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有关劳资关系问题的思想以及

个案研究方面，对上海市劳资关系问题也有较多涉

及，②但是对于其他地区劳资关系的建立及特点的

研究却很少，仍有补充的必要。 本文拟以郑州市为

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劳资关系的建立和

特点作一简要论述。

一、新型劳资关系建立的原则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有鲜明特点，国家鼓励

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实
行混合经济，允许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和私人经济、
个体经济并存。 这就要求新民主主义的劳资关系必

须以“劳资两利”为原则。

１．明确劳资两利的政策

“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劳动政策的总方针③。 这

是从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长远利益出发确

定的政策，也有利于从事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

商业者的利益。 因此，“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是政

府、劳方、资方解决一切问题的共同出发点。 劳资两

利政策“决不是什么骗人的把戏，而是新民主主义

建设时期所必需的，而且是唯一正确的政策”④。
“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是正确解决劳资纠纷的

前提。 要切实贯彻这个政策，需要劳资双方共同努

力。 在资方，不得压迫、虐待、无理开除工人，要及时

解决工人的合理要求，使他们生活上有保障，人格上

得到平等对待，使其保持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效

率。 在劳方，不得消极怠工、破坏机器，要尊重资方

“三权”（财产支配权、生产管理权和人事雇佣权），
保持劳动热情、提高技术、遵守厂规店规等，使资方

顺利进行管理工作，打消顾虑放手经营，获得正当利

润。 这样才能实现劳资两利、生产发展。 对于劳资

之间不可避免的纠纷，可以采取协商、谈判、订立条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０－１２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中国成立前后郑州市劳资关系问题研究”（２０２０ＣＤＪ０１３）；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项目“新中国成立前后郑州市劳资关系问题研究（１９４８—１９５６）”（２０２１－ＺＤＪＨ－１９５）；华北水利水电大

学庆祝建党 １００ 周年专项课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私营工商业发展研究———以郑州市为例”。
作者简介：尹学俐，女，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郑州　 ４５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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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请政府仲裁、向法庭控告等方法获得合理解决。
劳资双方拥有完全平等的权利，“决不是只许工人

向资方斗争，而不许资方向工人斗争”⑤。
２．以发展生产为中心

“劳资两利”是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的。 “发展生

产，劳资两利”互为前提，而发展生产是最终目的。
一方面，只有发展生产才能达到劳资两利；另一方

面，只有实行劳资两利的政策才能达到发展生产的

目的。 在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的问题上，新中国成立

初期，劳方、资方以及政府中的部分领导干部都存在

片面认识。 部分工人有时对生产不够关心，有的工

人不遵守厂规店规、不接受资方指挥，等等。 “但这

不能单怪工人，这是由于过去的资本家片面赢利所

引起的，再加上党员干部教育不够所致。”⑥资方也

存在不够照顾工人生活，不愿让工人组织工会，以及

维持不合理的管理制度等问题。 而不少党员干部存

在着浓厚的救济观点，不仅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能保

障工人生活。 随着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发展生产、
稳定社会的艰巨任务摆在了各级政府面前，实践使

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认识到：“今天失业工人太多，
首先是我们救济不起；同时今天工人最迫切的要求，
是恢复生产，保障生活。 工人清楚自己是靠做工吃

饭的，一天不做工，就一天没有饭吃。 工人最怕的是

失业。 只有依靠恢复生产，才能真正解决他们的生

活问题。 所以我们要发动工人，主要从生产中去发

动工人，不仅必要，而且是完全可能的。”⑦１９４９ 年

春季，郑州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失业情况十

分严重，郑州市委、市政府虽然下大力救助失业工人

却没有收到预期效果。 五、六月份以后，郑州市开始

着力恢复商业，贸易畅通了，市场活跃了，城市中的

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谋生范围扩大了，失业问题

迎刃而解。 总之，只要政府、劳方、资方都秉承“发
展生产，劳资两利”的目的，劳资纠纷等问题就可以

得到适当的解决。
３．以订立集体合同为中心环节

实行劳资两利、解决劳资纠纷的中心环节是订

立集体合同。⑧因为集体合同规定双方遵守，体现的

就是劳资两利而不是一利，这样双方都安心、都有保

障。 在订立集体合同时，首先劳资双方都要组织起

来，积极主动参与。 资方怕工人组织起来是不对的，
同样工人也不要害怕资方组织起来。 然后根据自

愿、民主、平等的原则订立集体合同。 禁止采用强

迫、命令、包办的办法，必须充分准备、反复酝酿、讨
论争论以达成最终协议。 达不成协议可以依法提交

劳动局调解仲裁，调解不成、仲裁不服，可以到法院

起诉判决。 总之，在订立集体合同时要充分发扬民

主，保证订出来的合同是劳资双方都认可的。 在订

立集体合同的过程中，劳资双方都要有为对方着想

的精神。 资本家要算大账，不要抓小辫子，必须要照

顾工人的生活；工人要提高生产与工作的积极性，降
低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使资方有利可图。 衡量集体

合同订立得是否合理，“要以生产情绪与生产结果

作检查”⑨。 而在许多分散的小行业中，多用口头的

或临时的协议解决个别问题，等到条件成熟时再订

立集体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按照“劳资

两利”原则，经过各地结合实际的积极探索，初步找

到了解决劳资关系问题的具体方向。 再加上有计划

地恢复与发展工商业，经济开始好转，工商业资本家

的顾虑也在逐渐减少，工人阶级有了相当的组织与

发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混乱的劳资关系得到

初步调整，为之后各项建设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二、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的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致力于构建

新型的劳资关系，到 １９５１ 年，“民主的、平等的、两利

的、契约的新民主主义的劳资关系，已在全国范围内

基本上建立起来”⑩。
１．统一财政后的劳资关系

１９５０ 年上半年，全国范围内开始进行经济改

组，经过全国上下共同努力，在增加收入、节约支出、
统一财政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国的财政情况

开始好转。 虽然经济开始恢复，市场活跃、营业好

转，但没有及时解决工人群众恢复工资待遇的合理

要求，再加上当时私营工商业中一直普遍存在不科

学的经营方式，如家庭与生意不分，非营业人员与非

生产人员太多，经理和股东无制约地长期借用或随

意调走资金，偷漏国税等，使得劳资间纠纷增多。 比

如郑州市劳动局在 １９５０ 年共接到劳资纠纷 ４２１ 件，
争议种类包括解雇、复工、辞退、工人福利、拖欠工

资、师徒争议，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劳资关系急需

调整。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

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毛泽东作了《为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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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

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 他指出：“合理地调整

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

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

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

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确立

的“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中心是要解决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纠正急于消灭资产阶级的

“左”的思想，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和统筹

兼顾的原则下，团结资产阶级共同为争取国家财政

经济状况的好转而奋斗。
２．通过广泛协商调整劳资关系

正常的劳资关系是搞好生产营业的重要条件和

基本前提，为了建立新的正常的劳资关系，１９５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劳动部关于在私营企

业中设立劳资协商会议的指示》，要求建立劳资协

商委员会。 劳资协商会议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党和

政府调解劳资关系的重要制度，它以“发展生产，劳
资两利”为宗旨，对贯彻“劳资两利”政策、调解劳资

关系、恢复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截至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底，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
州、济南等地已建立起劳资协商会议 ９２３ 个，其中有

２７０ 个是产业或行业协商会议。通过劳资协商会

议，劳资间纠纷减少并能通过调解与协商的方式解

决。 以郑州市为例，截至 １９５０ 年年底，全市共成立

劳资协商会议 １４４ 家，调解劳资争议 ２５１ 件，协商解

决劳资纠纷 １００ 件。 成立劳资协商会议后，不少厂

店的协商内容是关于如何提高生产的，如恒丰厂职

工细心研究如何提高产量，从日产面 ２９０ 袋增至

３４６ 袋，废料率从每袋 １．１—１．２ 降到０．８５—０．９５。

３．新型劳资关系的基本建立

“民主的、平等的、两利的、契约的”劳资关系的

基本建立，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解放了生产

力，许多工厂、行业生产出现了新变化。 工人方面，
废除了封建把头制度，提高了工人职工的阶级觉悟，
发挥了工人阶级的生产积极性与创造力。 私营企业

方面，普遍实行了工人与资方订立集体合同和劳资

协商制度，厂店的生产、经营管理、奖惩、福利等重大

问题，通过民主协商以集体合同的方式固定下来，对
资方的合法经营起到了监督与制约作用。 如建华铁

工厂成立了劳资协商会议后，制订了生产计划，计划

完成翻砂 ３５０００ 斤，在工人的努力下，实际完成

６４７００ 斤；计划做小压车 ９６ 部，实际完成 １９６ 部，超
额一倍还多。 超额的纯利捐献 ４０％，劳方奖金

３０％，扩大资金 ３０％，生产效率提高一倍。工商业

者方面，由于工商业的恢复，滞销的产品打开了销

路，工商业者也得到部分的便利，观望顾虑思想已逐

渐扭转，增强了他们的经营信心。 如南洋时货店的

赵经理说，政府已经了解了工商界的困难，进行了调

整，如果歇业，有些违背了政府的好意。大部分商

人打消了思想上的顾虑，情绪普遍好转，工商界的气

氛不那么低沉了。

三、新型劳资关系的特点和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

的建立，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确立，具有如下

特点。
首先，坚持以繁荣经济、发展生产为根本目的。

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明确

指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

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这个总目标。”党和政府根据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社

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特点，根据当时社会的主

要矛盾以及发展生产力的现实需要等国情，确立了

处理劳资关系的相关政策。 以郑州市为例，从该市

工业极不发达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畅通商业、扶植

私营等措施为恢复经济的抓手，帮助郑州市的工商

业快速恢复，缓和了劳资矛盾，而劳资矛盾的缓和又

为经济的恢复发展提供了助力。
其次，坚持调动劳资双方的生产积极性。 通过

大力开展劳资两利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工人和资本

家清楚地认识到，一方面，党和政府承认资方在企业

经营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并允许其图利、赚钱；但是

不能过分地压榨工人，不能单纯地逐利。 另一方面，
工人的劳动薪资和福利待遇得到相关法规的保护，
不再完全由资方单方面决定；但是工人也要尊重资

方“三权”，遵守劳动纪律。 这样，在“发展生产、繁
荣经济”的总前提下，既维护工人群众的应得利益，
又尊重资方的正当营利，不仅有效避免了劳资矛盾

的出现和激化，同时也维持了私营企业的正常运转。
郑州市在各个时期都十分重视对劳资双方的宣传教

育，通过工代会、工商联会员会议等多种形式向劳资

双方进行政策宣传、思想教育，帮助其认清劳资政

策，调节劳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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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对劳资关系进行调节的过程中，
党和政府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

对劳资关系进行规范，如制定“发展生产，劳资两

利”的劳资政策，颁布保障劳资双方权益的法律法

规，对劳资纠纷进行调解仲裁等，促进了国民经济的

恢复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发

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指引

下，通过政府贷款、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形式，资本

主义工商业逐步渡过难关，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取得

了一定的利润，对恢复国民经济、促进城乡物资交

流、增加市场供应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以郑州市为

例，通过逐步调整劳资关系、救助失业工人、畅销土

产等措施，指导工商业者改变经营方式，面向农村、
降低成本、提高质量、薄利多销、树立新的商业作风，
并有计划、有步骤地指导工商业者大力开展有利于

国计民生的经营，尽量避免出现互相排挤的现象。
郑州市在调整工商业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工商业

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 工业、手工业和商业以及

面向农村、供应农民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的行业，如
机铁、炉坊、山货、皮革、五金、西药、国布、干水果等

行业都有了发展。

四、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以劳资两

利为原则，以发展生产为中心，以订立集体合同为中

心环节，对劳资关系进行了系统调整，建立起了“民
主的、平等的、两利的、契约的”新民主主义劳资关

系。 在新型劳资关系中，劳方有较强的主人翁意识，

积极与资方协商共谋生产，帮助资方扭转消极情绪，
增加经营信心，形成了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积

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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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西方环境美学对框架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胡 友 峰

摘　 要：西方环境美学从对比艺术审美与自然审美入手进行理论建构，将“非框架性”视为自然对象区别于艺术作

品的重要特性。 环境美学对框架的反思则经历了颠覆、回归、重构三个阶段。 从批判视角出发，环境美学中的非框

架主义将框架视作艺术美学传统对自然审美的强行规训，主张颠覆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艺术审美框架。 从自然审

美的主客体关系出发，框架主义认为框架不仅是自然对象需要保持独立和区分的必要边界，而且是主体审美经验

选择与聚焦审美对象的必然要求，从而回归了框架的本然内涵。 在分歧与争论中，环境美学以科学知识、文化叙事

等因素不断丰富着框架的内涵，以实现主客体的融合与平衡。 在反思的同时，环境美学也在更广阔的语境下重构

了自然审美框架。 环境美学对自然框架的三重反思不仅厘清了自然审美中框架理论的多重内涵，也为当前自然美

学的发展拓宽了视域。
关键词：框架理论；环境美学；自然审美；适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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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当代自然审美的复兴由罗纳德·赫伯恩的

文章《当代美学与自然美的忽视》开启。 赫伯恩在

对比艺术审美与自然审美的基础上，反思了艺术美

学传统对自然审美的错误引导，并将“非框架性”视
为自然对象与艺术作品的重要区别，由此也开启了

西方环境美学对自然审美中框架的反思。 环境美学

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在探求跳脱于艺术模式之外的

适当自然审美方式，但也在对比和采用艺术审美路

径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构，对于框架的态度显得矛

盾且暧昧。 包括赫伯恩在内的西方环境美学家反思

艺术审美传统对自然审美的侵袭，将框架视作艺术

审美方式对自然审美的不合理移用，主张无框的自

然审美；但也有学者肯定框架在自然审美中存在的

合理性和必然性，或在颠覆艺术框架理念的同时为

自然审美的适当框架寻求根基。 由此，框架既被视

作艺术模式误用于自然审美的代表而被批判，又被

视作自然审美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而被重新构建，环
境美学内部针对框架问题出现了分歧与争论。 那

么，自然审美中的框架究竟具有怎样的内涵？ 适当

的自然审美中的框架将何去何从？
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我们对环境美学中的框架内

涵进行深入分析，探求环境美学对框架问题的多重

反思，从而在多维理论的交织下探索更为适当的自

然审美方式。 这不仅有助于驱散萦绕于框架之上的

各种争论与质疑，同时能够在更为广阔的语境下理

解自然审美的特性，从而对框架理念做出适当的调

整与重构。

一、颠覆：艺术审美反思下的框架批判

西方环境美学对框架的反思与其自身的兴起同

步展开。 西方现代美学更加重视艺术审美，黑格尔

更是将美学等同于艺术哲学，此后，分析美学进一步

将艺术作品视为美学研究的关键对象。 在这一过程

中，自然美学处于被美学界忽视的边缘地位，即使有

所发展，也受到主流艺术审美传统的侵染与规训。
这一情况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迎来转机， 赫伯恩的开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形态研究”（１８ＺＤＡ０２４）。
作者简介：胡友峰，男，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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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性文章《当代美学与自然美的忽视》深刻反思了

现代西方美学对自然美的忽视，并在对比艺术审美

与自然审美的基础上论述自然对象的广阔审美前

景。 在赫伯恩看来，“非框架性”是自然对象区别于

艺术作品的重要特性之一，同时也给自然对象带来

更为丰富的审美可能。 此后，西方环境美学在继承

赫伯恩思路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也由此开启了对框

架理念的反思与批判。
相比于自然对象，框架在艺术作品中更为普遍。

画作中的画框，戏剧中舞台与观众的分隔，文学作品

中内容与标题、页码之间的空白等，都是艺术作品中

框架的常见表现形式。 但审美实践中的框架并不仅

仅局限于物性、可见的形式，更是指审美对象与其所

处环境、欣赏主体之间的边界和区分。 因此，艺术作

品中的框架不仅能将主体的注意力快速集中于审美

内容之上，避免审美对象的混淆与误认；同时也能维

护审美对象的完整性与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规避

外部环境对审美特性的干扰。 由此可见，艺术作品

中的框架有助于提升审美的确定性、完整性与稳定

性，逐渐成为艺术审美的常规思维模式。
但与艺术作品不同，作为非人造物的自然对象

并不天然就具有明确的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

了自然对象的不稳定性与开放性，因而也成为现代

美学传统认为自然对象不具有审美价值的重要理

由。 但艺术审美传统下的框架思维仍然深刻地影响

了现代自然审美模式的形成，审美主体更多地将艺

术欣赏方式挪用至自然对象之上，更为关注自然对

象的形式特征，人为地给自然对象设定框架，兴起于

１７ 世纪的“克劳德镜”便是人为添加的自然框架的

代表。 通过这种随身携带的有色凹凸镜，人们可以

将难以把握的自然对象“移到一个适当的距离，用
柔和的自然色彩与最寻常的视角将它们展现出

来”①，将散乱、无界、多样的自然对象重新选择、组
合形成类艺术作品，进行审美欣赏，从而可以更为便

捷地关注自然对象的如画性特征。 这一框架在发展

过程中逐步衍生出景观游览中的特定视点、人为设

置的风景名胜等形式，艺术模式也在自然审美中深

入拓展。
西方环境美学以颠覆艺术传统下的审美欣赏模

式为基础反思自然审美，将推动自然审美由“肤浅、
碎屑”走向“严肃、认真”②，构建适当的自然审美方

式作为理论研究的目标。 因此，在环境美学看来，框

架理念是艺术审美传统对自然对象审美本性的错误

规训。 环境美学认为，作为自然本性的“非框架性”
实则是自然对象审美特性的来源之一。 在赫伯恩看

来，“非框架性”非但不是自然对象的缺点，反而能

给自然审美带来额外的体验，“如果‘框架’的缺失

排除了自然审美对象全部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作为

回报，它至少提供了一种不可预测的感知惊奇；仅仅

它们的可能性就为自然的静观赋予一种具有冒险性

的开放意义”③。 这种开放意义源于自然的整体性

与连续性。 与艺术作品相比，自然对象不是独立自

持的稳定整体，其与所处的环境天然地有着密切的

关联，因此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展现不同的面貌。
但在艺术审美传统为自然对象加上框架时，自然对

象或被从其密切相关的环境中孤立出来，或被框架

分割成断裂的形式画面，如同画廊中的静默作品一

般被人凝神静观，以艺术作品的方式展现自身。
环境美学认为，作为艺术审美辅助工具的框架

并未如其本然地对自然进行审美聚焦，反而在这一

过程中扼杀了自然审美的多样面貌和无限可能。 艺

术作品的审美特性并不会因其从环境中移出而有所

改变，但“自然对象却与创造它们的环境有着我们

可以称之为有机统一的东西：这些对象是它们所处

环境的一部分，并通过环境的作用力而从元素中发

展而来”④，因此，当我们将一块岩石从其所生成的

环境中移出，将其作为独立完整的艺术对象进行审

美静观时，我们虽然能够获得形式上的审美体验，但
忽视了自然更为丰富的审美特征。 由此可见，自然

对象在具有色彩、线条等形式特征之外，交织在它上

面的复杂关系所体现的生态内涵更是其审美价值的

重要来源。 在现代美学中占据主流地位的艺术审美

传统忽视了自然对象的特殊性，将专注于形式的框

架强加给自然对象。
此外，环境美学批判了艺术审美框架所带有的

鲜明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认为这不仅违背了自然对

象的审美本性，而且不利于自然审美走向自然保护

实践，缺乏对自然的伦理关怀。 在框架的协助下，人
类主体按照自身的偏好将符合艺术审美原则的统

一、对称、和谐等特质的自然对象框选出来，在加深

如画欣赏模式的同时，也将自然审美引向了主体性

泛滥的方向。 正如景观地理学家罗纳尔多·瑞斯所

言，如画审美理论“表明自然的存在只是为了取悦

和服务我们，只为确保我们的人类中心论”⑤。 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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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卡尔森将这一模式总结为自然审美欣赏的景观

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人们会“寻找和欣赏的主要是

风景优美、有趣的自然环境。 因此，那些缺乏有效绘

画构图、刺激感或娱乐性（即那些不值得展示在画

上）的自然环境就被视为缺乏美学价值”⑥，这在一

定程度上造成对自然审美价值的忽视与贬低。 同

时，偏好如画性的框架理念也通过审美活动影响到

人们的具体实践行为，“有人心甘情愿地被人带领

着成群结队地走过‘景’区；认为大山里只要有瀑

布、悬崖与湖泊，他们就觉得大山很伟大。 而诸如堪

萨斯平原则被认为是单调乏味”⑦。 当这种审美实

践进一步拓展为生态实践时，美学观念上的如画性

框架也将转化为具体生态保护中的行动界限，诸如

沼泽、湿地、沙漠等缺乏如画性特征的自然环境可能

会被忽视。 例如，美国国家公园最初便是“为了保

留美国西部那些赏心悦目、意义久远的壮丽景

观”⑧，而将佛罗里达沼泽地排除在外。 由此可见，
如画性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使审美维度削弱了生态维

度，在背离适当自然审美的同时，也阻碍了生态保护

的道路。
除了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环境美学认为自然审

美中的艺术框架在框选自然对象时，也在人与自然

之间设定了明确的界限，使人类主体对待自然对象

只能如同对待艺术作品一般，进行远距离的静观审

美，但这并不符合人与自然融合统一的真实状态。
赫伯恩在论述自然审美特性之时便认为，“我们在

自然之中，并且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不会像面对

墙上的一幅画一样站在那里面对着它”⑨。 阿诺

德·伯林特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我们不是观

看自然，而是身处其中”，“我们是参与者，而不是观

察者”。⑩因此，在自然审美中，人类不仅在“观看”
自然，更是在利用听觉、嗅觉、触觉等多感官地融入

自然、体验自然。 “环境并非是主体静观行为的对

象：环境与我们是连续的，是我们生存的必要条

件。”自然的环绕与包围为人类提供了更加立体的

审美愉悦，人类在进行自然审美的同时也在与自然

互动。 但艺术传统置于自然对象之上的框架显然将

这种立体动态的审美互动压缩为对自然形式特征的

二维观看，形成对人类多元体验与自然本真特性的

双重压制。 框架所导致的孤立、无利害的审美静观

不仅使人与自然分离，而且使审美与自然伦理、环境

保护相分离，在框架之外，人类可以心安理得地审美

欣赏，而不投身于具体的环保实践。 对此，伯林特提

出“交融美学”的主张，在反思艺术模式对自然审美

错误引导的同时，消解了人与自然的主客区分，提倡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全面参与。 这也是环境美学对自

然审美框架的批判与颠覆。
由此可见，自然审美中的艺术性框架并不局限

于物性框架的简单套用，更是自然审美中人类中心

主义与主客二元分离倾向的集中体现。 因此，环境

美学对框架进行反思，实则是反思艺术审美模式对

自然审美的误用与规训，其目的在于恢复自然的本

然面貌，从而达成适当的自然审美。 但随着西方环

境美学的深入发展，学者们对自然审美中框架的反

思从艺术传统的制约延伸至更为广阔的层面，也引

发了针对自然非框架性的质疑。 自然审美是否真的

不具有框架？ 框架是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框架反

思所具有的自反性并未瓦解适当自然审美的基础，
反而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推动了框架的天然内涵实现

回归。

二、回归：根植于主客体特性中的审美框架

正如上文所述，西方环境美学在发展之初主要

以对比自然审美与艺术审美为基础构建理论，因此

更多在艺术欣赏语境下理解自然审美中的框架。 这

种框架实则是艺术审美模式对自然审美领域的越界

规训，因此也引起环境美学理论的反思与批判。 但

随着对自然审美适当性的深入探索，环境美学也开

始在更广泛的视域中思考自然审美中框架的内涵，
从而逐步认识到框架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这种对于

框架合理性的肯定与辩护看似与非框架理论形成了

分歧，但在实质上拓展了环境美学对框架的狭义理

解，从而对艺术审美中的框架内涵进行了补充。 对

于框架不同层面的反思所产生的理论张力，不仅沟

通了艺术审美与自然审美的相通性，也在尊重主客

体本然特性的基础上回归了框架的原生内涵。
不同于非框架主义对艺术审美与自然审美的明

确区分，环境美学中肯定框架合理性的学者并未局

限于艺术与自然的差异，而是在深入理解主客体特

性的基础上探索自然审美中框架的合理性。 在框架

主义看来，除了艺术传统增加的形式审美框架，从自

然对象客体性角度看，自然对象天然就带有框架，这
一定程度上来自于自然对象自身的独立性，当这种

客体性框架进入审美经验时，便引发主体对自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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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存在的识别与归类。 这种框架不仅是自然客体性

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人类正确认识自然并最终进

行适当审美的可靠基础。 正如罗纳德·摩尔所言，
我们感知到“蓟花就是蓟花而不是杂草或是一块垃

圾，这是因为我可以想到一个范畴或框架，并在这个

范畴或框架中审视到它”。 蓟花的客体性框架保

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当这一框架进入审美过程时，便
与主体经验结合生成一个审美范畴，在主客体的交

融下，自然对象的客体性也得到了尊重。 自然对象

与其所处的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并不意味着不

同对象之间消解了界限而走向融合。 “如其本然地

欣赏自然”不仅需要厘清艺术与自然的审美差异，
也暗含着对丰富自然个体独立性的保有，联系性与

独立性原本就是自然本性的一体两面。 因此，人类

的自然审美感知不仅需要关注全景式、融合式的体

验，而且需要兼顾针对处于全景中的有机成分的识

别与聚焦，从而尊重自然个体所呈现的多重样貌。
这种特定范畴下的审视本身就是一种基于客体性的

体验框架。
除了是自然个体独立性的必然边界，框架也是

人类主体性体验的先天特性。 在环境美学框架主义

看来，自然审美中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观众一般

自己在自然景观上强加了一个框架。 他从审美角度

选择了自己要注意的东西，并为自己设定了界限。
我们或多或少都是如此。”这实际上源于人类感知

能力与自然整体之间的特性差异，同时也是自然审

美中框架合理性的根基。 从审美主体来看，人类通

过多感官获得对自然的体验，从而进行审美活动。
由于受到感官的制约，人类的审美感知能力必然是

有限的。 自然整体则具有延展性与多样性，广义的

自然环境可延伸至全球自然生态系统，其中包含的

自然对象更是不可计数。 由于这一情况，框架就成

为自然审美中的必然因素。 面对纷繁复杂的审美对

象与审美场景，“观察者想要把无限的感官领域转

为欣赏的整体，边界设置和诠释的方法是必要

的”。 人类由此构建起能够把握的审美对象，在焦

点的停留中获得集中而连续的审美体验，框架此时

就意味着主体在无限的自然环境中对当下审美对象

的一种限定。 这种框架并非自然审美的专有思维，
而是植根于人类的日常体验之中。 “我们并不把生

活视为一幅巨大的、没有差别的经验全景图，我们往

往都是框住我们的生活片段加以体验”，同样地，

如果去除这种植根于体验中的本然性框架，那么自

然审美实则仅有一个审美对象，即全球自然生态系

统。 这一方面将给自然审美增加无法克服的困难，
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微观自然环境的丰富面貌。 由此

可见，在人类审美体验的有限性与自然环境的无限

性之间存在一个断裂，框架意识成为缝合这一断裂

进而使自然审美可行的关键环节。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发生于体验之中的必然性

框架并非边界明确的固定界限，更多的是一种视点

的聚焦。 随着自然审美体验的不断拓展和深入，焦
点式的框架也在不断流转。 焦点式框架虽然也是人

类主观体验对自然对象的选择与组合，但通过其形

成的审美对象绝不是单一和静止的，而是处于不断

变换、更迭的状态。 随着焦点的远近变化，框架也会

发生相应的变化，主体也“会随意地通过不断的框

架重构而认识到所有这些自然特质”。 这种轮换

与重构并不屈从于外在审美规范的规训，而是植根

于对象多样审美特性与人类主体审美体验的交融，
体现了主客的审美融合与互动。 既然框架具有多样

性与开放性，那么自然审美方式也并非只有单一的

选择。 正因为如此，非框架主义对分离式的自然审

美方式并未采取如同卡尔森等人般坚决的批判态

度。 在摩尔看来，当蒲公英脱离其所处的环境时，人
类同样可以对其进行审美欣赏，因为当自然对象脱

离所处环境这一大背景时，它仍然具有自在的“边
界”。 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美学的框架主义在为偏

执、狭隘的艺术审美干预进行辩护，框架主义实则是

在体验的层面发掘自然审美的无限可能，对环境美

学的适当自然审美路径进行了中和与补充。
由此可见，在非框架主义之后，环境美学的框架

主义在主客体特性的认识下对自然审美框架进行了

反思。 这实际上是在批判有限性框架的基础上，回
归了框架的天然内涵，从而为自然审美提供了更为

多样的可能。 在框架主义看来，“作为理解欣赏的

前提条件，框架似乎是审美体验不可或缺的”；而
在非框架主义看来，“框架会损害对自然美的正确

关注，因为框架将无限的可感知对象转化为单纯的

场景或构图”。 因此，环境美学内部的非框架主义

与框架主义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冲突，双方观点呈

现的分歧源自不同维度对框架内涵的差异性理解。
非框架主义的批判主要针对现代美学中艺术审美模

式在自然审美中的误用，并不反对体验性的审美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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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与边界的设定。 正如卡尔森也认识到，焦点式框

架一直存在于自然审美之中，“我们将周围的环境

视为突出的前景，让我们对环境的了解能够选择某

些具有审美意义的焦点，并可能排除其他焦点，从而

限制我们的体验”。 在此基础上，他也承认“我们

不能欣赏所有事；我们对自然的欣赏也必须像艺术

欣赏一般具有界限和重点”，如果缺乏焦点式框架

所带来的聚焦与限制，我们对自然环境的体验将只

是毫无意义的感官体验的混合，这将把自然审美引

向混乱与无序。 但很明显，在现代美学发展的过程

中，这种开放与流动的焦点式框架被艺术审美传统

强行固定下来，在获取稳定、完整的审美对象的同

时，也扼杀了自然对象的多样性，艺术模式的有限性

框架可以视作对焦点性框架的狭义理解。 环境美学

中看似矛盾的非框架主义与框架主义观点在颠覆这

种狭义框架观的同时，也对审美体验中原初合理的

框架内涵进行了恢复。
由此可见，框架主义并不是对非框架主义的攻

击，而是对它的补充与拓展。 环境美学在不同层面

对框架的反思看似矛盾，实则相互补充，殊途同归，
共同指向对自然本性的尊重。 但是，体验层面的焦

点式框架在具有普遍性的同时，也意味着它可能过

于宽泛而缺乏审美引导作用。 自然审美仅仅依从原

生的开放框架，是否就适合自然本性？ 如果说艺术

模式的有限框架是对基础性体验框架的错误提炼，
那么，如何推动框架内涵朝着适当性自然审美的方

向发展成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
西方环境美学对框架的反思并未止步，而是进一步

在语境维度上拓展了框架的内涵，重构符合自然审

美特性的框架理念。

三、重构：多元语境支撑下的框架拓展

原生于审美体验中的焦点式框架随着审美体验

的绵延而不断发生改变，框架所选择和聚焦的内容

也并不固定。 “我们怎样审视吸引我们注意力的自

然物呢？ 我们会基于记忆、想象和我们文化习得能

力去导引我们的注意力，去把某些事物放在意识最

突出的地方，把其他的一些置于背景中。”可见，在
面对广阔多变的自然环境时，选择是审美体验发生

的必然结果，框架受到诸如文化、想象、情感等多重

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多种样态，在总体上呈现出主体

性的样貌。 开放流动的框架在保证自然审美多样路

径的同时，也暗含着相对主义的风险，同时，过于受

主体意识影响的框架也可能与自然的客体性相违

背。 那么在自然审美中，审美焦点应选择什么？ 依

照什么原则进行选择？ 针对这些问题，艺术传统下

的自然审美模式将形式特性作为选择与组合审美对

象的金科玉律，并以此为准则将原本流动开放的焦

点式框架压缩为专注如画性的艺术框架。 这种狭

隘、片面的框架理念为环境美学所颠覆。 在此之后，
如何重构适合自然审美的框架成为需要解决的问

题，环境美学也在反思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框架

的内涵。
在肯定焦点式框架在审美体验中的合理性的同

时，环境美学的框架主义立场也体现出对自然对象

客体性的尊重。 在摩尔看来，自然天然带有的框架

不仅使它们在复杂联系之中保持独立性，而且对人

类的自然审美具有指导和规范的作用。 在这一过程

中，自发于自然之上的客体性框架成为自然审美维

护客观性的依据。 摩尔认为，“在许多情况下，正是

物体的归类有时使我们能够断定它的哪些特征是决

定该物算作真正美丽的特征因素”，例如，我们将

剑兰作为剑兰而非百合来感知它的审美特性，便是

出于其客体性框架的引导。 自然对象与其所处的环

境有着不可割裂的紧密联系，同时也具有自身的独

立性。 自然个体天然的框架能够使人类兼顾自然客

体性的不同方面，从而尊重自然的本然面貌。 当然，
自然的客体性框架并不局限于对个体的区分，也体

现在多样生态系统的稳定之中。 正如卡罗尔所言，
“一些自然景观有自然的框架或者我更愿意称之为

自然的闭合，如洞穴、小树林、岩洞、林中空地、林荫

道、山谷等”。 这些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不仅是可

以被人聚焦的审美对象，同时也是稳定循环的生态

系统，此时，自然整体中的客体性框架体现为生态系

统的调节功能与运行原则。 人类的自然审美活动不

仅需要尊重自然个体的类属范畴，而且需要在生态

系统的运行原则之中展开。 西方环境美学在发展过

程中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即如利奥波德所提倡的：
“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

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
是错误的。”环境美学在构建自然审美理论的过程

中，也回应了环保主义的诉求，将生态伦理关怀与自

然审美体验相结合，从而重构了符合生态系统发展

的审美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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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生态化地重构自然审美框架的过程中，
人类如何分辨是否尊重了自然的客体性？ 对于这一

问题，卡尔森主张的科学认知主义为重构提供了更

加具体的原则。 在科学认知主义看来，适当的自然

审美体现为将自然当作自然进行欣赏，即“如其本

然地”欣赏自然，这本身就包含了一种伦理维度。
一个道德的人本身就意味着他能够对自然对象的客

体性加以尊重，而不是对其强行加上主体的幻象。
因而，如何正确、公正地认识自然的客体性就成为需

要解决的问题。 对此，卡尔森借助了艺术鉴赏的思

路。 在卡尔森看来，正如艺术审美欣赏需要有艺术

史、艺术鉴赏等相关知识作为支撑，自然审美知识同

样需要有诸如生态学、地质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知

识进行引导，从而使主体在正确的认知基础上展开

适当的自然审美。 这一方面能够避免审美方式的误

用，尊重自然对象的客体性与多样性；另一方面也能

以自然客体性平衡人类审美主体性，推动自然审美

中审美维度与生态维度的融合。 由此，科学认知主

义为生态化地重构自然审美框架提供了客体性的基

础，在语境层面进一步拓展了自然审美框架的内涵。
在科学认知主义的重构下，自然审美的框架在

突破限定性的同时，也兼顾了自然对象的客体性。
但审美活动与认知活动不同，科学的过分引入可能

会削弱人类最初的审美感官体验，这也是卡尔森观

点遭受质疑的原因所在。 如何平衡自然审美中的主

体体验与客体特性、审美感受与认知基础之间的关

系，成为需要探索的问题。 在探索过程中，环境美学

逐渐将审美框架的语境支撑从生态科学知识拓展至

其他领域。 托马斯·海德就在科学知识之外，探究

了包括文学艺术作品、神话传说、民俗传统等在内的

文化叙述对自然审美的促进作用，并将这些叙述故

事分为“艺术的、非艺术的以及非语言的”三类。
这些文化叙述虽然总体上是对自然的人化认识，但
能够丰富主体的审美视域。 例如当主体对泰山进行

审美欣赏时，泰山背后所带有的文化语境也在无形

中加深着主体的审美感知。 人类确实应该如其本然

地欣赏泰山的自然审美特性，但文化维度的适当加

入也能够在增强审美鉴赏能力上起到积极作用。 由

此，海德认为卡尔森提出的科学认知主义用狭隘的

参数束缚了我们的自然审美欣赏，“自然审美鉴赏

由且应当由来自不同生活经历和不同文化的各类故

事所指引，因为它们丰富了我们审美地鉴赏自然的

能力”。 摩尔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以对兔子的审

美欣赏为例指出，主体在欣赏兔子的过程中，或许会

联想到丢勒的名画《兔子》，或者迪斯尼电影《小鹿

斑比》中的卡通兔桑普，但这些并不阻碍主体对兔

子这一自然对象的欣赏，反而会增添额外的审美体

验。 可见，包括艺术审美在内的广泛人类体验能够

成为自然审美框架的坚实基础，这为审美框架的进

一步开放提供了可能。 这种具有后现代性的主张也

在反思科学认知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自然

审美框架的内涵，将自然对象放置于更加丰富和广

阔的语境中进行思考。
由此可见，在对焦点式框架的进一步反思中，环

境美学以科学知识、文化叙事、审美语境等因素重构

了自然审美框架，从而平衡了自然审美中的主体性

体验与客体性特性。 这种语境性的重构使自然审美

框架具有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双重特质：自然审美的

框架虽然以主体体验为基础，但对体验有所约束，从
而使主体审美在生态环境有序发展的框架内进行；
与此同时，这种有限性框架又具有开放的语境维度，
以包容的姿态接纳多样的自然审美要素。 在有限与

无限的张力作用中，自然审美框架有助于推动自然

欣赏中审美性与伦理性的融合统一。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在自然审美

还是艺术审美之中都存在框架意识，这种焦点式的

框架有助于主体对审美对象进行选择、组合和聚焦，
从而推动审美过程的实现。 但这种焦点式的审美主

要受人类主体观念、喜好、经验所影响，因而容易将

审美引向过度主体性的方向，不利于尊重与保有自

然的客体特性。 因此，需要对这种生发于审美体验

中的焦点式框架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规约。 现代美学

在艺术审美传统的影响下，以艺术审美模式规范自

然审美框架，将原本开放包容的框架压缩为对形式

特征的专注。 这虽然为焦点式的框架进行了规约，
但仍是主体性对自然对象的规训，并未尊重自然的

客体特性，反而使框架理念在主体性的道路上愈行

愈远。
在对以上两种框架的反思之中，环境美学不断

拓展框架的阐发语境，从自然科学、文化叙事、艺术

经验等多种维度寻找框架的支撑理论，提出了平衡

自然审美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多重方案，拓展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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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框架的内涵。 框架从有形走向无形，从有限拓展

为无限，这种变化本身就体现了西方环境美学的后

现代多元取向。 而这也启发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建

构需要采取多元探索路径，从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

所要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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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论虚拟现实中电影与游戏的边界∗

王 　 睿　 　 　 姜 进 章

摘　 要：虚拟现实使媒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ＶＲ 电影和 ＶＲ 游戏因特征相似而让人产生了边界会逐渐消失的疑

虑。 但从 ＶＲ 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来看，在许多层面二者的边界依然明确存在。 从视觉层面看，ＶＲ 电影和 ＶＲ 游戏

的相似性来源于交互性沉浸影像产生的奇观感受，当奇观消退后二者视觉画面的最终功能与目的存在差异。 电影

倾向于叙事和审美，游戏则更偏爱替换现实的参与式体验，这是二者的视觉边界所在。 从表达层面看，ＶＲ 电影仍

具有语言性和平行于叙事空间的表意空间；在 ＶＲ 游戏中语言性却是可有可无的，其空间表达相比电影较为单一、
客观，更强调玩家的直观感知。 从本体层面看，ＶＲ 电影在外部物质现实和内在精神现实方面，都更为贴近“世界原

貌”的“真实”，对精神的呈现更深地指向意义的升华；ＶＲ 游戏的本质是关于规则与交互结果的虚拟空间体验，原
动力是玩家在赛伯空间中的官能性狂欢。
关键词：虚拟现实；ＶＲ 电影；ＶＲ 游戏；媒介融合；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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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现实技术（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简称 ＶＲ）是一种

带有全方位颠覆性和融合性的信息传播与记录介

质。 原本概念清晰明确的电影、游戏、动画、多媒体

艺术等媒介形态，在 ＶＲ 牵引下产生深度跨界融合，
表现为生产、存储、呈现、传播和接受等方式的趋同，
不同媒介之间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 在理想状态的

ＶＲ 电影中，除了 ４π 个球面度全景沉浸影像外，观
众还可以与影片内容形成互动，由单纯的被动观看

变为主动参与，这似乎很像是带有故事性的 ＶＲ 游

戏。 ＶＲ 电影和 ＶＲ 游戏兼具沉浸性、交互性和想象

性，叙事性又进一步消解了二者的差异，使它们成为

非常接近的两种形态。 更有一些电影直接选择使用

游戏引擎去生成实时画面，以减少视频素材量，实现

与交互性更有效的结合。 因此，单纯从沉浸性影像、
故事元素、交互等要素构成和制作技术方面看，两者

已无明显区分。 直观现象和特征的相似使 ＶＲ 电影

和 ＶＲ 游戏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使人产生原本作

为独立艺术形态的电影会不会在虚拟现实中不再独

立，甚至可能消亡的忧虑。

一、虚拟现实中电影的身份及其与游戏的关系问题

关于“边界”勘定，如果以电影为论述主体，以
游戏为参照系，它代表的是电影作为独立艺术形式

不同于游戏的独特性和区分性，在不同构成要素和

维度层面不可越过的差异。 它既有初始本体概念在

新媒介形态下的延续保留，也有新媒介浸润下独特

性和区分性的延展。
１．ＶＲ 电影的“电影身份”
目前的研究多数是直接将 ＶＲ 电影默认为电影

在 ＶＲ 技术条件下的一种形态，但也指出传统电影

技法和语言在 ＶＲ 中不再适用①。 有学者认为，这
类带有交互性的 ＶＲ 影像作品，可能结合生成一种

被称为“ＶＲ 游戏电影”的新艺术形式②，并做出了

“当 ＶＲ 电影不再被认为是电影时， ＶＲ 电影才真的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９－０７
∗基金项目：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互联网＋’背景下上海建设全球影视创制中心战略路径研究”（２０２０ＢＣＫ００６）。
作者简介：王睿，男，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博士生（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

姜进章，男，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大—南加州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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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为 ＶＲ 电影”③这样相对含混的论断。 另有学

者认为，电影强调的是观赏，不具有交互性和操控

性，ＶＲ 作品则更强调交互性和操控性的体验，电影

的观赏和 ＶＲ 的体认在行为的主体价值方面已经发

生显著变化，从而得出“ＶＲ 不是电影艺术的未来”
这一结论④。 但交互性并非仅存在于 ＶＲ 媒介形态

下，在二维影像中同样存在。 理查德·格鲁辛将这

些带有交互性的影片定义为“交互式电影”，但同时

也主张对传统电影理论话语进行更新。⑤ 克里斯

汀·戴利认为，这种交互式影像是一种 “用户电

影”，已从德勒兹“时间—影像”的“Ｃｉｎｅｍａ ２”进入

赋予观影者权力的“Ｃｉｎｅｍａ ３．０”。⑥不过，他们讨论

的核心点并未脱离“Ｃｉｎｅｍａ”，即带有交互性的电影

仍被视为“电影”，同时比较侧重电影在新媒介浸润

下独特性和区分性的延展。
自 ２０１２ 年 ＶＲ 作品首次进入圣丹斯电影节以

来，全球已有不少于 ３３ 个电影节开辟了 ＶＲ 单元或

ＶＲ 展映。⑦威尼斯电影节设立独立的 ＶＲ 竞赛单

元，《肉与沙》在戛纳电影节展映，荣获奥斯卡特殊

成就奖。 这“不仅体现了电影节从电影艺术的角度

对 ＶＲ 艺术形式的接纳，也反映了电影形式与 ＶＲ
形式的密切关系”⑧。 从电影节在电影史上所起的

作用来看，它既是一个窗口，也是一个带有前瞻性的

引擎，推动着电影艺术向它可能的方向探索与发展。
２．电影与游戏的融合与分化

一部分学者认为，在新媒介形态下，电影与游戏

有走向融合的趋势。 他们或者通过具体游戏和电影

作品的例证描述某些融合的现象，或者从 ＩＰ 转换角

度探讨游戏和电影的相互改编⑨，或者从推导互动

电影的特征及身份归属入手，认为互动电影将会融

合电影和游戏的优点，成为极具感染力的叙事新载

体。⑩这些论述多数是在泛新媒体语境下进行的探

讨，其中聚焦于 ＶＲ 的大多是对其表面特征的描述

与总结。
关于二维电影和游戏的区分，现有研究论述最

多的区分标准集中于两点：一是电影的“观看”特

性，二是交互性。 两者叠加后可延伸出电影 ／游戏与

观众 ／玩家之间的主动 ／被动关系。 对于电影而言，
“观看”是其核心行为模式，“由观众的窥视性凝

视观看所带来的满足与快感是它最核心的追求”。
与游戏的目标不同，电影赋予影像以特殊权利，观众

最大的乐趣在于观看人物而不是成为他们，因此

观影过程中观众处于被动观看的位置。 交互性是区

别游戏和其他媒介文化形态的第一切入点和最根本

特征，玩家在玩游戏的过程中，会因为交互产生不

同的游戏可能与结局，因此处于主动的关系位置。
电影的被动性、凝视性观看与游戏的主动性任务式

交互之间的壁垒，是二维形态下电影与游戏的美学

分野。

但是，电影在理想 ＶＲ 形态下所具有的交互性，
使“观看性”和“交互性”不足以成为 ＶＲ 中电影与

游戏的区分边界。 有学者认为，如果在叙事内容中，
用户不参与其中，和它是被动关系，基本上就把它视

为电影；如果这个内容的设计目的是希望人们互动

参与，无论是否有叙事，就会把它视为游戏。还有

学者把“观看故事”和“交互”这两种体验在 ＶＲ 内

容中所占的比重，作为区分电影和游戏的依据。这

两种区分方式都存在简单化、单一化的问题，没有考

虑到构成要素和维度层面差异的复杂性。 因此，我
们有必要从电影与游戏的艺术本质和技术—社会的

互动关系入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以利于两种艺术

形式的独立发展和相互借鉴。

二、视觉边界：奇观消退后的功能、目的差异

在视觉层面，为什么当前 ＶＲ 电影和 ＶＲ 游戏

会让人感觉非常相似呢？ 主要原因是二者兼具全景

影像产生的相似奇观化感受。 但影像的奇观化会随

着视觉经验的增长而经历“创造—接受—消退”的

过程。 １８９５ 年《火车进站》上演时，巴黎大咖啡馆里

的人们面对银幕中迎面开来的火车惊慌地四散奔逃

的情形，就来自于活动影像所创造的奇观。 自那之

后，人们开始爱上这种视觉体验，汤姆·甘宁将这种

诉诸奇观快感的影像称为“吸引力电影”。 随着电

影的发展和视觉经验的积累，早期电影的奇观功能

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力逐步被人们接受并成为视觉习

惯，纵深运动的活动影像不再引起银幕前观众的慌

乱。 这既是奇观的接受过程，也是奇观的消退过程。
就像《火车进站》的二维动态影像是为了记录

火车开进站台的现实情景一样，３Ｄ 电影是为了拓展

二维影像相较于人眼现实观感所不具备的 Ｚ 轴立

体感，１２０ｆｐｓ－４Ｋ－ＨＤＲ－３Ｄ 影像又是在 ３Ｄ 基础上

提高分辨率和帧率，使影像的清晰度、流畅度和明暗

层次更接近人眼见的现实世界。 它们的共同目的都

是为了通过影像逼近人眼的现实所见。 只是在这些

４４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影像诞生初期，因为超越了当时人们的视觉经验，形
成了奇观化。 同理，ＶＲ 在走进大众视野之初，阶段

性奇观惊叹来自不曾被体验过的全景影像。 与之前

类似，ＶＲ 的本意是对现实的虚拟，当目前画面畸

变、眩晕等一些技术问题解决后，理想化的 ＶＲ 影像

所呈现的就是模拟人眼所观的现实感世界。 随着早

期新奇感的消退和视觉习惯的形成，奇观便会消失。
同“火车效应”一样，ＶＲ 影像的奇观化也会经历“创
造—接受—消退”的过程。

因此，当 ＶＲ 电影和 ＶＲ 游戏都具有 ４π 个球面

度全景可交互影像，甚至画面都依赖游戏引擎生成

时，二者的表层（直观）视觉已无差别，但相似的奇

观感受并不能成为影响视觉边界划分的因素。 若要

探求视觉边界，则需要寻找表层之下视觉功能和目

的所潜藏的深层差异。 ＶＲ 电影与 ＶＲ 游戏这种直

观视觉画面无差异、视觉的功能和目的存在差异的

关系，可近似地类比为二者能指相同，所指存在区

分。 剥离表面的奇观，隐藏在视觉感知背后的视觉

本质得以凸显———电影倾向于叙事和审美，游戏则

更偏爱替换现实的参与式体验，这是二者的视觉边

界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叙事、审美和参与式体验在

ＶＲ 电影和 ＶＲ 游戏的视觉功能和目的中都存在，但
各有侧重，我们关注的是功能和目的的最终指向。
探讨视觉本质，其实是在探讨视觉画面在这一媒介

形态下所承载的最终且最核心的功能与目的。
对于电影而言，没有叙事的电影是不存在的。

无论是通俗易懂的商业片，还是高深艰涩的艺术片，
其画面的最终功能都是要通过视觉符号完成叙事，
否则画面将是无效的存在。 有学者认为，即便是

“非叙事性”电影，“其表意过程也少不了叙事性维

度，用 ＶＲ 拍电影无论如何也绕不开讲故事，ＶＲ 在

制造沉浸性的能力和潜力上，更是先前所有的讲故

事形式都不可比拟的”。 而交互性的加入，整合了

视觉、听觉、语言、美学以及反馈控制系统，通过设备

和互动功能对这一系统的调动，使观众参与到个性

化的电影故事构建，从而推动情节的发展。

电影中的画面是有目的性的，目的来源于创作

者。 不论是否有观众的交互参与，创作者一定先于

观众而存在，他们将设计好的故事借由画面传递给

观众，达到叙事的目的。 导演蔡明亮认为，机位选择

是 ＶＲ 电影画面创作的方式之一，“摆位置，是为了

把事情说清楚”，不能因为它是 ＶＲ 而变成不像蔡明

亮的作品。如果创作没有目的，这一作品就不会出

现。 所以，电影视觉画面的目的和功能是叙事，叙事

也承载了创作主体的表达目的。
在叙事的基础上，电影视觉在功能和目的方面

偏向更高维度的审美性。 即便因影片的美学风格不

一，不同风格的“好看”呈现出不同样貌，但审美性

始终存在。 ＶＲ 电影的画面不再是二维电影的景框

图像，而是通过全景影像构建沉浸性的视觉环境，它
经过作者的创作构成审美意义。 蔡明亮在谈到 ＶＲ
电影《家在兰若寺》（２０１７）的视觉设计时说，在接到

这个项目时，他最想做的就是发挥自己的美学理念。
所以，他选择了对灯光特别敏感的摄影师，通过光

线、色调、空间、湿度等完成造景的概念，实现他个人

化的视觉造形路线，“你进来，你就知道蔡明亮要给

你视觉的享受，一幅画，就是视觉的享受”。蔡明亮

所阐述的就是在 ＶＲ 电影中，通过构建环境来呈现

带有个人风格和美学倾向的视觉影像。 这样的视觉

并不等同于人眼所见的现实，因为其中渗透着创作

者的个人表达和叙事目的，是具有审美性的，从而形

成超越视觉现实的美学维度。 电影视觉同现实的美

感超越性构成了视觉层面电影作为艺术的审美核

心，审美性亦成为电影的视觉本质之一。
至于游戏，无论是否在 ＶＲ 条件下，其视觉画面

的功能和目的都最终指向替换现实的参与式体验。
游戏画面的功能在于建立玩家与游戏进程间的视觉

连接，使玩家从视觉这一感官路径介入到任务冲突

之中，体验到进程完成的快感。 游戏画面强烈依附

于互动，在人机互动中起到传递信号的作用。 评价

游戏画面好坏的根本标准在于是否顺畅传递了视觉

信号，增强了信号传递效果，达到使玩家获得更好进

程体验的目的。 ＶＲ 游戏《遥远星际》（２０１７）在这方

面做得不够好，即便它拥有完善的背景故事和建模，
更具仿真手感的枪械形控制器，但较为荒凉的地图

使得玩家在不同区域间移动时，看到的都是大片荒

地或废墟，影响了游戏进程的体验感和代入感。
当前二维游戏的视觉表现主要采用第一人称和

第三人称两种视角，这两种方式都会让玩家成为其

中角色，画面是拟化（视觉化、具象化）游戏进程、获
得角色体验的途径。 ＶＲ 游戏则更多采用第一人称

视角，加之 ＶＲ 本身沉浸性的技术特性，角色体验更

加直接与通透。 即便在叙事类游戏中，也仍旧是任

务目标导向，而不是叙事导向，“是将叙事从属于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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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其潜在的叙事逻辑不是成为吸引注意力的焦点，
而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激励玩家玩游戏”。 在

叙事类 ＶＲ 游戏《蝙蝠侠：阿卡姆 ＶＲ》（２０１７）中，玩
家以第一人称视角进入游戏，逐步在引导下变身成

为蝙蝠侠。 极具未来感的画面是为了让玩家感受变

身的过程，阴暗的氛围和壮观的场面是为了带玩家

进入到哥谭市的深处。 该游戏开发商的首席设计师

比尔·格林曾阐述道，“这是个创造全新蝙蝠侠体

验的机会，把‘成为蝙蝠侠’的体验带到这个平台上

的诱惑很难拒绝”。 叙事在其中的功能同画面一

样，本质上是为了让玩家成为角色，获得更愉悦的游

戏体验，而不是传递游戏制作者的叙事表达。 强制

叙事会使游戏进程不流畅或被打断，影响游戏体验。
制作愈加精良的游戏画面虽然很有美感，但不

是以审美为最终目的，美感的功能是为了增加玩家

的官能愉悦度或沉浸性，增强游戏体验。 因此，游戏

的画面叙事和视觉美感更多是为了完成游戏功能，
是实现最终目的的中介或过程。 玩家通过视觉接

口，将现实中的自我和游戏中的化身融为一体，取得

化身认同，获得替换现实的参与式体验，才是游戏视

觉的根本性目的与功能。

三、表达边界：语言性与表意空间

传统电影语言在 ＶＲ 电影中的“消失”，是 ＶＲ
电影和 ＶＲ 游戏让人觉得很相像的一个重要原因。
观看 ＶＲ 电影时，观众是以主观视点进入沉浸式的

全景视觉环境，如果采用传统电影的镜头切换方式，
不仅会引发“震惊体验和认知失调”，造成观众生理

性眩晕，也有违人眼观看现实世界时的视觉连续性。
这种“打破幻觉”造成的“‘脱离身体’的体验违背了

沉浸的目的”，所以 ＶＲ 画面不适合零碎的剪切。
因此，有学者认为，“ＶＲ 语法规则是反蒙太奇”

的，ＶＲ 电影很难实现蒙太奇式的非线性复杂组

合。 同时，全景画面也意味着取景框的“消失”，
画面没有边沿，建立在取景框概念基础上的景别、景
深、焦距、构图等传统电影语言构成要素都随之“消
失”，电影在 ＶＲ 中失去了完成表达所需的传统语法

规则。 另外，相比二维电影，ＶＲ 电影中更多地采用

第一人称视角和场景式长镜头，这同游戏惯用的玩

家主观视角和场景化连续画面非常相似。 基于上述

原因，在观感上 ＶＲ 电影似乎跟 ＶＲ 游戏非常相似。
但实际上，电影在 ＶＲ 中仍然有语言性。 在二

维电影中，取景框和蒙太奇等语言要素的作用代表

着创作者对影片的控制权，他们通过对语言要素的

控制，从而决定给观众看什么、怎样看，进而实现表

达的目的。 在 ＶＲ 电影中，取景框和蒙太奇的“消
失”并不意味着控制权的消失，更不意味着语言的

消失，它们只是转变了存在方式。 “世界是如何被

框选（ｆｒａｍｅｄ）的，可能和在这个取景框中展现的内

容同样重要”，即框选方式的问题。 一些 ＶＲ 电影

借助画面内的分割性线条、边框元素，在全景画面中

进行视觉切割。 如《珍珠》 （２０１７）利用车窗线条进

行不同区域的再构图，引导观众的视觉重点，但这种

框选方式相对初级。 蔡明亮在拍摄《家在兰若寺》
之前，也担心过 ＶＲ 中没有构图怎么办，因此在实际

拍摄中努力找回“他的构图”。 他在创作过程中发

现，机位的位置、高低、距离都是构图方式，这“是一

种隐约的构图，等于我在哪里”，“我提供了我的视

角来看这个空间，我站在这个位置，就是我准备要给

你们的构图，但最后是由观众来完成”。蔡明亮回

答的就是框选方式问题，创作者并没有放弃对画面

的控制权。 传统电影中的每一个画面都是强制观

看，ＶＲ 电影中只是将权力部分让渡给观众，“我在

哪里”“我的视角”仍然是对观众视线的引导，也是

实现作者表达的电影语言。
除了框选方式，在具体的视听内容中，视线引导

式的叙事表达依然是可实现的。 安德烈·戈德罗把

电影叙事分为两层：“第一层是微观叙事，表现为画

格陈述的单个镜头；第二层由若干第一层构成，叙事

学来自镜头间组合程序即蒙太奇”。 有研究者借

鉴“吸引力电影”理论，把 ＶＲ 中的叙事聚焦称为

“吸引力”，并将 ＶＲ 电影吸引力话语分为差异化构

图、亮度对比、色彩、肢体动作、声音、表情六个类型。
类比戈德罗的电影叙事分层，“全景影像场景是 ＶＲ
电影叙事第一层；在‘吸引力’驱动下进入受众视场

的运动画面，是叙事第二层。 故事讲述由一、二层共

同实现”。 “吸引力”驱动起到了类似蒙太奇的作

用，以理论类比的方式阐述了传统电影语言在 ＶＲ
中的延伸与转化。

但在 ＶＲ 游戏中，这些语言性的表达方式不是

必需的。 游戏比电影要直接许多，在表达上可以淡

化甚至不需要语法规则，只要将玩家带入空间中直

接体验即可，视听和交互体验越拟真、越沉浸就越

好。 游戏官能性感知的核心指向是规则、进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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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结果，而不是一个“大影像师”在背后发挥控制

权。 在《生化危机 ７》 （２０１７） ＶＲ 版中，即便游戏整

体是 Ｅｔｈａｎ 解救妻子 Ｍｉａ 并对抗 Ｅ 阶段成品 Ｅｖｅｌｉｎｅ
的故事，但游戏架构的核心仍旧是让玩家扮演成

Ｅｔｈａｎ，在游戏空间中感受惊恐的氛围，面对冲突，完
成通关，并在关键任务节点通过选择救 Ｍｉａ 还是

Ｚｏｅ，得到不同的游戏结果。 这其中，不需要向玩家

讲故事的表达主体，故事和视听的交互体验只是构

建一个沉浸性虚拟空间，对玩家关注点的引导也只

是暗示他们如何推进游戏进程，如前行方向指引、获
得道具等。 又如，ＶＲ 游戏《顶楼》 （２０１６）改编自同

名短片，电影原作讲述了一个陷入失败窘境的基金

经理狼狈蜗居于一栋大楼顶层的故事，导演通过多

样化的视听语言，呈现了主人公的落寞和与儿子相

处的快乐，使二者形成反差对比。 而改编者仅使用

原作作为故事背景，将其改编成了坠楼体验型游戏，
核心着力点放在了电影中并不存在的高空坠落。 无

论是乘坐观景电梯升到楼顶，走在楼顶悬空木板上

低头俯瞰，还是玩家脚绑定位器踩在地面凸起的现

实木板上，这些电影中没有的内容都无关语言性表

达，只是为了增加拟真和沉浸性，强化高空惊险的空

间体验，以便在最后坠落时释放最强烈的感官冲击。
ＶＲ 游戏和 ＶＲ 电影相似的长镜头画面亦有明

显区别。 ＶＲ 游戏中基本采用第一人称视角，长镜

头不过是模拟人眼观看现实的连续画面。 而不同的

ＶＲ 电影会根据各自的叙事需求选择不同视角，第
一人称和“幽灵式”旁观两种视角各占一定比例，
长镜头除了画面呈现外，还具有语言性功能。 长镜

头不间断画面的特征凸显了单一镜头内部时间—空

间的连续与统一，但电影人正是利用这一特征并刻

意打破这种统一，制造了“在连续整体的时空幻觉

下的时间畸变”，如“一镜到底中穿越俄罗斯百年历

史的《俄罗斯方舟》（２００２），游荡于生死与一生记忆

之间的《遁入虚无》（２００９），徘徊于戏剧舞台与现实

人生之间的《鸟人》（２０１４）等，都是以连续空间的幻

觉去解构线性时间”。这样的语言性技法在 ＶＲ 技

术条件下更加如鱼得水，因为虚拟空间的仿真性和

时间连续感明显强于二维影像，对其统一感的解构

将更具表达张力。
在表达层面，除了基于叙事的语言性，优秀的

ＶＲ 电影需要调动更丰富的感知经验和想象力，会
拥有独立的表意空间，它超越电影直观呈现的本身，

多出一层形而上的表意。 相比之下，ＶＲ 游戏所表

达的空间则较为单一、客观，多数存在于玩家的直观

感知之下，内蕴在游戏之中。 在 ＶＲ 游戏中，玩家以

第一人称进入，在全景交互的沉浸性体验中完成角

色（化身）身份对玩家（自我）身份的替换，实现化身

认同。 这样，“玩家就能与外在的自然环境分离开

来，完全进入赛伯空间并使赛伯空间客观化。 游戏

中客观化的空间将与玩家自己的视角透视效果一

致，因此对玩家而言，除了在记忆中，不再有其他水

平的空间存在，赛伯空间成为唯一被经验到的空

间”。 所以，ＶＲ 游戏中的空间具有单一性、客观化

的特点，玩家完成游戏所提供空间中的任务进程即

可，不参与更多的意义感知或建构。 在以电影《星
球大战》为基础推出的 ＶＲ 游戏《星球大战：维达不

朽》（２０１９）中，玩家反馈最强烈的体验就是惊呼自

己竟然站在了“真实”的电影角色面前。 他们被高

大且极具压迫感的维达吓到不敢动，也因可以挥舞

光剑和维达决斗而无比兴奋。 化身认同的实现使他

们完全进入赛伯空间，畅爽地完成任务进程，不必思

考其他。
在 ＶＲ 电影中，创作者是作品背后的表达主体，

观众除了在叙事空间中感受故事，在理想状态下还

会在优秀作品中调动更丰富的思维、想象力和认知

经验，感知到影像、故事甚至交互操作背后的意义，
形成另外一个平行于叙事空间的表意空间，它属于

超越电影本身的形而上的存在。 这些意义可能来自

创作者向观众的主动传递，包括思想、精神、幻觉、梦
境等；也可能来自观众自我意识与作品之间的互文、
投射，甚至主动参与意义建构。 例如在 ＶＲ 电影

《我，菲利普》（２０１７）中，主角菲尔是一个赛博格，他
拥有已过世 ２３ 年的赛博朋克作家菲利普的面容，并
被植入了菲利普的记忆。 观众的第一人称视角为菲

尔的主观视角，菲尔的躯体被设置为无法移动。 电

影中菲尔既是观众的虚拟化身，又是菲利普的化身，
“观众（主体）、赛博格菲尔（化身）与作家菲利普

（原型）三者的身份彼此形成有意味的互文”。 菲

尔固定的躯体与观众固定座位的传统观影习惯相

似，因此“身体经验被召唤而出，并以化身在心理

（记忆）与生理（躯体）上的双重固着，切断其信息发

送与接收途径，强迫处于感知中心与主体位置的观

众与虚拟空间的交互发生断裂，使之产生‘移情’，
感同身受菲尔身体缺席的焦虑，进而反思身体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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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观众对自我身体和意识空间存在性的错乱

感和反思，构成平行并超越于叙事空间的表意空间。
有学者把这种数字时代的电影称为“神经—影像”，
它在表现不可见的精神、幻觉、梦境等方面更具

优势。

观众同样能在 ＶＲ 电影中发挥能动性，主动参

与意义建构。 我们仍以蔡明亮的电影为例，他以往

的二维电影充满着沉闷的固定长镜头，对于很多观

众而言非常枯燥乏味。 在他的 ＶＲ 电影《家在兰若

寺》中，虽然保留了固定长镜头的个人风格，但观看

的感受却并不沉闷。 观众可以在固定长镜头空间中

自由找寻自己想看的，一些观众甚至在电影叙事之

外，获得对画面意义的自我理解。 ＶＲ 使观众获得

视觉自由度，可以主动去探索导演所提供的空间和

故事，进而超越这一叙事空间形成意义的主动建构。
未来交互性的完善更能发挥这一主动性的优势，观
众从被动接受意义传递转变为主动参与，甚至成为

意义的生产者之一。
这种意义的主动建构在叙事学中也有相应的支

撑。 叙事学认为“叙事是一种心理形象，即一种认

知结构，即使文本不试图说明（预定义的）故事，故
事也可以在观众的心中构建，以反过来响应媒介中

的文本”。 意义传达依赖观众的参与，ＶＲ 电影对

控制权力的让渡更强化了观众的参与性，增强了观

众自行处理信息的自由度，拓展了超越电影本身的

表意空间的容量。

四、本体边界：原动力驱动下的分别

在本体论层面，ＶＲ 电影是关于人和人的精神

的叙事艺术，其原动力是再现“世界原貌”的欲望，
“世界原貌”既包括物质世界，也包括精神世界。 传

统电影的本体在 ＶＲ 中并没有根本改变，在叠加 ＶＲ
媒介特质后，电影反而更接近“世界原貌”本质，更
贴近巴赞现实 ／超现实主义理论中现实的“真实”。
ＶＲ 游戏是关于规则与交互结果的虚拟空间体验，
原动力是玩家在赛伯空间中的官能性狂欢，更强调

玩家作为角色化身的沉浸度。 精神维度蕴含在背景

主题之内，居于辅助或次要位置，其目的侧重指向可

以更好娱乐的有用性，而非超越性。
电影所再现的“现实”，本身就包括外部物质现

实和内在精神现实两部分，ＶＲ 使电影在这两方面

都更加贴近“世界原貌”。 在巴赞关于电影本体的

现实 ／超现实主义理论中，有外部和内部之分。 “现
实主义艺术是外部的、物质的、逻辑的、理性的、意识

的现实再现，但这个‘现实’是不完整的，缺少真正

现实的内在原动力，即无意识、非理性和梦的推动

力；超现实主义用最为客观的摄影影像来构成无意

识和梦的幻象，在现实主义之上，把内在的原动力表

现出来，让现实与内部的、梦的、无意识的现实同生

共存，形成超现实主义视野中的‘真实’。”从“外
部现实”和“内部现实”角度分析，巴赞曾设想过“一
个要多长就有多长和要多大就有多大的单镜头构

成”的“达到极限的影片”形式，它可以再现“一个

声音色彩和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在世界的幻

景”，弥补电影“不能同时拍下一切”的遗憾。 从

这一角度看，ＶＲ 电影实现了巴赞“达到极限的影

片”的愿望，为创作者提供了无限接近现实世界的

虚拟环境，达到了再现外部现实的期许。 但 ＶＲ 电

影如果仅有这一层面，再现的仍是不完整的 “现

实”，缺少内部精神现实的推动力。 “电影这个概念

与完整无缺的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一切使电影

臻于完美的做法都无非是使电影接近它的起源”。
从巴赞超现实主义理论角度分析，“完整无缺”的

“世界原貌”可以一分为二，包括客观物质世界和内

在精神世界，内在精神现实是真正“现实”的内在推

动力，二者同生共存形成“世界原貌”的“真实”。
ＶＲ 电影通过全景影像、交互等技术手段，在外

部现实层面比传统电影更接近现实；“世界原貌”不
仅仅存在于视觉景象之中，还存在于人类精神世界

带来的人文价值之中，ＶＲ 电影在表意空间等精神

层面的表现也更具丰富性和多元性。 所以，ＶＲ 电

影兼具巴赞现实 ／超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外部性和内

部性，在外部物质世界的再现和内部精神现实的原

动力方面，都更为贴近现实的“真实”。 蔡明亮的美

学理念与此有相通之处，他过去的电影也一直在尽

可能贴近真实，不过觉得真实的确很难贴近，但“到
了 ＶＲ，它是了”。 这一观点从创作的角度也验证

了 ＶＲ 电影是使电影臻于完美的做法，更加接近再

现“世界原貌”的起源性愿望。
ＶＲ 电影并没有根本改变传统电影的本质，它

仍旧是关于人和人的精神的叙事艺术。 “人的精

神”是一个语义相对宽泛的概念，指代存在于人类

精神世界的非物质的存在，既包括情感、梦境、幻觉，
也包括更为宏观的审美、认知等。 电影不仅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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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叙事，还能唤起观众的精神意识。 相比传统电

影，ＶＲ 电影的沉浸性和交互性在表现精神方面有

独特优势。 例如《肉与沙》的沉浸交互体验，让观众

身临其境般体会到穿越美墨边境的难民在沙漠中的

痛苦与恐惧，形成更强烈的心灵冲击；《涉足荒野》
（２０１４）ＶＲ 版中，毫无徒步经验的女主角深陷荒野，
在疲惫和恐惧中产生了见到去世母亲的幻觉，沉浸

影像使观众看到了主人公的幻觉景象，产生了强烈

共情。 沉浸性和交互性对观众的感官刺激更为拟真

和直接。 这种对人类精神世界表现的通透度，是传

统电影所无法达到的。
从本体论角度看，ＶＲ 游戏的本质是关于规则

与交互结果的虚拟空间体验，其核心要素是任务、进
程和结果。 ＶＲ 技术强化了视觉、听觉、触觉的沉浸

感和拟真感，并通过故事性外壳将三要素包裹在虚

拟的角色世界中，给玩家呈现出一个高度仿真情况

下拥有自我化身的景观帝国。 这些官能性体验都来

自程序化和系统化的合成，用物质化方式展现单一

层次、直观感受的仿真幻境。 在 ＶＲ 游戏《半衰期：
爱莉克斯》（２０２０）中，除了空中穿梭的直升机、挂满

钢索的巨型城堡等超逼真建模营造的极强视觉刺激

的仿真幻境，其最大突破在于遵循常识的交互设计。
通过重力手套，玩家几乎可以和一切可看到的物体

进行交互，例如用笔随意涂鸦，喂老鼠抽烟，甚至给

枪换子弹都要把手伸到背后做出掏弹夹的动作，仿
佛一切都是真实的物质存在。 游戏通过孤独营救父

亲的故事外壳，将所有沉浸体验、玩法训练、关卡设

计包裹其中，玩家置身于强烈官能性体验的空间内，
完全感觉自己成了爱莉克斯，与这一空间进行现实

性行为互动，打通一系列关卡完成任务。
与 ＶＲ 电影相比，ＶＲ 游戏的情感、审美等精神

维度多数包含在背景主题之内，起到辅助官能性狂

欢的作用，居于次要或被淡化的位置，没有超越游戏

背景本身。 伽达默尔在讨论游戏时曾阐述，“使得

游戏完全成为游戏的”，“是在游戏时的严肃”，“游
戏的存在方式不允许游戏者像对待一个对象那样去

对待游戏”。所谓将游戏视作一个“对象”，就意味

着主体是以认识的方式去探寻游戏的表达、思想、主
题和意义等，此时的游戏就已经失去了自身的游戏

性，而转变成为一种知识的对象，失去了“游戏时的

严肃”。 ＶＲ 游戏亦如此，目前的游戏制作的确存在

思想主题的部分，但这些多为构造游戏的背景，游戏

者的关注焦点并不在此，也不需要去过分探求游戏

中某些设计的意义，因为这些都是获取游戏体验的

途径，远非目的。 也有学者认为，“对于电子游戏而

言，除了技术性细节和结构之外，其他一切本质上都

与真正的美学模式无关”。 有研究分析电影《外
星人 Ｅ．Ｔ．》同名游戏改编失败的原因时认为，改编

游戏“丧失了原作所唤起的孩子对于外星人的‘强
烈情感依恋’，这说明，一部电影佳作在观众身上所

激活的最为难能可贵的情感和反思的力量，恰恰是

游戏改编的最大软肋”。 被弱化或辅助化的精神

维度，也使 ＶＲ 游戏同 ＶＲ 电影存在差异。

五、结语

上述对 ＶＲ 电影和 ＶＲ 游戏边界的考察，实际

上是以游戏为参照系，探讨电影在 ＶＲ 中能否继续

保持其作为独立艺术形态的身份。 由于二者外在特

征的相似性，我们尝试从构成要素和多重维度入手，
寻找表层之下最终指向的区分。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了 ＶＲ 电影的三个潜在可

能性：一是艺术电影未来在 ＶＲ 中可能会更加多样，
更具有发展空间。 传统艺术电影多数呈现镜头冗

长、节奏沉闷等特征，需要观众更多地投入感受和思

考。 而 ＶＲ 可以使观众发挥审美主体的能动性，在
长镜头、慢节奏中对空间和意义进行自我探索，有
利于艺术电影多义性、暧昧性、想象性的表达，交互

的多线索故事触发也给创作者提供了进行叙事创新

的空间。 二是 ＶＲ 中的长镜头表现技巧和语言会有

新的发展和变化。 因为长镜头本是为了表现单一镜

头内部时空的连续统一，ＶＲ 更加强化了连续统一

的特征。 但以逆向思维来看，对这种强化后的时空

连续统一的打破和解构，更加具有表现张力。 三是

单纯提供官能性刺激的商业 ＶＲ 电影可能会逐渐失

去电影的内核，因为其本质性目的和功能逐渐与作

为艺术的电影不再一致。
我们现在看到的 ＶＲ 不会是 ＶＲ 的最终形态。

就像摄影术的出现并没有让绘画消亡，反而让其发

展出更高的人文价值。 即便未来技术走向元宇宙的

方向，在人类再现“世界原貌”的终极目标下，ＶＲ 电

影作为艺术仍能散发着感动、思考与人性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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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商周时期祝寿类语辞礼制内涵的嬗变∗

———以《诗经》文本为中心

郝 建 杰

摘　 要：作为人与神灵沟通的工具，商周时期的祝寿类语辞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经历了一个不断嬗变的发

展历程。 先周时期，商、周两个族群祝寿类语辞内涵既呈现出以现实需求为根的共性，又因文化差异而呈现出商人

重神性与周人重人情的礼制区别。 西周时期，周人的祝寿类语辞充斥于贵族的礼制生活，一元独尊化、现实政治化、
亲族人伦化的倾向愈加明显。 东周时期，祝寿类语辞的使用出现了向下层贵族泛化的趋势，其礼制内涵也逐渐形式

化、空洞化。 这一嬗变过程一方面反映了不同族群、不同时代礼制的起伏跌宕，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一个轻礼制的新

时代的来临。
关键词：商周时期；祝寿；礼制；《诗经》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２－０１５１－０７

　 　 寿文化作为中华吉祥文化的重要支流，与礼制

结合的时间源头虽仍未完全明确，但其进入文明门

槛之后的嬗变历程可以从现存文献中蠡测一二。
《尚书·洪范》曾记载包括“寿” “富” “康宁” “攸好

德”“考终命”在内的“五福”体系，在这一体系中，
“寿”居其首。 其后《周礼·大祝》记述巫祝首领大

祝执掌“六祝之辞”，目的是“事鬼神示，祈福祥，求
永贞”①，由此足见寿文化在初民吉祥文化话语体系

中的根本性地位。 学界一向多关注汉代以后各个历

史时期的寿文化图像符号的心理解读，偶有触及先

秦寿文化语言符号的，也多采取焦点化或平面化视

角进行现象性叙述，鲜有深入其内部进行动态考

察的。
本文拟采用历史动态的视角，以《诗经》文本中

的祝寿类语辞为中心，兼及金文文献，追述在礼制语

境的变化下，作为商周时期人与神灵沟通工具的祝

寿类语辞文化内涵的嬗变历程，揭示其中暗含的多

维动因。

一、先周时期祝寿类语辞的礼制内涵

祝寿类语辞在夏商两代已经出现，使用于商、周
两个族群的礼仪活动中，其中所反映的礼制文化内

涵在这两个族群中有着明显的区别。 商人祝寿类语

辞根源于世俗而终求于祖先神，体现出神俗杂糅的

特点；而在周人那里，祝寿类语辞在养老礼和乡饮酒

礼中得到充分运用，体现出注重世俗人情的内涵。
１．商人祝寿类语辞神俗杂糅

商人的祝寿类语辞出现在本族群的烝尝祭中。
烝尝祭是宗法制社会的最高祭典之一，章炳麟《社
会通诠商兑》云：“宗法者，敬宗而严父，寝庙烝尝，
以为大典。”②商人的祝寿类语辞出现在《诗经·商

颂·烈祖》所记商王烝尝祭礼语境中，具有与祭礼

语境相适应的特殊重要性。 《烈祖》是汤孙祭祀殷

先王中有功业者的诗篇，在这一盛大的祭祀活动中

出现“绥我眉寿，黄耇无疆”这样的祝寿类语辞，意
味着将商王的一切包括生命都交付给了祖先神， 因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７－２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诗经》与礼制研究”（１６ＺＤＡ１７２）。
作者简介：郝建杰，男，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晋中　 ０３０６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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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具有浓重的神性意味。 其背后隐含着以俗为根、
神俗杂糅的内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生命依赖与鬼神崇拜。 祝寿类语辞出现在

商王烝尝祭中，既体现出长幼之间的生命依赖，又体

现出商人极度崇信鬼神的宗教观念。 以长护幼是动

物界有智识者的先天本性，作为灵长类的人就更不

必说。 殷商族群内部天然的血亲关系和家族聚居的

生活方式，更有利于族人之间的情感交流，长护幼、
幼依长成为社会存续的固定模式。 所以，商人既有

敬老养老礼，也有降生礼、成人礼。 对于商王个人而

言，除了人所共有的生存生活技能外，更重要的是帝

王特有的执政能力有赖于先王的培养和扶助。 在灵

魂不灭的世界观中，先王虽已逝去，但其灵魂尚存，
于是时王对先王的依赖感作为一种心理惯性不断延

续，祖先神自然也就成了时王的保护神。 由殷墟卜

辞可知，商王的占卜内容包罗万象，事无巨细一应决

之于鬼神，这自然包括人生命的久暂。 时王对自身

生命长度的不确定性充满疑虑，于是托之于先王。
有学者通过考察发现，“整个卜辞时代，先王及其配

偶神灵之权能日趋固定，并一直在商人心目中被视

为比较重要的神灵，部分神灵能够影响王事、王自身

或王以外贵族”③。 这里所说的对王自身、王以外贵

族的影响，恐怕主要指其生命的久暂，因为只有生命

才是一切权位爵禄的基础。 这也就不难理解在《商
颂》的《那》和《烈祖》中商王在烝尝祭中为何以洪响

之音乐、奕奕之万舞、齐整之酒食向烈祖虔诚献享并

祈求“绥我眉寿，黄耇无疆”了。
二是世俗性和功利性并存。 商人对本族领袖生

命的观照虽着眼于神，但根源于现实政治需要，故而

具有世俗务实性和功利性。 殷商政权有所谓“兄终

弟及”的继统制度，王国维云：“特如商之继统法，以
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自成汤至于

帝辛三十帝中，以帝继兄者凡十四帝，其以子继父者

亦非兄之子而多为弟之子。”④ “兄终弟及”制度考

虑的主要因素可能是前王与继王的年龄因素。 若前

王与继王为兄弟关系，则二者年龄相距不远，在二者

之间实现权力交接，继王的身心足可控御政局，有利

于政权稳定；若前王与继王为父子关系，则二者年龄

相距较远，在二者之间实现权力交接，继王往往年幼

而难以胜任，容易引起政敌的觊觎甚至导致政权纷

争、政局混乱。 周公之所以摄政，就是因为其“长

君”的年龄优势：“舍弟而传子之法实自周始。 当武

王之崩，天下未定，国赖长君。 周公既相武王克殷胜

纣，勋劳最高，以德以长，以历代之制则继武王而自

立，固其所矣，而周公乃立成王而己摄之，后又反政

焉。 摄政者，济变也；立成王者，所以居正也。”⑤由

此可见，宗法制下前王与继王的年龄差距对于保持

政权的稳定至关重要。 反溯至商王，也是同样道理。
《烈祖》中商王之所以祈求“绥我眉寿，黄耇无疆”，
一方面是希望自己长久享受王者世界的荣耀且能继

续功业，另一方面则是希望自己年寿长久，为王储的

成长争取更多时间，以确保政权的顺利交接，避免引

发政局动荡。 这也可以从《商颂·殷武》中进一步

理解。 《殷武》是祭祀商王武丁时颂美武丁伐楚之

功的诗，其中提及“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一句，正
是写武丁年寿之长⑥，对保育后代子孙有利。 可见，
商人从本族领袖的身上早已发现了时王长寿的重大

政治意义。
２．周人祝寿类语辞注重世情人伦

文献所见周人使用祝寿类语辞最早者当属《诗
经·豳风·七月》，该诗产生于夏商时期。⑦末章云：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 朋酒斯飨，曰杀羔羊。 跻彼

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是夏历十

月在公宫（即学校）举行的乡饮酒礼上的祝寿语辞。
这一祝寿语辞中包含着周人注重世情人伦的内

涵⑧，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祝福“万寿无疆”的根本立足点是重饮食

的时代语境。 饮食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更是长寿的

前提。 饮食一直是上古时期的言说主题，先民们很

早就将饮食纳入社会管理系统，《尚书·洪范》的

“八政”中“食”政居首，《周礼》中关于饮食的官僚

系统更加复杂细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

步，原始部落的饮食习俗发展为饮食礼，故《礼记·
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⑨。 饮食礼之一的

乡饮酒礼起源于氏族部落时期的会食，这从字源可

见一二。 乡饮酒礼简称 “乡”，甲骨文、金文中的

“乡”像二人对坐，共食一簋，其本义为乡人共食。
共食制的发展逐渐形成乡饮酒礼，故《盐铁论·散

不足》云“古者，燔黍食稗，而捭豚以相飨。 乡人饮

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酱一肉，旅饮而已”⑩。
旅饮，就是乡里众人聚饮。 从《七月》全篇看，周人

的饮食并不富余，仅可自给，饮食自给在介于足与不

足的时代最易加深人们对饮食与生命关系的认识，
所以周人在乡饮酒礼上互祝“万寿无疆”也正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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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关系的自然表达。
第二，祝福“万寿无疆”饱含着乡人对彼此亲睦

关系的依赖。 文献对上古时期周人的行政治理及人

际关系有颇多记述。 《逸周书·大聚解》云：“以国

为邑，以邑为乡，以乡为闾，祸灾相恤，资丧比服，五
户为伍，以首为长，十夫为什，以年为长。 合闾立教，
以威为长。 合旅同亲，以敬为长。 饮食相约，兴弹相

庸。 耦耕俱耘，男女有婚，坟墓相连，民乃相亲。”

聚族而居和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加深了乡人之间的联

系，尤其是出于相互扶持的需要，人们对彼此的生命

会更加关心。 乡饮酒礼上互祝“万寿无疆”正是乡

人这一命运共同体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彼此间的生命

关爱。
第三，祝福“万寿无疆”是对族人伦理秩序的巩

固和延续。 《礼记·射义》云：“乡饮酒之礼者，所以

明长幼之序也。”这说明乡饮酒礼有着特别的人伦

意义。 清人段玉裁《乡饮酒礼与养老之礼名实异同

考》中甚至认为“乡饮酒礼之起，起于尚齿”，与养

老礼在本质上并无二致。 在乡饮酒礼上，同族人依

年齿排序，晚辈向长者祝寿，人伦亲情、社会秩序由

此得到巩固和延续。
３．商人、周人祝寿类语辞的差异

上述分属于商人、周人的祝寿类语辞代表了这

两个不同族群在大致相当的历史阶段中的文化异

同。 就其相异之处而言，商人的祝寿类语辞体现为

商人高级贵族之间的生命关怀，周人则体现为等级

界限并不十分鲜明的乡人之间的生命关怀；商人的

祝寿类语辞带有明显的高贵品质和神性意味，具有

神俗杂糅的特点，周人则切近民性而具有世俗人伦

特点。
二者出现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经济政治

发展阶段不同。 自成汤立国以后，商不断发展成为

东土大国，为诸同姓异姓诸侯环拱，商王及王族为突

出其政权的至高无上，自宝其命，举全国之力营造主

祭者的独特权力；周偏居西土，与戎狄杂处，国小力

弱，为求生存，必须关怀民命。 二是宗教文化的渊源

不同。 《礼记·表记》云：“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

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
而不尊。 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 殷

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

不亲，其民不敝。 荡而不静，胜而无耻。 周人尊礼尚

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

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此处将夏、商、周三族的文化异同加以比较，凸显出

商人神重而民轻的特点，周人则以夏人为圭臬，继承

其“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的人本思想。

二、西周祝寿类语辞礼制内涵的新变

西周时期，祝寿类语辞使用的历史文化语境发

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变化。 伴随着周人对殷鉴

不远的革命性反思以及宗法制、分封制、礼乐制度的

迅速推行，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的二元世界也发生

了新的变化。 具体地说，就是周人在尊崇祖先神之

余，其目光重心已转移到政治、宗亲世俗领域。 在此

大背景下，祝寿类语辞大量运用于各种礼仪活动中，
出现了周族祖先神一元独尊化、现实政治化、亲族人

伦化的内涵新变化。
１．祝寿类语辞神祖对象的转换

西周立国之初，王朝大型祭礼中的祝寿类语辞

的言说对象发生了由对天帝和商人祖先神的崇敬向

独尊本族祖先神的巨大转变。 灭商之前，周人曾一

度祭祀殷先王帝乙、商开国之主成汤，这种情形在

周立国之初即有改变。 《周颂》之《雝》《载见》二诗

是周成王亲政后分别祭祀文王和武王时所奏乐

歌。 《雝》概括地赞美文王的文治武功之后，继而

有“燕及皇天，克昌厥后”一句，朱熹《集传》释云：
“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则尽人之道，文武则备君之

德，故能安人以及于天，而克昌其后嗣也。”这里对

文王功德的描述有一个先安人、次及于天、后及于后

嗣的顺序，其内在逻辑与“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

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的观念相一致。 这说明在周

人观念中，文王作为周先王是一切神祇的中心，其影

响力已大过皇天。 “绥我眉寿”是该诗中唯一来自

神尸之口的祝寿语辞，一方面表现出文王对成王寿

命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反映出成王对先王的绝对

信赖。 《载见》中成王祈求昭考武王“以介眉寿，永
言保之”，与此同理。 由此可知，周人实现了由尊崇

天帝和商人祖先神向独尊本族祖先神的转变，祝寿

类语辞言说对象的变化正成为其风向标。
祝寿类语辞所体现的周人贵族对祖先神的尊崇

还表现在神性意味浓重的烝祭、祈、报社稷礼当中。
据学者研究，《小雅》之《楚茨》 《信南山》描述了成

王于周公摄政七年在洛邑举行烝祭的情形，《甫田》
则是记述成王亲政后祈、报社稷的诗，这三首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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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祝寿类语辞表现出几乎相同的内涵。 《楚茨》全

诗各章先比较详细地描写了烝祭的准备过程和各个

仪节的庄肃完美，之后“神保”即代表祖先享祭的神

尸到来并享用祭品。 因为孝孙对祭仪的庄敬严谨，
所以神保对其报以“万寿无疆”的保佑和“万寿攸

酢”的祝福。 卒章所写的祭后私燕是成王在路寝宴

请诸侯国君，宴毕后诸侯“神嗜饮食，使君寿考”一

语则是申述神保之意，以肯定成王的生命在烝祭中

得到祖先神的保佑，从而自觉承认成王作为天下共

主的合法性和稳固性。 《信南山》 《甫田》的内容及

祝寿类语辞的使用与《楚茨》大略相同，兹不赘述。
总之，上述各诗中的祝寿类语辞明确反映了周

人灭商之后本族祖先神的崇高地位得以确立，同时

也反映了周人对本族祖先神托以生命的高度期待和

依赖。
２．祝寿类语辞体现出政治化特征

周人的祝寿类语辞表现出基于现实需要产生的

贵族集团上下级利益紧密相关的政治化特征，主要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同姓公卿大夫对周王民本治理的期待。 周

王朝贵族集团对长寿的追求本源于对自己国家利益

的强烈保护意识，虽然与神灵崇敬还难以隔离，但政

治化倾向已十分明显，《小雅·天保》正反映了这一

点。 该诗是同姓卿族召伯虎祝贺宣王亲政之诗。
召伯虎期望“天”在夷王、厉王衰运之后保佑宣王，
因此三次用“天保定尔”来肯定新王受命于天的合

法性。 第四章所描述的“禴祠烝尝”虽仍如前代祭

祖礼一样因祭仪庄谨完美而获得来自先祖的长寿祝

福，然而所不同者，此处的“万寿无疆”是出于召伯

虎之口而非尸祝之口，是出于召伯虎对新王当政的

美好预期而非对祭祀本身的描述。 果然，第五章诗

意证明了此处祝寿语辞的政治目的，即宣王只有事

神保民才能“如南山之寿”。 显然，祝寿类语辞的内

涵已经被政治化了。
二是赐命礼中下级贵族对上级贵族分封赏赐的

答谢。 这可以分为两种情况，（１）周王赏赐有功卿

大夫，以《大雅·江汉》为例。 该诗是召伯虎受周宣

王之命伐淮夷后周宣王赐命时所作。 诗中先写召

伯虎获宣王之命讨伐淮夷功成而获赏赐，召伯虎稽

首答谢并祝宣王“天子万年”。 第五章写召伯虎作

召公簋，于铭文中再祝宣王曰“天子万年”。 召伯

虎两次为宣王祝寿，均出于对宣王分封赏赐的感激

和报答。 《瞻彼洛矣》也为周王赐命礼所作。 出

自诸侯之口的“君子万年”，除含有祝福君子之意

外，更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着君子长寿可为保卫周族

大宗、小宗提供保证的政治意义。 （２）侯一级贵族

赏赐下级贵族而得到的答谢。 金文中引入祝寿类语

辞始于西周成王时期，如《耳尊》（髟师耳尊）：“唯六

月初吉，辰在辛卯，侯格于耳 ，侯休于耳，锡臣十

家。 髟师耳对扬侯休，肇作京公宝尊彝，京公孙子

宝。 侯万年寿考黄耉，耳日受休。”铭文记载髟师

耳受侯十家之赐，因作尊，并祝侯“万年寿考黄耇”。
此铭的侯必是诸侯国君一级，髟师当为大夫一级。
可见，祝寿类语辞也出现于侯一级贵族赏赐属臣后

所铸的礼器中，其政治化内涵也显而易见。
三是燕礼上公卿对周王政治核心作用的感怀。

祝寿类语辞的政治化还体现为燕礼上公卿感怀周王

的政治核心作用。 试以《小雅·南山有台》为例。
朱熹《诗集传》：“此亦燕飨通用之乐歌。 ……所以

道达主人尊贵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寿也。”这首燕

礼诗将当时多种习用的祝寿类语纳入其中，“万寿

无期”“万寿无疆”“遐不眉寿”“遐不黄耇”，均为对

“乐只君子”的祝福。 而君子之所以得到如此浓情

的祝寿语，有赖于其为“邦家之基” “邦家之光”和

“民之父母”的重要地位，基于其对国家和人民的重

要价值。 《小雅》之《蓼萧》也是在燕礼上诸侯祝颂

周王的诗，情况与此相近，兹不赘述。
总之，由于殷周交替的大变局和西周宗法制、分

封制的实施和完善，王与各诸侯之间、各级贵族之间

的政治关系已成为国家活动礼仪的重要内容，而祝

寿类语辞正反映了这一变化的结果。
３．祝寿类语辞的人伦化特征

先周时期周人的祝寿类语辞已体现出人伦化倾

向，周王朝建立后这一倾向不断延续，成为周人嘉礼

的重要表征。 这一特征有如下两种表现。
一是燕礼上的宗亲人伦化。 这在周王与族人举

行的燕礼上多有体现。 《大雅·行苇》是一首描写

周王与族人举行燕礼，同时兼及射礼、养老礼的诗。
诗歌先写周王以美酒佳肴宴请“戚戚兄弟”，再写燕

礼的仪节得以完美推进，末章所言“曾孙维主，酒醴

维醽，酌以大斗，以祈黄耇。 黄耇台背，以引以翼。
寿考维祺，以介景福”皆为曾孙周王敬老之语。 毛

《序》云：“《行苇》，忠厚也。 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
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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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这一分析颇有道理，《礼记·祭义》所云“周人

贵亲而尚齿”正是最好呼应。 周王给族老的祝寿类

语辞反映出族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大大消弭了嫡庶

之间的疏离感。
二是婚礼上的宗亲人伦化。 这在周贵族的婚礼

上表现明显。 《小雅·鸳鸯》是祝贺贵族新婚的诗，
毛《序》云“《鸳鸯》，刺幽王也”，若此说不虚，则是

幽王大婚时的贺诗。 诗歌四章每言“君子万年”，每
言福禄归于君子，可谓极尽美意。 婚礼是周人特别

看重的嘉礼之一，《礼记·昏义》云：“昏礼者，将合

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

之”，正说明婚礼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婚礼如

此重要，自然少不了祝福，诗歌四言“君子万年”正

是其时的真实描写。
西周时期祝寿类语辞内涵出现上述新变，主要

有三个原因：一是周人的文化原本落后于商人，灭商

之后，为迅速完成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周人借鉴甚

至是模仿殷商的礼制内容与形式，但当政局趋稳之

后，必然以本族为根本标新立异，以显示对前朝的超

越，确立本族祖先神的独尊地位正是为了满足这一

需要。 二是周人与商人在对待神灵态度上不同。 据

顾立雅研究，帝为殷人的部落神，天为周之部落神，
周克商以后，发现殷人的帝与周人的天实同而名异，
于是将二者混用在一起，称为“皇天上帝”。齐思

和认为，“天神观念乃周人之基本宗教思想”。 尽

管商王武乙一度曾有“射天”之举，但正好说明商

人对帝的效能无比崇信。 周人对天的认识却与此不

同。 周人祭天神从文王时起，但周人在处理天神

和俗世关系时更为圆融。 《国语·周语下》载武王

克殷而作《支》诗，论“天”既可作为王权的支柱，亦
可相反。它强调民心的重要性，如果帝王的行为越

轨而背离民意，即使天也无能为力。 三是分封制和

宗法制的确立与施行使周人将目光转至人间。 分封

制和宗法制作为西周立国的根本制度，影响非常深

远，上自周王下至普通士民无不受其影响，这就迫使

各个阶层采用适合该体制的办法来处理彼此间的关

系。 正是由于这三个原因的共同作用，西周时期祝

寿类语辞内涵逐渐向世俗化转变。

三、东周祝寿类语辞礼制内涵的弱化

自春秋起，周室衰微，诸侯力政，礼崩乐坏，原本

与礼仪相关的祝寿类语辞虽然不时出现，但其礼制

内涵却渐趋弱化，具体表现为使用范围、使用频率和

使用方式的巨大变化。
１．祝寿类语辞适用范围的变化

西周时期诗歌中的政治性祝寿类语辞主要出现

在以周王为核心的礼仪活动中，春秋时期则出现在

属于诸侯的风诗当中，在适用范围上表现出新的变

化。 《秦风·终南》是秦人对新封国君秦襄公到西

畤祠白帝时的颂美。 西周为犬戎攻灭，周平王东迁，
秦人因护送平王有功受封立国，由附庸之秦一变而

为诸侯之秦，这必然令全族上下深受鼓舞。 秦地近

沣镐，与周虽是异族，却久受周人制度文化熏染，秦
人贵族的礼制文化尤其如此。 《终南》中“佩玉将

将，寿考不忘”与《小雅·庭燎》 “君子至止，鸾声将

将”的用语非常相似，与《小雅·瞻彼洛矣》“君子万

年”在命意上也非常相似。 所以，《秦风·终南》是

秦人借鉴甚至模仿周人雅诗而来的作品，不同之处

在于该诗中祝寿者和被祝者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曹风·鸤鸠》中的祝寿类语辞也出现在诸侯

的风诗中。 其第三章云：“鳲鸠在桑，其子在榛。 淑

人君子，正是国人。 正是国人，胡不万年！”诗末一

句表达了希望“淑人君子”长寿万年的美好祝愿。
既然可以“正是国人”，说明“淑人君子”应当是曹国

国君，因为他可以公平地对待国人，因此受到国人的

长寿祝福。 这同样表现为祝寿者和被祝者与西周时

相异。
２．祝寿类语辞出现谀词化现象

《鲁颂·閟宫》为鲁公子鱼颂僖公兴祖业、复疆

土、建新庙功德之作，作于僖公四年（前 ６５６）秋。

诗中大量出现祝寿类语辞，如第四章“俾尔炽而昌，
俾尔寿而臧” “三寿作朋，如冈如陵”，第五章“俾尔

昌而炽，俾尔寿而富。 黄发台背，寿胥与试。 俾尔昌

而大，俾尔耆而艾。 万有千岁，眉寿无有害”，第八

章“天锡公纯嘏，眉寿保鲁”“既多受祉，黄发儿齿”。
我们稍加比较就会发现，本篇既是《诗经》中最长一

篇，也是《诗经》中使用祝寿类语辞最密集的一篇。
究其原因，正如宋代王安石所云：“《周颂》之词约，
约所以为严，盛德故也。 《鲁颂》之词侈，侈所以为

夸，德不足故也。”这一分析颇有道理。 据本诗和

《左传》载，鲁僖公的主要政治作为是外能与戎狄作

战、会八国之师伐楚并“复周公之宇”，内能善妻寿

母、祭祀先祖、兴修庙寝，除此之外并无太多可称道

者。 但在这首诗中，公子鱼极尽吹捧之能事，为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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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不惜大费笔墨上追至周的女性始祖姜嫄和男性

始祖后稷，又历述周太王、文王、武王、周公、伯禽之

功业，祝寿类语辞之多实属罕见。 所以，陈延杰说：
“《鲁颂》多分章，且其体又近乎《风》，盖实鲁风焉。
舍告神之义，为美上之词，遂为秦汉以来刻石铭功之

所祖。”诗中出现的大量祝寿类语辞不再是尸祝当

时之语，而是公子鱼个人的主观愿望，与其说是美

上，倒不如说是谀词媚上。
这种侈用祝寿类语辞的现象不仅在《诗经》中

出现，在铭文中也存在。 如春秋晚期的《齐侯敦》：
“齐侯作媵宽 孟姜膳敦，用祈眉寿，万年无疆，施施

熙熙，男女无期，子子孙永保用之。” “用祈眉寿”
“万年无疆”“男女无期”均是祝寿语辞，与同期经常

使用的“万年”“其万年”相比，确已过甚。
３．祝寿类语辞出现自祝化倾向

春秋时期诸侯自作礼器的现象大大增多，战国

时期则更甚，铭文中祝寿类语辞也随之以自祝语为

多。 如春秋早期的《公孙 父瓶》：“陈公孙 父作旅

瓶，用祈眉寿，万年无疆，永寿用之。”这仅仅是刻

在陈公一个旅瓶上的铭文，即连用“用祈眉寿，万年

无疆，永寿用之”三个自祝语，其余更不必说。
为什么春秋以来铭文中自祝语远远多过祝他语

呢？ 这是因为周王室逐渐衰微，五霸迭起，七国争

雄，天下政局混乱，西周时以周王为政治核心的前提

已不复存在，天下共主的核心意识遭到破坏。 事实

上，由于分封制的弊端，周王室已到了无土可分、无
财可赐的尴尬地步，已不足以支撑频繁的册命，各诸

侯轻视王命也成为必然。 另外，在各个诸侯国内部，
也出现或以国君为核心，或以执政卿、家大夫为核心

的政治局面，国内权力的核心意识也遭到破坏。 随

之而来的是对周礼的系统性破坏，种种僭礼现象层

出不穷，原本作为物质载体的礼器失去了神圣性，进
而也失去了撰作祝寿类语辞的必要性和严肃性。

４．祝寿类语辞出现套语化现象

铭文中祝寿类语辞的套语化在西周中期即已出

现，到春秋时期这种现象仍然延续不衰。 春秋早期

礼器如《黄季鼎》：“黄季作季嬴宝鼎，其万年子孙永

宝用享。”又如同期的《鲁侯鼎》：“鲁侯作姬翏媵

鼎，其万年眉寿永宝用。”春秋中期的《鲁大左司

徒元鼎》：“鲁大左司徒元作善鼎，其万年眉寿永宝

用之。”又如同期的《王子申盏》：“王子申作嘉芈

盏 ，其眉寿无期，永宝用之。”春秋晚期礼器如

《宋君夫人鼎》：“宋君夫人自作 鼎，用般禋祀，其万

年眉寿，为民父母。”又如同期的《扬鼎》：“唯王正

月初吉丁亥，阳华子扬择其吉金，自作饲繁，其眉寿

无疆，永保用。”可见，“万年眉寿永宝” “眉寿无

期”“眉寿无疆”之类祝寿类语辞已形成比较固定的

形式而呈现出套语化现象，它们在其他礼器中运用

也大类如此。 这反映了时人虽不轻薄生命，但已不

再特别地以自己的功业来感化祖先神，他们对祖先

神能够保护后世生命也不再确信无疑。
东周时期，无论传世文献还是铭文中的祝寿类

语辞都已十分少见。 此一时期作器者身份众多，虽
然仍属贵族的专权，但在贵族集团内部几乎人人可

作。 原先作为礼器所包含的“礼”无论是形式还是

内涵也被大大弱化，在用语上或者只字不提，如战国

中期的《十四年陈侯午敦》：“唯十又四年，陈侯午以

群诸侯献金，作皇妣孝大妃祭器 敦，以烝以尝，保
有齐邦，永世毋忘。”该器本为祭器，却完全不用祝

寿类语辞。 或者虽略有提及也不再讲究，如战国晚

期的《楚王熊延鼎》的铭文：“楚王熊延作铸乔匜鼎，
以供岁尝。”这里虽然也提及此器是用来供岁尝这

一祭仪所用，但与西周时期那些描述相比已经简略

至极，祝寿类语辞更是一字未提。
东周时期的祝寿类语辞发生上述变化，主要有

以下四个原因。 一是王权的逐渐衰落导致人们对周

先王祖先神信任削弱，同时也导致各诸侯国对周王

共主地位的轻忽。 二是宗支的不断繁衍也使得原本

亲密的宗亲关系逐渐淡漠，人们将关注的目光更多

投向自身及近亲的生命。 三是原本隆盛的礼仪活动

出现种种混乱，导致程式化的祝寿类语辞被不断轻

慢并走向衰亡。 四是人们对生死寿夭的认识有了新

发展，人寿长短不再与神灵紧密相关。 如《论语》载
孔子之言曰“未知生，焉知死”，“仁者寿”；记子夏之

言曰“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又如《庄子·外篇·
天地》云“不乐寿，不哀夭” “万物一府，死生同状”，
《天道》云“无为则俞俞。 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

长矣”。 这些都说明时人对生死寿夭有了多种现实

价值的选择。

四、结语

祝寿类语辞的礼制内涵经过三个历史时期的嬗

变，一方面反映了上古礼制构建由殷商王朝到姬周

王朝的递嬗代兴而终至崩溃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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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宗法制度由坚固走向松动而族亲关系由紧密走

向疏离甚至虚伪的过程。 这两个过程导致另外两个

变化，即知识群体由庙堂迁播至社会各个领域，礼文

化也由上层垄断逐渐普及于士庶阶层。 这预示着一

个轻礼制的新时代的到来。 我们联系当时思想界的

大变局可知，这个时期正是法后王、重实用的新儒

学———荀派儒学的大辂椎轮启动之时，而它的出现

无疑正是秦代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发轫。 由此可知，
先秦祝寿类语辞的内涵变化，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因

果关联，而且是从一条语用线索折射出的时代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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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

认知传播学的三大价值题域∗

林 克 勤

摘　 要：认知传播研究在中国经历了 ３０ 年的发展，已基本形成了理论框架，逐渐显现出传播学未来演变的中国特

征，被认为是传播学思想体系的重要分支。 认知传播学的三大价值题域包括：对人文视角、人际关系和非实体空间

的发掘，坚持了一种从主体性升华为主体间性的人文主义进路；把体验作为人类传播实践的中心，涵盖了从意向性

中认知世界的直接体验和着重于阐释传播的间接体验；认为所有进入人脑的事实和意义都经过了知识、经验、情
感、立场、爱好等主观因素掺和施效下的心智的加工改造。
关键词：认知传播学；主体间性；体验；认知加工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２－０１５８－０８

　 　 演进迄今已逾百年的传播学，自滥觞之日起就

饱受行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影响与规制，实证、经
验、效果为其拓荒轨迹上的三个关键用语。 虽然说

传播学研究也借用了不少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
政治学、现象学的理论与范式，但客观实证从来都是

主流传播学派的不变范式。 这种内卷化趋势陆续经

历了批判学派、文化学派、后现代主义转向的洗礼，
一直延续到认知科学的出现与繁荣才显现出其松动

破裂的迹象。 认知传播学的兴起与发展，为传播学

理论大厦的建构发现了新的视角，打开了新的研究

之窗。 有学者认为，中国认知传播学研究已整整发

展了 ３０ 年，经历了缓慢发展期（１９８７—２００３ 年）、理
论自觉期（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年）、体系建构期（２０１１ 年至

今）等三个阶段。①现今的认知传播学已逐渐显现出

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中国特征，被学界认为是当下传

播学宏观体系的重要分支之一。②它以超越客观、实
证、经验、技术等经典层级的传统框架为己任，其理

论仪轨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下已形成间性意

义、体验实践、心智加工等三大价值题域，拓宽了传

播学研究的时代主线与学科进路。

一、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一种人文主义的进路

在传播思想史上，媒介技术研究是学者们历来

重视并致力深耕的一个领域，麦克卢汉甚至为此专

门设计了一套以媒介进步改变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

唯技术历史哲学。 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是人体器

官的体外延伸，电视、摄像头、网络直播是眼睛的外

化，电话、收音机、音响是耳朵的假体，电脑、控制中

心是心脏的另类象征，可触摸式电子媒介则是皮肤

的模仿物……媒介的机械式扩展被认为是对人的器

官、感官或曰功能的强化和放大。③深受麦克卢汉影

响的德布雷则提出了超越传统传播学的研究方

法———媒介学，他认为技术创新性完全可以中和经

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元论，而且，在他的眼里，一
部人类文明史就几乎等同于一部媒介进化史。④这

种对媒介技术的狂热偏好在数字媒介高速发展的趋

势下不断得到加强，人的主体意识在传播研究中日

渐淡出，或者被层出不穷的技术导向所压制，生产力

而不是生产关系取代了对主体自由意志的操纵。 认

知传播学适时呼吁人的主体性的回归， 并在思想和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１－１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当代阐释与对外传播”（１９ＸＸＷ００１）。
作者简介：林克勤，男，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重庆　 ４００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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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层面对其进行深化和扩展，我们认为，从主体性

到主体间性将是未来传播研究必然关注的一个价值

题域，并且这也有可能引领传播学进阶的又一次

转型。
１．芝加哥学派的技术人文范式及其拷问

芝加哥学派是传播学史上涌现出来的一个具有

重要影响力的学术群体，近年来，芝加哥学派的学术

传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被认为是反思传播学

的一个关键思想资源。
有学者指出，芝加哥学派归根到底是以技术主

义作为其核心视点的。 其一，在杜威和库利那里，传
播技术一直被视为人类文明繁衍生化的主要推动

力；其二，传播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的进步。 英尼

斯、麦克卢汉等媒介技术论者也从芝加哥学派中汲

取了思想养分。⑤确实，面对当时美国国内外形势的

动荡、移民的大量涌入、社会矛盾的激化，杜威、库
利、派克等人对大众传媒给予了厚望，期待其成为拯

救美国伦理道德和政治共识的利器。
但是，芝加哥学派仍然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情

怀，他们广泛采用以田野调查为主的定性研究方法，
可以说，热衷于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符号互动论

与纯粹迷信技术进步、希望以之改变美国社会的技

术决定论，这两种视野迥异的学术观点在芝加哥学

派的思想体系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而且前者的比重

可能还要远远大于后者。 潘忠党在分析美国传播学

的发展时指出，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传播学思想

重镇“以人文价值取向为动因，以理解人及由人的

活动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并使之升华为目的”，这种

价值追寻与“以控制论为代表、以社会控制为根本

目的、以信号传递为基本观念、以实证主义自然科学

为基本模式的传播学”有着明显的精神分野和根本

的理论区隔。⑥

被誉为美国文化研究之父的詹姆斯·凯瑞在其

重建芝加哥学派的努力中，更是力图摆脱传播学以

降行为主义和科学主义对其学科版图的约束与操

纵，探索一种人文、互动、仪式的整合轨道。 尽管他

也离不开芝加哥学派的实用主义传统与经验主义研

究方法，但凯瑞依然把人本主义视作其实用主义传

播学的一个突出表征，他呼吁“把传播学的目标设

想为文化学科较为合适，且更具人性”⑦。
故而，在实证主义、技术主义、人文主义的纠缠

交织中，我们依然强调芝加哥学派的人本主体性学

术意指，而关系的互动、人本的立场、思想意识的偏

向确乎折射了其有别于经典传播研究的启蒙精髓。
２．认知视角下贝特森的托勒密变革

贝特森一直是致力于从人类认知的视角去思考

传播的。 受益于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精神病学

等人文科学的多重滋养，他提出了一种普遍的认识

论，即认为传播是理解人类行为、社会结构、相关组

织等文明重要问题的出发点。 由此，他提出了那句

著名的论断———“人类不能不传播”⑧。
贝特森认为，信息可以同时生产两个方面的意

义，一是聚焦内容的意义，一是暗示关系的意义。
“内容意义”关注何人、何时、何事（客体的视野），
“关系意义”揭示的是传播过程中参与者之间的对

象性勾连（主体的视野）。 他指出，关系意义可能比

内容意义更加制约传播的效果，因为这涉及人的情

感、喜怒哀乐、知识结构、价值取向等，也即是说，主
体性的“何人说、何时说、何处说”的条件前提往往

能够超越实体性的“是什么”的内容，从而施效于传

播的运行进程。 贝特森也因为提出了“关系传播”、
彰显了传播角色的主体性律动而被称为“关系传播

理论的开拓者”⑨。
贝特森的理论旅行不仅涉及人类精神世界信息

论、系统论、控制论的核心深处，也广泛触及具体而

细微的传播学实践探索。 在人类传播史上，他第一

次提出了“元传播”的概念，即这类传播活动并不是

要传达明确的内容，用内在的精神之镜去映射、达意

外界的事物或事件，有可能只是提示、批评、赞赏、请
求、停顿等人际关系的模糊反应。 他从人类学和精

神病学的角度排列了一种生物学类比，认为任何有

机体个体意识的形成、社会关系的建立等演变都应

该纳入传播的过程，而不是让依靠技术媒介的内容

意义独霸正统的传播层级。
贝特森与瓦茨拉维克的互动关系学派强调了对

人际交往行为的深层次理解，而这种有机体而非机

械装置的串联互动，不仅牵涉到事件的发生、价值的

接受、内容的释义、参与者的反馈，更指涉关系的判

断、情感的定位以及所有互动如何产生的互动，这也

是贝特森与瓦茨拉维克等人被定位为“互动关系学

派”的原因。⑩

从传播认知的普遍意义入手，贝特森及其追随

者实现了对经典传播理论的质疑与反拨，完成了一

场传播领域的托勒密式变革，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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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被认为是对媒介技术学派

和机械实证主义的批判与跨越。
３．间性思维的传播学指向

传播思想史上技术性与主体性的博弈是主客体

二元论迭代延续与脉络派生的结果。 在前人的研究

基础上，认知传播学高扬人的主体性的旗帜，凸显人

的主体性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在现代技术

的观照下，秉持一种重思主体、技术、环境等复杂关

系的学术视野，从而建构一种映射实体与非实体、审
视存在与非存在、有机互动、总括统一的间性思维。

在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商戈令教授看来，所谓

间性（ｉｎｔｅｒａｌｉｔｙ）指的是“那些非实体性质或因素的

总称，用来表意存在、实体、语词及概念组成之内、之
外和之间的时空、变化（过程）、关系等非实体因素、
性质和作用的总和”。 间性思维并非只是一种立

于实体与存在的本体性站位，也不能表意为一种实

用主义的认知模式，而是更多地关注事物之间的关

系与情境，破除抽象的、静止的、机械的桎梏，强调生

命的过程、鲜活的流变，在主体性的复魅中，探求实

在界被遮蔽的本质。 在认知传播学的视域下，间性

论是一种认知方式或思维基模，它可以帮助我们在

具象的、技术的、现代的纷繁复杂态势下，去透析人

类传播过程中的感性与理性、实在与非实在、主体与

客体相互纠缠、彼此渗透的混沌图景。
认知传播学依托两代认知科学的强大思想基础

和理论积淀，对经验传播学的领地开展了一种可视

化渗入，它强调人类传播的过程与效果正是在这种

主体间性（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中逐次展开、不断显现的。
恰如弗卢瑟所说：“我们所处的世界中具体的东西

是关系……我们所说的‘主体’和‘客体’都是来自

于这些具体关系的抽象外推。”视一切对象为传播

过程的主动参与者，摈除主体与客体、实在与非实在

之间的二元对立，讲求技术与人文的结合，探索一种

重视体验而非重视实在、重视变动不居而非停留于

迟滞静止的传播格局，正是认知传播学派自始至终

弘扬的一种核心路向。
在具体的传播实践中，弗卢瑟间性论寄身于一

种诸多大哲都钟情的对话模式，这种对话模式与哈

贝马斯注重交往理性的对话、巴赫金“多音齐鸣、众
声喧哗”言语交际模式的对话、彼得斯吁求平等交

往的对话有着内涵的殊异，与德勒兹标榜自我消解

和循环生成的内卷式对话也有着明显的区隔。 弗卢

瑟强调，对话的本质是一种创新，而不是存量的消

化、无奈的延续，这包括说话者内心的独白、与他人

的互谈，也包括人类与机器装置的界面呼应、与传播

假体的彼此勾连等。 在认知传播学的理论架构中，
对话反映了创造性的生活，它是民主的、流动的、共
鸣式的信息沟通与精神吁求。

主体间性为认知传播学的发凡提供了一种丰富

的现象学视野，正如德勒兹所说：“内部不过是选择

进来的外部，外部不过是投射出去的内部。”认知

传播学认为，我们眼中看到的世界与事物，实际上都

与内在的心灵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人类面前的现

象不过是内在心灵投射的倒影，一种被呼唤者对呼

唤者的回应。 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纯粹的主体，也
没有不变的客体，主客体的转换与互融就不断发生

在人类传播的广阔舞台上。

二、作为人类传播中心理路的体验实践

在斯蒂芬·李特约翰和凯伦·福斯合著的《人
类传播理论》（第九版）中，一些站在学科前沿的学

者已明确把现象学列为传播学研究的七大传统之

一。 作为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从胡塞尔到梅

洛－庞帝，从海德格尔到雷科夫和约翰逊，现象学的

开枝散叶对哲学和语言学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并在

认知科学的助力下，催生了认知哲学、认知诗学、认
知语言学、认知翻译学、认知传播学等新的学科分

支，丰富了世界知识版图。
现象学的一个关键概念就是“体验” （ ｅｍｂｏｄｉ⁃

ｍｅｎｔ），也有学者把它翻译成“具身”“涉身”等，都是

意指人的主体性感受。 但从我们总是通过个人的主

体性探索来感知、理解外部世界，并以之形成概念、
生成意义来阐释外部世界这一基本逻辑来看，这种

主体性行为早已超越了肉身（ ｆｌｅｓｈ）的实体层面，迈
向了肉身与思想、意识相结合的更高维度，所以我们

认为译成“体验”更为恰当。 这个“体验”也是认知

传播学对人的主体性感受进行聚焦生发的精粹要

素。 在丰富的体验实践基础上，人类运用心智的认

知加工进路，形成了不同的对象性认识，展现给了自

己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１．从意向性（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中认知世界的直接体验

现象学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人是通过自

己的亲身体验去认知世界并形成相关概念，然后又

借由这些概念去进一步揭示世界本质的。 换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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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能够认知万事万物，是离不开眼耳鼻舌

身意等六识对外部的感知的，有了这些直接的体验，
外部的事物才能经由身体的器官摄入（最显像的摄

入即西方哲学所经常提及的“凝视”），从而位移到

头脑，成为心智中积存的影像轮廓。 正如梅洛－庞
帝所言：“我们掌握的有关世界的全部知识———甚

至于包括科学知识———都是以我们自己独特的视角

而获得的，或者说是从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中获得

的。”也就是说，作为一般性存在的客观世界并非

是与人毫无关系的实在界，而是“我”感知到的个性

化独特对象。 要理解某个外在的东西，只能通过我

们与该事物之间搭起的某种联系，正是这种有意识、
有倾向、有立场、有指向的回眸，建构了我们与外在

事物沟通、了解、认知的路径。
在这种对对象的个体化、偏向性关注中，人的身

体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即人既处身于世界之中，
是世界的一部分，人的身体及器官又面向着整个世

界，关联着万事万物。 这种意向性身体图式的描摹

勾画是梅洛－庞帝试图远离传统形而上学束缚而进

行的一场认知现象学知识历险，这与胡塞尔要求丢

弃偏见、抛开个体固有思维模式和处事习惯的“聚
焦性意识”的方法论有着本质的不同。 胡塞尔的经

典现象学具有一种精密设计的客观性，它要求人们

在观察世界、感知世界、体验世界的时候，不能把自

己的固有立场和经验重叠带入这个双向内化和外化

的认知过程，这实际上标举了对人类主观性的一种

排异。 而梅洛－庞帝的知觉现象学把“意向性认知”
作为剖析事物外在联系或内在机制独立存在这种体

验假象的手术刀，他认为人的目光对外界的注视就

像探照灯一样，只照亮自己想要照亮的地方，这就形

成了一种世界只存在于人的主观感知之中、关于世

界的意义也是由人类个体来赋予的激进式隐秘话

语。 需要强调的是，他提倡的“意向性体验”是一种

宽泛意义上的意识或感知，它总是“面向” “朝向”
“看向” “关注”或“包含”一个特定对象的立场或

兴趣。
梅洛－庞帝的“意向性体验”方法论极大地影响

了雷科夫和约翰逊对体验哲学的建构，也为第二代

认知科学的枝繁叶茂，进而为认知传播学的成熟发

展提供了理论指向和框架形塑。 从而，人类的注意

力如何产生、怎样关涉客体由心理学范畴跨界移入

传播学的旨趣追求，注意力问题与意向性体验成为

认知传播学体系架构中必须要解决的实质题域。
认知传播学把直接体验作为一种真实性构建的

充分前提，并发展出一种多重真实的普遍性理念。
通俗地讲，即你看到的世界是真实的，我观察到的世

界也是真实的，由此及彼，每个人甚至每种生物都拥

有自己亲身体验的真实世界，但由于个体意向性的

区别，我们各自体验感知的世界可能略有差异，无法

完全重合而已。 在苏轼的《题西林壁》中，“横看成

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就形象地勾勒了一幅认知视角下多重

真实的庐山图景。 在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不同的观

察者眼中，庐山千姿百态、气韵多变，并非静止、划
一、固化的客观存在，而是人的身体、器官、位置、偏
向、爱好、心情等赋予了他们面前庐山的多元面貌。
这些“构建”出来的庐山形象都是主观体验视角下

真实的庐山，并非完全脱离实际臆想出来的庐山，但
形态上各有特点，韵味上各具擅长，呈现出齐泽克所

指的不断抵抗符号化的实在界多样化表征。
２．关注阐释传播与对空言说的间接体验

一般情况下，人们倾向于通过直接体验来认识

世界、形成概念并以之影响现实行为。 但在很多时

候，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人们无法亲身体验事物

与事件，必须要借助一定的介质，如语言、文字、图
像、声音、信号、符号等，在别人的讲述或叙事中，在
转发的图示或复刻的符号中去了解事物的存在或事

体的发展，从而习得一定的知识并加以实际运用。
听故事、上补习班、读书、聊天、看电视、听广播、使用

手机电脑等网络媒介，都是一种非亲身在场的体验。
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间接体验，这也是人类认知世

界的一种方式。 最典型的间接体验就是教育。 教育

是把自己积累的经验和习得的知识以传授的形式普

及于大众的社会实践活动，它改变了只能靠亲身体

验去认知和改造世界的单一渠道，使知识和经验的

大规模习得成为可能，掀起了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

次认知革命。 教育最基本的手段就是阐释传播，即
施教者把个人的体验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

性化的循环往复，而受教者则根据自己的禀赋、能
力、背景、情绪等习得施教者的经验和知识，并进而

了解外部世界。
斯坦利·迪兹在归纳现象学的三项基本原则时

指出，首先，知识是在一种意向性的体验中习得的，
人类借由体验获得经验和知识去认识和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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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事物的意义由个体的生活立场、情感结构、知
识背景等主观因素决定，同一事物在不同的人心中

的价值和意义可能有所区别；最后，人类的语言是用

来定义和表象世界的工具，人类正是通过语言的播

撒、解释、传授来体验世界的，甚至于“以言取效”，
不断调整自己的社会交往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去

改造世界。海德格尔在其阐释现象学的立场上，强
调正是由于语言在特定条件下对存在界的阐释才呈

现出了现象的价值和意义。 “词语和语言并不是事

物的包装纸，仅仅用来构成人类说话和写作的材料

单位，而是在词语和语言的使用中，事物才第一次形

成了它们的轮廓并被抽象出来。”在海德格尔的语

用行为阐释理论当中，语言被确定为认知世界的关

键桥梁，语言在不同环境下使用的意义深刻影响了

人们对于某个特定情境或特殊对象的体验，从而形

成了主体性框架下大同小异的世界图景。 皮尔斯根

植于现象学的三元传播理论也认为，有三个基本范

畴控制了人们关于世间万物的认知，其一是我们用

身体感知到的东西，这是一种通过直接体验得到的

实在界影廓；其二是我们运用经验和知识观察到的

实在界；其三是综合第一和第二的规则与结构。实

际上，皮尔斯的第一性理论讲的是人通过亲身经历

从而得到关于世界的认识，第二性指的是人通过间

接体验获得的对外界事物的看法，第三性则指的是

对于第一性和第二性的阐释，即叙事者基于不同情

境、关系限定等对于外界事物的意义解读。 有学者

把皮尔斯这种渐进性的认知方式定义为一个特别的

概念“统觉” （ａｐ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即一种“用个人过去经

验的积淀把新的经验吸收进来，加以改造，从而形成

一个新的整体”。
不可否认，阐释者在接受者通过间接体验来认

知世界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引导作用，有的时候甚

至发挥了“师傅领进门”的决定性功效；但从接受者

的角度看，阐释者的话语或文本本身也充满了大大

小小的缝隙，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可以补足的空间。
因为没有一个教育者能通晓一切，也没有一种叙事、
一个文本可以放之四海，涵盖所有事实或阐明一切

真相至理。 故此，我们认为，阐释者的话语解读因人

而异，那些天生的缝隙正是阐释者留给接受者的认

知空间，阐释者在传道授业解惑中也向接受者发出

了对空言说的邀请，即诱使他们积极参与解读，发挥

个体的想象力，统合构建新文本、新体系。

三、心智对传播过程诸要素的影响

与人类的体验与认知密切相关 的 是 心 智

（ｍｉｎｄ）。 在认知科学蓬勃发展的大潮中，雷科夫和

约翰逊倡导的体验哲学独树一帜，提出人的心智、概
念、语言都是基于和外界的“互动体验”以及大脑的

“认知加工”而形成的，这是一种完全有别于笛卡尔

身心二元论的体认一元观。也就是说，人的心智并

非天赋神授，而是从实际生活中慢慢积累经验、学习

知识而后成熟的，反过来，成熟的人类心智又主宰、
控制着个体的判断和行为，施加着主观能动性的映

射与改写。 因而，这是一种“客主、主客、主客主”多
重互动的唯物辩证法进路。纽维尔和西蒙根据认

知科学的大量研究成果推断出人脑中存在着一个认

知加工系统，外界事物进入人脑都要经过该系统

的编码、排序、储存、输出，但他们把人脑视同于电

脑，用感受器、效应器、记忆器和加工器等机械元件

符号指代人脑的复杂工作机制，这是对心智功能的

简单化描摹和单向性考量。 实际上，人的心智对传

播过程诸要素的影响要广泛和深入得多。 实践证

明，人的心智并非是对外界事物作客观记录和原样

复刻的自然之镜，而是一面在知识、经验、情感、立
场、爱好等主观因素掺和施效下的哲学之镜。

传统西方哲学本质上是以本体论和认识论为中

心的“镜式形而上学”，自柏拉图、笛卡尔、康德以

降，都把人的心智看成是实体的“心” （ｈｅａｒｔ），一个

客观反映外在事物的精神实体，人们获得的知识就

是“心”不折不扣地转录外部世界的反复积淀。 在

这些论述中，洛克的“白板说”尤能揭示“心”作为自

然之镜的旨趣，他认为“心”就像一张“白板”，而让

这张“白板”留下符号和印记的，便是外部事物在这

张“白板”上投下的倒影，这些倒影和符号累积起来

便抽象成了经验和知识。 西方哲学发生语言学转向

之后，语言之镜又代替了自然之镜，成为与外在世界

关联挂钩的重要媒介。 语言哲学家们认为语言的基

本特征就指代了世界的基本特征，研究语言就是研

究世界。 但在罗蒂的眼中，这两面镜子都应该打碎，
取而代之的则是他抛弃镜式思维之后的实用主义哲

学。 罗蒂的功绩在于，把人的整体、行为和社会实践

作为理解人类认识活动的前提，并强调人的认识都

是多元的和相对的。但他的缺陷也一目了然，即割

断了人的心灵与外部世界的有机联系，否认了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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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客观性。 其实，镜式隐喻这种哲学传统并没

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对镜子本身性质及工作机制的

定义。 心灵之镜确乎存在，但它既非一面机械复刻

外部世界的自然之镜，也非“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

宙”的主我之镜，它应该是一面既力图真实反映实

在界的本来面目，而又经过了人脑认知加工和某种

改造的哲学之镜。
海德格尔从现象学出发，强调人类是立足于个

体的情境来体认生存经验和领悟世界意义的，由此

而形成了我们各不相同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体悟主要由两种方式构成：
一种是“思”，即人类通过理性的计划实现生存；一
种是“诗”，他描述为人类诗意地栖居于大地。 我们

不妨把前者看成是周密计算的和逻辑推理的，把后

者视为感性渲染的、情绪控制的。 人的心灵无疑兼

有这两种不同气质的波动与想象，在对外界事物进

行映射与描摹的时候，便引发了心智对实在界的理

性加工和感性加工，也可以称之为认知加工和情绪

加工。 认知传播学的努力方向就是沿着“信息加工

取向”（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这一进路，去
探测人类心智隐秘的黑箱，试图揭示人类行为与意

识之间的工作机制，系统研究知觉、注意、记忆、动
作、语言、思维、决策、动机、情感的过程和结构，厘清

人类认知活动的物质来源。

１．依赖于周密计算和逻辑推断的信息加工

在大多数情况下，面对外界事物时人脑会产生

一种“思”的存在和影响机制，它意指大脑是一个知

识的储存与处理器。 通过体验获得的知识以符号的

形式潜藏于大脑之内，正如拉克曼等人所指出的那

样，少量较为基本的符号计算操作，例如编码、比较、
定位、储存以及类似的操作，可能最终负责人类的智

力，从而创造知识、新奇感，或许还有对未来的一种

期待与憧憬。这些基本的知识符号对于进入大脑

的信息会产生最初的判断、取舍、记忆、改写等，发挥

着中央处理器的作用。 正是这种理性思考、逻辑推

断、文化层级、知识结构等对于外界事物的加工施

效，形成了人们对于同一对象认知行为的不同表征

与内涵区别。
兰盖克主张，人们在认知世界和表达意义时必

然涉及客观的体验和主观的识解。 在意识进场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时，由于认知主体互动体验的个体特

色，人们往往会从不同的详略度、辖域、背景、视角、

突显来考察同一对象，这就形成了关于该对象的

差异性看法，甚至于语义多变的各色概念。 这种基

于客观对象体验的“创造性误读”，是人类个体知识

与实践经验的筛选与重组，也是布鲁姆强调的以修

辞方式表现的一种解构主义改写。 而且，这样的

“误读”体验感越强烈，产生的文本越多，就越容易

成为流传的经典。
在对民族志传播语篇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种

情况尤其典型。 如唐朝诗人张继的名篇《枫桥夜

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

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因为话语的跨文化传

播，国内外对文本理解的“创造性误读”，《枫桥夜

泊》最终成为中外文化宝库中的不朽经典。 据统

计，国内外有关这短短四句诗的译文竟有 ４０ 篇之

多。在这些译本中，尽管译者都在努力忠实于张继

的原意，力图回溯千年之前的夜泊场景，但都运用自

己的知识积淀和文化背景对汉语文本进行了理性的

加工，凸显了跨文化传播中认知改造的主观性与多

样性。 如把“泊”理解为“停靠” “抛锚” “拴桩”，把
“乌啼”翻译成“乌鸦的叫声” “乌啼桥” “猫头鹰的

叫声”，把“江枫”意指为“江边的枫树” “江桥” “枫
桥”，把“渔火”定义为“渔船上的灯火” “打鱼的灯

火”“打鱼人的灯火”，把“寒山”想象成“冷山” “寒
山子的寺庙”，把“霜满天”建构成“地上霜” “霜色

满天”“月色似霜”，把“对愁眠”解释为“想入睡”
“忧愁难眠” “已经伴随忧愁入睡了”，把“客船”描

述为“旅行者之船” “慢悠悠的船” “漂泊流浪的

船”，等等。 这些根植于不同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

的理性加工，并没有完全背弃张继本诗的原意，只是

在原文本的基础上生发出了创造性的理解，这种在

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中的经典改编性传播是有着积

极作用的，同时，也为原来的汉语文本增色不少。
２．取决于情感或者情绪的信息加工

在一定的语境下，人的心智面对外物进行摄入

时很大程度上会受制于自身的情绪或情感，或者说

是一种“诗性”的发挥与延伸。
情绪是人类独有的品性，是漂浮于生活或工作

空间的表层化意识，如果管理得当，它会给人的生活

增添色彩；如果控制不好，它也会给我们带来严重的

负面效应。 认知科学家认为，作为有意识的人类，我
们的日常生活是由情感的连续流构成的，人类无法

完全禁绝情绪或者情感对自己的侵入与操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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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可能是一种瞬间的刺激反应，情感相对持久一些，
心情的包含范围则更广，对外在事物的认知固化效

果更为长久。 情绪、情感、心情都是人类极端复杂的

生理现象，相对逻辑、知识、概念等理性的编码，它们

是一种非理性的选择，对认知行为会产生非常强烈

的规制和重塑作用。
尤其在这个社交媒体极大繁荣的时代，公众获

取信息和表达意见的渠道更为多元和便捷，因而加

剧了其在情绪化条件下发掘事实甚至建构事实的主

观加工偏好。 有学者认为，我们已经迎来了一个由

客观事实、主观加工以及情绪（情感）噪声共同构成

本体真实的“后真相时代”。在这个“后真相时代”
里，“真相”犹如雾里看花、隔河观柳，其表象方式更

加曲折、漫长，而情绪（情感）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 在社交媒体的赋能下，情绪（情感）的噪声往

往主动挑选符合其震动频率的事实片段，加上主观

性的渲染和极化，共同拼贴、创造一种现象真实，并
努力形塑一种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又加剧了

情绪的波动和发酵，进一步推动真相的情绪化重组。
由此，情绪（情感）不再是传播过程中的杂音，而是

开始在事实与真相的循环影响之间发挥关键作用

了。

从 ２０１３ 年新华网发布的“年度十大反转新闻”
开始，由情绪化（情感化）推动的反转新闻就成为中

国新闻界出现频率最高的媒体现象，而每一次反转

都牵动着公众和媒体敏感的神经，并造成了舆论的

极化甚至真相的推倒重来。 例如，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上午，重庆市万州区一辆公交车与一辆小轿车在

万州长江二桥相撞后坠入长江，１５ 人不幸遇难。 随

即，网络上迅速爆出车祸的原因是该小轿车在桥面

上逆行导致惨剧发生，目前，女司机邝某娟已被警方

控制云云。 随着网络舆论的情感发酵，舆论矛头不

约而同地指向了“女司机”，甚至有媒体捕风捉影地

指出是女司机穿高跟鞋开车导致了事故，并配上了

女司机无助地坐在地上的高清无码图作为佐证。 而

后来经公安机关全面排查，还原的事实真相则是：公
交车乘客刘某因坐过站而与司机冉某发生争吵、抓
扯，导致公交车失控越过中心实线，与对面正常行驶

的小轿车发生相撞，随后坠入江中。 在这起反转新

闻中，公众与媒体的情感导向（对“女司机”的偏见）
是先入为主，拼贴部分事实片段，最终建构现象真实

的主要因素，也是情绪（情感）加工在“后真相时代”

的一种典型运用。 因而，引导或者控制好公众与媒

体的情绪化表达，注重心智与行为之间的密切联系，
将是有效解决“后真相时代”谣言、流言、传言蜂起，
遮蔽事实真相难题的关键变量。

四、结语：呼唤一种生命的传播

从传播学发展的历史和学科特性来看，传播学

归根到底是人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虽然媒介技术的进步给它的体系框架带来了革命性

的创新与改变，但对技术的附和与依赖也在某种程

度上弱化了对人的思想、意识、理性、情感、情绪、兴
趣等“只可意会的知识”的关注。 现代社会倚重于

社会化软件的联结，但也离不开对人与人之间那种

生命体互在关系的检视。 认知传播学有别于经典传

播学的是它对人的主体性的复魅，它的理论题域涵

盖传播过程中实体与非实体因素、性质和作用的总

合，即一种互为主体的间性勾连；也把人类的体验

（包括直接体验和间接体验）作为人类认知世界、改
造世界的必要前提，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体验就是人

类传播的中心；同时，认知传播学还运用神经科学的

相关范式剖析身体与心智的互动关系，遵循一种认

知加工的进路，强调人对实在界的理解必然经过自

身心智的理性加工和感性加工，呈现出其哲学之镜

的根本内涵。 “我们在历史上高估了计算机联网的

价值，而低估了社会联网的价值，所以我们花了过多

的时间用在解决技术问题上，而不是用在解决使用

软件的人群的社会问题上。”在新媒体新技术为人

际交往插上翅膀、让其恣意飞翔的加速年代里，传播

更应该存在于作为生命体的人之间，存在于人的生

命力和思想力之中。 我们相信，作为一种体现生命

活力的传播，将会超越干巴巴的机器与技术对社会

关系的异化，升华为一种有温度、有湿度、有黏性的

人人时代理性与情感的互动与互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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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

自动化事实核查的算法逻辑、内生性风险及其规避∗

张 　 超

摘　 要：智媒时代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需要智能化手段，自动化事实核查是打击谎言和假新闻的算法治理手段

之一。 自动化事实核查的算法逻辑各不相同，总体可分五类：基于“匹配”的逻辑、基于“信源信度”的逻辑、基于

“关系”的逻辑、基于“缺陷”的逻辑和基于“区块链”的逻辑。 因“算法形式主义”引发的内生性风险会损害自动化

事实核查的可信度。 规避内生性风险，在技术层面，应优化设计，减少源数据的偏差；在把关层面，应采用“算法＋事
实核查员”的人机协同模式；在利益相关者层面，应组建事实核查网络；在伦理层面，应强化透明和更正原则。
关键词：自动化事实核查；算法形式主义；内生性风险；透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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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全球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的棘手问题

是假新闻横行、不实言论混淆视听。 智媒时代虚假

内容的生产与传播也具有“智”的特征：造假手段的

智能化（如深度伪造）和传播扩散的“拟人化”（如机

器人账号）。 ２０２０ 年，全球 ８４ 个国家有 ３０４ 个事实

核查项目①，项目数比 ２０１９ 年增加了近 １００ 个，但
与全球每天产生的海量虚假内容相比远远不足。 造

假技术的智能化迫切需要事实核查的智能化，自动

化事实核查（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Ｃｈｅｃｋｉｎｇ，简称 ＡＦＣ）
应运而生。

自动化事实核查用数字工具来识别、验证和回

应误导性“陈述” （ｃｌａｉｍｓ）。②它的最大优点在于处

理速度快，如果用人工阅读文稿和监测电视寻找事

实性“陈述”需要数小时，用自动化事实核查工具

ＣｌａｉｍＢｕｓｔｅｒ 只需要几秒钟。③自动化事实核查还可

以规避某些公众的“批评”：传统的人工事实核查被

视为有“党派偏见”。 在美国，就有批评者认为，事
实核查网站 ＰｏｌｉｔｉＦａｃｔ 在选择核查事实上存在党派

偏见，更容易选择共和党的失实言论作为核查对象，
尽管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的核查文章总数相当，但

出自共和党人的言论更容易被标注为“失实”或“荒
谬”。④以“技术中立”面貌出现的自动化事实核查

可以赋予事实核查客观、中立的形象。 自动事实核

查在核查“陈述”方面有一定的成效。 联合国的研

究报告显示，一些新闻媒体和事实核查机构利用自

动化工具，加快了新冠肺炎病毒相关的事实核查速

度。⑤

国内学界对事实核查的关注多聚焦于传统人工

事实核查的流程、伦理、效果和个案研究，对自动化

事实核查的技术逻辑及其蕴含的风险缺少关照。 自

动化事实核查的核心是算法驱动，是打击谎言和假

新闻的算法治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手段之一，
但核查过程并非人工核查在技术上的“翻版”。 从

技术逻辑上看，人工事实核查与自动化事实核查并

非“等同”关系，人工核查所采用的“匹配”逻辑在自

动化事实核查中只是技术方法之一。 计算科学家秉

持的“算法形式主义”（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ｍ）虽然让

算法解决问题的思路变得清晰，让复杂的问题易于

处理⑥，却让自动化事实核查蕴含技术风险。
基于此， 本文拟从算法技术的内部视角深入分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６－１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智媒时代新闻生产算法风险及其协同治理研究”（１９ＢＸＷ０２０）。
作者简介：张超，男，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广播电视学博士（威海　 ２６４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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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自动化事实核查的算法逻辑、内生性风险，并据此

提出规避风险的举措。

一、自动化事实核查的算法逻辑

算法是为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所采取的确定的

有限步骤。⑦解决一个问题可以有多个算法设计，算
法性能可能存有差异。 在自动化事实核查问题的解

决上，算法逻辑也各不相同。
１．基于“匹配”的逻辑

自动化事实核查中基于“匹配”的逻辑源于人

工事实核查。 基于“匹配”的算法逻辑是以特定的

语料库为基础的，当“陈述”出现时，系统自动将其

与语料库的内容进行对比，如果匹配成功，则完成事

实核查。 事实核查的对象是“陈述”，而不是观点。
应用这种逻辑的前提是要有一个“比对库”———基

于以往已被验证事实的数据库。 这是一种典型的将

现实思路模拟为技术思路的核查方法。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际事实核查网

络”（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建立了一

个事实核查数据库，包含超过 ４０ 种语言的 ７０００ 多

个已核查“陈述”，聊天机器人 ＷｈａｔｓＡｐｐ Ｃｈａｔｂｏｔ 能
够从这个数据库中找到匹配的“陈述”对用户提出

的关键字请求进行核查回应。⑧

人工智能程序 Ｓｑｕａｓｈ 可以实时匹配在事实核

查系统 ＣｌａｉｍＲｅｖｉｅｗ 中已有的事实核查与现场演讲

者的“陈述”。⑨Ｓｑｕａｓｈ 可以将政客的言论转录成可

搜索的文本以便查找匹配项，几秒钟内将相关的事

实核查显示在观众的屏幕上。⑩“匹配”逻辑之所以

可行，是因为在各种场合、平台中的失实或误导性

“陈述”都是重复的说法，而这些“陈述”可能已被事

实核查过了。 类似的算法系统还有《华盛顿邮报》
的“吐真者” （Ｔｒｕｔｈｔｅｌｌｅｒ）和 ＦｕｌｌＦａｃｔ 的“实时平台”
（Ｌｉｖ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基于“匹配”逻辑的事实核查方法看似简单，想
做好也非易事。 这种方法需要前期积累大量的已验

证事实数据，由于事实核查的语料库毕竟是有限的、
时滞的，新的语料会不断涌现，因而需要持续更新。
例如，事实核查初创公司 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计划在一年内积

累 １０ 亿个事实，以便能够自动核查尽可能多的“陈
述”。

２．基于“信源信度”的逻辑

如果不分析“陈述”内容本身的真假，如何预测

“陈述”的真假？ 基于“信源信度”的逻辑是一种典

型的计算思维，它通过对信源可信度的判断推论出

“陈述”的可信与否。
针对信源的信度，有三种假设。 第一种假设是

机器人账户容易传播假消息，只要识别出信源是机

器人账户，就可以判定为假。 针对 Ｔｗｉｔｔｅｒ 的模拟实

验发现，如果将机器人内容排除在外，低可信度文章

的转发总量会减少 ７０％。目前，识别机器人账户主

要采用机器学习的方法。 印第安纳大学开发的

Ｂｏｔｏｍｅｔｅｒ 经过训练可根据 ３ 万个账户的数据集中

模式识别机器人行为。 它为每个账户读取超过

１０００ 个不同的特征，然后给账户分配一个 ０ 到 １ 之

间的分数，分数越高，账户是机器人的可能性越

大。一旦账户的分数突破设定，则会被判定为机器

人账户，其散布的言论将被视作谣言。
第二种是基于信源过往的内容发布情况。 如果

信源之前发布过假新闻，则意味着它可能再次发布，
会被判定为低可信度信源。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

队通过判断整个新闻网站是否经常呈现准确或错误

的信息来判断信源可信度。 该团队通过机器学习算

法运行 “媒体偏见 ／事实核查” （ Ｍｅｄｉａ Ｂｉａｓ ／ Ｆａｃｔ
Ｃｈｅｃｋ）网站中有关新闻来源的评估数据，根据网站

内容的文本、句法和语义分析对 １０００ 多个新闻网站

进行分类，重点关注结构、情感、参与度、主题、复杂

性、偏见和道德等特征，只需分析一个网站的 １５０ 篇

文章就能评估该网站是否可信。

第三种方法是假设自动文本合成器（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ｔｅｘ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ｓ）生成的内容都是不可信的。 在全球

互联网的虚假内容产制中，自动文本合成器扮演了

重要角色。 ＯｐｅｎＡＩ （开放人工智能） 组织开发的

ＧＰＴ－２ 语言模型被用于写作辅助、摘要等领域。 有

研究显示，超过 ７０％的人认为这些文本就像《纽约

时报》的文章一样可信。由于该技术也被滥用于快

速产生大量虚假信息，研究人员开发了识别这类自

动文本的方法。

基于“信源信度”的逻辑用整体封锁信源的方

式杜绝假新闻，看似简单粗暴，但对付自动化的假新

闻批量生产确实有效。
３．基于“关系”的逻辑

将“陈述”视为知识，如果为真，则一定有支持

它的相关知识，反之则很少或没有。 自动化事实核

查的另一个逻辑在于“关系”，即寻找某一“陈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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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中与其他知识的关系。
知识图谱是结构化的语义知识库，用于以符号

形式描述物理世界中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其基本

组成单位是“实体—关系—实体”三元组，以及实体

及其相关属性—值对（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Ｖａｌｕｅ Ｐａｉｒ），实体间

通过关系相互联结，构成网状的知识结构。有研究

通过挖掘知识图上的连接模式来计算“陈述”的支

持度，用维基百科的大规模知识图来计算简单“陈
述”的支持度。 通过在知识图上适当定义的语义邻

近度量下找到概念节点之间的最短路径，这种方法

近似人类事实检查时的复杂判断。有研究依靠直

接事实逻辑的核查方法———“立场检测”（ｓｔａｎｃｅ ｄｅ⁃
ｔｅｃｔｉｏｎ），使用深度学习（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算法来确定

帖子或故事中的声明是否得到同一主题的其他帖子

和故事的支持。 滑铁卢大学开发的系统准确率为

９０％。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显示新的“陈述”时，系
统还学会了自己确定支持还是不支持。

４．基于“缺陷”的逻辑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让“深度合成”游走于“合
成”和“伪造”的两端。 深度伪造成为事实核查新的

核查对象。 面对这种新的、足以以假乱真的文本形

态，传统的人工识别难以应对。 如果从技术的角度

去解决，则有很多突破口。 因为无论是合成还是伪

造，从数据上看都会有“缺陷”，如果能找出这类视

频在“缺陷”上的数据特征，则可以有效识别真假。
深度伪造的缺陷之一在于体态语的不自然。 现

有技术通过研究说话者嘴唇动作、语言模式和手势

之间的关联性来判断是否属于深度伪造。以人物

合成视频为例，这种合成图像算法的缺陷是“眨眼”
频率比真人少得多，辨别真假视频的原理就是用机

器学习来检查视频中的“眨眼”频率，准确率超过

９５％。

深度伪造的缺陷之二在于凡是伪造都会有“痕
迹”。 微软视频认证器（Ｖｉｄｅｏ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ｏｒ）通过在

视频播放的每个帧与原图进行实时对比，给出数据

分析，可以检测出人眼可能无法察觉到的合成修改

痕迹。由 Ｊｉｇｓａｗ 公司新闻工作者开发的工具 Ａｓ⁃
ｓｅｍｂｌｅｒ，可以通过五个检测器进行内容分析来验证

内容的真实性，包括检测图案和颜色、复制和粘贴区

域的异常，以及 Ｄｅｅｐｆａｋｅ 算法的已知特征。

５．基于“区块链”的逻辑

基于“区块链”的逻辑是依靠文本上的“元数

据”（如时间、地点、作者以及所有编辑和发布的信

息）来判断文本的来源及其是否被篡改。 基于“区
块链”的逻辑需要从信息文本（图片、文章、图像等）
的源头开始布局，如此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当前，全
球部分主流媒体已经开始布局区块链，通过其核查

不实信息。
意大利安莎通讯社与安永咨询公司合作开发了

一款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新闻跟踪系统。 用户可以通

过 ＡＮＳＡｃｈｅｃｋ 的新闻跟踪标签应用，查看出现在安

沙通讯社平台或是分发给其他刊物或第三方平台的

新闻的来源。 《纽约时报》正在研发区块链项目

“新闻出处追溯”（Ｔｈｅ Ｎｅｗｓ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用
来创建和共享新闻图片的“元数据”。 媒体和用户

可以判断出该图片是否经过 ＰＳ 等人为修饰，进而

判断相关资讯是否是假新闻。
２０１９ 年，Ａｄｏｂｅ 公司与《纽约时报》、Ｔｗｉｔｔｅｒ 合

作，通过“内容真实性计划”（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ｉｔｉａｔｉｖｅ，简称 ＣＡＩ）打击虚假数字新闻内容，该系统

通过标记新闻内容的完整历史和记录（包括位置、
时间戳以及是否被编辑过等）验证真假，这有助打

击网上虚假讯息和假照片的传播。

二、自动化事实核查的内生性风险

技术风险按生成方式可以分为外生性风险和内

生性风险。 外生性风险是由技术之外的因素引发的

风险。 例如，使用者对于技术的误用、误解和滥用。
内生性风险是与技术设计本身直接相关的各类因素

引发的风险。
自动化事实核查的内生性风险主要是由“算法

形式主义”引起的，形式主义是算法的核心要义，意
味着坚持规定的形式和规则，算法需要输入、输出和

目标的明确数学表达，并将解决方案公式化、抽象

化和规则化，整个过程是一个转译的过程，而转译意

味着偏差。 有专家认为，计算机科学家应该关注模

型的抽象和世界的复杂性之间的鸿沟。在弱人工

智能阶段，算法的处理还不具备处理复杂问题的能

力，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转译过程决定了偏差出现

的必然性，加之事实核查是一种动态的、语境性的、
复杂的工作，其内生性风险不可避免。 自动化事实

核查的内生性风险主要有误解风险和误判风险。
１．误解风险

误解风险是指由于事实核查系统无法准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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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人类语言而引发对“陈述”的误解。 误解风险的

产生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阶段性问题。 目前还处于弱

人工智能阶段，算法能够从事的是简单的、重复的事

实核查，变通性较差。
在基于“匹配”的算法逻辑中，匹配行为是一种

机械地匹配，没有弹性空间。 而语言表达是有弹性

的，尤其是模糊语言（如“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很

常用，但是对于算法而言，这种“模糊”会让其“迷
茫”。 因此，完全自动化的事实核查局限在统计信

息这一狭窄领域。

简单的“复制和粘贴”重复，相对容易核查，但
更多情况下，被核查的 “陈述” 是原来释义的变

体。对人来说很简单的“相似表达”问题，对算法

而言是一个难题。 如果机械地用单词一一匹配就会

出错。例如，特朗普可能会提出一个有关太空旅行

的“陈述”，但自动事实核查平台 Ｓｑｕａｓｈ 会将其与之

前有关修建道路的官僚主义作风的事实核查进行错

误匹配。

被寄予期望的自然语言处理（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简称 ＮＬＰ）技术虽然能可靠地捕捉到一

个表述的相近变体，但释义会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存在“查全率”（ ｒｅｃａｌｌ）和“查准率”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之间

的矛盾。

在锚定语言含义的因素中，语境是至关重要的，
但也是算法无能为力的。 杜克记者实验室的首席技

术专家克里斯托弗·格斯表示，当前的技术通常无

法使计算机理解政客说话的方式和背景。当然，即
便是完全匹配成功，也并不意味着核查结果就一定

正确。 例如，有些政客用数据说话，数据是真实的，
但是数据所处的时间段是精心选择的，结论以偏概

全并不可靠，然而算法可能会判其为真。
２．误判风险

基于“信源信度”的逻辑、基于“关系”的逻辑、
基于“缺陷”的逻辑，由于解决问题的思路不直接涉

及被核查的内容本身，会产生误判风险。
在基于“信源信度”的逻辑中，识别内容是否是

由机器生成的，这种方法存在漏洞，即使生成的文本

包含了真实的事实，但这种方法会错误地假设所有

机器生成的文本都是自动错误的。 例如，Ｎｅｗｓ⁃
Ｃｒａｃｋｅｒ 在核查 ＢｕｚｚＦｅｅｄ 网站的一篇报道时，将一

篇原本客观的报道认定为有偏见，因为文中引用的

用户推文被检测为“许多陈述无法得到验证”，从而

对整个网站的可信度产生了影响。

在基于“关系”的逻辑中，在核实新的和未经检

查的主张时，自动化还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部分原

因是自动化事实核查需要权威的数据，这些数据往

往无法获得。如“立场检测”，假如在数据库中没

有包含支持某一“陈述”的帖子或报道，一个真实的

“陈述”则很可能被判定为假。
在基于“缺陷”的逻辑中，通过寻找视频在生物

特征上的缺陷的模式，只能在一定时期、一定阶段有

效，因为深度伪造技术正在完善，生物特征测试越来

越难以发挥作用。
在基于“区块链”的逻辑中，能够进行核查的前

提是图片本身具有可被识别“身份”的元数据，如果

缺少这种数据，则无法识别。 因为发布在社交媒体

上的图片，在上传时元数据会被剥离。

三、自动化事实核查内生性风险的规避

在弱人工智能时代，自动化事实核查不可避免

地存在缺陷。 作为一种信息纠错机制，自动化事实

核查内生性风险的最大后果在于损害事实核查与公

众间的信任关系。 如何规避内生性风险的产生，不
仅是技术问题，还需要多措并举，在技术、把关、利益

相关者和伦理等层面构筑立体的防范体系。
１．技术层面：优化设计，减少源数据的偏差

现有的误判和误报风险很大程度上是由算法偏

差造成的。 算法偏差的形成主要来源于算法设计和

源数据。 在算法设计上，复杂的问题需要复杂的算

法进行解决，需要算法设计者在转化现实问题时考

虑到算法设计的复杂性和情境性，不能迷失在“算
法形式主义” 的框架中。 因为形式知识 （ ｆｏｒｍ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需要缩小视野，“在社会工程设计中编码

的形式秩序不可避免地遗漏了对其实际功能至关重

要的元素”。 只有那些在算法语言中可读的考虑

因素，才被认为是重要的设计和评估考虑因素。

在源数据方面，无论是基于哪种算法逻辑，自动

化事实核查都需要大量源数据作为支撑。 自动事实

核查最重要的优先事项是确保事实核查者可以依赖

的各种来源数据是计算机可以使用的结构化数

据。

对于基于“匹配”逻辑的自动化事实核查，核查

者所建立的比对数据库至关重要。 “如果数据来源

分别是无党派的国会预算办公室和保守派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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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支持税制改革’，系统得出的税收增长分析可能

截然不同。”英国事实核查机构 Ｆｕｌｌ Ｆａｃｔ 与英国国

家统计局合作，用结构化数据作为复杂事实核查的

部分依据。阿根廷事实核查机构 Ｃｈｅｑｕｅａｄｏ 的自

动核查工具 Ｃｈｅｑｕｅａｂｏｔ 目前虽有 １０００ 个事实核查

材料可供匹配，但缺少政府官方数据，该机构打算将

高校、智库等机构纳入合作渠道，以弥补其缺陷。

统计分析不仅需要有权威的数据来源，还要提供结

构化的数据，对于基于其他算法逻辑，尤其运用了机

器学习、深度学习技术的自动化事实核查，训练数据

集的质量则更为重要，因为前期训练数据有偏差，最
终会导致系统习得的标准有偏差。 例如，在针对图

像的自动化事实核查中，许多训练集中的数据由计

算机生成，或是从极为有限的公开图像中提取，因而

有研究者建议，应与路透社、法新社或美联社进行数

据库合作，用现实的新闻图像进行训练，这会在很大

程度上提升算法的可靠度。

２．把关层面：“算法＋事实核查员”的人机协同

模式

发布不正确的事实核查可能严重损害事实核查

组织的声誉。 自动化事实核查的内生性风险使

“人”在核查中的主体性凸显。 为了避免自动化事

实核查产生批量的、系统性的、后果严重的错误，将
事实核查员“嵌入”各个把关环节尤为重要，由此形

成“人在回路中”（ｈｕｍａｎ－ｉｎ－ｔｈｅ－ｌｏｏｐ）。 例如，在选

题环节，算法识别出值得核查的线索后，在进入自动

化核查前，应当由事实核查员介入，判断哪些信息真

正值得核查。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可疑信息都值得核

查，这里的“值得”取决于公共利益和社会关注度。
在核查环节，系统核查结束后，也应该采用人工的方

式进行二次审核。 为了降低 Ｓｑｕａｓｈ 的风险，技术团

队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新界面 Ｇａｒｄｅｎｅｒ，Ｓｑｕａｓｈ
需要为其提供三个潜在的匹配事实核查结果，让事

实核查员来选择呈现哪一个结果。

３．利益相关者层面：组建事实核查网络

从全球范围看，事实核查是一种公益性的新闻

事业。 在人工事实核查方面，全球范围有多个项目

进行合作。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际事实检查网

络”组织了“新冠肺炎病毒事实联盟”，这个联盟汇

集了 ７０ 个国家的 １００ 多名事实检查员来更新关于

新冠肺炎疾病的虚假信息的数据库。 法国的 Ｃｒｏｓｓ⁃
Ｃｈｅｃｋ 与 ３４ 个新闻机构及新闻专业的学生联手，对

法国总统大选进行报道。 ２０１５ 年成立的“初稿新

闻”（Ｆｉｒｓｔ Ｄｒａｆｔ Ｎｅｗｓ）是由媒体、大学、平台和公民

组织组成的事实核查协作体，它向记者和公众免费

培训相关技能。
目前，部分事实核查机构运用的人工智能技术

都是开源的，例如谷歌用于自然语言处理的 ＢＥＲＴ
模型被 ＦｕｌｌＦａｃｔ 用于检测句子是否匹配。 但在更多

的领域，自动化事实核查的相关合作还有待进一步

加强和深入。 在源数据上，应与权威机构（尤其是

主流媒体）合作获得更多高质量的训练数据。 在算

法设计上，使用者和研发者还缺少充分地协作和沟

通。 在定义任务、开发数据集以训练模型和开发自

动化系统方面，研究人员和实践者之间缺乏沟通，而
且算法模型应该是可解释的、不偏不倚的，更符合伦

理考虑。同时，对于已经开发的自动化事实核查算

法系统，也倡导科研人员和公众用算法审计的方式

发现设计中的偏差，更好地优化系统性能。
目前，大多非营利性事实核查机构附属于新闻

媒体或非政府组织，资金来源是一个问题。 虽然一

些事实核查组织已经创造出相对低廉的自动化事实

核查工具，但要开发、推进大规模的自动化事实核查

系统需要社会各方的持续性支持，否则也走不长远。
２０１６ 年，核查目击媒体内容的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ｌｙ 因失去母

公司的资金资助而停止更新。

４．伦理层面：强化透明和更正原则

当算法系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正确时，对公众

诚实的态度非常重要。 只有这样，公众才能给予自

动化事实核查容错的空间。 当然，对于系统开发者

和使用者来说，也不能以此为借口经常出错。 此外，
自动化事实核查还要避免成为某些利益相关者的

“工具”，行事实核查之名，做偏见、误导之事。
所以，新闻伦理中的透明性原则在自动化事实

核查中要格外凸显。 例如，在“国际事实核查网络”
的事实核查者应遵守的五个原则中，涉及透明性的

就有三个原则：对来源透明度的承诺、对资金和组织

透明度的承诺、对方法透明度的承诺。对于自动化

事实核查而言，应当告知公众核查者是算法系统而

非人类，并提供算法系统的一般核查原理（包括训

练数据的相关情况、步骤等）和准确率，提醒公众注

意可能会出现不准确的情况。
当自动化事实核查发生错误时，需要及时启动

更正机制，并在页面注明“更正”字样，向公众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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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变化。 ＰｏｌｉｔｉＦａｃｔ 规定，如果发现事实性错

误，该文章页面会加上“更正”的标签，并以编者按

的形式说明详情；如果是补充或更新，则加上“更
新”的标签并予以说明；如果发生重大错误以至于

要改变真实性等级，将再次召集编辑小组，重新撰写

文章，并在文章开头对这种变动予以说明。在网站

上设置专门栏目“更正与更新”（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Ｕｐ⁃
ｄａｔｅｓ），对先前有问题的事实核查重新刊登，并解释

错误之处以及是否影响对“陈述”的评级。 Ｆｕｌｌ Ｆａｃｔ
网站也设有专门的更正日志（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Ｌｏｇ）页面，
告知读者为什么更正以及更正的内容。

四、结语

自动化事实核查是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的重

要手段，不同的算法逻辑展示了从算法角度进行事

实核查的不同路径。 面对“算法形式主义”带来的

技术局限，如何规避风险、提高自动化事实核查的效

率和准确性，是用技术治理技术问题的“元命题”。
当智媒时代算法被“赋魅”时，利益相关者应当提高

算法素养为其“祛魅”，只有辩证、批判地看待算法

在自动化事实核查中的逻辑和效用，我们才能让自

动化事实核查为新闻业的事实核查事业“加分”，也
才能更好地参与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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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３ 期。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Ｌｕｃａ Ｃｉａｍｐａｇｌｉａ， Ｐｒａｓｈａｎｔ Ｓｈｉｒａｌｋａｒ， Ｌｕｉｓ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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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Ｎｏ．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１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ｏｎｅ．０１２８１９３．Ｍｅｄｉ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Ｔｏｏｌ Ｕｓｅｓ ＡＩ ｔｏ Ｆｌａｇ Ｆａｋｅ Ｎｅｗｓ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ａ Ｆａｃｔ－ｃｈｅｃｋｅｒｓ． ｈｔｔｐｓ： ／ ／ ｕｗａｔｅｒ⁃
ｌｏｏ．ｃａ ／ ｎｅｗｓ ／ ｎｅｗｓ ／ ｎｅｗ－ ｔｏｏｌ － ｕｓｅｓ － ａｉ － ｆｌａｇ － ｆａｋｅ － ｎｅｗｓ －ｍｅｄｉａ － ｆａｃｔ －

ｃｈｅｃｋｅｒｓ，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Ｇｒｅｇｇ 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 Ｈｏｗ ｔｏ Ｓｐｏｔ Ｄｅｅｐ⁃
ｆａｋ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ｋｅ Ｎｅｗｓ： Ｔｉｐ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ｏｌ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ｌｅａｒｖｏｉｃｅ．
ｃｏｍ ／ ｂｌｏｇ ／ ｈｏｗ－ｔｏ－ｓｐｏｔ－ｄｅｅｐｆａｋｅｓ ／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 人工智能

Ｔ８００：《Ｄｅｅｐｆａｋｅ 机器学习算法能够伪造逼真视频》，搜狐网，ｈｔｔｐ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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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事实核查的算法逻辑、内生性风险及其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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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ｏｏｌｓ ／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杨丽萍：《欧美新闻

事实核查技术应用及趋势》，《中国传媒科技》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Ｊｕ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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